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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事物化范式的概念史考古

主持人　张一兵

【主持人语】从汉译文本的解读到基于原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重新深化入思考，是目前国

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前沿方向。近年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特有的客观颠

倒和误识的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事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物化）批判视域，以及三大经济拜物教理论
的讨论逐渐成为争论的焦点。本刊编发一组相关笔谈，进一步探究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和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概
念研究在思想史和马克思文献学更深层面上的理论意义。张一兵的 《事物化与物化：从韦伯到青年卢

卡奇》一文，讨论了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是对韦伯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理论的故意颠倒，这种颠
倒生成于他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与韦伯的流水线生产的物性对象化的非法链接。张义修、李乾

坤和刘冰菁的论文则从康德的 “自在之物”到黑格尔的 “事物自身”、马克思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
手稿》中事物化范式的生成，以及事物化概念在法译本 《资本论》中的消隐等问题进行了精细的原文

文献考证和理论思考。

事物化与物化：从韦伯到青年卢卡奇

张一兵

【摘要】韦伯将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指认为 “价值合理性”之后，将颠倒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直接指认为祛魅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事物化）之后的真正中立的社会事物 （Ｓａｃｈｅ）；青年卢卡奇却再次颠倒老师韦伯的资产阶级立
场，反将事物化 （世俗化）否定性地贬斥为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物化），并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拜物教构境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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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广松涉的 《物象化论的构图》①一书２００２
年在中国出版以来，马克思经典文献的德文汉译

中曾经发生的一个深层构境中的遮蔽事件终于大

白天下：马克思晚期经济学研究中所创立的历史

现象学中经济拜物教批判的真实基础，实际上是

一个从未被关注到的重要理论塑形域，即 Ｖｅｒｓａ
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事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物化）相
关批判视域。②

按照我的理解，在马克思中晚期写下的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
区分了客观发生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直接的劳

动交换关系）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和颠倒
（Ｖｅｒｋｅｈｒｕｎｇ）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商品经过货
币与其他商品 （事物与事物）的构序关系，以及

这种颠倒的事物化关系本身在市场直观中所呈现

出来的一种仿佛与人无关的物相 （物理的自然属

性）之主观错认塑形，后者，则是马克思区别于

客观事物化的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主观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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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２１００９３）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②　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中文翻译中，马克思晚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文本中的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被译成物化，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

ｃｈｕｎｇ也被翻译成物化，而物化更多地还占位性替代了重要的 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ｕｎｇ（对象化）概念。所以，在我们过去对马克思晚期
经济学文本的研究中，如果精细一些则会出现对马克思物化观点的不同层面的理解。其实，这只是由于德文转译俄文，再转译成中文

中发生的译境遮蔽和人为文本幻象。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校译中，这一问题正在逐步得到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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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进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无意识地将市场

交换关系之下特定事物的社会属性错认为与人无

关的自然属性的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主观错认
论是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前提。这里的真实逻辑

构序关系应该是：客观发生的事物化是主观物化

错认的现实前提，而关系物化错认又是整个经济

拜物教 （Ｆｅｔｉｓｃｈｉｓｍｕｓ）观念 （商品、货币和资本

三大拜物教）的基础。这也意味着，马克思的历

史现象学批判由三个异质的构境层所构形：一是

客观发生的社会关系之事物化颠倒；二是将这一

事物化结果误认为是与人无关的物的自然属性之

主观物化误识；三是由此发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

态基础性内容———经济拜物教观念。

实际上，“物化”（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或者是
“物象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的概念，在马克思
整个文献群中并没有很高的使用频次。① 他也没

有在自己的研究中直接和明确标识这两个概念与

相关批判理论的内在有序关联性，所以，在相当

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

这一隐匿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构境

层。这是正常的情况。依广松涉的观点，是青年

卢卡奇在１９２３年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首次

“再澄清”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观点。② 而按照

我的看法，青年卢卡奇并非真正澄清了马克思的

这一重要历史现象学问题，他只是敏锐地发现了

这一被第二国际理论家遮蔽的马克思基于经济学

研究的批判性观念，在一定的意义上，他倒真是

让这一问题产生深层次混乱的始作蛹者。广松涉

自己也提到，物化概念较早的形成史考古，可以

上溯至谢林的条件 （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概念，以及黑
格尔的制成此物 （ｄａｓｚｕｍＤｉｎｇｅＭａｃｈｅｎ）的观
点，其中，德文构词中都有物 （Ｄｉｎｇ）这个基
词。在马克思之后，也经 “新康德学派的李凯尔

特、韦伯，再加上席美尔、卡西尔”等人在不同

的语境中使用，最终由青年卢卡奇重新在马克思

的语境中 “再发现”了批判性的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
ｃｈｕｎｇ）概念。③ 这基本上是正确的判断。依广松
涉的推测，估计是因为青年卢卡奇 “在海德堡与

李凯尔特的交往中获得了触发”。可是依我的判

断，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更主要地是对韦伯事

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理论的故意颠倒后的逻辑
塑形。

众所周知，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和法理型社会

机制是当代全部资产阶级主流学术的根本性构序

基础。与我们这里所关注的问题线索相关，韦伯

倒真地区分了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

中的 “对象化”与 “异化”，不过，费尔巴哈 －
青年马克思那种具有价值悬设尺度的 “异化”批

判，在他力主建构的 “价值中立”化中被作为主

体性的目的合理性 “去魔”了，他只是肯定可见

的生产和经济过程中对象化构序的形式合理性。

在他看来，属于传统型社会运转的目的 （价值）

合理性关注人的存在，追求主体的质性价值 （舍

勒语）；而形式合理性 （工具理性）则关注生产

或社会本身的客观塑形进程，在走向财富增长的

社会的客观经济运转和法理型官僚体制建构面

前，人的主体性的欲求恰恰是无关紧要的和有害

的，所以人 （主体）必须被量化为客观构序要素

以便具有可计算性 （Ｋａｌｋｕｌｉｅｒｂａｒｋｅｉｔ）和可操作
性。这便构成韦伯独特的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
ｃｈｕｎｇ）概念的核心，在他的思想构境中，马克
思所批判的经济关系事物化颠倒恰恰是资本主义

工业进程必然的客观要求。据我的不完全词频统

计，韦伯在 《经济与社会》一书中２０次使用了

２

①

②

③

据我的不完全文献数据统计，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一词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 《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和 《资本论》１－２卷中使用频次都为零，
只是在 《资本论》第３卷中才出现过两次。而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出现过两次，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
手稿》使用过六次，在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中出现过
三次，在 《资本论》第１卷出现过一次，第３卷使用过三次。

ＧｅｏｒｇＬｕｋａｃ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ｕｎｄＫｌａｓｓｅｎ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Ｇｅｏｒｇ
ＬｕｋａｃｓＷｅｒｋｅ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Ｂａｎｄ２，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Ｈｅｒｍａｎｎ
Ｌｕｃｈｔｅｒｈａｎｄ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８，Ｓ．２５７－３９７．青年卢卡奇的这一解读
影响甚远，我发现，后来的海德格尔、阿多诺竟然都是在 Ｖｅｒ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这一概念上推进马克思的观点的。海德格尔更精细一
些，早在１９１９年的讲座中，他就已经区分了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ｔ）
和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ｔ）。（［德］海德格尔：《哲学观念与世界
观问题》，见 《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

孙周兴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４页。参见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Ｂａｎｄ５６／５７，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
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８７，Ｓ．６６．）

１９６２年，日文版的卢卡奇 《历史和阶级意识》的译者

平井俊彦将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这个词译作物象化，这造成了最
初的转译构境中的混乱。（参见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

识》，［日］平井俊彦译，东京：未来社，１９６２年初版。）而后
来，广松涉在自己的学术构境中，则进一步区分了 “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与 “物象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由此，Ｓａｃｈｅ
才在广松涉的特定思想构境中被意译成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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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一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
说，作为批判性的现象学理论在韦伯那里根本不

存在，而他正好拥护生产对象化和全部社会关系

物性化中的量化构序和可计算性，所以说，与马

克思的事物化批判相反，韦伯的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概念是非批判和肯定性的。这种事物化 （世俗

化）理论恰恰是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力图在更深

一层构境层中否定的隐性对象。

依我的理解，韦伯正是将马克思基于事物化

－物化－经济拜物教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指认为
“价值－目的合理性”之后，将马克思批判的事
物化颠倒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塑形结构直接肯定

性地指认为走向现代性的祛魅化：由此，上帝之

城的事物化之后才会有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神

性教义的事物化之后才会生成工具理性，宗法亲

情等圣性物的事物化之后才有真正中立的社会事

物 （Ｓａｃｈｅ，事实），传统法律中负载价值取向的
事物化之后才会有注重可见 Ｓａｃｈｅ的形式法；更
重要的还有，“克里玛斯 （魅力）的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ｄｅｓＣｈａｒｉｓｍａｓ）① 之后才会建构
出在人之外客观运转的法理型官僚制机器，由

此，整个传统社会存在的事物化才会有全新的资

产阶级世俗化构序现实，等等。其实，在韦伯看

来，这一切重要的改变都追溯于资本主义经济关

系本身的非人格化和事物化：

在市场社会化基础上的经济的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ｄｅｒ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完全遵循着它自
己的事物规律性 （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ｔｚ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ｅｎ），
不注意事物性规律会导致经济失败的结果，从长

远看会导致经济衰退的后果。

合理的经济的社会化总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事

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而且人们不可能通过向
具体的人提出慈善的要求，来控制事物合理的社

会行为的世界 （Ｋｏｓｍｏｓ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ｅｓｅｌｌ
ｓｃｈａｆｔｓｈａｎｄｅｌｎｓ）。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事物化了的
世界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ｔｅＫｏｓｍｏｓ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ｕｓ），根
本没有为此提供任何场所。②

这是一段韦伯关于事物化理论的非常重要的

文本片断。在韦伯那里，布尔乔亚新世界的真正

基础，正是对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所反对的人与人

的关系颠倒为事物与事物关系的事物化之重新肯

定。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自身客

观建构起来的 “事物性规律”（不是与人无关的

Ｄｉｎｇ的规律），人创造了经济事物的规律，但它
除却了一切法理性工具理性之外的亲情 （“慈

善”）和价值合理性。在这个构境意义上，资本

主义就是完全事物化了的全新有序世界。

我发现，１９２３年，走向马克思主义进程中
的青年卢卡奇当然会站在自己老师的反面，他有

意识地再次颠倒韦伯的资产阶级立场，青年卢卡

奇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即是将韦伯直接使用的

事物化 （世俗化）戏剧性地反指和否定性地贬斥

为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物化），虽然，他并没有在马
克思那获得这两个概念的直接文本证据，但他极

其聪明地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经济拜物教批判构

境中的间接支持。这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学术

原创。一个重要的理论事实是，当青年卢卡奇在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撰写 《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既

没有读过青年马克思建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史观

的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问世于 １９３２
年），也不曾读到马克思后来具体建构自己事物

化理论的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首次出
版于１９３９年）。显然，青年卢卡奇完全是从马克
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和 《资本论》等大量

经济学批判中感悟到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

的，这需要非凡的理论洞察力！广松涉认为，

“卢卡奇有时候甚至将 ‘物化’的概念与 ‘异

化’以及 ‘外化’这样的概念基本上以相同意

义来使用，他在概念上没有明确地区分 ‘异化’

与 ‘物化’”③。这基本上是对的。青年卢卡奇并

没有完成自觉地区分和严格界划这些概念的具体

内涵。我也注意到，在早期的 《心灵与形式》等

书中，青年卢卡奇曾经使用过异化概念，但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在１９２２年９月以前的
论文中曾经少量使用过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一词，而
在 《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则集中地使用

３

①

②

③

韦伯在此书中九次使用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ｄｅｓＣｈａｒｉｓｍａｓ这
一重要表征。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６５３页。中译文有改动。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Ｊ．Ｃ．Ｂ Ｍｏｈｒ，
１９２２，Ｓ．３３５．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等译，第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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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概念。①

应该承认，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青年

卢卡奇敏锐地看到了 “商品拜物教 （Ｗａｒｅｎｆｅｔｉｓ
ｃｈｉｓｍｕｓ）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
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② 然而，他并没有真正

弄清在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交换中，马克思言下

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历史地颠倒为事物 （Ｓａ
ｃｈｅ）与事物的有序关系的，但他却异常大胆地
直接套用了马克思的事物化批判的观点，并且将

马克思的物化错认幻象直接变成了现实对象化，

所以，当他在韦伯的影响下，将对资本主义的全

部愤怒一古脑地倾泻在劳动生产塑形过程的可计

算性的量化过程之上时，他的物化批判逻辑实际

上恰恰来自于韦伯，而不是马克思！当然，他又

正好颠倒了韦伯的肯定逻辑。换句话说，青年卢

卡奇的所谓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物化），描述的不是
马克思面对的１９世纪的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中的
社会关系的事物化颠倒状况的主观错认，而是韦

伯所描述的自泰勒制以来的２０世纪工业生产对
象化技术塑形和构式进程中的合理化 （量化的可

计算的标准化进程）。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交叉

和颠倒的思想构境。我认为，青年卢卡奇物化理

论中存在着的双重逻辑导致了一种理论悖结：表

面语义构境上的马克思意义上商品交换结构 （生

产关系）之上的 “事物化”与深层批判构境中

与韦伯意义上生产过程 （技术）对象化的无意识

链接，以建构出他自己思想构境中的物化批判理

论。

所以，卢卡奇的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不是
传统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异化 （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逻
辑，也不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中的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批判，青年卢卡奇自以为他是
在马克思的 “经济学分析”之上，去探求 “在

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

形式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ｄｉｋｅｉｔｓｆｏｒｍｅｎ）和与此相适应
的一切主体性形式 （Ｆｏｒｍｅｎｄ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的
原形”。③ 这是一个十分思辨但并不明晰的表述。

请注意这个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ｄｉｋｅｉｔｓｆｏｒｍｅｎ（对象性的
形 式），这 不 是 指 生 产 过 程 中 的 对 象 化

（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ｕｎｇ），而是商品交换关系中的
对象化 （物化）。④ 我觉得，这是青年卢卡奇物

化理论表层塑形中的正确出发点。由此，他再进

一步引出主观上由商品拜物教 （Ｗａｒｅｎｆｅｔｉｓｃｈｉｓ
ｍｕｓ）特性所产生的问题。⑤ 青年卢卡奇认为，
资本主义商品结构的本质：

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联系

（ｅｉｎｅ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ｅｉｎｅ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 获 得 物 的
（Ｄｉｎｇｈａｆｔｉｇｋｅｉｔ）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 “幽灵

般的对象性 （Ｇｅｓｐｅｎｓｔｉｇｅ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

自律性 （Ｅｉｇｅｎｇｅｓｅｔｚ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掩盖着它的基本本
质，即人与人之间联系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的所有痕迹。⑥

我们不难体知到，青年卢卡奇此处的观点直

接引述了马克思的物化批判观点⑦，但卢卡奇并

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批

判，是一种对商品－市场交换中人与人的关系所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青年卢卡奇在此书中７次使用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一词及其
相关词，其中，在 《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一文中。青年卢卡

奇有一处将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与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直接混用，指认资本
主义的 “社会生活条件的事物化与物化 （ｄｅｒ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ｄｅｒ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ｅｎＬｅｂｅｎｓ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 （参见

Ｌｕｋａｃ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ｕｎｄＫｌａｓｓｅｎ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Ｂａｎｄ２．，
Ｓ．４０７．）在全书中，青年卢卡奇共计１７５次使用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
及其相关词。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

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１４４页。
同上，第１４３页。
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翻译中，由于

是从俄文转译，马克思一些重要文本 （如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
学手稿》）的中译文将 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ｕｎｇ译作 “物化”，在第

二版的重新校译中，逐步改译过来。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第

１４４页。
同上，第１４３—１４４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 Ｌｕｋａｃｓ，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ｕｎｄＫｌａｓｓｅｎ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Ｂａｎｄ２．，Ｓ．２５７－
２５８．

卢卡奇此处所引的马克思的原文为： “商品形式

（Ｗａｒｅｎｆｏｒｍ）所以是神秘的，不过因为这个形式在人们眼中，
把他们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ｅ），
当作劳动产品自身的对象性质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ｅ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ｅ），当
作各种物品的社会的自然属性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ｉｇ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ｄｉｅｓｅｒＤｉｎｇｅ）来反映，从而，也把生产者对社会生产总
劳动的社会关系，当作一种不是存在于生产者之间而是存在于

客观界各种对象之间的社会关系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ｖｏｎ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ｅｎ）来反映。”中译文原来将此处Ｗａｒｅｎｆｏｒｍ译成 “商

品形态”，我改译为 “商品形式”。（参见 ［德］马克思：《资本

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４８页。参见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２３，“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Ｂｄ．Ｉ，
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３，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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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客观事物化颠倒后的主观错认。这导致了

青年卢卡奇自主性地提出，这种物化现象有客体

与主体的两个层面：“在客体方面是产生出一个

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联系构成的世界

（ＷｅｌｔｖｏｎｆｅｒｔｉｇｅｎＤｉｎｇｅｎｕｎｄＤｉｎｇ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
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这是他所

说的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生成的 “第二自然”

界。我们可以留心，卢卡奇这里悄悄地将马克思

使用的 “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 （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ｄｅｒ
Ｓａｃｈｅｎ）”替换成了 “物与物的联系 （Ｄｉｎｇｂｅｚｉｅ
ｈｕｎｇｅｎ）”，这也意味着，他是将黑格尔的作为事
物自身 （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的 “第二自然”重新替换

成了康德的自在之物 （Ｄｉｎｇａｎｓｉｃｈ）。这是一个
很深的退步。而 “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

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

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

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

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

运动”①。不难看出，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现象

的时候，青年卢卡奇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是从商

品交换关系抽象到价值等价物———货币，从会生

息的货币再到资本统治关系，层层递进，最终揭

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的本质的。青年卢卡奇

这里主－客层面的的物化理论并不是马克思完整
的事物化 －物化 －经济拜物教的历史现象学批
判，而仅仅是外在化了的商品拜物教观念，它只

是三大拜物教 （商品、货币、资本）中第一层次

上的并没有被准确理解的东西。其实，在 《历史

与阶级意识》的文本中，青年卢卡奇与马克思历

史现象学构境的关联，也就到此为止了。

并且我注意到，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

第１４９页 （原文第１７６页最后）上，青年卢卡奇
的物化批判构境中发生了一个无意识的逻辑越轨

式构序与非法的理论拼合塑形。这就是青年卢卡

奇从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表层援引，

突然转向完全异质的韦伯的事物化逻辑。依我的

观点，马克思对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化 （使用价值

的形成）是持充分肯定态度的，而对交换过程中

社会关系的事物化颠倒及其物化错认则提出了批

判与否定。如前所述，韦伯的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事物化）理论则完全否定了对社会关系 （价值

层面）的关注，直接将生产对象化塑形中的工具

合理性和事物化颠倒直接确定为资本主义经济社

会存在的根本性基础。在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中主体
性的消除和生产对象化构序中的量化导致的可计

算性、可操作性，是韦伯站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立场上充分肯定的东西。青年卢卡奇刚刚进入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不可能不从正

面肯定韦伯，而是将韦伯再次颠倒过来，并将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一词特意重新构境为否定性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以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物化批判
视域。我认为，这种物化批判与前面青年卢卡奇

表层引述的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立刻失去了直接

关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理论逻辑混乱。

从文本中可以看到，青年卢卡奇在描述了资

本主义经济塑形造成的 “第二自然”后，直接采

纳了被颠倒地使用的韦伯的资本主义合理性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工具理性）的事物化理论。他
明确说：“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

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

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

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②

不难发现，这里问题的实质是韦伯式的合理性以

及这种工具理性导致劳动主体性在生产过程中的

丧失。显然，这已经不是在直接面对马克思所讲

的市场交换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颠倒为事物与事

物之间的事物化，而是在反对韦伯眼中物质生产

对象化过程否定主体性和价值质性的 “祛魅”的

“可计算性 （Ｋａｌｋｕｌｉｅｒｂａｒｋｅｉｔ）”的量化、标准化
和世俗化 （事物化）进程。有趣的是，对于这一

思想塑形中的逻辑错位，青年卢卡奇竟然完全无

意识。

青年卢卡奇说，在资本主义现代物化进程中

起关键作用的原则是 “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

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 （ｄａｓＰｒｉｎｚｉｐｄｅｒａｕｆ
Ｋａｌｋ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ｕｆＫａｌｋｕｌｉｅｒｂａｒｋｅｉｔｅｉｎｇｅｓｔｅｌｌｔｅｎＲａｔｉｏ
ｎ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③。或者说，“数量化是一种蒙在客
体的真正本质之上的物化着的和已物化了的外

衣”④。显然，这里的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理论原则并
非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韦伯的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５

①②③④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

译，第１４７—１４８页，第１４９页，第１４９页，第２５０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的理论构境。① 他把韦伯正面论述的东西倒转过

来反对资本主义，这恰恰是青年卢卡奇物化批判

的本质。这个古怪的反向逻辑接续关系颇类似于

马克思与李嘉图的关系。需要认真指出的是，马

克思与韦伯理论构序中关键的异质性在于，马克

思对事物化－物化的批判分析是从特定的资本主
义商品－市场生产关系着眼的，而韦伯则是从２０
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本身入手的。这一点十

分重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事物化－物
化批判构境主要是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与人的直

接劳动交换关系通过商品交换中客观抽象生成的

交换等价物再到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颠倒地表

现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然后，这种颠倒的事物

化关系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一种仿佛与人无关的物

相 （物理的自然属性）之主观错认即是物化幻

象，再由此，建构起整个资产阶级经济拜物教意

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事物化、物化和拜物教批判

的原意。而青年卢卡奇讲的却是生产过程中工具

性对象化导致的量化和可计算性的对象化，用他

自己话说是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受生产力奴役

的情况”②。人受生产力的奴役，这决不是马克

思能够接受的观点。这倒是鲍德里亚以假想的原

始生存反对历史唯物主义 “生产之境”的核心论

调之一。

必须说明的后续事件还有，１９６２年，青年
卢卡奇的 《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日文版在日本出

版，正是在这次文本翻译构境中，此书译者平井

俊彦将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这个词意译作物象化，
这造成了最初的转译构境中的混乱。③ 而广松涉

则明确地在自己的学术研究正确区分了马克思的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与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两个概念，并将
马克思的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而不是平井俊彦从卢
卡奇文本中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一词构境出来的物象
化）这一概念专门转译并重新构境作物象化，以

区别于马克思的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物化）概念，
并以物象化作为马克思１８４５年思想变革的重要
落脚点，以异质于之前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其

实，广松涉并不关注 “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
的内容，而是专注于他所特别指认的 “物象化”。

广松涉在 １９８３年出版了 《物象化的构图》

一书。此书是他从１９６９－１９８３年公开发表的有
关 “物象化”问题的相关论文的一个结集。广松

涉在自序一上来就说道，“‘物象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
ｃｈｕｎｇ）论的构图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对笔者来说，
既是理解马克思的后期思想的重要钥匙，同时也

是作者本身所构想的社会哲学、文化哲学方法论

的基础”④。这有两个重要的定位：一是物象化

概念是他用来指认马克思后期思想 （准确地说，

是１８４５年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的科学方法论
的范式，这是取代人本主义异化论的方法论转换

的质性定位；二是这种对马克思的方法论解读构

成了他自己全新哲学构境的基础，这是一个他与

马克思的历史性关联的定位。我认为，广松涉的

这个 “物象化”并不是马克思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原
初的构境，而是广松涉所重新抽象的关系存在被

错认为实体存在的主观假性幻象。广松涉所理解

的物象化，是指人的主体际关系在当事人的日常

意识中犹如事物之间的关系或物的性质，这是在

主观意识中发生的错认。在广松涉看来，Ｖｅｒｓａ
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的两个层面的事件都是一种主观的 “错

误理解”，即将关系性的存在重新实体化误认的

物象错觉。我觉得，广松涉的物象化构境与马克

思的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视域并不是直接
一致的，这只是广松涉走向自己哲学建构的一种

特设性理论构境。

（责任编辑　林　中）

６

①

②

③

④

青年卢卡奇在这里专门加了一个注： “这整个过程在

《资本论》第１卷中被历史地和系统地加以表述。这些事实本身
———当然大多没有涉及物化问题———在毕歇尔、桑巴特、Ａ．韦
伯、高特尔等人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中也有。” （［匈］卢卡

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第１４９页注１。）
同上，第１０２页。
参见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 ［日］平井

俊彦译。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等译，“著者

自序”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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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德的 “自在之物”到黑格尔的 “事物自身”

———马克思 “物化”概念的一次哲学史溯源

张义修

【摘要】马克思使用的两个 “物化”概念分别由 “Ｄｉｎｇ”和 “Ｓａｃｈｅ”这两个德语名词衍生而来，而康德与黑格尔对这
两个词的使用折射出德国古典哲学对 “物”的转折性理解。康德改写了传统认识论对 “物”的定义：物 （Ｄｉｎｇ）不是
外在于主体的纯然客体，而是理性建构出来的认知对象。而黑格尔阐明了静观的对象之物 （Ｄｉｎｇ）向实践的关系之事
物 （Ｓａｃｈｅ）的辩证发展过程，为马克思解析现代经济实践中的物化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不仅批判了经济现象层面的物
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更揭示了其背后生产关系本质的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关键词】马克思；康德；黑格尔；物化；事物化；自在之物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０７－０５

　　自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

“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理论①开始， “物化”
便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一个关键词。然

而，当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德文文本，却发现，马

克思所使用的 “物化”，主要并非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
ｃｈｕｎｇ，而是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后者也正是日本哲
学家广松涉所强调的 “物象化”概念的德文原

词②。那么，这两个 “物化”的区别意味着什

么？马克思和广松涉为什么更强调后者？近年

来，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中日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关

注。本文试图通过哲学史的溯源，揭示康德与黑

格尔对 “物”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分析其中的转

折性意义，进而推进对马克思成熟时期批判理论

的理解。

一

在马克思之前，无论是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还
是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都没有成为一个哲学范畴。
在德语中，这两个词的构词形式相同，分别由

Ｄｉｎｇ和 Ｓａｃｈｅ这两个表示 “物”的名词衍生而

来。因此，想要弄清 “物化”概念，就必须从

Ｄｉｎｇ和Ｓａｃｈｅ这两个 “物”的区别入手。就一般

用法而言，Ｄｉｎｇ和Ｓａｃｈｅ都可以表示 “物”、“东

西”，而Ｓａｃｈｅ还常常表示特定的 “事情”、“情

况”。本文为避免论述中的歧义，统一将 Ｄｉｎｇ译
为 “物”，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译为 “物化”，同时将

Ｓａｃｈｅ译为 “事物”，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译为 “事物

化”，以示区分。③除了日常用法的区别，笔者还

发现，在哲学史上，这两个 “物”的区分具有转

折性的意义：Ｄｉｎｇ构成了康德著名的 “Ｄｉｎｇａｎ
ｓｉｃｈ（自在之物）”概念，而Ｓａｃｈｅ则让人不禁联
想起现象学的 “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事情本身）”。实
际上，“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并非胡塞尔首创，黑格尔
在 《精神现象学》中已经明确提到这一概念④。

那么，同样是表示 “物”的名词，为什么康德主

要使用Ｄｉｎｇ，而黑格尔却转而提出 Ｓａｃｈｅ呢？这
其中的差异，恰恰构成我们区分两个 “物化”的

基础。

康德的 “哥白尼革命”通过突出主体对认知

７

 作者简介：张义修，辽宁大连人，（南京２１００２３）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１４６页。
②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７页。
③无论是从日常用法还是从法权层面来说，Ｓａｃｈｅ都是指实在的事物、事情，而非表面的现象、假象。因此，将 Ｓａｃｈｅ译为 “事

物”，将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译为 “事物化”，要比日本学者 “物象”、“物象化”的翻译更加准确而不易产生歧义。关于这一点，后文将有

进一步论述。

④需要说明的是，胡塞尔现象学语境中的 “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事情本身）”和黑格尔的用法有很大的区别。本文只分析黑格尔对 “Ｓａ
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的使用。出于论述统一的考虑，以下统一将黑格尔所使用的 “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译为 “事物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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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建构作用，以独到的方式证明了科学知识

的普遍必然性。① 在康德看来，以往一切认识论

之争的症结在于，总试图让认识符合对象，而不

是让对象符合于人的认识形式。实际上，认识的

边界并不在于外在的事物，而在于认知主体的认

识能力本身。从积极的角度来说，知识从来不是

外物赋予人的，而恰恰是人能动地建构出来的；

从消极的角度来说，知识只能是向我们展开的

“现象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人的认识绝不可能越出
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制，达到对 “自在之物 （Ｄｉｎｇ
ａｎｓｉｃｈ）”的把握。②

这样说来，不可知的 “自在之物”的提出，

与其说是积极性的，不如说是消极性的；与其说

是强调外物的实在性，不如说是强调认识的局限

性。据普劳斯 （Ｇ．Ｐｒａｕｓｓ）的文本分析，康德
经常使用的词组是 “Ｄｉｎｇａｎｓｉｃｈｓｅｌｂｓｔ（自在的
物自身）”，而很少单独使用 “Ｄｉｎｇａｎｓｉｃｈ（自
在之物）”。康德强调的是，人的认识是有中介

的，被认识所中介的物 （Ｄｉｎｇ），不能被看作自
在的物自身 （Ｄｉｎｇａｎｓｉｃｈｓｅｌｂｓｔ）。因此，“Ｄｉｎｇ
ａｎｓｉｃｈ（自在之物）”可以被理解为 “Ｄｉｎｇａｎ
ｓｉｃｈ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ｅｔ（从自在的物自身来考虑）”
的简写形式。③ 康德认为，将认识之 “物”当作

“自在之物”来加以考虑，是一种理性的迷误。

正是因为人们混淆了二者，才将经验的范畴加诸

超感官的外物之上，造成理性的二律背反。④ 当

然，“自在之物”的提出也不完全是消极的。就

理论理性而言，人是必须服从自然法则的有限存

在；就实践理性而言，人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自由

存在者。对康德来说， “现象”与 “自在之物”

的二分，正是为道德与信仰留出了地盘，为自由

实践开辟了道路。

至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聚焦康德对 Ｄｉｎｇ的
使用。可以说，康德通过对理性能力的考察，改

写了传统认识论对 “物”的定义：物 （Ｄｉｎｇ）
从来不是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而始

终是与主体相照面的、被认识形式所建构出来的

对象 （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现象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在德
语的构词上，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原本就是在 “对面”

“站立”的意思。 “自在之物”的不可知，从反

面说明了可知之 “物”只不过是认识的对象。其

实，康德区分的 “现象”与 “自在之物”本就

不是两种东西，而只是对于同一认识对象的双重

理解：“但如果这个批判没有弄错的话，它在这

里教我们从两种不同的意义来设想对象，也就是

或者设想为现象，或者设想为自在之物本身。”⑤

以此为前提，康德才会说： “该对象 （Ｇｅｇｅｎ
ｓｔａｎｄ）作为现象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是与它自身作
为自在的客体 （Ｏｂｊｅｋｔａｎｓｉｃｈ）有区别的。”⑥

康德将物 （Ｄｉｎｇ）理解为认识的对象，而非
纯粹的自在客体，这在认识论上是一个伟大的进

步。然而，“自在之物”概念遗留下了重要的理

论问题：物 （Ｄｉｎｇ）始终被置于主体的认识形式
之中，而无法通达人的实践领域。康德主张在实

践中人只需遵循内心的道德律，然而这样一来，

实践领域中人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便被搁置了。尽

管有实践理性的公设，但主体与客体依然处于僵

硬的二元对立状态。为了弥合 “自在之物”所造

成的主客体间的裂隙，费希特从绝对自我出发，

将主体的建构作用推到极端，干脆用 “自我设定

非我”的知识学原理取消了 “自在之物”，从认

知理性直接走向了自由实践。⑦ 而 “物”的问题

也就被绕过去了。

二

黑格尔既不认同康德止步于 “自在之物”的

僵硬二分，也不认同费希特对 “自在之物”的简

单否定。不过，费希特的自我概念给了他重要的

启发。在他看来，“一切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

相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实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ｚ），而且同样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二版序，第１５页。
同上，第 ２１７—２１８页。Ｖｇｌ．Ｋａｎｔ，Ｉ．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

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Ｉｎ：Ｋａｎｔｓ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Ｇ．Ｒｅｉｍｅｒ，１９１１，
Ｓ２０４．

Ｖｇｌ．Ｐｒａｕｓｓ，Ｇ．Ｋａｎｔｕｎｄｄａ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ｒＤｉｎｇｅａｎｓｉｃｈ，
Ｂｏｎｎ：Ｂｏｕｖｉｅｒ，１９７４，Ｓ１３．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

第３４７页。
同上，第二版序，第２１页。
同上，第４８页。Ｖｇｌ．Ｋａｎｔ，Ｉ．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

Ｉｎ：Ｋａｎｔｓ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Ｇ．Ｒｅｉｍｅｒ，１９１１，Ｓ７１．
［德］费希特：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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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理解和表述为一个主体 （Ｓｕｂｊｅｋｔ）。”① 在绝对
精神自我实现的辩证历程中，主体与实体不再是

割裂的两极，“现象”与 “自在之物”也并非不

可互通。在康德看来，二律背反的矛盾已经证明

理论理性的自身局限。而黑格尔认为，矛盾不是

理论止步的警示牌，而恰恰是通向真理的环节，

“精神 （最高的东西）就是矛盾，这决不应该是

什么不幸的事”。黑格尔说，“康德哲学没有抓住

‘不是事物本身矛盾而是自我意识矛盾’这一论

点，予以进一步的挖掘”。②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

中，感性、知性和理性不是先天结构中静态的

“部件”，而是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环节。以

“自我意识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概念为核心，黑
格尔对康德哲学给出了创造性的重新诠释，在这

一过程中， “事物自身 （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取代了
康德的 “自在之物”，成为弥合理论理性与实践

理性的重要过渡。

“自我意识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由 “Ｓｅｌｂｓｔ
（自身）”和 “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意识）”构成，不是
指从属于主体之我的意识，而是指意识对其自身

的意识。“在黑格尔那里，意识是对一个对象的

意识，也就是对意识与对象之间的区别的意识；

反之，自我意识则是把对象看作自身，也就是在

意识到这一区别的同时还意识到自身与对象之间

没有区别。”③ 实际上，自我意识并不是区别于

意识的另一种意识，而恰恰是意识在展开的过程

中实现的意识的本质。笔者认为，黑格尔从意识

到自我意识的论述，恰恰对应着康德从理论理性

到实践理性的过程。黑格尔说：“康德是这样理

解理论理性的：当理性同对象发生关系时，这个

对象必定是被给予的……在认识里面——— （在这

一个认识里面）———理性没有达到独立。反之，

理性只有作为实践的理性才是自身独立的……在

实践理性这一方面，自我意识本身就是本质，而

理论理性却有一个 〔外在的〕对方。”④ 也就是

说，在理论理性中，意识的对象是被给予的经验

之物 （Ｄｉｎｇ）；而在实践理性中，人不再受制于
外物，意识的对象正是内在的意识自身。

随着意识从对象转向自身，耸立在理论理性

与实践理性之间的高墙便被黑格尔推倒了：经过

自我意识的洗礼，既有的认知并没有被隔绝于所

谓 “现象界”中，而是在实践领域中焕发出全新

的意义，物 （Ｄｉｎｇ）转变成为被自我意识所把握
的事物 （Ｓａｃｈｅ）。在 《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

写道：“可以说，事物自身 （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表达
出了一个精神性本质性……意识发现它的自身确

定性转变为一个对象性的本质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ｅｓ
Ｗｅｓｅｎ），转变为一个事物 （Ｓａｃｈｅ）。这是一个
来自于自我意识的对象 （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隶属于
意识，同时不失为一个自由的、真正的对象。对

于自我意识来说，感性确定性和知觉活动所指的

物 （Ｄｉｎｇ）只有通过自我意识才获得一个意义。
一个物 （Ｄｉｎｇ）和一个事物 （Ｓａｃｈｅ）之间的差
别就在于这里。”⑤ 黑格尔在这里讲的很清楚：

物 （Ｄｉｎｇ）只是属于感觉和知觉阶段的对象，它
只有通过自我意识，进展为事物 （Ｓａｃｈｅ），才获
得其真正的意义。而随着物 （Ｄｉｎｇ）转变为事物
（Ｓａｃｈｅ），意识也从理论理性走向了实践理性，
康德的 “自在之物”概念也就被悄悄地取消掉

了。

严格地说，事物 （Ｓａｃｈｅ）不仅不是纯粹客
体 （Ｏｂｊｅｋｔ），而且也不是在主体的 “对面”“站

立”的对象 （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借用卢卡奇的概念
来说，事物 （Ｓａｃｈｅ）标明了一种变化的 “对象

性形式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ｆｏｒｍ）”⑥。那么，事
物 （Ｓａｃｈｅ）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与物 （Ｄｉｎｇ）区
别开来？第一，对象之物 （Ｄｉｎｇ），表面上只是
个别的、自在的东西，但就其本质来说，它是在

一定的关系中存在的事物 （Ｓａｃｈｅ），是自我意识
外化的产物。“正是自我意识的外化活动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１页。Ｖｇｌ．Ｈｅｇｅｌ，Ｇ．Ｗ．Ｆ．Ｐｈｒ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ｈｒｓｇ．ｖ．Ｇ．Ｌａｓｓｏ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ＶｅｒｌａｇｄｅｒＤüｒｒｓｃｈｅｎ
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１９０７，Ｓ１２．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贺麟、王太
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２８２页。

邓晓芒：《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溯源》，

《哲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８期，第７０页。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贺麟、王太

庆译，第２８８页。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第２４９页。译

文 根 据 德 文 有 改 动， 下 同。 Ｖｇｌ． Ｈｅｇｅｌ， Ｇ． Ｗ． Ｆ．
Ｐｈｒ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ｈｒｓｇ．ｖ．Ｇ．Ｌａｓｓｏ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Ｖｅｒｌａｇｄｅｒ
Ｄüｒｒｓｃｈｅｎ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１９０７，Ｓ２６７－２６８．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第

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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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ｕβｅｒｕｎｇ）设定了物性 （Ｄｉｎｇｈｅｉｔ）。”① “物

（Ｄｉｎｇ）是我。实际上，物在这个无限判断里已
经被扬弃了。自在地看来，物什么都不是。 （ｅｓ
ｉｓｔｎｉｃｈｔｓ ａｎ ｓｉｃｈ） 物 只 有 在 一 个 关 系
（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之中，只有通过我，通过我与物
的关联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才具有意义。”② 第二，作
为本质的事物 （Ｓａｃｈｅ），并非在感性的直观和知
性的沉思中可以获得，而只有进入实践理性的领

域，在实践的互动关系中才能逐步实现。“事物

自身 （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在伦理那里具有一般意义上
的实体性，在教化那里具有外在的实存，在道德

性那里具有思维的认知着自身的本质性。而在良

知这里，事物自身是这样一个主体，它知道这些

环节都是隶属于它的。”③ 总而言之，事物 （Ｓａ
ｃｈｅ）不是外在于人的对象，而是始终处于一定
的实践关系之中。换句话说，事物 （Ｓａｃｈｅ）不
仅是人的认知对象，更是人的实践对象，物的形

态不是被静态的认知所建构，更取决于特定的实

践关系。

实际上，笔者对Ｓａｃｈｅ的这种理解并非仅仅
立足纯粹哲学的规定。无论是康德的 《法的形而

上学原理》，还是黑格尔的 《法哲学原理》，处

于一定的财产关系之中的 “物”，都是用 Ｓａｃｈｅ
来表示的。这种法权意义上的所有物，显然不同

于外在的静观之物 （Ｄｉｎｇ）。即便从德语的日常
使用来说，这种区别也依旧存在：Ｓａｃｈｅ常指人
身边的特定物品、个人的所有物；而 Ｄｉｎｇ常指
Ｓａｃｈｅ范围以外的东西，例如 “ＥｉｎＴｉｓｃｈｉｓｔｅｉｎ
Ｄｉｎｇ（桌子是一种物）”，不能用来指个人的所有
物。与这种法权意义上的 “物 （Ｓａｃｈｅ）”相对应
的 “人”的概念，是来源于基督教 “位格”概

念的Ｐｅｒｓｏｎ。显然，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在
谈到Ｓａｃｈｅ的时候都十分清楚 Ｓａｃｈｅ包含的这种
与人相关的特定关系的意义，而法学出身的马克

思无疑也十分清楚这一点。

三

行文至此，可以说，理解马克思的物化思

想，不应忽视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史背景。对

“物”的理解，根本地涉及近代哲学以来的基本

思维方式问题。自笛卡尔确立 “我思”为形而上

学的第一原理以来，二元论始终无法得到真正的

克服。尽管康德做出了十分卓越的努力，但他仍

然始终将 “物”理解为主体的认知对象，结果，

主体和对象的分立依旧存在，一种静观的、对象

性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仍未被超越。黑格尔以全新

的辩证法思路，论述了静观的对象之物 （Ｄｉｎｇ）
向实践的关系之事物 （Ｓａｃｈｅ）的发展过程 （亦

是一种向本质复归的过程），贯彻了 “实体即主

体”的基本原则，超越了静观的二元论思维方

式。当然，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将黑格尔极其复杂

的辩证体系简化为物的概念的转变。本文想要指

出的是，有明确的文本依据可以说明，黑格尔十

分有意识地区分了两个物的概念，并且，这种区

分具有很强的解决康德问题的理论针对性。④ 显

然，熟稔黑格尔的马克思不会不理解黑格尔的自

我意识辩证法对于克服康德 “自在之物”的重要

意义。而对我们来说，理解黑格尔对康德的

“物”的概念的改造，有利于我们站在近代哲学

发展脉络的层面，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物化思

想的哲学底蕴、思维方式与理论深度。

现在，我们厘清了两个 “物”的概念，Ｄｉｎｇ
主要指认识的对象之物，而 Ｓａｃｈｅ主要指实践的
关系之物，那么，两个 “物化”的含义也就可以

更好地区别开来了：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物化”）
主要指某种非物性的东西表现为外在的物性对

０１

①

②

③

④

［德］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先刚译，第 ４８９页。
Ｖｇｌ．Ｈｅｇｅｌ，Ｇ．Ｗ．Ｆ．Ｐｈｒ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ｈｒｓｇ．ｖ．Ｇ．
Ｌａｓｓｏ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ＶｅｒｌａｇｄｅｒＤüｒｒｓｃｈｅｎ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１９０７，Ｓ５０７．

同 上， 第 ４９１ 页。 Ｖｇｌ． Ｈｅｇｅｌ， Ｇ． Ｗ． Ｆ．
Ｐｈｒ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ｈｒｓｇ．ｖ．Ｇ．Ｌａｓｓｏ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Ｖｅｒｌａｇｄｅｒ
Ｄüｒｒｓｃｈｅｎ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１９０７，Ｓ５０９．

同 上， 第 ３９４ 页。 Ｖｇｌ． Ｈｅｇｅｌ， Ｇ． Ｗ． Ｆ．
Ｐｈｒ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ｈｒｓｇ．ｖ．Ｇ．Ｌａｓｓｏ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Ｖｅｒｌａｇｄｅｒ
Ｄüｒｒｓｃｈｅｎ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１９０７，Ｓ４１４．

日本学者平子友长细致考察了 《精神现象学》中 Ｄｉｎｇ
与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的使用情况，特别强调后者与 “作品 （Ｗｅｒｋ）”
概念的关联，以此说明黑格尔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联。

韩立新教授也提出，黑格尔通过Ｗｅｒｋ向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的转变揭示
了市民社会主客体关系的颠倒。但两文均未论及黑格尔的 Ｓａｃｈｅ
概念在哲学上对康德 “自在之物”的克服及其意义，而存在着

将辩证法简化为主客二分的异化逻辑的理论风险。（参见 Ｔｏｍｏｎ
ａｇａ Ｔａｉｒａｋｏ，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ｕｎｄ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 ｉｎ ｄｅ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Ｈｅｇｅｌｓ”，Ｈｏｋｕｄａ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
１９８４，１４：９３－１１０．韩立新：《从个人到社会的演进逻辑———以
〈精神现象学〉中的 “物象本身”概念为核心》， 《哲学动态》

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第１３—２２页。）



从康德的 “自在之物”到黑格尔的 “事物自身”

象，而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事物化”）则主要指一
定的实践关系表现为事物的形态。沿着黑格尔的

思路来看，物 （Ｄｉｎｇ）的表象背后是关系性的事
物 （Ｓａｃｈｅ），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是现象层
面，而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则是本质层
面。① 尽管马克思对两个物化概念都使用不多，

但这种理解也并不缺乏直接依据。在 《资本论》

中，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揭穿了日常生活中的

拜物教现象，并将这种拜物教概括为 “事物的人

格化 （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ｉｚｉ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Ｓａｃｈｅｎ）和生产关系的
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②。笔者注意到，马克
思在谈到 Ｓａｃｈｅ和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的时候，往往
是和Ｐｅｒｓｏｎ概念相对应的，这也印证了前文的相
关判断。笔者认为，在这一经典表述中，包含着

两个深刻的理论层面：其一，“生产关系的事物

化”侧重说明，拜物教的本质，不是理想化的主

体直接转变为物性的东西 （Ｄｉｎｇ），而是现实的
物质生产关系以事物 （Ｓａｃｈｅ）的形态得以实现。
马克思用 “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来揭示这
一本质过程，这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的主体异化思路截然不同。其二，“事物的人

格化”侧重说明，当关系性的事物进入现实的经

济和社会生活之中，“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

历史社会规定性”③便直接融合起来。于是，商

品、货币、资本都披上了 “人格化”的外衣，它

们摇身一变，成为仿佛独立存在、与人无关的物

性对象。马克思说：“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

一个存在于个人之外的对象 （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这
些个人的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定关

系表现为一个物 （Ｄｉｎｇ）的特有属性，这种颠
倒，这种不是想象的而是平凡实在的神秘化，是

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的特点。”④

马克思用 “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来概括这种
“虚伪的假象和错觉”。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这个

“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往往与 “颠倒”、 “神

秘化”一类的否定性词语联系在一起。马克思

说：“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

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

社会的人物 （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ｅ），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
的物 （Ｄｉｎｇｅ），在兴妖作怪。”⑤ 关系之事物
（Ｓａｃｈｅ）将其本质掩藏起来，颠倒地表现为单纯
而又神秘的对象之物 （Ｄｉｎｇ）。这正是 “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 （Ｖｅｒ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的过程。⑥

总而言之，马克思既批判了现象层面的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更揭示了其背后的本质层面的
生产关系的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⑦ 正是事
物化逻辑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秘密，而马克思

成熟时期的批判话语也正是在这里超越了主体异

化论的批判层次。在马克思之后，卢卡奇从现象

层面出发，延伸了马克思的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
ｃｈｕｎｇ）批判，却错将这种现象理解为无产阶级
主体的非主体化过程，从而回落到某种人本学的

异化思路之中；广松涉深刻地指出了本质的关系

层面，但他基于自己原创性的哲学理解，将事物

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翻译为 “物象化”，也没有

准确地重现马克思的思想原像。⑧ 通过对黑格尔

和马克思相关文本的深度梳理，相信我们可以进

一步发现马克思的批判哲学与前人的思想关联，

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责任编辑　林　中）

１１

①

②

④

⑤

⑥

⑦

⑧

刘森林教授指出，马克思的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概念 “揭穿

了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现象掩盖的东西，洞悉社会关系的根
本性”，因此 “是个比物化还要进一步的概念”。笔者基本同意

这一定位。（参见刘森林：《物、物化、物象化：马克思物论的

新认识》，《高校理论战线》２０１２年第７期，第１８页。）
③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４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４０页。Ｖｇｌ．
Ｍａｒｘ，Ｋ．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ＤｒｉｔｔｅｒＢａｎｄ（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９４），ＭＥＧＡ２，ＩＩ／
１５，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４，Ｓ８０５．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分册，《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 ３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４４２
页。Ｖｇｌ．Ｍａｒｘ，Ｋ．Ｚｕ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ｓＨｅｆｔ，
ＭＥＧＡ２，ＩＩ／２，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０，Ｓ１２８．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４６卷，第９４０页。Ｖｇｌ．Ｍａｒｘ，Ｋ．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ＤｒｉｔｔｅｒＢａｎｄ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９４），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５，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４，
Ｓ．８０４．

同上。Ｖｇｌ．ｅｂｄ．
平子友长提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包含两个阶

段：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意味着人的关系规定颠倒为事物的关系规定，
而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意味着关系规定进一步颠倒为物的特征规定。
这一诠释虽有过度之嫌，但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参见 ［日］平

子友长：《“物象化”与 “物化”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李

乾坤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７３页。）
张一兵：《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物象化还是事物化》，《中国

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２年１月３０日，Ａ０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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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的 “物”与 “事物”

———对物化和事物化概念的一个文本考察

李乾坤

【摘要】对物化与事物化概念的研究应该回到物与事物概念上面。黑格尔在批判康德物自身预设的同时对物与事物概

念首次作出了清楚的划分，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物与事物概念的重要参照。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
思以物这一概念指称了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现象层面，在批评物性现象的同时，马克思深入到了具体的历史的资本主

义事物性结构以及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之中，这正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关键所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的
物与事物概念在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方法的呈现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键词】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物；事物；物化；事物化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１２－０７

　　 “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和 “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①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内学界日
益受到关注的一对概念。批判理论传统中探讨这

对概念的思想家都将其追溯到马克思。但实际

上，物化和事物化两个概念明确出现在马克思文

本中的次数极少，据笔者统计，这一对概念仅仅

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出现２次）②和 《资本论》（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出现２
次，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出现 ４次）中出现过，所以
这一问题如何在马克思的文本之中成为一个真问

题的呢？换句话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

深入开展文本的研究呢？对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和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两个概念的研究，必须回到其词
根物 （Ｄｉｎｇ）和事物 （Ｓａｃｈｅ）的研究之上。明
晰物与事物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以及马克思对于

这两个概念的运用与把握，正是事物化和物化区

别的关键所在。然而，通过对以 《１８４４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青年时期文本的考

察，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在青年马克思的话语体系

之中，物与事物概念几乎不占有任何地位，也就

是说，在青年马克思的运思过程之中，物与事物

问题并没有作为一个自觉地加以反思的概念而出

现。物与事物的浮现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们

首先最集中地体现在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之中。

在正式进入到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
物与事物概念的探讨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黑格

尔那里的物与事物概念。

一、黑格尔的 “物性”（Ｄｉｎｇｈｅｉｔ）与
“事物自身”（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
马克思物与事物概念的重要参照

　　其实，“物”与 “事物”的哲学话语在德国

古典哲学的脉络之中就已经显现出了端倪。康德

在物与事物这两个概念上的区别在于通过物自身

这一概念的设定，将 “物”突出了出来，但是他

并没有给予事物概念以明确的哲学地位，而仅仅

是在对法权问题的讨论中在一种习惯的意义上运

用 “事物”概念，黑格尔则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明

确地区分了物与事物。黑格尔的这一理论工作，

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概念
和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具有决定性意义。
黑格尔对于物与事物的明确区分首先出现在 《精

神现象学》之中。同康德将感性、知性和理性当

做割裂开来的不同功能领域相区别，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划分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

精神、宗教、绝对知识这样几个环节———这些环

节是渐次推进的，一方面，这正是绝对精神实现

自身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些环节的推进，也正

２１

 作者简介：李乾坤，河南商丘人，（南京２１００２３）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①　在本文中笔者采纳了张一兵教授的主张：将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改译为 “事物化”。张一兵：《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物象化还是事物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２年１月３０日，Ａ０７版。
②　若以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这一词根检索，则出现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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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黑格尔对于意识把握世界及自身能力的理解。

也正是在这些环节之中，一个不可认识的 “物自

身”再也无处藏身。

物与事物恰恰因而位于不同的环节之中。如

果我们仔细去看二者所处的理论环节的话，就会

发现它们在本质上的区别。黑格尔在开篇不久，

就专门在 “意识”篇里对 “物”进行了讨论。

超越了感性确定性的个别、偶然认识，知性阶段

的原则即普遍性，我是一个共相，对象 （Ｇｅｇｅｎ
ｓｔａｎｄ）也是一个共相。然而在我与对象这一对立
之间，对象必须通过间接性才能表现出它的内在

本质，对象就被表明为具有许多特质的 “物”

（Ｄｉｎｇ）①。关于物的特质，黑格尔这样说道：
综合这几个环节来看，物 （Ｄｉｎｇ）之完成为

知觉的真理的过程，在这里已做了必要的发挥。

第一，物是无差别的被动的共性、是诸多特质之

机械的集合 （仅仅用 ‘又’来联系），或者亦可

说是性质 （或物质成分）之集合在一起；第二，

物同样是单纯的否定性，是单一，是对于相反的

特质之排斥；第三，物即是诸多特质自身，亦即

前面两个环节的联系。②

也即是说，在知性阶段里，意识的对象即作

为经验简单抽象，具有了普遍性的 “物”。知性

不会满足于简单共相的认识，当意识意识到自

身，从而进入到理性的环节时，物 （Ｄｉｎｇ）也会
在自我意识中被进一步发展成为 “事物” （Ｓａ
ｃｈｅ）。黑格尔对物与事物做出了明确的划分：

这样一来，事物自身 （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就表示
了精神的本质性……在这种精神的本质中，意识

对其自身的确定性，本身成了意识的一个事物

（Ｓａｃｈｅ），一个对象性的东西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ｅｓ
Ｗｅｓｅｎ）；而这个因自我意识而诞生的、属于意
识的对象 （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仍然不失其为一个
〔不属意识的〕自由的、真正的对象。———现在，

属于感性确定性和知觉阶段的物 （Ｄｉｎｇ），对于
自我意识才有它的意义，而且仅仅通过自我意识

才有它的意义。一个物 （Ｄｉｎｇ）和一个事物
（Ｓａｃｈｅ）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③

所以我们看到，在黑格尔这里，物和事物的

区别就在于二者是意识发展的不同环节里对于对

象的把握，物处于感性确定性和知性的阶段，而

事物则处于自我意识阶段，由自我意识设定，属

于自我意识的对象，是 “从个体到世界的社会的

物”④。这样，物与事物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主体

把握对象的方式上的差别，物不仅仅是停留于知

性环节中的意识对对象的把握方式——— “自我意

识外在化它自身而成为物性”⑤ ———物根本上是

主体对对象的间接的抽象，一个物，在向人展示

出它的物性的同时，背后隐藏着的，却是其关系

性存在。“物 （Ｄｉｎｇ）就是我；在这个无限判断
里物事实上是被扬弃了；物并不是自在的 （ａｎ
ｓｉｃｈ）东西；物只有在关系 （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中，
只有通过我以及它与我的关联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才
有意义。”⑥ 而事物则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现

出来的，因而在实践理性的阶段里，物就已经不

再作为一个意识的对象了。

黑格尔在这一问题上所作出的探索还不止于

此。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反

思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矛盾性

———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趋利性充分展现了出

来，而人的趋利性同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如何

统一起来？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也同物与事物

概念联系了起来。

在 《精神现象学》第五章 “理性的确定性

与真理性”的第二部分 “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其

自身的活动而实现”中，黑格尔向我们阐述了自

我意识通过自身活动所展现出的 “事物自身”

（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⑦ 的特征。正是在这一部分中，黑
格尔以抽象的哲学语言阐述了客观社会历史运动

的必然规律，在这一规律前伦理的世界与道德的

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８３页。
同上，第８６页。译文有改动，下同。
同上，第３０７页。
［日］平子友长：《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中的 Ｖｅｒｓａ

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和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李乾坤译，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
第５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３２页。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２６３页。
同上，第２９５页。
在这里我们联想到了现象学中的 “事情本身” （Ｓａｃｈｅ

ｓｅｌｂｓｔ）概念，它和黑格尔的 “事物自身”是完全一致的。但在

现象学那里，“事情本身”有着同黑格尔完全异质的内涵。按照

洪汉鼎先生的研究，现象学的 “事情本身”在胡塞尔那里是指

一种意向性，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指一种生存性，而对于伽达默

尔则是指一种历史性。参见洪汉鼎： 《何谓现象学的 “事情本

身”（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上）》，《学术月刊》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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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都将瓦解，道德的骑士 （ｅｉｎ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ｆｔｅｒ
Ｒｉｔｔｅｒ）在其面前必将似堂吉诃德冲向风车一般。
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影

子，正是他在 《国富论》中所提出的 “看不见

的手”，指出了个人活动同经济进程的关系。关

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平子友长作出了深入的探

索：

个体知道，只想要一味追求个别目的的个

体，通过他们追求活动的相互交织会形成一个一

般的关系，这个关系以一种无名的客观秩序表现

出来……黑格尔将这个无名的客观事物秩序

（Ｄｉｅｓｅａｎｏｎｙｍ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Ｏｒｄｎｕｎｇ）称之
为事物自身 （Ｄｉｅ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①

然而，个体的活动怎样转变为一种客观的一

般性呢？在这一过程中，物、物性与事物和事物

自身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对此黑格尔是这样

说的：“事物自身 （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毋宁是这样一
种本质，这种本质的存在是个别的个体和一切个

体的行动，这种本质的行动是直接为他的存在或

是一种事物，因为只有事物才可以说是每个个体

和一切个体的行动；这种本质，是一切本质的本

质，是精神的本质。意识经验到，上述的那些环

节都不是主体，它们都消融于普遍的事物自身之

中。”② 个体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对象化出 “作

品”（Ｗｅｒｋ），将自身的个性与才华赋予作品之
中。但是在世界的进程中，每个个体所创造出的

作品，对于其他个体又是一个 “外在的现实”，

其他个体一定要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替代这一现实

———通过这一斗争过程，所有个体的作品都被融

入到一个 “真正的作品” （ｄａｓｗａｈｒｅＷｅｒｋ）之
中，“真正的作品只是行动与存在、意愿与实行

的统一体”③。黑格尔说，这个 “真正的作品”，

实际上指的就是事物自身。这里，我们不由自主

地联想到了黑格尔 “理性的狡计”所表达出的内

容，理性正是通过利用个体的行动实现自身。个

体的行动，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场域本身，即

“事物自身”，它不因个体的意志而发生改变，进

而在现象上呈现出一种 “物性”： “理性乃是作

为流动的、普遍的实体，作为不变的、简单的物

性 （Ｄｉｎｇｈｅｉｔ）而出现。这种物性就像光之散为
无数发光体、星星那样散为很多完全独立的存

在，而这些独立性的存在不仅自在地而且自为地

消融于简单的、独立的实体里。”④ 理性自身的

发展正如大江东去一般表现为一种超越于人的意

志之外的 “物性”，而掩盖在这物性之下，那暗

流漩涡，正是经由人的创造而产生的。

到这里，黑格尔对于物与事物这两个概念更

为明确的规定已经很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

黑格尔那里，物与事物不仅仅是置身于知性阶段

和理性阶段的两个不同概念，是意识本身对于对

象不同的把握方式，它们更为深刻地表征出来

的，是客观历史的必然规律性。

二、《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的
物 （Ｄｉｎｇ）与事物 （Ｓａｃｈｅ）

　　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将马克思从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到 《资本论》这一阶段的

研究称之为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吸收时

期”⑤，正是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研究之中，马

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才变得愈发清晰。青

年马克思对于物与事物概念的探讨几乎是空白

的，尽管他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若干讨

论⑥，但远不足以支持马克思已经有意识地对物

与事物概念有了明确意识的判断。只有深入到经

济学研究之中，才要求马克思在哲学上面对物与

事物这一问题。识破物性的商品世界背后的秘

密，发现物性的世界同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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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平子友长：《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中的 Ｖｅｒｓａ
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和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李乾坤译，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
第５辑，第２３７页。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

第３１４页。
同上，第３０６页。在这段引文中，其实已经可以看出黑

格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产与交往关系的一种抽象把握。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

第２６４页。
［美］诺曼·莱文： 《黑格尔与资本论１８６１－１８６３手

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２２页。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由分工而构成的

客观力量称之为 “事物的力量” （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Ｇｅｗａｌｔ），事物的力
量成为由个人的量产生，然而却外在于个人。（参见 ［德］英格

·陶伯特编： 《ＭＥＧＡ：陶伯特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

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６４页。）此外，马
克思还曾将生产力的总和指认为拥有了 “事物的形式”（ｓａｃｈｌｉ
ｃｈｅＧｅｓｔａｌｔ），这些都可以看做是马克思 “事物”概念的初步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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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济学研究在哲学方法上的应有之义。

我们首先来看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
济学手稿》中的 “物”的概念。对比黑格尔

“物性”（Ｄｉｎｇｈｅｉｔ）的线索，我们会发现马克思
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批

判。正是在这里，物与事物的区别已经得到了最

清楚的呈现。在对资本本质的分析过程中，马克

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性，这种庸俗性

的根本在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仅仅停留在

“物”的层面上，而无从看到掩盖在物之下的

“事物”，即一种社会关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是

这样论述的：

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

关系支配的事物 （Ｓａｃｈｅ）所获得的规定性看做
物 （Ｄｉｎｇ）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
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

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 （Ｄｉｎｇ）的内在规定归
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①

物的神秘性，就在于它掩盖了社会关系，而

展现出一种物性，仿佛具有了在人之外、与人无

关的属性。资本同货币一样向人展现出了一种神

秘性，然而它们本身却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建构

出来的，隐藏在其背后的关系性存在才是破解这

种神秘性的关键所在。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写作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
学手稿》中所实现的理论发展继续保持了下去，

这里仅举两例来证明。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当一

个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时，这一劳动产

品还往往带有某种乡土的气息与工匠的特质；然

而在资本主义时代，在机器大生产条件下，商品

本身被展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其本身也愈

发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在论及交换价值时，马克

思说：

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还有一个特征：人和人

之间的社会关系 （ｄｉ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
ｄ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ｅｎ）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
是说，表现为事物和事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ｇｅ
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ｄｅｒＳａｃｈｅｎ）……如果交
换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话，那么必须补充说：它是隐蔽在物的外壳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Ｈüｌｌｅ）之下的关系。②

这里马克思所说的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

系”，可以被理解为非中介的人与人的直接关系，

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以获得利润为目的的劳

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 “事物”所中介，

颠倒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这里的 “事物”，

正是指作为有产者的人格所具有的外在属性。然

而最为关键的是，这种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

却披上了一重 “物的外壳”，仿佛是在人之外与

人无关的，在这里，黑格尔物性 （Ｄｉｎｇｈｅｉｔ）意
义上的 “物”十分清楚地表现了出来。马克思认

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货币主义的症结就在于其仅

仅停留在货币的 “自然物”特征上，而看不到其

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关系，也就是 “事物”的结

构：

货币主义的一切错觉的根源，就在于看不出

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

一定属性的自然物 （Ｎａｔｕｒｄｉｎｇ）的形式。嘲笑货
币主义错觉的现代经济学家，一到处理比较高级

的经济范畴如资本的时候，就陷入同样的错觉。

他们刚想拙劣地断定是物 （Ｄｉｎｇ）的东西，突然
表现为社会关系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
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
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 （Ｄｉｎｇ）来嘲
弄他们，这时候，同样的错觉就在他们的天真的

惊异中暴露出来了。③

那么，马克思又是怎样言说 “事物”概念的

呢？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的商品章
中，马克思继续阐发了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曾浮现出过的 “事物”的话语，通过我们的分析

会发现，马克思将人的生产活动以及人的相互关

系所造成的客观关系指认为一种 “事物” （Ｓａ
ｃｈｅ）：

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

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

的东西 （Ｆｒｅｍｄｅｓ），事物的东西 （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ｓ）；
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 （Ｖｅｒｈａｌｔｅｎ），而是
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 （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
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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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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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ＥＧＡ２），ＢａｎｄＩＩ／１，
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６，Ｓ．５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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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厉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

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一个单个人的生存条

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 （ｗｅｃｈｓｅｌ
ｓｅｉｔｉｇｅｒ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
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事物 （Ｓａ
ｃｈｅ）。①

在这里，马克思对 “事物”的表述已经非常

清楚。人在生产活动之中所形成的 “活动的社会

性质”向个人表现为是 “异己的东西”，这个异

己的东西，也就是 “物的东西”，而 “物的东

西”就是人所从属的 “关系”。马克思在这里清

楚地指明了 “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对于个人

来讲正表现为一种事物 （Ｓａｃｈｅ）———其实在这
里，“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的内涵就已经
展现出来了。我们也可以判断，承接了 《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 “关系”的话语，此时的马克思

已经清楚地在关系的层面之上理解 “事物”这个

概念了。

进一步来看，事物这一概念的明晰性还可以

在马克思此时对于人类历史的三大形态的划分中

体现出来。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大形态：人与人的依

赖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自由人的联合体。

第二个形态，即人对物的依赖关系里，这个

“物”指的是什么呢？在过去的理解中，我们会

将之理解为货币、生产资料、商品等这样一些

“物”，而实际上，通过马克思的论述我们看到，

这个 “物”并非一种感性对象意义的 “物”，而

是一种由人的活动建构起来的客观关系性存在。

马克思这样论述到，“每个人以事物的 （Ｓａｃｈｅ）
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 （Ｍａｃｈｔ）……以事物的
（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ｒ）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
二大形态”②。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们信赖的

是事物 （Ｓａｃｈｅ），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因为
这种事物是人们互相间的事物化的关系 （ｖｅｒｓａ
ｃｈｌｉｃｈｔｅｍ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是事物化的交换价值，而
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③。

在这个第二大社会形态里，人所依赖的在根

本上恰恰不是 “物”，而是一种客观化了的关系，

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

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

的体系”。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与

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宗法关系是支配社会的核

心。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的生产与交换

所带来的经济活动的日益扩大，打破的恰恰就是

以血亲为纽带的人与人的关系，人走向了独立

化、原子化。与此同时，独立化、原子化的个人

（Ｐｅｒｓｏｎ）之间的关系成为以法和契约为基础的
客观化关系———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关系则表

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④。“毫无

疑问，这种事物的联系 （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Ｚｕｓａｍｍｅｎ
ｈａｎｇ）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
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

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

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社会联系

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如果把这种单纯事物的联

系 （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理解为自然发生
的、同个性的自然 （与反思的知识和意志相反）

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内在的联系，那是荒谬

的。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

物。”⑤ 这正是对于 “事物”的依赖，而非对于

“物”的依赖。马克思还继续深入论述到， “这

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事物的依赖关系

（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Ａｂｈｎｇｉｇｋｅｉｔ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也表现出这
样的情形 （事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

的个人相对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

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相互间的生产关系）：

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

的”⑥。所以我们看到，马克思的 “事物的依赖

性”这一用法这十分精准地把握到了资本主义社

会的实质。

与此同时，我们将会看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
ｃｈｕｎｇ）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第一次
正式登场。“经济学家们都清楚，货币存在的前

提是社会联系的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在这种场合，经济学家自己就说，人们信赖的是

事物 （Ｓａｃｈｅ）（货币 Ｇｅｌｄ），而不是作为人的自
身，但为什么人们信赖事物 （Ｓａｃｈｅ）呢？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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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相互间的事物化的关系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ｔｅ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是事物化的交换价值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ｔｅｒＴａｕｓｃｈｗｅｒｔ），而交换价值无非是
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① 接
着上文 “事物的依赖性”的讨论，从另一个角

度，马克思阐述了货币这一感性具体的 “物”恰

恰是关系的载体，这种关系就是 “人们相互间的

是事物化的关系”，是 “人们相互间生产活动的

关系”，正因此，货币不是冷冰冰的金属———这

冷冰冰的金属，恰恰是物性的体现———而是事物

（Ｓａｃｈ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
ｌｉｃｈｕｎｇ）。事物化在这里所表征的就是这样的过
程：人与人的关系的关系的外在化。按照日本学

者平子友长的说法，事物化表现出的是一种 “过

程规定性”②。同样的，财富以客观经验的物质

性积累为表现，财富是黄金白银，是生产资料，

是消费资料，是 “物”（Ｄｉｎｇ），但其实质是 “事

物”（Ｓａｃｈｅ）——— “在所有这一切形式中，财富

都以物 （Ｄｉｎｇ）的形态出现，不管它是事物
（Ｓａｃｈｅ）也好，还是以存在于个人之外并偶然地
同他并存的事物 （Ｓａｃｈｅ）为中介的关系也
好。”③．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现

实所进行的剖析，不再是将自己影子卖给魔鬼的

施莱密尔寻找自己影子的戏剧，而是必然的历史

发展过程；带有激情的批判，则完全走向了分析

资本主义 “事物性”的结构，进而在其中探寻到

其自我否定的逻辑。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
经济学手稿》中对于物与事物概念的区分，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马克思更为深刻地把

握了事物概念的意义，他在一种客观生产关系、

社会关系的意义上来把握事物，这样，他在理论

形式上达到了黑格尔 “事物自身”的意义。而与

此同时，马克思将黑格尔那里抽象的哲学话语还

原到了客观的经济现实之上，或者我们还可以

说，马克思为黑格尔那套精神哲学的谜语在现实

中找到了答案。另一方面，马克思更为清楚地认

清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神秘物性，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又在现实的生产运动

上为黑格尔 “物性”的指认作了注脚。这为马克

思进一步在 《资本论》中展开拜物教批判奠定了

基础。正是在这样两个层面上，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实现了对黑格尔
的超越。这也正为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 《资本

论》 中 的 物 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 和 事 物 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概念铺平了道路。

三、“物”、“事物”同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

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这一文本
之中，马克思的哲学建构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批

判真正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其历史唯物主义开始

同具体的现实的历史本身产生了呼应。马克思开

始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颠倒结构。正是

在这一过程中， “历史现象学”④ 的方法呈现了

出来，而物与事物在这其中恰恰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

正如前文提到的，马克思对于货币主义的批

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们将

资本主义社会颠倒结构所呈现出来的物性本身当

做了自在的、永恒的规律，当做了正常的、客观

的东西，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部秘密。

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所要揭示的，就是这一看似

永恒的现象背后实际上有着一个现实的历史的颠

倒的结构，它作为本质的层面从根本上决定了现

象。这一现实的历史的颠倒结构本身恰恰就在

“事物”（Ｓａｃｈｅ）和 “物” （Ｄｉｎｇ）这一对概念
的逻辑关系中体现了出来。在这里，我们联想到

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
“对象化”和 “异化”的区分，前者是人本质力

量的呈现与确证，而后者则是人创造出的力量颠

倒为驾驭人奴役人的力量这一过程。与之相对，

物与事物在这一进程之中所描绘的是这样的一个

７１

①

②

③

④

Ｉｂｉｄ．，Ｓ．９３．
［日］平子友长：《“物象化”与 “物化”同黑格尔辩

证法的联系》，李乾坤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２年第４
期。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ＥＧＡ２），ＢａｎｄＩＩ／１，Ｓ．
３９２．

“历史现象学”这一术语最早由法国哲学家梅罗 －庞蒂
所使用，在我国学界，这一术语还被作为一种历史学研究方法

来讨论。此处笔者所引用的 “历史现象学”术语，是借用张一

兵先生在 《回到马克思》中所提出的，借以指涉马克思科学批

判方法的概念。关于这种 “历史现象学”，笔者认为可以用德语

“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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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人通过商品的生产与交换过程，一种外在

的客观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 “功能性存

在”① 开始形成，这一 “功能性存在”并非可触

可感的直观的 “物” （Ｄｉｎｇ），而是马克思称之
为 “事物” （Ｓａｃｈｅ）的存在。这种 “事物”的

存在，打破封建等级，打破家族血缘网络之中的

人与人的关系，使人获得了更多的独立与自由，

并得以呈现出他自己的全面性；然而与此同时，

这种事物的存在，这种关系本身以商品、货币、

资本等等物的表象展现在人面前。马克思是这样

描述这一过程的：“实物税转化为货币税，实物

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义务兵制转化为雇佣兵

制，一切人身的义务转化为货币的义务，家长制

的、奴隶制的、农奴制的、行会制的劳动转化为

纯粹的雇佣劳动。”② 一个金钱的世界产生了，

进而反映在人的意识之中，仿佛这种关系的形成

就是历史的、自在的、永恒的，人拜倒在这物性

存在面前，再也无从认识在这物性存在之后所隐

藏的事物性存在，即活生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

系本身———这就是 “社会历史本身本质结构的客

观自我颠倒”③，抽象便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

通过我们的分析已经看到，这一过程并非单纯的

概念演进，而就是现实本身。物与事物概念是我

们认识这一过程的工具。

正是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 “抽象成为统治”

的现象时，马克思开始在思想深层同黑格尔达成

了呼应，然而却给出了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答

案。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哲学体系及其在生成的进

程中所发生的颠倒本身，所把握的恰恰是资本主

义社会颠倒的社会关系。黑格尔发现了资本主义

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物性，但他只是将这

物性消解在他抽象的思辨体系之中。“这种人类

主体的本质关系并不以自身的形式直接表现出

来，而是以物化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的，它也必

将以主体 （个体）间隔了的物化形式才能实

现。”④物与事物的哲学话语之所以在青年马克思

那里无从寻找，正是因为青年马克思根本无法把

握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形成的复杂的颠倒结构，而

一旦他的哲学思考真正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的经济

现实的时候，物与事物的思考必然得以成熟。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物与事物的概
念关系，正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关系

结构变化的把握上，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将之放

在精神的自我运动之中。张一兵教授这样描述了

这一过程：“具体地说，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
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学语境里弄清楚了这

样一些具有哲学意义的重要问题。一是人们眼中

容易注意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 －自然特性 －物的
规定性，这仅是一种物质前提。在资本主义经济

运作中，这种客观存在倒成了次要的东西，它不

是不存在，而是成了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附属

物。”⑤就是在这里，借助于物与事物概念的分

析，我们也看到了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真正超越

———马克思从不是概念式地分析物与事物的问

题，对于物与事物的分析，完全植根于客观的历

史进程之中。正如同施密特在分析马克思的哲学

方法时所说的，“为了分析它，正如马克思所说，

光从一般的规定性来分析是不够的，因而还要在

那些十分抽象的规定性中，弄清它对于资产阶级

以前的生产，这特殊的阶段来说是它的特征的东

西”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物与事物显现自身，

即物化与事物化的过程，就是客观的现实本身，

而完全无需抽象的概念体系来加以把握。这就是

“物”与 “事物”概念在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方法

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破解了物与事物概念问题，也便破解了物化

与事物化问题。通过对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
手稿》中物与事物概念的文本考察，物化与事物

化的内涵就得到了澄清。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了

物与事物概念对于我们理解把握马克思成熟阶段

的方法论有着重要的帮助。这一问题在后来的

《资本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并在马克思

的三大拜物教理论中得到了精彩的体现。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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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⑥

③④⑤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５７页，第５２４页，第５２４页，第５２４页。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ＥＧＡ２），ＢａｎｄＩＩ／１，Ｓ．

８１．
［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窻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第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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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 “事物化”

———关于德法 《资本论》中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的翻译问题的研究

刘冰菁

【摘要】近年来，随着日本哲学家广松涉物象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概念的提出，马克思的物化理论再一次成为学界热
议的焦点。据此，本文从马克思修改的第一版法文 《资本论》第一卷出发，在对比马克思亲自写作的德法两个版本

《资本论》的基础上，试图重新还原马克思对这一概念及其物化理论的态度和阐释，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后期

的物化理论批判以及这一理论热点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事物化；法文资本论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１９－０５

　　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将德语词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翻译为 “物象化”，并把它看

作是马克思后期科学理论的根本特征，对马克思

的物化理论做出了新的阐释，开启了日本新马克

思主义学者关于 “物象化”的研究。随后，国内

学者也陆续围绕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一词开展了
许多文本探究，马克思中后期经济学批判中的物

化理论再一次被推到学术前沿。确实，马克思在

对资本主义物性王国的科学批判中，通过德语特

殊的构词方式赋予了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特定的
历史现象学批判的内涵。但我们并未深究过的

是，马克思本人是在何种语境中使用这一德语词

的？是否将它看作是他后期经济批判理论的中

心？而在法文版的 《资本论》的译文中，马克思

本人和后来的译者对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的翻译
都进行了不同的处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

是如何界定和使用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的、对它
的重视程度又是如何。本文便是沿着这一问题，

力图通过关注在德法两个版本的 《资本论》中马

克思和译者对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的使用，从文
本本身深入理解马克思的事物化概念。

首先，让我们先回顾下马克思在德文版 《资

本论》中如何使用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实际上马
克思在 《资本论》整整三卷中只使用过四次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一次出现在第一卷中，其余三次
均出现在第三卷中。从总体来看，马克思基本上

是在描述资本主义的三大拜物教及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神秘特性中使用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的。
它们分别是：

商品的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

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

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

对立，事物的人格化 （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ｉｃｉ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Ｓａｃｈｅ）
和人格的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ｄ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ｅｎ）
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

立中取得了发展了的运动形式。①

在ＧＧ’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
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事物

化② （ｄｉｅ Ｖｅｒｋｅｈ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ｉｎｄｅｒｈｃｈｓｔｅｎＰｏｔｅｎｚ）。

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

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

化，把这种事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事物化

（ｄｉｅｓｅ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ｉｃｉ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Ｓａｃｈｅｎｕｎｄ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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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刘冰菁，江苏苏州人，（南京２１００００），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①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５页。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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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ｕｎｇｄｅｒ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把日常生活中
的这个宗教揭穿了。①

在叙述生产关系的事物化 （ｄｅｒ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
ｃｈｕｎｇｄｅｒ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和生产关系对
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时，我们没有谈到，这些联

系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

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

交替，会以怎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压倒

的、不可抗拒地统治他们的自然规律，并且在他

们面前作为盲目的必然性发生作用。②

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马克思使用它的特定

内涵。

马克思最先在商品拜物教和商品的形态变化

中使用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马克思认为，拜物教
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人的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必然带

上了拜物教的性质。而这种性质，是来源于生产

商品的劳动所带有的社会性质。因为，在商品流

通的矛盾统一的历史运动中，可感而又超感的商

品，本质上是人类的抽象劳动同质化、凝结在感

性经验的劳动产品上而来的，是客观的劳动过程

和商品的社会历史规定性的融合。所以，商品不

仅仅是经验存在的物品，还承载了人与人之间社

会性的普遍关系，只要处在资本主义商品关系

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便只能通过市场交换

活动的中介重新联结起来。“在生产者面前，他

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

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

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事物的关

系 （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和事物 （Ｓａｃｈｅｎ）之
间的社会关系。”③ 原本作为人们劳动产品的商

品此刻似乎具有了独立于人之外的生命力，同时

人们的关系也只能通过非直接性的市场中介关系

颠倒成为经验现象层面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社会

关系才能实现，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ｉ
ｃｉ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Ｓａｃｈｅｕｎｄ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ｄ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ｅｎ”
（事物的人格化和人的事物化）。接下来，马克思

在 《资本论》第三卷中针对拜物教的最高形式

———资本拜物教再次使用了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用来表示在资本流通过程中所达到的最为纯粹的

拜物教形式，其表达的内容与上文的涵义是一脉

相承的。因为马克思认为在商品和货币身上，我

们已经看到了这种颠倒的神秘性质，而 “在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构成其占统治地位的范畴，

构成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里，这种

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

来”④。具体说来，在流通领域中的资本的总公

式ＧＧ’上，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已经完全抛弃
了它的社会历史属性，它不再作为商品流通的中

介存在，甚至似乎也不再以人类的劳动生产为基

础，而是成为了自身能够复制繁衍的纯形式存

在。更重要的是，在以无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为

根本目的的资本活动中，劳动者自己不仅生产他

自己和资本家，而且还生产出了压在他们肩上的

资本主义关系本身。人们看不到资本流通背后的

生产过程的剥削本性，还为表面的自由平等的流

通过程所迷惑。最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

者之间的生产关系颠倒成为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

系，并且这种牢固的社会关系反过来继续无形地

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在这样的层面上，马克

思指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最终成为物同它

自身的关系，这就是 “在ＧＧ’上，我们看到了
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

度的颠倒和事物化⑤ （ｄｉｅＶｅｒｋｅｈｒｕｎｇｕｎｄＶｅｒｓａ
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 ｉｎ ｄｅｒ
ｈｃｈｓｔｅｎＰｏｔｅｎｚ）”。最后，马克思在三位一体的
公式中重复使用了两次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生产关系的事物化）来
描述三大拜物教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

秘特征。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货币和资本不仅仅是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第９４０页。译文有改动。德文见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ｎｏｍｉｅ，ＤｒｉｔｔｅｒＢａｎｄ，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８９４，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５，Ｓ．８０５．

同上，第９４１页。译文有改动。德文见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ｎｏｍｉｅ，ＤｒｉｔｔｅｒＢａｎｄ，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８９４，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５，Ｓ．８０５．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４４卷，第 ９０页。译文有改动。德文见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８９０，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Ｓ．７２．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４６卷，第９３６页。

同上，第４４２页。译文有改动。德文见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ｎｏｍｉｅ，ＤｒｉｔｔｅｒＢａｎｄ，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８９４，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５，Ｓ．３８２．



失落的 “事物化”

单纯的经验层面的具体的物 （Ｄｉｎｇ），其客观的
物理性质与它们所表示的社会关系是完全无关

的。这是因为它们本质上是非实体性的事物

（Ｓａｃｈｅ），它们只不过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借以颠
倒地表现为物性的社会存在。在这一现实基础上

必然发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生产关系被

掩藏起来了，流通领域的平等自由巧妙地遮盖住

了最为根本的生产领域的不平等，这就是马克思

所要揭露的看似繁花似锦的资本主义社会背后最

为荒谬的事物化的颠倒。而在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这一词中，“ｖｅｒ－”是表示反向自身的前缀，所
以，“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一词本身就可以生动地表
现出资本主义关系网中的事物 （Ｓａｃｈｅ）是通过
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颠倒成为统治人们的事

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的过程。所以，马克思
在 《资本论》中使用的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确实
是马克思后期拜物教理论中重要的概念。它十分

形象地揭露出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

一定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被市场交换中介了的事

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荒谬事实。但是，从马克

思在 《资本论》德语文本中使用该词的频率和方

式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确实没有在拜物教理论中

频繁、重点地对其加以运用。这一点，还将在下

文的德法对应翻译中得到证实。

在明确了马克思在德文版 《资本论》中的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的涵义和指向后，接下来我们
就该探究一下法文版 《资本论》中对 “Ｖｅｒｓａｃｈ
ｌｉｃｈｕｎｇ”的翻译情况。从这个文本对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
ｃｈｕｎｇ”的翻译情况来看，我们将更清楚地看到
马克思对该词在拜物教批判理论中的使用情况和

重视程度。但是，由于法文版 《资本论》本身的

译本情况有些复杂，直接关涉到对翻译内容的性

质界定，所以有必要先对法文版 《资本论》译本

的基本情况做一些回顾。

众所周知，法文版的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

克思亲自校订并认真修改过的最后一个版本。马

克思十分重视这个法文版本，甚至花费了长达七

年的时间来寻找既精通德法两种语言又能够充分

理解马克思新理论的译者。最后，法文版 《资本

论》第一卷的译者由因翻译费尔巴哈的著作而著

名的约·鲁瓦担任。在鲁瓦长达两年的艰苦工作

和马克思的认真修改下，１８７２年法文版 《资本

论》第一卷才得以面世。正如马克思在法文版序

言中所说，这个法文版 “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

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①。

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修改得最为细致和认真的文

本，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法文版 《资本论》第

一卷中的翻译情况，不仅能够准确地反映出马克

思后期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批判的内容，

而且马克思对这些核心概念的翻译情况，是我们

了解马克思对这些理论概念的界定和态度的重要

凭证。而今天通行的法文版 《资本论》是在保留

马克思亲自校订过的第一卷的基础上，由埃尔娜

·柯涅奥 （ＥｒｎａＣｏｇｎｉｏｔ）、柯安索拉尔 （Ｃ．Ｃｏ
ｈｅｎＳｏｌａｉ）及吉贝尔·巴第亚 （Ｍ．ＧｉｌｂｅｒｔＢａ
ｄｉａ）联合翻译的，本文所依据的法文版 《资本

论》第二、三卷便是出自这个通行版本。

在熟知法文版 《资本论》译本的情况后，我

们就可以开始有区别性地探讨它对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
ｃｈｕｎｇ”的翻译情况了。首先，我们十分关注的
自然是马克思亲自修订的法文版 《资本论》第一

卷对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的对应翻译了。这里出
现了极其奇怪的情况。针对德语中 “Ｄｅｒｄｅｒ
Ｗａｒｅ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ｅＧｅｇｅｎｓａｔｚｖｏｎ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ｕｎｄ
Ｗｅｒｔ，ｖｏｎＰｒｉｖａｔａｒｂｅｉｔ，ｄｉｅｓｉｃｈｚｕｇｌｅｉｃｈａｌｓｕｎｍｉｔ
ｔｅｌｂａ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Ａｒｂｅｉｔ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ｅｎｍｕβ，ｖｏｎ
ｂｅｓｏｎｄｒｅｒｋｏｎｋｒｅｔ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ｄｉｅｚｕｇｌｅｉｃｈｎｕｒａｌｓａｂ
ｓｔｒａｋｔ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Ａｒｂｅｉｔｇｉｌｔ，ｖｏｎ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ｉｚｉ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Ｓａｃｈｅｕｎｄ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ｄ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ｅｎ”（商品
的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

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

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

的人格化和人格的事物化的对立）这四组商品形

态变化中的内在矛盾，它们被一一对应地翻译为

“ｄｅｖａｌｅｕｒｕｓｕｅｌｌｅｅｔｖａｌｅｕｒé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ｄｅｔｒａｖａｉｌ
ｐｒｉｖéｑｕｉｄｏｉｔàｌａｆｏｉｓｓｅ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ｅｒｃｏｍｍｅｔｒａｖａｉｌ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ｔｒａｖａｉｌｃｏｎｃｒｅｔｑｕｉｎｅｖａｕｔｑｕｅｃｏｍｍｅ
ｔｒａｖａｉｌａｂｓｔｒａｉｔ”② （“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私
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社会劳动的矛盾，具体的

１２

①

②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４４卷，第２７页，法文版序言和跋。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ｉｖｒｅｐｒｅｍｉｅｒ，Ｌｅｔｅｍｐｓｄｅｓｃｒｉｓｅｓ，
Ｐａｎｔｉｎ，２００９，ｐ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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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只是当作抽象的劳动的矛盾”①），唯独跳过

了最后的 “ｖｏｎ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ｉｚｉ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Ｓａｃｈｅｕｎｄ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ｄ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ｅｎ”。其实，针对德语
“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ｉｚｉｅｒｕｎｇ”，法文版 《资本论》第一卷在

其他几处都处理为 “ｐｅｒｓｏｎ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这个并不
会构成翻译上的困难。所以，马克思和鲁瓦故意

忽略了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的翻译，原因是在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这个特殊的德语词上。而埃尔
娜·柯涅奥、柯安索拉尔及吉贝尔·巴第亚在联

合翻译 《资本论》第二、三卷时，使用了

“ｒé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和 “ｍａｔé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来 对 应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马克
思 和 鲁 瓦 为 何 不 用 “ｒé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或

“ｍａｔé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来翻译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ｒé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在法语中是用于表示哲学上物

化的专有概念。从词源上看，它来自于拉丁语的

“ｒｅ－，ｓｔｅｍ ｏｆｒｅｓ”，其 含 义 为 “ｔｈｉｎｇ”。
“ｒé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基本含义是抽象的观念、想法转
化为具体的事物，直接对应着德语中的 “Ｖｅｒ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此后在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该
词也被用在有生命的人身上，来表示认知上的误

差或是人的身体的商品化。但是，可以确定的

是，基本上是针对人的抽象观念或是主体的人使

用 的。 而 “ｍａｔé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其 同 源 名 词

“ｍａｔéｒｉｅｌ”是表示构成物质的具体材质，所以
“ｍａｔé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很明显地是用来表示物质化、
有形化，甚至可以表示幽灵的显形。相比较两

者，“ｒé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更偏向强调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而 “ｍａｔé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则强调物质化结果本身，并
且两者处于无价值批判取向的中性立场。所以，

法文版 《资本论》第二、三卷将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
ｃｈｕｎｇｄｅｒ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翻译为 “ｌａ
ｒé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ｄ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和 “ｌａ
ｍａｔé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ｄ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虽然在
中文中我们都可以翻译为 “生产关系的物化”，

大体上无碍理解，但是这种翻译更偏向于将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看做是主体的人的抽象能力转
化为具体的实在之物的中立的物化过程。正是如

此，马克思在法文版的 《资本论》第一卷中才将

“ｍａｔé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一词用在表示人的无形的劳动
转外为物质实体或是价值的现实描述中，而没有

用在对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这一德语词的翻译上。

而发生这种翻译状况有两大原因。

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马克思赋予了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更多的战斗精神和哲学内涵，
这是翻译的难度所在。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之所

以是商品而不是物品、货币之所以是货币而不是

金银、资本之所以是资本而不是钱币，是因为商

品、货币、资本都不仅仅是单纯的经验层面的具

体的物 （Ｄｉｎｇ），它们本质上只不过是人们的社
会关系借以颠倒地呈现为物性的社会存在，是非

实体性的事物 （Ｓａｃｈｅ）。马克思强调的并不是主
体的能力向客体的物的转换，也不是整个资本主

义世界人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化，而是在这个物性

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每个平凡的劳动者是如何将

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颠倒成为束缚他们自己的

锁链的。它所展现的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下，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只能颠倒地表现为非

实体性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虚幻关系，并且这种

抽象的事物与事物的关系完全构成和主宰了人们

的整个社会存在。所以，对于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这样极具批判张力和哲学色彩的德语词汇，法语

中的 “ｒé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 “ｍａｔé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都不能恰
如其分地表现出它的象征意义。对此，马克思十

分谨慎，并没有任意采取词汇来翻译。

第二是，除了马克思自己亲自修订过的法文

版 《资本论》第一卷，由他人甚至是恩格斯参与

编辑翻译的 《资本论》中，对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的处理都是极其混乱的，不同的译者对该词的理

解太过不同，或者说他们都没有把握住该词的特

殊内涵。比如说上面提及的法文版 《资本论》第

二、三 卷 中 将 它 翻 为 “ｒé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和
“ｍａｔé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又比如在由赛米尔· 穆尔

（ＳａｍｕｅｌＭｏｏｒｅ）和爱德华·艾威林 （Ｅｄｗａｒｄ
Ａｖｅｌｉｎｇ）翻译、恩格斯编辑的 《资本论》第一

卷的英文版中，“事物的人格化 （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ｉｃｉ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Ｓａｃｈｅ）和人格的事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ｄ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的对立”被处理为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ｓｂｙｔｈｉｎｇｓ”②；而在另一版本的

２２

①

②

［德］马克思：《资本论 （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

卷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９５页。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Ｃ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Ｉ，Ｍｏｓｃｏ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１８８７，ｐ．６１．



失落的 “事物化”

《资本论》第三卷的英文版中， “生产关系的最

高度的颠倒和事物化 （ｄｉｅＶｅｒｋｅｈｒｕｎｇｕｎｄＶｅｒｓａ
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 ｉｎ ｄｅｒ
ｈｃｈｓｔｅｎＰｏｔｅｎｚ）”被翻为保守的 “ｔｈｅｐｅｒ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ｉｒ
ｈｉｇｈｅｓｔｄｅｇｒｅｅ”①。这都显示出不同译者对该德语
词及其语境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些不

同的翻译也体现出了译者对该德语词内涵的把握

上是不够贴近马克思的使用旨趣的。

所以，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马克思在这里

选择忽略该词的翻译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值

得我们反思：既然马克思对文本的谨慎程度具体

到了特定词句的增删添改，那么马克思为什么没

有在 《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中增添新的内容

来弥补无法翻译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这一缺憾呢？
这种 “失落”意味着什么呢？

阅读过马克思亲自校译的法文版 《资本论》

第一卷的学者，都能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这一

版的改动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不仅个别的词汇

有细微的调整，大段段落的改写或删减都是常见

的。可以说，马克思对法文版 《资本论》第一卷

修订的原则是小心改动、力求平实。比如，在德

文版的 《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活劳动对

物质进行赋形的过程和活劳动向内转化为商品内

在 的 价 值 的 过 程 中， 都 使 用 了

“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ｕｎｇ”（对象化）这一德语词来
表示这一实现过程。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就用

它来表示自我意识向外实现的过程，费尔巴哈也

用它来表示感性的人的本质规定，马克思使用这

一词无疑带着明显的哲学思辨色彩。但是，在马

克思修订法文版 《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他几

乎在每个使用对象化的地方，都一一对应改成了

法语中的 “ｍａｔéｒｉａｌｉｓｅｒ” （使物质化）或 “ｓｅ
ｒéａｌｉｓｅｒ”（实现），使得原本的哲学话语沉淀为更
为准确的现实描述。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

到，马克思对这一版的法文翻译是锱铢必较的，

并且他力图使得法文版的 《资本论》第一卷的内

容更加平实准确。那么，如果真如广松涉等学者

所说，“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是马克思后期物化批判
理论的重中之重，马克思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这

一理论碉堡而不添加任何解释？

所以，虽然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以德语独特

的构词方式承担了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批判的内

涵，成为攻击资本主义的物的必然性王国的武

器，但是从马克思对文本的改动中可以看出，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一词的 “失落”并没有给马克

思的理论带来漏洞，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将它置于

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批判的中心。它既不是马克

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核心，也不能完全代表马克

思后期经济学语境中复杂的拜物教理论。

但是，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细致

地将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这一颇值得玩味的德语
词挖掘出来，并且翻译为日语中的 “物象化”，

使之大放异彩。因为广松涉认为，长期引起理论

界争议的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 “问题

式断裂”，实质上是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的异化理论，到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

《资本论》中的物象化理论的哲学范式的转化。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仍处于传统近代哲学主客二元

论的范式，而马克思后期的物象化理论则表明他

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主客二元论模式，进入了关系

主义本体论的现代哲学范式。“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也就是广松涉所翻译的 “物象化”就被只指认为

马克思后期哲学理论的根本特征。继广松涉之

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在无意识中沿用了

这一说法。但是，从上文德法文本分析 “Ｖｅｒｓａ
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的 “失落”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

思虽然将构词精妙的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融入到
了他后期的经济学批判理论之中，但是他并没有

赋予它代表整个理论的重要地位。所以，在这个

意义上，广松涉对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的理解和
处理方式是值得我们深究的。

这个时代从不缺乏引人注目的理论热点，但

是，任何理论热点最终都将接受文本严格的检

验。在反复深入的文本学习和思考中，相信我们

将能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也能更谨慎地

对待这些古老的智慧。

（责任编辑　林　中）

３２

①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Ｃ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ＩＩＩ，ＮｅｗＹ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８９４，ｐ．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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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价值哲学：从价值判断出发


孙志海

【摘要】价值判断是价值哲学的研究对象，分为原子性和复合性两大类。原子性价值判断具有简单明晰性，是复合性

价值判断的来源。伦理规范无判断之义和判断形式，不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无规范之义和规范形式，不具有规范性。

价值判断是事实判断的一种类型，语法形式是ＳｉｓＰ，适用命题逻辑的推理规则。应当句仅是伦理规范的语法形式。价
值哲学的问题体系是：价值判断的含义、形式和形成规则，影响价值判断的因素，价值判断推理规则，价值判断与伦

理规范和道德判断的关系等。运思路径是：事实判断 （＋心理意向＋价值判断标准）→价值判断 （＋事实判断＋行为
意向）→伦理规范 （＋伦理判断标准）→伦理判断 （＋道德判断标准）→道德判断。
【关键词】价值哲学；价值思维；价值判断；推理规则；元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２４－１１

一、“价值判断”内涵与外延的冲突

长期以来，价值哲学都认为价值判断是自己

的研究对象，因此，如何理解价值判断对价值哲

学，乃至伦理学、道德学和所有社会科学都具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但笔者发现，人们对价值判断

的理解存在着诸多根本性问题，且这些问题相互

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使整个价值研究长期处

于混乱状态，无法突破①。比如，目前各种关于

“价值判断”和 “价值”的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

不一致，外延远远超出内涵所限定的范围。“价

值判断”的中心词是 “判断”，而被认为是价值

判断主要形态的伦理规范却无 “判断”之义。无

论人们把 “价值”定义为客体 （或客体的属性）

或主体 （或主体的需要），还是客体与主体的关

系，其中都不包含任何对人的意向和行为的规范

性内涵，但人们却都认定 “价值”是规范性的，

将伦理规范视为价值判断的主要形态。比如，冯

平虽然指出 “价值判断是评价活动的一种结果，

它是评价主体根据价值主体的需要，衡量价值客

体是否满足价值主体的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

足价值主体的需要的一种判断”，但在这同一篇

论文中，她关心的价值判断却主要是伦理规范和

道德判断，通篇反驳的对象也主要是关于伦理规

范和道德判断的论述②。这些所谓的 “价值判

断”并不包含在 “价值判断”的定义中，“价值

判断”失去内涵的同一性。孙伟平在 《价值哲学

方法论》中给价值下了一个与李德顺很接近的③

定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人的

目的、需要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

客体的存在、性质及其运动是否与主体本性、目

的、需要、能力等相一致、相适应、相接近的动

态关系。”④这个定义中也不包含对人们意向、行

为的任何规范性、指导性含义，但他在同一本书

中却把 “价值”分为评价价值和规范价值，将

“价值判断”分为评价判断和规范判断⑤，“规范

性”内涵也被悄悄地加入到 “价值”和 “价值

判断”的外延中，同时，整本书对话的主要人物

和论题也都是伦理学家及伦理规范和道德判断问

４２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价值观的先验结构及其生成的内在程序研究”（１２ＹＪＡ７２００２３）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志海，（南京 ２１００９６）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①　赖金良：《关于价值哲学和价值科学的思考》，《学术月刊》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②　冯平：《走出价值判断的悖论》，《哲学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１０期。
③　李德顺教授的价值定义是：“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即客体的

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参见李德顺：《价值论》第３版，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３页。

④　孙伟平：《价值哲学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７６页。
⑤　同上，第２８６—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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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价值”和 “价值判断”内涵也失去同一

性。

上述情况表明：要么是人们关于 “价值”和

“价值判断”的定义跑题了，要么是价值研究的

对象跑题了。无论是哪个跑题了，都表明整个价

值研究处于混乱状态。这只是目前价值研究众多

问题中的一个。如果这些问题不被正确地描述出

来、其发生的原因不被清晰地揭示出来，价值哲

学研究就不可能走出混乱状态，伦理学和道德哲

学也都不可能走出混乱和停滞状态。本文试图通

过语言逻辑分析和现实生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将这些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梳理出来，为下一步更

深入、细致、系统的研究开辟道路。

价值研究之所以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与其没

有找准并牢牢把握住清晰、简单、可经验的研究

对象有关。受数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式

启发，我们认为首先确认价值哲学最简单的研究

对象作为理论建构的起点是极为重要的，这个对

象和起点就是原子性价值判断 （相对于逻辑学的

原子命题）。从对原子性价值判断的研究出发，

整个价值思维的脉络将层层展现出来，价值哲学

的问题体系和演绎路径也将展现出来，简单而清

晰。所以，本文就从对原子性价值判断和复合性

价值判断的区分开始。

二、原子性价值判断和复合性价值判断

现实生活中的人每天都在进行价值判断，这

是价值研究的实践论基础，离开这个基础，价值

研究必将迷失方向。江传月认为：“中国价值哲

学研究者总希望先啃掉价值的本质这么一个硬骨

头，但观点虽然众多，实质进展却相当缓慢。我

们不能让 ‘价值的本质’这个拦路虎阻挡理论研

究的去路，为此，我们不如从分析价值判断入

手，把它作为价值论研究的切入点———它的确不

失为一个好的切入点，因为价值与价值判断是紧

密关联的，而我们每天都在作价值判断。”① 所

谓价值判断就是人们对某物的价值进行的判断或

断言，价值判断用语句表达出来就是价值命题②。

所谓价值研究就是以价值判断为对象的研究，它

可以是实证性研究，即价值科学研究，比如收

集、整理已经存在的价值判断，或生产新的价值

判断；也可以是对价值判断的抽象的、普遍的哲

学性研究，即价值判断的元理论研究或价值哲学

的元理论研究。

目前，价值哲学在价值判断上主要做了两项

工作。一是把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区分开来，让

人们认识到价值判断的存在及其对人类生活的意

义。这项工作已经完成，表现为价值判断的存在

和重要性已经被人们充分认识到。这个工作相对

比较简单，靠经验和简单的逻辑思维就能解决。

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关系还尚未梳理清楚，

这需要非常复杂的逻辑思维才能解决。二是价值

判断的形成机制。目前人们主要从实践需要和评

价性认识的角度来解释价值判断的形成机制，需

要是动力，评价是生产方式。这些方面的研究已

经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大多数是正确的，但还

不够精细和深入。我们认为，价值判断形成机制

的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简单价值判断的

形成机制，二是复合价值判断的形成机制。关于

价值判断真假判断标准和推理规则问题的研究还

停留在议论阶段，没有形成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简单价值判断就是原子性价值判断，如果以

语句的方式陈述出来就是原子性价值命题。本文

是以价值判断为研究对象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以价值命题为研究对象的，但为了尊重习惯，在

不会引起误解的情况下，我们继续称其为价值判

断。这类命题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可直接经验性。

“这朵花是美的”、“这碗水能解渴”等都是原子

性价值判断。因为美和解渴都是我们都能够直接

感知的，３岁儿童都能理解并能对其真假做出判
断，所以原子性价值判断与逻辑学上的原子命题

一样是可直接感知的，具有简单性和清晰性，符

合笛卡尔的 “清晰明白”的真理标准，可以根据

经验直接判断它的真假。原子性价值判断既是形

５２

①

②

江传月：《论价值判断》，《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判断是思维活动的一种形式，其结果用语句表达出来就

是命题，所以，价值判断陈述出来就是价值命题。所谓判断就

是对事物的存在状态做出了断言———肯定或否定。比如某物是

什么、存在状态的断言。所谓存在状态除包括时间、地点、关

系、姿态、色彩、温度、遭遇等属性外，还包括对某物用处、

美丑、善恶、好坏、价钱等各种价值属性的判断。参见陈波：

《逻辑学》第２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３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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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复合价值判断的基础，也是判断复合价值判断

真假的前提。

所谓复合性价值判断就是由若干原子性价值

判断按照一定逻辑规则组合而成的价值判断。此

类价值判断的基本特征是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经

验直接做出和进行真假判断，儿童也不能理解它

们。比如 “社会主义是好的”就是复合性价值判

断。“社会主义”是一个复合概念，不是感官能

够直接感知的，依赖于一组原子性价值判断和事

实判断才能存在和被理解，由此类概念所组成的

命题也都不是能够直接感知的。比如，我们必须

先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我们的生活

有哪些关系、能带来那些好处等等，才能理解和

进行真假判断，这些价值判断也是儿童无法理解

的。其他的如正义、公平、正当、富强、民主、

法治、和谐等都是复合概念，与它们有关的价值

判断都是复合性价值判断，每一个判断都包含一

个命题系统，都不能凭经验直接进行真假判断。

李德顺所研究的价值观念①、宴辉所研究的价值

观②都属于复合性价值判断。

原子性价值判断是生活经验直接给予我们

的，那么原子性价值判断是如何形成复合性价值

判断的呢？这从人们论证复合性价值判断的方式

中可以看到某些端倪。比如，人们在论证 “民主

是好的”时，会举出许多生活中的简单事例来说

明民主是好的，这些事例常常是我们可以直接感

知的。比如，人们会说，在民主制度下，我们每

个人的意见会被尊重。这句话之所以能打动人是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原子性

的价值判断 “自己的意见被尊重是好的”，这个

价值判断是我们能够直接感知的。但当我们从原

子性价值判断推出复合性价值判断时往往忽视了

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复合性价值判断所断言的

那个复合性概念与原子性价值判断所断言的原子

性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原子性概念能否说明和

如何说明复合性概念的问题。比如，“民主”是

一个复合概念，它是有许多具体规定组成的一个

制度系统，其具体内容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并不

确定，对每个人的影响也是复杂多变的，并不是

所有的民主制度都能做到 “每个人的意见都能被

尊重”。所以，当人们从若干有限的原子性价值

判断为真推导出 “民主是好的”这一复合性价值

命题时，在思维的逻辑程序上很容易出问题。所

以，从原子性价值判断推导出复合性价值判断

时，一定要确立和遵循一套相关的逻辑规则，以

保证在前提为真的情况下，推理结果也为真。但

目前还无相关的逻辑规则，这应该是今后价值学

研究的重点。将原子性价值判断与复合性价值判

断区分开来就是研究价值命题推理规则的第一

步。

从价值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立场看，将价值

判断区分为原子性价值判断和复合性价值判断具

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我们知道近代以来自然科学

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它一开始就以几

何学、数学和逻辑学为典范建立命题体系有关，

而它们的命题体系都是从原子性命题开始的。当

命题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后，人们才能用这些知识

去研究具体事物的现实的存在状态和运动状态，

创造出新的事物或事物的新的存在状态，即创新

和发明。如果没有这套从原子命题出发演绎出复

合命题和命题体系的方法和大量工作，科学也许

依然像中国古代那样虽有无数技术成果但却没有

科学理论体系，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科学世

界。中国人也知道许多数学定理和力学定理，这

些定理都是来自经验的总结，但由于缺乏从简单

命题到复合命题的严密的逻辑推导体系从而不能

发展出严密的科学体系，也使已经获得的科学知

识的使用范围和效率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基于

原子命题的逻辑运算是构造理论体系的本质性要

求。就价值哲学而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确立正

确的原子性价值命题的形成规则和原子性价值命

题转向复合性价值命题的推理规则。在此基础

上，如果我们要确定任何一个复合性价值判断是

否为真，只需确定它是从哪些真的原子性价值命

题推导出来的和推理过程是否符合逻辑规则就可

以了。

三、价值哲学的运思路径和问题系统

作为一般价值论的价值哲学是一种反思性研

６２

①

②

李德顺：《价值论》第３版，第１３７页。
宴辉：《现代性语境下的价值和价值观》，北京：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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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对象不是价值判断之外的物质世界，而是

价值判断本身，所以，属于哲学认识论范畴。即

价值哲学实际上就是关于价值判断自身的学问，

是价值判断的元理论。价值哲学研究长期处于混

乱和停滞状态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研究对象不

明，没有将真正的研究对象与延伸对象区分开

来。而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将原子

性价值判断和复合性价值判断区分开来，人们无

法直观地把握价值判断的内容、形式和形成规

则，从而无法将价值判断与伦理规范区分开来。

当我们将原子性价值判断与复合性价值判断区分

开来，并将原子性价值判断作为第一研究对象之

后，才能直观地把握 “价值判断”的本真含义，

由此深入研究复合性价值判断。以往，人们常把

复合性价值判断直接作为研究对象，使价值判断

研究无法深入下去。这是因为：１、复合性价值
判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够清晰，常常与伦理规范

和道德判断混合在一起，导致价值判断与伦理规

范、道德判断的界限很难划清，价值判断的基本

特征淹没在伦理规范和道德判断中。像 “民主是

好的”这个复合性价值判断中就包含了许多伦理

规范，比如 “每个人的权力都应该得到尊重”、

“尊重他人权力是道德的”等。２、伦理学研究的
真正对象就是伦理规范，但却也被称为是价值判

断，使价值判断的实际所指发生严重偏移。这些

因素聚合在一起就使独立的价值判断研究很难进

行，进而使整个价值研究陷入多重模糊概念构成

的泥潭寸步难行。下面将仔细梳理这些概念之间

的关系。

第一、伦理规范不属于价值判断，价值判断

是伦理规范的前提。江传月发现 “价值判断是判

断，而不是指令，价值判断不是价值指令”①，

因此也就不是伦理规范②。这是从逻辑形式上看

的。如果从内容上看，无论人们把 “价值”理解

为效用 （意义可视为效用的一种类型）或属性或

关系，甚至是对象、实体、人本身等，表面上差

别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包含对人的行

为、意向的任何导向性或规范性内涵。因此，当

人们对某物 （包括行为、思想等）的价值做有

无、大小的断言时，即针对某物做价值判断时，

都不包含对人的行为、意向的任何导向性或规范

性内容。所以，所有的价值定义中都不蕴含伦理

规范。同样，没有任何一个伦理规范对事物的价

值的有无或大小做出了断言。因此，在语义上，

伦理规范毫无判断之义，绝不是价值判断；价值

判断也毫无规范之义，绝不是伦理规范。

但伦理规范与价值判断确有内在联系：价值

判断是伦理规范的基础、前提。只有当人们对某

物、某行为的价值做出了判断之后，才会根据自

己的需要形成行动的意向，然后根据事实条件

（事实判断）对人们的行为提出某种指导性的规

范。从价值判断到伦理规范的推理过程是：

水是能解渴的 （价值判断）

我们是需要解渴的 （需要）

所以，我们是需要得到水的 （行动意向）

水是来自水源的 （事实判断）

水源是受到人类不当行为的威胁的 （事实判

断）

所以，我们要保护水源 （伦理规范）

限于本文的主题，这个推理过程还有些粗

糙。但它也足以表明：价值判断是伦理规范的前

提，伦理规范是价值判断的延伸，所以二者不能

等同。在价值判断向伦理规范推理的过程中，还

需要加入事实判断和人们的行动意向，即需要、

愿望、兴趣等。如果没有这个中介环节，也无法

形成伦理规范。换言之，价值判断＋意向＋事实
判断 （伦理规范。

第二、伦理规范不是道德判断，而是道德判

断的基础。长期以来，许多人也把道德判断和伦

理规范视为同一个东西。这表明人们对伦理规范

和道德判断的性质都缺乏明确辨析。道德判断的

准确含义是对某人或某行为的道德属性的判断：

面对一个人时，我们常常需要判断他是不是有道

德的、道德水平的高低或有何德性；面对一个行

为时，我们判断它是善行还是恶行。道德判断的

前提是伦理规范、道德判断标准和事实判断。从

伦理规范推导出道德判断的过程是：

我们要保护水源。（伦理规范）

遵守伦理规范的人 （或行为）是好人 （道德

判断标准）或者

７２

①

②

江传月：《论价值判断》，《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我的同事赵庆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本文与此相关的内容

受赵老师启发很大，在此特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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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伦理规范的行为是善行 （道德判断标准）

张三是为保护水源做了许多工作的（事实判断）

所以，张三是个好人，他保护水源的行为是

善行。（道德判断）

因此，当人们从伦理规范推导出道德判断

时，其中必须有一个道德判断标准。这个判断标

准是根据伦理规范来的，人们通常把合乎伦理规

范的行为称为道德的或善的。

第三、对行为的四种判断及相互关系。以

往，人们之所以经常将伦理规范称为道德规范、

将伦理规范和道德判断混同、将道德判断与价值

判断混同，除了没有理清这些概念内涵和相互关

系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相关的思维形

式和思维内容没有梳理清楚。在现实生活中，人

们对 “行为”的判断有四种形态。

１、事实判断，确认该行为是什么，产生了
什么后果。它是价值判断的基础。

２、价值判断，判断行为后果对特定主体
（包括行为者自身和他人）是否有利。如前所述，

它是伦理规范的基础。

３、伦理判断，判断某行为是否合乎伦理规
范。人们是根据已有伦理规范判断某行为是否合

乎规范，合乎规范的就是合乎伦理的。

合乎伦理规范的行为就是合伦理的伦理判断

标准

我们都应该讲文明懂礼貌伦理规范

张三行为是文明的、有礼貌的事实判断

张三的行为是合伦理的伦理判断

以往很少有人讲伦理判断，实际上这是一种

很普遍的判断形式。人们之所以很少使用伦理判

断，是因为大家将它与道德判断混同在一起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进行伦理判断与法庭上进行

合法性判断一样，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伦理

判断的标准就是伦理规范，与合法性判断的标准

就是法律规范一样。

４、道德判断，判断行为的善恶。通常情况
下，人们是根据行为是否合乎伦理规范进行道德

判断的：合乎伦理规范的行为就是善的、有道德

的，违反伦理规范的行为就被判断为恶的、无道

德的。

因此，伦理判断是道德判断的基础，而不是

道德判断本身。

某行为是合乎规范的伦理判断

合乎规范的行为都是好的、善的道德判断标

准

所以，某行为是善的道德判断

这个推理过程揭示了道德判断与伦理判断混

同的思维过程：从 “合乎规范的”到 “善的”、

“有道德的”，中间的距离很小，且道德判断是以

伦理判断为基础的，在思维经济原则支配下，就

很容易被混同或相互取代。当二者被混同时，伦

理规范也就很自然地称为道德规范。同时，在从

伦理判断到道德判断的推理过程中，也有一个道

德判断标准：“合乎伦理的行为都是好的、善的、

有道德的”，这个标准也是不变的。

第四、道德判断的两种形式：对行为的判断

和对人本身的判断。上文是从行为判断的角度阐

明人们将道德判断与伦理判断混同在一起的原

因。这个混同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伦理学和道

德学不会有多大影响，因为西方人的文化传统就

是重行为、重规范、重程序、重法治。但对重动

机、重效果的中国人来说，影响就大了。中国人

在对一个行为做道德判断时，通常不是仅关注行

为的合规范性，还非常关注行动者的动机，常常

仅根据动机是有利于对方还是有害于对方来做道

德判断，动机对对方有利的行为就是善的，反之

就是恶的。在动机不明情况下，主要看效果，把

产生符合自己需要的结果的行为称为善行，相反

的效果就是恶行。对动机的强调导致道德判断的

另一种情形，就是对行为者本人的道德判断，判

断一个人是否是有道德的或道德水平的高低。我

们常说某人是有道德的或是道德高尚的，都是对

人本身的道德判断。对人的道德判断还有另一种

形式，即对人的德性或品格的判断，比如判断某

人是否勇敢、智慧、仁义、慷慨等。这些判断本

质上都是对人的德性的判断，但因人们常又是根

据某人的行为来对人品进行判断的，所以，这些

德性词也常被用来对行为的德性进行判断，比如

我们说某种行为是勇敢的。由此，又产生了另一

种情况：人们根据某种行为的德性判断来判断行

为者的德性。这就在道德上产生了一种 “伪道

德”现象，某人利用人们的认知偏差或信息不对

等，有意做出某些行为，诱骗人们对其人品做出

好的德性判断，然后借此掩盖自己非道德的行为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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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目的，谋取不合道德的利益。这种人人们通常

称呼其为 “假善人”。所以，道德判断的现象远

比伦理判断复杂。

第五、道德学的真正目标和问题。当一个人

或一种文化，对人性、人的行为有更深理解时，

也就会对道德的本质有更深理解，他研究道德判

断的着眼点就不会停留在行为的规范性或其后果

上，而会转向人的意向、动机、心理品质或精神

品质，这就与 “德性”相关。德性应该是道德学

研究的核心内容，因为对个体的心灵成长和内心

精神和谐、对社会的和谐、对一个人能否自觉遵

守伦理规范、对规范的遵守程度等诸多方面来

说，德性都是很重要的。就道德塑造而言，德性

的培育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德性和德性的塑造

应该是道德学真正不同于伦理学、高于伦理学的

地方。如果仅在行为的规范性层面研究道德问

题，道德这个概念和道德学都是多余的。

第六、道德判断是价值判断的一种类型：道

德性价值判断。道德判断具有价值判断的形式，

也有 “判断”之意，还有 “善的 （ｇｏｏｄ）”① 这
样的价值判断词，所以也可将其视为价值判断。

道德性价值判断包括对行为的合规范性或后果的

价值判断和对德性的价值判断，还有对人品的德

性判断。

综上所述，我们建议将价值学研究的对象明

确规定为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仅规定为对某物

价值的判断。对此学术界早就达成共识，只是在

进一步研究中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定义。伦理学的

研究对象明确规定为伦理规范，道德学的研究对

象是道德判断、德性及其培育方法。道德判断是

伦理规范的延伸，道德学应该以伦理学为前提；

伦理规范是价值判断的延伸，伦理学应该以价值

学为前提；价值学是二者的基础，只需指明它们

之间的逻辑关系，具体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判断留

给伦理学和道德学去研究。价值学包括价值哲学

和价值科学两个部分，价值哲学就是价值判断的

元理论，主要问题是：价值判断的意义、形成规

则 （包括原子性价值判断的形成规则和复合性价

值判断的形成规则），影响价值判断的因素或进

行价值判断的根据，价值判断推理规则、真假判

断标准，价值判断元理论与价值科学、伦理学和

道德哲学的关系等。价值科学研究所有具体的价

值判断，建构各种价值判断系统 （即价值观系

统），对已有价值观系统进行真假判断。价值判

断的元理论研究在社会科学中应该具有自然科学

中的数学和逻辑学的地位。具体价值判断的研究

和价值判断体系的建构则是经济学、政治学、伦

理学和道德学等各门具体学科的内容。

当我们将伦理规范从价值判断中分离出来

后，价值判断的命题表达式就是 “ＳｉｓＶ”，即
“是句”。Ｖ代表价值判断词，比如有用、好、
美、价值等都是价值判断词；也可以是具体表述

主词功能的短语，比如 “能解渴”，能解渴就是

一个价值短语。而伦理规范的标准语句表达式

（注意，不是命题表达式）是：ＨｓｈｏｕｌｄＡ，即
“应当句”。Ｈ代表人 （ｈｕｍａｎ），Ａ是代表行为
（ａｃｔｉｏｎｓ）。“伦理判断”和 “道德判断”的语言

表达式也都是 “是句”。因为在语义上，一个伦

理判断就是对某行为的合规范性的断言，一定存

在 “判断”行为。伦理判断的表达式是：Ａｉｓｎ／
－ｎ。其中 Ａ指行为，ｎ指合乎规范 （ｎｏｒｍｓ），
－ｎ指不合乎规范，二者都是常量。同样，一个
道德判断是对某人或某行为的道德性做出了判

断，其中也必然存在 “判断”行为。道德判断的

语言表达式是：Ａｉｓｍｏｒｉｍｍ，Ｈｉｓｍｏｒｉｍｍ。ｍ
指道德ｍｏｒａｌ，ｉｍｍ指不道德ｉｍｍｏｒａｌ，都是常量。
将伦理规范和道德判断从价值判断中独立出去，

保持价值判断语义和形式的纯洁性，是研究价值

命题推理规则的第二步。

因此，将伦理规范视为价值判断，在语义和

语法两个方面都是错误的。价值判断是伦理规范

的前提。同时，将道德判断等同于伦理规范，在

语义和语法两个方面也是错误的。伦理规范是道

德判断的前提，道德判断是价值判断的一种类

型，且道德判断有更丰富的形式。最后，将价值

判断与事实判断在语法形式上对立起来也是错误

的，价值判断、伦理判断、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

９２

① “善”作为的判断词，在中文中，一般只用在与人格、

动机和行为的道德判断中，来判断某行为是善的、动机是善的、

心肠是善的、人是善的。而在英文中，表达善的词汇是 ｇｏｏｄ，
这个词在英文中，几乎被用来表达一切肯定性的价值判断，其

使用范围远超中文。比如，“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ｉｓｇｏｏｄ”在英文中没有任
何问题，而在中文中如果说 “这篇论文是善的”就感觉很别扭，

我们只会说：这篇论文很好、很有用、很有价值等。这种情况

说明，讨论道德问题，中文概念更发达，区别得更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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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同一个命题形式ＳｉｓＰ。

四、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关系及

价值命题的推理规则

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区分是现代哲学社会科学

中最基本的区分之一，也是传统价值哲学、伦理

学和道德哲学共同认同的区分。这个区分包括两

层含义：一是语义上的，事实判断是描述性的，

价值判断是规范性的；二是语法上的，事实判断

的语句表达式是 “是句”：ＳｉｓＰ，而价值判断的
语句表达式是 “应该句”：ＨｓｈｏｕｌｄＡ。前面的
讨论已经清楚表明第二个区分是不成立的。事实

判断 “ＳｉｓＰ”与价值判断 “ＳｉｓＶ”的差别仅在
于Ｖ是Ｐ的子集。即价值判断是事实判断的一个
子集，价值判断属于事实判断。正因此，“价值

属性”、 “价值事实”之说才能成立。江传月认

识到价值判断的语法表达式与事实判断具有一致

性①，但他没有再向前一步提出：价值判断属于

事实判断、价值判断是事实判断的一个子集。这

个命题对传统的价值研究具有颠覆作用，会超出

了许多人的心理承受范围。为了给这个命题提供

足够的理由，我们再继续从语义和语法两个方面

进行论证。

在论证之前，我们需要做些思想准备。要推

翻一个流行了几百年的观点，在思维上，我们需

要两个条件：１、“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革命
精神和科学方法。不能迷信传统、权威和名人的

同时，要牢牢抓住现实生活。一个概念的含义是

在实际运用中显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尊重概念

使用的现实，当发现一个理论系统对一个现实生

活中常用的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与现实生活不一

致乃至冲突的时候，要以现实生活中的使用为

准。因为我们建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现实，

如果违背现实的使用习惯，就有违建构理论的初

衷。２、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不放过任何一个
逻辑漏洞，确信逻辑上有问题的理论一定是不完

善的，甚至是错误的。有了这两条，下面的工作

才有可能。

解决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关系问题的关键在

“价值事实”这个概念。而价值事实这个概念是

在 “价值”与 “事实”对立的逻辑前提下提出

来的。就逻辑规则而言，在 “事实”与 “价值”

对立的大前提下，“价值事实”必然是个错误概

念②。我们只能二选一：要么 “价值与事实是对

立的”这个命题是错误的，要么就是 “价值事

实”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李德顺以严格的逻辑

分析证明了这个概念的合理性，他认为 “价值事

实存在于价值关系运动的现实的或可能的效果、

结果之中。或者不如说：价值关系运动后果的事

实，就是价值事实”。③ 邬也从本体论角度证

明 “效应事实 （价值事实）”存在的客观性，价

值研究就立足于这种事实的存在，价值判断就是

对这种事实存在性的判断。从人类思维的自然特

征看，如果不承认有这样一种事实存在，那么价

值研究、价值评价、价值判断都不过是痴人说

梦，所有与价值研究相关的文献都毫无意义。所

以，邬认为从 “价值事实”出发就可以 “取

消事实与价值的绝对分立，填平事实与价值之间

的人为设立的 ‘鸿沟’”。④ 而李德顺面对 “价值

事实”与 “事实与价值是对立的”二者之间的

冲突，由于继续执守 “价值是规范性的”这一规

定，所以他不能直接推翻价值与事实对立这一经

典教条。但面对理论困境，他并没有放弃，而是

提出 “在逻辑推理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却正是由

实践所解决的”⑤，认为应该尊重现实。李教授

的这个解决办法虽然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却解决

不了学术问题，因为学术问题一定要在逻辑上解

决。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重新阐释 “事实”和

“价值”这两个概念，我们从 “事实”概念入手

进行讨论。

第一、 “事实”的基本含义。事实 （ｆａｃｔ）
源自拉丁文 ｆａｃｔｕｍ，意为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ｄｏｎｅ（已成
之事）、ｄｅｅｄ（事情）或 ａｃｔｉｏｎ（行动）。近代科
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将事实与事物区分开

来。但长期以来，这个概念并没有得到完全正确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江传月：《论价值判断》，《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其中的逻辑问题请参阅孙志海：《论 “行为事实属性”

是一个错误概念》，《伦理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李德顺：《价值论》第３版，第１５９—１６９页。
邬：《价值事实、价值反映与价值评价》，《学术界》

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李德顺：《价值论》第２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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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阐释，人们的认识被困在本体论思维方式和认

识论思维方式的纠结中。

第二、阐释 “事实”的两条思维路径。“事

实”是一个认识论概念，但却常被误解为本体论

概念、当作本体论概念使用。实体、事物、存

在、物质、精神等才是本体论概念，它们的逻辑

功能是设定某种存在者存在。本体论概念只是一

个命名，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而 “事实”概念

的逻辑功能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认识论

概念，是对人类认识结果的一种陈述。大家试想

一下：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事实”呢？就是

在讨论认识活动时，在讨论一个经验、命题的真

实性时使用的。“事实”这个概念实际上所表达

的意思是：我所言说的东西是真实的，而所谓真

实的就是我对它是有实际经验的。一个事实陈述

（即事实判断）包括经验和判断两个方面的内涵，

当一个人说 “ＸＸ是事实”时，不仅表明他已经
将ＸＸ经验陈述出来了，而且还做出了 “是真

的”判断。面对这个陈述我们当然需要去辨别它

的真假，此时我们要做的就是：１、通过重新观
察 （或实验）或访问其他经历者，判断它所陈述

的经验有没有真实发生过，即是不是事实，因为

人们可以虚构自己的经验，即虚构事实；２、判
断它对经验的描述是否准确、是否全面，因为人

们有可能用错误的概念和方式来描述自己的经

验，即扭曲事实，或有意用错误的概念和方式描

述自己的经验，即歪曲事实。这两种方法都涉及

到相关陈述 （即命题）的真假判断；３、通过重
新观察、实验，发现该事物的其他的更多的没有

描述到的可能经验 （即可能事实），以丰富对事

物的认识。因此，事实就是经验，即关于某物的

事实就是关于某物的经验，经验之外无事实。维

特根斯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事实分为原子事实

和事实 （复合物），原子命题就是陈述原子事实

的句子，复合物是由原子事实构成①。

对那些缺乏认识论思维方式自觉意识的人来

说，理解 “经验之外无事实，事实就是经验本

身”这个命题，是非常困难的。哲学上的许多理

论问题就是由于人们不能将本体论思维方式及其

言说方式与认识论思维方式及其言说方式区分开

来造成的；前者是人类自然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

式，而后者必须具有良好的逻辑反思能力且经过

后天的严格训练才能具备。科学研究所加工的对

象或材料都是那些经验事实而不是所谓独立于意

识之外的客体，经验 （事实）是介于事物和理论

之间的主观的东西。人类的学术思维链条，如果

用本体论思维方式陈述，起点是存在或事物 （本

体论概念），中介是经验或事实 （认识论概念），

终点是理论 （认识论概念）②。但这个陈述是不

符合认识的实际情况的。人类的实际认识过程是

先有经验或事实，然后根据经验或事实推定事物

存在，最后是建构理论解释经验和事实。这个陈

述就是认识论的陈述。

第三、“事实”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当确认

了事实就是经验之后，也就破除 “事实与价值是

对立的”这个命题中的第一层对立：事实是客观

的、价值是主观的。因为事实也是主观的。这又

涉及到主观与客观、主观性与客观性这两对范

畴。关于这两对范畴李德顺有一个很好地辨析，

他认为主观仅指 “意识着的意识”，客观则指

“被意识着的对象或状态”，主观性含有依赖于人

的意识的特性，而客观性则指不依赖于对他的意

识的特性。比如，当我在这里评价李德顺的 “主

观性理论”时，该理论就是我的认识对象，即是

１３

①

②

参见 ［奥地利］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在该书中，他完全是在认识
论的立场讨论世界、事实、事物，即在话语世界谈论问题，为

人们摆脱本体论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思考认识论问题和逻辑学

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其合理性的根据是：

当我们思考、言说任何东西时都是在话语中进行的，而话语和

言说都是认识的结果。认识之外无话语，话语之外无思维。本

体论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是人类思维基于经济原则的一种简单

化运作，是各种错误、幻象产生的渊薮。本体论思维方式和言

说方式的优点就是使思维和表达变得相对简单和方便，也有利

于逻辑演绎，但缺点是容易滋生理论问题。比如，当我看到一

束花感觉很愉悦时，我就说 “这束花很美”。这就是一个本体论

思维方式下的本体论陈述，它直接以 “花”为主词进行思维和

判断。这个陈述会引起纷争，因为另一个人看到它时感觉有些

不爽、不舒服，会说 “这束花不美”。这种现象在价值学和美学

中引起许多理论问题。这就是本体论思维方式和陈述方式造成

的。如果我们有认识论思维方式和陈述方式的自觉意识，我们

会这样说 “我感觉这束花很美”或 “这束花很美是我的感觉”，

即使其他人感觉不美，也不会与我们争论。更重要的是：从经

验或事实本身看，认识论的陈述方式是准确地表达了我们经验

的实际状态，而且这个表达与不同的表达之间没有冲突。最后

的事例请参阅李德顺：《价值论》第３版，第１６４页。
孙志海：《“眼见为实”辨》，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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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意识着的对象，它一定是客观的，否则我就在

胡言乱语。因此，他认为 “价值具有主体客观

性”①。李德顺深入分析了人们错误理解这两对

概念的原因，非常正确。我要补充的一点是这与

人们一直将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与本体论的思维方

式混同在一起造成的。主观与客观、主观的与客

观的这两对概念都是认识论概念，都是为了描述

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创造的，不是本体论概念，

不能把客观等同于物质、事物、实体。“主观与

客观”是人们用来限定认识对象即事实的，“主

观的”是指言说对象即事实的主体性，描述的是

事实产生和存在的状态：产生于人的认识活动，

作为认识结果存在于人的大脑中。我们说所有的

事实都是主观的，就是指这个意思。因此，“主

观的”准确含义应该是 “属于主体的”。 “客观

的”所描述的是事实的存在性，即它们确实产

生、存在过，无论人们是否认识到它的存在，能

否接受它的存在，它都存在过。我们说所有的事

实都是客观的，就是这个意思，即 “客观的”准

确含义是 “存在的”。李德顺所说的 “价值有主

体客观性”，就是指价值是来自主体意识并存在

于主体意识中的客观存在。

面对 “经验是客观的”这样的命题，许多人

会习惯性的反对，我们只须提醒一点，就能说服

他们：在医院里您向医生介绍自己的病情，向医

生陈述您的身体感受，即生病的经验时，如果医

生否定您的经验的客观性，说您所陈述的都是主

观的、不是事实，您会有何反应？您一定会气坏

了并对医生说：“请尊重我的感受！这是客观的！

这是事实！”。

第四、 “价值判断”的描述性。 “事实与价

值是对立的”这个命题中的第二层对立是：事实

是描述性的，价值是规范性的。其实这是一个简

略的说法，完整的说法是：事实判断是描述性

的，价值判断是规范性的。这个对立也是不存在

的。前文已经阐明价值判断中并无规范性内涵，

这里要进一步确认的是：价值判断也是描述性

的，是对事物价值属性的描述或陈述。当我们吃

到一盘味道很好的菜，我们就说：这道菜的味道

很美。“味道美”就是这道菜的属性，既可看作

是事实属性，也可看作是价值属性。当别人质疑

我们的这个陈述时，我们会言之凿凿地说：这是

事实啊 （即我的经验啊）！我确实感觉它很美呀！

因此，价值判断也是描述性的，是对事物的 “价

值属性”的描述和判断。李德顺通过类似研究提

出类似的观点： “描述性”与 “规范性”之间，

并没有绝对分明、不可逾越的界限，认为价值判

断也可以是描述性的②。但他严密的逻辑思维能

力再次止步于 “价值是规范的”这一教条，无法

得出 “价值是事实的一个类型”这样的结论，从

而使他关于 “价值事实、价值属性”概念分析的

逻辑功能不能发挥到底。

第五、经验、事实、属性与事物的关系。在

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我们都是用经验来描述

事物、确认事物存在方式的。当我们言说某事物

是如何的时候，就是用我们的经验来描述它，这

些经验也就称为该物的属性；当我们要对自己的

经验描述做真假判断时，我们就说这些经验是事

实。比如，当我们要对一朵花的存在方式进行描

述时，我们说 “这朵花是红的”， “是红的”就

是一个经验，我们就说它是该花的一个属性。当

我们要对上述陈述进行判断时，我们就说 “这朵

花是红的”是事实，这就是一个事实判断或事实

陈述。因此，经验、属性和事实三者名异而实

同，我们对事物的每一个经验陈述就是一个属性

描述，也同时是一个事实判断。事物与事实和属

性的关系是：

（１）Ｆ＝ （ｆ１＋ｆ２＋ｆ３…… ＋ｆｎ） ＝Ｔ事实与
事物的关系

Ｆ（ｆａｃｔ）代表事实的集合，ｆ代表原子事
实，１、２、３……ｎ代表诸原子事实，其中包括
价值事实。Ｔ（ｔｈｉｎｇ）表达事物。我们是通过 ｆ
的集合判断Ｔ是否存在和如何存在。事实是认识
论概念，事物是本体论概念。

（２）（Ａ１＋Ａ２＋Ａ３……＋Ａｎ） ＝Ｔ属性与事
物的关系

Ａ（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代表属性，１、２、３……ｎ代
表属性类别，比如视觉属性、听觉属性、关系属

性、价值属性等。事物Ｔ也是属性的集合，没有
属性，事物对我们来说就是无。基于 （１）、
（２），我们可得出：

２３

①

②

李德顺：《价值论》第３版，第３３—３４页。
同上，第１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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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Ａ１＋Ａ２＋Ａ３…… ＋Ａｎ） ＝ （ｆ１＋ｆ２＋
ｆ３……＋ｆｎ）属性与事实的关系

即属性与事实是完全相同的。

第六、事实与属性的主客体间性。事实、属

性这类认识论概念，既依赖于事物而存在，也依

赖于人的认识活动而存在。我们把认识论概念的

这种特性称为主客体间性，表明它们是在主体与

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主体所创造的东西。当然，

认识论概念也同时具有主体间性。主体间性表达

的是概念使用的社会约定性，主客体间性表达的

是概念创造的主客体协同作用性。从认识论的角

度讲，事物依赖于属性和事实而存在，意为：不

通过属性和事实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事物存在。因

此，“价值属性”和 “价值事实”都是人们认识

事物、陈述认识结果的一种方式，对某物价值属

性的判断 （价值判断）也是对某物的一种事实的

陈述，所以价值判断属于事实判断的一个类型。

确定价值判断是事实判断的一种类型，是研

究价值命题推理规则的第三步，价值命题的逻辑

推理就可以借用命题逻辑的推理规则了。但具体

借用到什么程度，是否还需要改造，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这里仅进行一些初步探讨。如果价值命

题的推理规则能够确立，就能为判断价值命题的

真假提供逻辑规则。比如，下面是从事实判断推

导出价值判断的推理形式，与命题逻辑的推理规

则一致。

（１）这个桌子上是放了许多物件的事实判断
ＳｉｓＰ

放了物件就是有用的判断价值的标准ＰｉｓＶ
所以，这个桌子是有用的价值判断ＳｉｓＶ
（２）这朵花是让人看了舒服的事实判断 Ｓｉｓ

Ｐ
让人看了舒服的就是好的、美的或有用的判

断价值的标准ＰｉｓＶ
所以，这朵花是好的、美的或有用的价值判

断 ＳｉｓＶ
（３）张三是做了对我有帮助的事的事实判断

ＳｉｓＰ
对我有帮助的事是好事判断价值的标准 ＰｉｓＶ
所以，张三做的是好事价值判断 ＳｉｓＶ
从事实判断推导出价值判断时，中间插入的

前提不是人们常说的表达需要和愿望的命题，而

是价值判断标准，其命题形式也是 ＳｉｓＰ。许多
人认为事实判断和需要结合在一起就能得出价值

判断①，方向正确但不全面。比如：

这朵花是红色的 ＳｉｓＰ
我需要或喜欢红色 ｆ（Ｐ）
所以，这多花就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美的。

ＳｉｓＶ
ｆ（）是关系函数，表示 “我需要或喜欢

……”。这个推理很明显是不通的，其中缺少了

价值判断标准这个环节。我们需要先确定 “我需

要或喜欢的东西就是美的、好的或有价值的”这

个价值判断标准才行。所以完整的推理形式是：

这朵花是红色的 ＳｉｓＰ
我需要或喜欢红色 ｆ（Ｐ）
所以，这朵花就是我喜欢的 Ｓｉｓｆ（Ｐ）
我需要的或喜欢的就是有价值的、美的或好

的 ｆ（Ｐ）ｉｓＶ（价值判断标准）
所以，这朵花就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美的。

ＳｉｓＶ
所以，从事实判断出发要想推出价值判断就

必须加入价值判断标准。价值判断标准并不是随

意确定的，而是根据现实生活条件和人们真实的

需要、欲望、喜好等确定的。未来价值科学重要

研究任务之一就是确定具体的价值判断标准，这

个研究属于实证研究。

从一个价值命题推出另一个价值命题的形式

应该有两类。一类是如何通过归纳逻辑从原子性

价值命题推导出复合性价值命题，这个需要对每

个具体的 “复合性”概念进行深入研究才行，应

该是将来的价值科学的另一个重要任务，这个研

究也属于实证研究。二类是从复合性价值命题推

导出原子性价值命题，下面的例子说明命题逻辑

的演绎规则也适用于价值推理：

一个好苹果就是颜色鲜艳、味道很甜、口感

爽脆的苹果价值判断标准ＳｉｓＰ
这个苹果是好苹果 价值判断ａｉｓＳ所以，这

个苹果是颜色鲜艳、味道很甜、口感爽脆的 价

值判断ａｉｓＰ

（下转第７８页）

３３

① 冯平：《走出价值判断的悖论》， 《哲学研究》１９９５年
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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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与现代性批判：尼采与马克思

张文涛

【摘要】尼采与马克思在生存时代、哲学观念、思想气质等方面，均有很强的可比性，而且在他们与西方现代性的批

判性关系上面，尤其如此。早在百余年前，尼采便已明确提出 “现代性批判”的概念，而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已越来越

注重从 “现代性”这一重大理论视域切入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入研究。本文拟从 （一）现代性与虚无主义，（二）资本、

商业与虚无，（三）大众、阶级与平等，（４）超人、工人与现代性的未来等具体几个方面，展开对二人现代性批判思
想的审视和比较。

【关键词】尼采；马克思；虚无主义；现代性批判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３４－０８

　　尼采与马克思在生存时代、哲学观念、思想
气质等方面，均有很强的可比性。这种可比性，

尤其见于他们与西方现代性的批判性关系。尼采

是时代意识极强的哲学家，现代性话语今天已非

常流行，但早在百余年前，尼采已明确提出了

“现代性批判”的概念。①二十世纪著名政治哲学

家施特劳斯在其 《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一文中，

亦将马克思和尼采分别视为西方现代性第二、三

次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已

越来越注重从 “现代性”这一重大理论视域切入

对马克思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思想的 “现代性批

判”性质或 “反现代性立场”得到愈来愈清晰

的梳理和呈现。②因此，同作为现代性批判的哲

学大师，尼采与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性的自我审理

值得做对比性的审视。

一、尼采论现代性与虚无主义

尼采的现代性批判最著名之处是对 “虚无主

义”的论述和批判。不过，在尼采这里，虚无主

义概念的含义较为复杂，远非一目了然。尼采

说，对眼下的欧洲而言， “虚无主义站在门口

了”。③什么是虚无主义呢？它指的是 “没有目

标，没有对 ‘为何之故？’的回答。虚无主义意

味着什么？———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权力》，

第４００页）。也就是说，虚无主义意味着欧洲生
活中曾经有过的最高价值、神圣价值都坍塌了，

生活失去了目的或方向，没有了意义，从而 “没

有什么是真的，一切都是允许的了”。④总之，用

尼采最有名的一句话说便是 “上帝死了”，虚无

主义即上帝之死导致的后果。因此，虚无主义首

先被尼采当作一个描述性概念，用以揭示现代西

方的历史处境，即由基督教的 “上帝”所代表的

那种最高价值、神圣价值的失效或缺失。

值得注意的是，在尼采看来，基督教的道德

价值观并非来自自身，而是来自更古老的柏拉图

主义，基督教不过是 “民众的柏拉图主义”而

已。因此，基督教所体现的神圣价值也就是超验

价值、超感性价值，即由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塑

造的那些价值，其源头便是苏格拉底的 “理性”

哲学或柏拉图主义。所以，上帝之死同时也意味

着从苏格拉底以来便统治着西方思想的形而上学

也失效了：虚无主义

本身包含着对一个形而上学世界的不信……

当人们明白了，无论用 “目的”概念，还是用

“统一性”概念，或者 “真理”概念，都不能解

４３

 作者简介：张文涛，（重庆４０００４４）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①　 ［德］尼采：《偶像的黄昏》，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６１页。
②　如参罗骞：《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张盾：《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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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此在的总体特征，这时候，人们就获得了无价

值状态的感觉。用上述概念得不到什么，达不到

什么，事件的多样性中没有普全的统一性：此在

的特征不是 “真实”，而是 “虚假”。（《权力》，

第７２２页）
上帝死了也意味着，上帝曾经活过。换句话

说，在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的神圣、超验价值尚
为人信仰时，虚无主义问题是不存在的。是否如

此呢？尼采的看法分为两面。一方面，确实那个

时候生活是有目的、有方向、有意义的，所以当

然不会是虚无的；但另一方面，尼采说，那个时

候虚无主义也存在，只不过它还隐藏着。正是在

这里，我们碰到了 “虚无主义”在尼采那里更进

一步、亦更特别的含义———尼采说，基督教 －柏
拉图主义本身就是虚无主义！

尼采认为，苏格拉底发明的理性主义哲学和

后来的基督教一样，都是一种谎言，它们否定这

个尘世、这个大地生活的真实性，发明或虚构了

一个在肉体死亡后才可到达的彼岸、天国或 “善

的理念”的最高世界，并视之为 “真实”的世

界。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发明这一真实世界的原
因，是要屈从或迎合民众的软弱本性，因为后者

惧怕、逃避这个不断生成流变、不断产生痛苦的

苦难无尽的大地生活。为了 “不致毁灭”，为了

“自保”，为了获得安全、安稳的生活，民众需要

这样一个虚假性、谎言性的世界来获得安慰，将

自己的生命及其痛苦纳入一种信仰 －道德框架之
中，从而让自己的生活在灵魂不死、善恶赏罚等

信念中得到解释和希望，由此得以维持和继续

（《权力》，第４０４页）。由于基督教 －柏拉图主
义的这个 “真实”世界是虚构的、虚假的，所以

它本身就是一种虚无主义，而且，形而上学－神
学的世界观带来了 “禁欲主义”的道德理念，其

实质是否定感官、身体及此岸世界的真实性，认

为它们只具有虚幻、消极的价值。由此，这种禁

欲主义道德理念将人的此世生命、肉体生命虚无

化了，将作为本能的生命意志虚无化了，将人的

高贵精神低矮化了。

但在一个信仰尚有其效力的 “健康”时代，

这种倡导禁欲理念的虚无主义可以说起着积极而

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的生活无论如何都是需要一

个目的、一种意义，不能处于虚无之中：“人宁

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① 那时，基督

教－柏拉图主义这一虚无主义尚以一种非虚无主
义的面貌存在着。可是，当现代启蒙运动以来的

理性和科学导致这一禁欲理念背后的形而上学世

界观不再被人信仰之后，它的虚无本相终于呈现

出来——— “真实”的世界原来是一种虚构。这

样，过去隐藏着的暗中的虚无主义终于明显地呈

现出来，这便是前述上帝之死导致的现代性虚无

主义处境。

不过，我们都知道，启蒙哲学用 “理性”和

科学杀死上帝之后，现代性其实并未处于价值真

空之中。实际上，启蒙运动创造出了一系列现代

性道德价值，其中最重要、最核心者莫过于体现

着理性、人性之崇高和尊严的自由、平等、博

爱、宽容、人道、同情、权利、公正等价值。这

些价值是现代人的骄傲，但在尼采看来，它们是

有问题的。它们并非真正的 “创造性”价值，实

质上仍然是旧价值、基督教道德价值的翻版，而

创造这些道德价值的卢梭、康德、孔德、穆勒等

现代哲人，都不过是基督教精神的子嗣而已：

人们尝试一种尘世的解决办法，但同样地也

是在真理、爱、公正的最后胜利意义上…… 人

们同样地试图抓住道德理想……人们甚至试图抓

住 “彼岸”，尽管那不过是一个反逻辑的未知的

Ｘ，但人们立即加以铺垫，说可以从中引出一种
老式的形而上学慰藉。人们努力从发生事物中解

读出老式的神性指导，具有酬报、惩罚、教育、

引人向善的作用的事物秩序，人们像从前一样相

信善恶。（《权力》，第７４８页）
请注意基督教道德理想的狂热崇拜的更隐蔽

形式……卢梭的自然概念根本上是基督教道德的

狂热崇拜……在孔德和斯图亚特·穆勒那里，阴

性的和怯懦的 “人”的概念又是基督教道德的狂

热崇拜……甚至整个社会主义理想，无非就是一

种对基督教道德理想的愚蠢误解。（《权力》，第

６４２页）
尼采清楚，现代道德价值所体现的，正是霍

布斯以来现代理性所追求的人的 “自我保存”这

一要义。自我保存意味着对暴死的恐惧和对安稳

５３

① ［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等

译，桂林：漓江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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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可见，上帝虽然死了，但追求安稳自保

的理想并未改变。因此，启蒙理性意欲实现的目

的与基督教并无二致，现代道德仍然是一种体现

软弱人性、敌视生命意志、将精神予以矮化的

“禁欲”理念，因而是基督教 －柏拉图主义禁欲
理念的现代翻版。

所以，上帝虽死，但死而不僵：“我们的时

代靠过去时代的道德苟延残喘。”① “在 ‘自然’、

‘进步’、‘完美化’、‘达尔文主义’的公式的影

响下，在关于幸福与道德、不幸与罪责的某种一

体性关系的迷信的影响下，基督教的预设和阐释

还一直香火不断”（《权力》，第５２３页）。一句
话，现代道德不过是 “基督教道德的最后回

声”。②

尼采对现代性最为特殊的理解在于，现代性

与基督教实乃一脉相承，在我们看到的近五百年

以来的现代历史与基督教时代之间的断裂性，在

尼采看来完全不存在。反之，他在其中看到的是

一种明显的 “连续性”③，而其共同源头则可一

直上溯至柏拉图主义或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乐观

哲学。

现在，在尼采这里虚无主义的两种含义可以

说合而为一了：现代性虽然有其 “目的”，但在

尼采看来，自我保存 （以及相互保存，参 《权

力》，第１２２３页）、追求安稳舒适这一低矮的目
的与基督教的目的如出一辙，仍然是一个伪目

的；现代性看似 “创造”了一个 “新”目标，

但这其实是一个虚假、虚伪的新目标，它本质上

仍然属于基督教的目标，从而仍然是一种虚无主

义。如此，现代性、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在根本上

仍然缺乏一个真实、高贵的目的，缺乏一种真

实、高贵的价值。作为基督教这一虚无主义之

“阴影”的现代性，仍然是一种虚无主义。总之，

两种虚无主义含义的合一，最终可归结为这样一

个尼采对于现代性的等价判断：现代性＝虚无主
义。

二、资本、商业与虚无：

马克思与尼采的共同批判

　　马克思虽然不像尼采那样使用过 “现代性”

概念，但他对 “现代”有明确论述。我们知道，

在黑格尔那里，现代性已完全确立起理性精神的

本质规定性，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理性意味着的

是主体及其自由权利，“主体的特殊性求获自我

满足的这种权利，或者这样说也一样，主体的自

由权利，是划分古代和现代的转折点和中心

点”④。不过，在马克思看来，在实际情形中，

启蒙以来一直到黑格尔的现代历史所许诺的理性

主体及其自由并未真正实现，并未真正构成现代

社会的本质。真正构成现代市民社会之本质的，

乃是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 “‘现代社会’

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⑤，

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要素便是 “资本”———资

本是马克思理解现代社会、实施现代性批判的核

心范畴。

资本 “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

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

这个物特有的社会性质”⑥。资本主义社会的特

质便是，社会中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都通过 “资本”体现出来，资本成

了整个社会的存在方式。由于在马克思看来经济

活动中的资本原则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所

以他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批判也就等于是对整

个现代社会、现代性的批判。

资本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方式，意

味着现代社会中的一切都被资本化、物化了———

包括道德价值在内的一切事物都被置换为商品、

标上价格，可以购买和交换，资本、商品、货币

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尺：哪怕 “我是一个邪恶的、

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货币

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尼采：《重估一切价值》下，林笳译，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８１页。
［德］尼采：《朝霞》，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７６页。
［美］皮平：《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阎嘉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１２８页。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２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１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７７页。



虚无主义与现代性批判：尼采与马克思

是最高的善，因此，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①。

货币更是一种颠倒黑白的力量，“它把坚贞变成

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

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

变成奴隶…… （货币）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

了”②。总之，货币 “把人的尊严变成 ‘交换价

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 ‘贸易自由’代替了无

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③。

进一步看，资本所主导的社会其实是一个没

有目的的盲目社会。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资本

的创造物必须不停地过时、贬值、毁灭，为的是

进一步扩张——— “扩张－破坏－进一步扩张－更
大的破坏，如此一种充满内在悖论的恶性循环构

成资本特有的存在和运动方式”④，那么，最终

的确定终点、稳固目的在哪里呢？因而，资本的

逻辑必然导致最终目的、终极价值的缺失。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在 《共产党

宣言》中的那个著名论断：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

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

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等级的和固

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

渎了。⑤

马克思由此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道德

价值的资本化、商品化、货币化、交换化、相对

化，最终导致了神圣与崇高价值的消失、人性尊

严的丧失、人性本质的空虚化以及人的鄙俗化：

没有任何绝对的价值，对货币来说……没有

任何东西是高尚的、神圣的等等，因为一切东西

都可以通过货币占有。⑥

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

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总是表现为生产的

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

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资产阶级及与之相

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

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

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

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⑦

资本成了社会的中心或最高者，甚至可以说

成了 “上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旧宗教虽

然倒塌了，但一种新宗教产生出来，这就是马克

思在 《资本论》中所描述的 “资本拜物教”或

“商品拜物教”、 “货币拜物教”。成为上帝的资

本不仅摆脱人的控制，而且反过来控制人，在资

本的统治下，“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

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

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

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⑦。那么，这个基督教的

上帝死后到来的新上帝，究竟是上帝还是魔鬼

呢？无论如何，可以说，作为新上帝的资本或货

币，终究不过是一个虚幻、虚无的上帝。

总之，马克思看到，启蒙以来的现代历史所

做的理性承诺，其实是虚幻的，“通过对资本逻

辑的追寻，马克思发现，资本势必陷入虚无主

义”。⑧ 与 “现代性”概念的情形类似，马克思

虽然没有用过 “虚无主义”这个概念，但他对资

本之本性和逻辑的分析，对资本导致现代社会终

极目的缺乏、神圣和崇高价值消解、人之内在本

质的空虚化的揭示，毫无疑问可视为他对现代社

会之虚无主义本质的揭露和批判。

尼采虽然不使用 “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但

是，尼采对现代民主制下人们勤劳的经济活动或

“商业文化”的虚无主义本性，做过与马克思极

为类似的观察和批判。

尼采看到，“商业”是现代文化的 “灵魂”，

尼采对 “商业文化的基本观念”的揭示，与马克

思的资本批判如出一辙：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社会文化正在形

成，商业是这种文化的灵魂，正如个人竞赛是古

希腊文化的灵魂，战争、胜利和法律是罗马文化

的灵魂。商人并不生产，却善于为一切事物定价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年，第１５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年，第１５５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２年，第２５３页，第２５７页。

贺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价值虚无主义课题》，《复

旦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７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版第３１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５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版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７９—４８０页。
刘森林：《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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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和多少人会来消费这个东西？”这

永远是他的头等问题……对于出现在他面前的一

切事物，他都不断通过这种方式加以衡量，无论

它们是艺术和科学的产品，还是思想家、学者、

艺术家、政治家、民族、党派乃至一个时代的成

就。一切创造出来的事物，在他那里都只具有供

应和需求的关系，他探讨这种关系，以便使自己

能够决定它们的价值。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

化精神。①

与马克思对资本 －商品拜物教的揭示一样，
尼采也看到，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中，金钱成了

上帝，商业如同魔鬼：“金钱之神……在对金钱

的这种急躁和热爱中，我们看到权力欲重新燃烧

了……过去我们为了上帝的缘故而做的，现在我

们为了金钱而做。”② “就其本质来看，商业具有

魔鬼般的凶恶……对商人来说，诚实本身就是一

种旨在盈利的投机。商业是邪恶的，因为它是自

私的形式之一。”（《权力》，第７７０页）
整个现代商业社会就是一个闹哄哄的大市

场，人们匆忙地活动着，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为

了增殖财富和赚钱———我们的时代是 “一切时代

中最勤劳的时代”③，人们普遍抱着一种经济学

的乐观主义态度，即相信勤劳的工作一定意味着

福祉的增长。显然，认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的经济学乐观主义，与苏格拉底那里认为理性可

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理性乐观主义一脉相承。对此

乐观主义，尼采自然持反对意见：

我所反抗的乃是一种经济学乐观主义：仿佛

随着所有人不断增长的开支，所有人的利益也必

然会增长。然而在我看来情形恰恰相反，所有人

的开支将累计成一种总体损失：人将变得渺小

———结果是人们再也不知道这个巨大的进程到底

是为何服务的。一个为何？一个新的 “目的”

吗？———这正是人类所必需的。 （《权力》，第

５３０页）
这便是现代性的悖论。人们勤劳工作但并不

知道生活的终究目的是什么，“除了愈来愈多的

金钱和愈来愈多的勤劳以外，就不知道拿它的如

许勤劳和金钱做什么好了，以至于散去要比积聚

更需要天才”④。马克思说，资本逻辑导致神圣、

崇高价值的消解，与此相似，在尼采看来，这个

科学、商业、中产阶级发达繁荣的现代世界，其

危机在于最终目的的缺失，精神的低矮化、缩小

化，“平庸”的繁荣：

手工业、商业、农业、科学、大部分艺术

———这一切都只能立足于……一种坚强而健康地

得到巩固的平庸性上……科学本身就属于一种中

等人……然后，这种中等权力就会通过商业、特

别是金融业来维持：金融巨头的本能反对一切极

端事物……众所周知，表示 “平庸”的光荣字眼

是 “自由”。（《权力》，第１１０７页）
今天在欧洲习惯于当作 “人道”、 “道德”、

“人性”、“同情”、“公正”来尊重的一切东西，

虽然作为对某些危险而强大的基本本能的弱化和

缓和，可能具有某种突出的价值，但长远看却无

异于对 “人”这整个类型的缩小……对这整个类

型最终的平庸化……人借助于他们不断增长的道

德，以全部的清白和纯真，误以为自己从动物层

面上升到了 “诸神”档次和超凡的规定性层面，

但实际上却是下降了。（《权力》，第８２页）
正如马克思看到启蒙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异化”了一样，尼采同样看到了现代性自身的

悖论。人本欲抬升自己的地位，最后却成就了低

矮的目标———这正可谓现代世界人性之上升与下

降的 “启蒙辩证法”。自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以

来，现代性理念将肉体生命的自保和物质生活的

舒适安稳设为生活的目标，但在尼采看来，这种

追求自我保存及相互保存，追求安全、舒适、享

乐乃至奢侈的生活目标，太过低矮。我们知道，

尼采将追求这一生活目标的人称为 “末人”，将

这种缺乏远大目标的精神状态称为 “颓废”。一

个人或一些人颓废关系不大，但如果整个时代，

整个社会、国家、欧洲 （乃至地球）的生活全都

如此设定，那就是真正的危机了———如前所述，

这正是所尼采所看到的欧洲精神的虚无主义危

机。

８３

①

③

②　 ［德］尼采： 《朝霞》，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８—２１９页，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④　 ［德］尼采： 《快乐的知识》，黄明嘉译，北京：中

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７页，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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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众、阶级与平等：

虚无主义的政治面相

尼采看到，与现代精神文化品质的平庸特性对应

的，正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 “平等”理念。如

果说现代性的精神、文化领域的危机在于平庸、

软弱、颓废，那么，现代性的政治领域的危机便

是平等主义———平等理念及制度实践可谓现代性

之虚无主义的政治面相。

现代平等主义出于以自我保存为目的的现代

契约民主，其提出者是洛克、卢梭等现代启蒙哲

人。但尼采看得很清楚，现代平等理念的根源显

然在基督教。基督教的道德价值观有两个要点，

一是否定生命的禁欲理念，二是否定等级的平等

理念。在基督教 “上帝面前灵魂平等”的概念

中，“已经蕴含了有关平等权利的所有理论原型”

（《权力》，第１１７１页）。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
哲人提出的平等理念，在十九世纪的功利主义、

实证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理念中，被进

一步激化了。同样，在尼采看来，从功利主义到

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无不体现着基督教的虚

无主义理念：

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

由于他们认为自己的此在应该由某人承担罪责，

所以始终还是基督教的近亲。基督徒也认为，如

果他找到了对此承担责任的某人，那他就能更好

地忍受失意和失败了。复仇和怨恨的本能在两种

情形下都表现为承受失败的工具，表现为自我保

存的本能。（《权力》，第９５１页）
保护软弱人性的禁欲理念将精神低矮化，而

平等理念则将这种低矮化普遍化了，“把所有人

都降到同一个水平上” （《权力》，第 ８４９
页）———价值的等级秩序、高等价值和高贵精神

被普遍否定。由此，现代民主制对平等理念的实

践，导致了虚无主义的全面盛行。尼采看到，现

代民主号称自由民主，可是，基于平等主义的民

主恰恰让真正的自由———只有少数高贵灵魂才能

拥有的精神自由———变得不可能。

践行平等主义的现代民主社会，也就是 “大

众”的社会，大众是体现和推动现代虚无主义的

政治力量——— “虚无主义的原因：低等种类 ‘群

氓’、‘大众’、‘社会’荒疏了谦恭的态度……

这就把整个此在庸俗化了，因为只要大众占了上

风，他们就会对特立独行者实行暴政，使之丧失

自信而成为虚无主义者”（《权力》，第４０８页）。
大众＝群氓＝贱民＝畜群＝奴隶＝末人 （＝经济
人），这是尼采笔下随处可见的贬斥性等式。不

过，说尼采蔑视、仇恨大众其实并不准确，尼采

真正反对、仇视的与其说是大众阶层，不如说是

鼓吹大众阶层之平等权利的现代知识分子或启蒙

哲人。从尼采的立场看，马克思当然属于这种启

蒙哲人之列。

在尼采看到 “大众”的地方，马克思看到的

是 “阶级”。对尼采来说，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

问题在于低等级的 “大众”令传统等级社会的贵

族制价值观念面临危机，尼采并不在意 “大众”

社会内部的细微区分。马克思不同，他所看到的

则是所谓的自由民主社会、实质是资本主义社会

的内部的分化和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

的不平等。

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活动的

不平等造成了政治上的不平等，现代资本主义制

度由此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是一种政治制

度，一种新形式的奴隶制度——— “现代奴役的实

现形式不是主人对奴隶人身的统治，而是资产阶

级的财产权对劳动者的压制，也就是资本以私有

产权资格索取剩余价值而造成的经济上的统治和

不平等。这就是 ‘经济的政治性’问题。”① 所

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批判绝非仅仅具

有经济的意义，而更具有政治的意义。

经济活动导致民主内部重新出现不平等的根

本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劳动成

了 “异化”劳动，工人劳动的异化使得 “工人

阶级”这个群体处于被资本家、资产阶级的剥削

压榨之下。通过异化理论和阶级分析，马克思由

此揭示了现代民主平等制度中实际上的不民主和

不平等。启蒙主义许诺的理性王国或普遍的民

主、平等、自由，如今被异化为特定的民主、平

等和自由。用恩格斯的话说：

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 “资产阶级”理想化

９３

① 张盾：《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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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 “资产阶级”司法中得到

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 “资产阶级”平

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 “资产阶

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

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 “资产阶级”

的民主共和国。①

马克思看到，工人为现代社会创造的无数财

富最终都沦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在工人阶级这

里，现代的自由、平等、正义理念并未真正实

现。尼采认为现代自由民主制的错误在于追求平

等，而在马克思看来，其错误恰恰在于实质上的

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鼓吹平等，但其实是在阻

碍真正平等的实现；资本主义生产使人性的崇高

价值遭到否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是

对人性 （在无产阶级那里）得到全面发展、崇高

价值得到真正实现的否定或剥夺。资产阶级民主

同样导致价值虚无主义，同样是虚无主义的政治

面相。

尼采说，现代民主制度其实是一种奴隶制度

——— “民主的欧洲不过是导致了一种对奴隶制的

高雅培养” （《权力》，第１８３页）。如前所述，
马克思也是这样看的。虽然 “奴役”的含义在两

人那里并不相同，不过，对于现代 （资产阶级）

自由民主制度的虚无主义本性，两人都给与了无

情的揭露和批判。

四、超人、工人与现代性的未来：

尼采与马克思的分途

　　对于现代性的虚无主义危机，尼采和马克思
都看得非常清楚。既然危机在于真实目标、终极

价值的缺乏，那么，克服虚无主义的途径就在于

创造新价值和相应的新制度。

尼采提出的新价值是权力意志和永恒复返，

其核心是对充满痛苦的大地生活的全面肯定，新

价值的善恶观来自对生命意志力的衡量，古希腊

悲剧是这种热爱命运的强健精神的最好体现。这

是一种强大、“高贵”而非颓废、软弱、平庸的

精神，它将成为替代基督教的一种新宗教、酒神

宗教的基本信念。与之相应的政治制度，便是否

定平等理念的等级贵族制——— “更高形式的贵族

制度就是未来的形式”（《权力》，第５３０页）。

马克思提出的新价值则是人的全面自由。在

马克思看来，人本性上就是 “自由自觉”的存

在，但由于启蒙主义期许的理性王国异化为资本

主义社会，人的自由本性并未真正实现。所以，

既然精神物化、劳动异化使人失去了自由自觉的

本性，那么，新价值的创造就意味着克服资本对

人的奴役和劳动异化，实现 “劳动的解放”，最

终创造出 “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

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②，

亦即重获人性之 “崇高”和 “尊严”、 “个体”

与 “共同体”融洽无间的全面自由的人。实现这

一目标的政治建制，便是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

制、不再有阶级对立、平等理念真正实现、人性

在其中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

这一 “自由王国”、“自由人的联合体”。

尼采对新价值和新制度的设想与启蒙理念可

谓背道而驰，但马克思是现代价值的坚定信奉

者。对马克思来说，现代性的问题不在于其自

由、平等、博爱、宽容、人道、同情、权利、公

正这些价值理想是错误的，而在于它们并未真正

实现。所以，如果说尼采的方案可称为一种 “激

进的贵族制”③，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则可谓一种

“激进的民主制”。马克思意欲完成启蒙运动的未

竟事业，完成现代性这一未完成的方案。但尼采

对前述现代性价值嗤之以鼻。在他看来，自由不

过是新的奴役，权利、公正实现了又怎样呢？不

过是在维护一种低矮的自我保存以至奢侈享乐的

颓废的物质生活，至于平等、博爱、宽容、人

道、同情，不过都是些把人全部拉到同一低矮水

平上的道德手段而已。

马克思试图恢复人性的尊严和 “崇高”，尼

采也呼求 “高贵”精神的重现，不过，由于激进

贵族制与激进民主制的尖锐对立，尼采的 “高

贵”与马克思的 “崇高”，其含义可以说是南辕

北辙。

０４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２年，第４０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年，第１２６页。

Ｌｏｖｅ，ＮａｎｃｙＳ．，“ＣｌａｓｓｏｒＭａｓｓ：Ｍａｒｘ，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ＳｏｖｉｅｔＴｈｏｕｇｈｔ，３３（１９８７），第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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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采这里，创造新价值的担纲者，是 “超

人”。未来贵族制度的实现，有赖于首先在超人

的培育下出现一个高等阶层。超人是历史中的新

人、新的个体，超人及其培育的新阶层都只是少

数人。在未来的贵族政治中，这个高等阶层将担

当起教牧低等阶层的任务——— “高等种类的使命

在于对低等种类的引导”，低等种类应该视高等

种类为其安身立命的基础 （《权力》，第 ４０８
页）。对马克思来说，资产阶级的人性已经败坏，

创造新价值的担纲者是体现着人性之全部美好未

来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解放了的无产阶级也

是历史中的新人、新个体，但他们将不是少数而

是多数甚或全部，是全部 “自由人的完全联合”，

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正有赖于工人阶级

领导下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马克思对工人的人性极为乐观，尼采当然不

以为然。实际上，对于当时已轰轰烈烈展开的工

人运动、社会革命及其诉求，尼采显然不乏感

受，清楚这是 “以 ‘权利平等’为目标的等级

斗争和阶级斗争”（《权力》，第５６４页）。不过，
对于工人这个群体，尼采时常予以微词，视工人

阶级为一个 “不可能的阶级”①，认为工人或社

会主义者并没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人性上的优

越，没有 “道德的优先权”：

如像属于被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所做的那

样要求平等权利，这绝对不是正义的结果，而是

贪婪的结果……不公正的思想意识也隐藏在无产

者的心灵中，他们并不比有产者更好，他们没有

道德优先权……我们需要的是循序渐进的意识改

造，而不是强制性的新的财产分配。②

有证据表明，尼采早年是读过马克思的，所

以下面这些批评就更像是在直接针对马克思了：

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一切疯狂的东西，都落

后于实际现实———没有宗教，没有私有财产，甚

至不再有革命，在政治制度中也不会显示出普遍

的堕落 （只有普遍的进步）。（《权力》，第７７８
页）

不能忘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腐败 （那是

基督教腐败的一个结果），社会主义的最高社会

构想乃是社会等级制中最低级的。（《权力》，第

９３７页）
尼采不像马克思那样，认为工人－资本家的

对立是截然的，在他看来，工人所追求的目标不

过就是资本家已然达到的目标而已。从价值类型

的角度看，“工人 －资本家”的对立其实是虚假
的，他们都属于同一种价值类型，因而其实是平

等的。这种平等，导致了对真正不同价值类型的

人的压制———精神真正高贵的少数人。质言之，

对尼采而言，马克思的工人不啻为末人。

马克思不仅对工人的人性乐观，对工人阶级

领导的社会革命也很乐观，未来对马克思而言只

有一个方向。尼采没有这样的乐观，对尼采来

说，欧洲的未来命运具有 “模棱两可的特征”

（《权力》，第５３６页）。如今，人是 “连接在动

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悬于深渊的上

方”③ ———人在未来是继续堕落还是上升，很难

说。引领未来的超人现在都还未出现，尚需期待

或培育，所以，尼采远未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革

命的事情，更何况，对于法国大革命那种群众运

动，尼采本能地充满蔑视和敌意 （参 《权力》，

第４６２、１１３９页）。
或者可以说，对于未来尼采是很悲观的。他

预言，虚无主义仍然会是 “今后两个世纪的历

史”（《权力》，第７３２页）。甚至，“上帝死了，
依照人的本性，人们会构筑许多洞穴来展示上帝

的阴影，说不定要绵延数千年呢。而我们，我们

必须战胜上帝的阴影”④。

（责任编辑　林　中）

１４

①

②

③

④

［德］尼采：《朝霞》，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５４页。
［德］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杨恒达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４１页。
［德］尼采：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黄明嘉、娄林

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８页。
［德］尼采：《快乐的知识》，黄明嘉译，上海：中央编

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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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定向：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张立波

【摘要】新启蒙运动的命名缘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其映照和折射下，新启蒙运动获得了自身的历史塑像。随着思想

文化界形势的变化，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认识和叙述策略，把组建最广泛的联合阵线作为根本

的目标。新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线性逻辑，与其说前者构成了后者的起源语境，不如说

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叙述基础。由此，才能恰当地把握新启蒙运动的真谛。

【关键词】新启蒙运动；五四运动；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４２－０８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陈伯达、艾思奇、张
申府等人以 “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为旗帜，发

起了一场名为新启蒙的思想文化运动。近三十年

来，学术界对该运动的兴起背景、发展过程、性

质特点等进行了诸多的考察和研究，其中最为突

出的，是把新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

起来，认为这一运动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做了思想准备。本文依据相关的文本，对新

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联予以历史性

的阐释，以期对斑驳陆离的场景条分缕析，对历

史阐释的可能性空间有所拓展，从而更为深刻地

体认 “继承五四、超越五四”这一叙述策略和历

史走向的真谛。

镜　　像

自五四事件爆发以来，对它的报道、评价、

纪念和研究就洋洋洒洒地弥漫开来。每年的五月

四日，不同派别的组织和个人都会发表文章，举

办纪念活动，纪念的主旨则由于政治思想立场的

不同、对时局认识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乃至大相径

庭。①作为符号的 “五四”，其所指众说纷纭，能

指不断增殖，但凡希望在思想、文化和政治活动

上有所作为的个人、组织和活动，都必须联系五

四、对照五四，在和五四的互为镜像中确认自

我、塑造自我。新启蒙运动也是如此。

根据余英时的考证，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

率先将五四运动称作 “启蒙运动”。②无论这一判

断是否精当，新启蒙运动论者将五四新文化运动

视作启蒙运动是白纸黑字的事实，他们都清楚启

蒙运动的来龙去脉，知道启蒙运动常用来指十

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同时却又提出，启蒙

运动 “也可以用来称其他时代的意识地与旧的文

化对抗的新文化的勃兴运动”，譬如，希腊公元

前六世纪到五世纪 “原始的物活论和唯物论思

想”就可以说是一个启蒙运动。那么，把中国从

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视作 “文化思想上的启蒙运

动的时期”更是理所当然了。③就理性主义而言，

五四时代堪称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哲学的 “具体

而微的小照”。④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作启蒙运动

并予以充分的肯定，新启蒙运动也就具有了历史

的正当性。“因为中国过去的新文化运动 （以五

四为最高峰）是一种启蒙运动，而现在的这一个

文化运动和它有共同的地方，所以叫做新启蒙运

动。”⑤其主题之一，就是 “怎样重新估计 ‘五

四’的价值，怎么批判地接受 ‘五四’完成的

２４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１４）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立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①　参见杨琥：《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该书收录了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年间有
关五四运动纪念与研究的文章，展示了１９４９年以前各家各派有关 “五四运动”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此

外，浙江大学２００５届博士张艳的学位论文 《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 （１９１９—１９４９）》以 “阶级革命”、“国民革命”、“文化启蒙”区别

共产党、国民党、自由知识分子认识五四运动的不同视野，辨析了三者不同的认知模式。

②　 ［美］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４６页。
③④　胡绳：《启蒙运动》，《自修大学》第１卷第２期第１１号，１９３７年。
⑤　艾思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国民周刊》第８期，１９３７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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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① 新启蒙运动论者通过把新启蒙运动和

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照，界定了新启蒙运动的性

质，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新的界定。更为准

确地说，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回顾和招魂，

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必要性。“五四时代的启蒙

运动，实在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批判。”②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来的任务：反对迷信愚

蒙，建立科学的民主的思想等，都在极不彻底的

状态之下停滞着了。新的文化完全说不上建立，

所有的只是片段零碎的成绩，并且也只是保存在

极少数人的手里，没有能够达到普遍化大众化的

地步。传统文化屡次地死灰复燃，它的根仍然支

配在民众的文化生活里。因此，同样的文化上的

任务仍然遗留到现在，同样需要现在的文化运动

来完成它，这就是为什么从旧启蒙运动之外还要

再来一个新启蒙运动。”③

对新启蒙运动论者来说，赋予五四新文化运

动恰当的地位至关重要。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

动愈是重要，新启蒙运动才愈是重要；另一方

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任务完成得越少，新启蒙

运动才愈是必要。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不乏微

妙和纠结：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么重要，怎么会没

有完成任务呢？一个没有怎么完成任务的运动，

怎么可能重要呢？从陈伯达、艾思奇到何干之，

都对个中的起承转合颇费思量，先扬后抑、高开

低走成为他们普遍的叙述方式，爱国主义成为他

们连接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桥梁。

“整个的五四运动就是爱国运动，就是民族的群

众自救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文化上的群众爱国运

动，是整个爱国运动之重要的部分，重要的一方

面，是整个爱国运动之意识上的表现。”④ “目前

中国文化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呢？这文化运动是取

着爱国主义的现象形态的”。⑤ “国难产生了新的

文化运动，而新的文化运动又以解除国难，以爱

国主义为依归”。⑥

陈伯达 《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的副标题是

《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

议》，意在通过新哲学者的自我批评而鼓动新启

蒙；他的 《论新启蒙运动》也是从 “唤起全民

族自我的觉醒”以 “挽救民族大破灭的危机”

入手，呼吁发起新启蒙运动。艾思奇的 《论思想

文化问题》一文则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任务

“未能完成”，因而亟需一场新的思想文化运动。

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因

而有待继续而言，新启蒙运动显然是在继续完成

这一任务，而非完成什么新的任务。陈伯达直

言：“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当前文化上的救亡

运动，也即是继续戊戌以来启蒙运动的事业。”

在此基础上，新启蒙运动堪称 “五四以来更广

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⑦ 陈伯

达希望 “重新整理和扩大 《新青年》时代 ‘德

赛二先生’的运动”⑧。艾思奇随之响应说：“德

先生和赛先生，仍是我们所需要的。”⑨ 所以，

从一开始，新启蒙运动论者就认为 “应该重新考

虑”和五四时代的思想家们进行合作。与此同

时，他们却又特别强调新启蒙运动和五四新文化

运动有着 “根本的不同”，首先在于时代的 “歧

异”，其次在于 “各社会层之关系”的 “很大的

更动”，由此导致文化运动各方面关系的变动和

发展。

在１９３７年４月撰写的两万字长文 《论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陈伯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

史功绩和欠缺做了深入阐述，末了强调：“五四

之光明的争斗，现在正重新展开在我们的面前，

而任务正压在我们的双肩。我们都是五四的儿

子，都是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儿子。”瑏瑠

在新启蒙运动论者的自我体认中，五四新文化运

动成为 “父亲”的影像，他们愈是对之表示敬

重，愈是急切地取而代之。联想 《哲学的国防动

员》一文中的副标题 “新启蒙者的自己批判”，

陈伯达的叙述策略昭然若揭，经由 “自己批判”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自非：《新启蒙运动在北平》， 《读书月报》第２号，
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

张申府：《星期偶感》，《实报》，１９３７年５月２３日。
艾思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国民周刊》第８期，

１９３７年６月。
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新世纪》第１卷第２期，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日。
艾思奇：《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 《现世界》创刊

号，１９３６年８月。
何干之：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上海：生活书店，

１９３７年，第２３１页。
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新世纪》第１卷第２期，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日。
陈伯达：《我们还需要 “德赛二先生”》，《时代文化》

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３６年１１月。
艾思奇： 《论思想文化问题》， 《认识月刊》创刊号，

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５日。
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

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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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 “五四的儿子”，先前所谓 “和五四时代的

人物合作”的期待成为无须兑现的托辞。那些人

物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在整个新启蒙运动

中，陈独秀、胡适、吴虞等五四老人都保持沉

默，无动于衷。按照何干之的理解，在启蒙之前

加上一个 “新”字，是表示 “它是过去启蒙运

动的综合，经过扬弃的作用，已把启蒙工作，提

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了”。① 提出新启蒙运动，就

是为了开始一种新的叙述，将其视作 “现在进行

时”，之前的种种启蒙运动自然都是 “过去时”

了。并且，随着新启蒙运动的提出，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意义才得以彰显。齐伯岩说：“我们对于

‘五四’的重新估计，只有站在展开新启蒙运动

的立场上，才有积极的意义。”② 张申府说：“如

果说五四运动引起一个新文化运动，则这个新启

蒙运动应该是一个真正新的文化运动。”③ 由此，

作为符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然成为过去，却始

终挥之不去，与此同时，其所指兀自飘零，流落

变迁。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谓 “启蒙运动”，是对西

欧启蒙运动称谓的借用，新启蒙运动之谓 “新启

蒙运动”，亦是对西欧启蒙运动称谓的间接借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古今之争”被插入了

“中西之争”，“西方”作为基准和标杆发挥了颠

覆性的作用，由于这一作用，“打倒孔家店”具

有了合法性和正当性。在新启蒙运动中，经由对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借用、挪用和换用，“古今之

争”再度首当其冲，中国古代的、民族的价值重

新得到重视，“但我们不需要五四以前那样单纯

的反封建，就是封建文化的遗产或封建文化的代

表者，倘若能发挥出一定的美点，或者在爱国运

动上有一点一滴的助力时，我们都可以接受

他”。④ 新启蒙运动原本就是为了救亡，“新启蒙

运动在这时机的主要任务，便是在于唤起四万万

同胞从事于保卫祖国，从事于救国和自救”。⑤

在救亡的大目标下，个人主义为爱国主义所取

代，彻底的反封建为积极地利用民族文化价值所

取代，以至于 “民族救亡”变成 “启蒙”的同

义词，五四精神的意义也就所剩无几。⑥

视　　点

在艾思奇、张申府、何干之等人的论述中，

新启蒙运动就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自由主

义和理性主义运动。一般说来，“是”的主要用

途是联系主词与宾词，表明二者之间的某种联

系，“就是”表明了联系的深度和强度。艾思奇

等人的 “就是”则不是语法上这样简单，也就是

说，新启蒙运动和爱国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

义之间不是简单的主体－属性关系。
新启蒙运动论者的文本中都没有出现 “马克

思主义”一词，但却不乏唯物辩证法的语汇和思

想。陈伯达 《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倡导发起新

启蒙运动，首先就是要 “从事于中国现实之唯物

辩证法的阐释”。一方面，“新哲学 （新唯物论）

在中国各地都已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另一方

面，中国新哲学者中的大部分在其哲学写作中没

有很好地结合现实政治，未能 “使唯物辩证法在

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在 《论新启蒙运动》

一文中，陈伯达谈到新启蒙运动作为第二次的新

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根本的不同，

首先是 “时代的歧异”，其中就包括哲学基础的

变化。 “新哲学者乃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

动的逻辑之具体的应用，将成为目前新启蒙运动

的中心，而且一切问题，将要借助于动的逻辑，

才能作最后合理的解决。”张申府认为，新启蒙

运动要 “廓清、厘清，把言语、文字、思想、概

念一切弄清楚”，这一使命和逻辑实证论 “相

通”，也 “通于”辩证唯物论。⑦

新启蒙运动论者探讨启蒙运动的意义及其社

会基础时，都认为启蒙运动是资本主义兴起以后

的产物，中国启蒙运动也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

而出现的，这显然符合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的理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点，也正是源

于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其时的社会环境决

定了 “五四”的局限性。“五四启蒙人物当然还

不能真正了解儒学所以存在及其蔓延二千余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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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２０４页。
齐伯岩：《五四纪念和新启蒙运动》，《读书月报》第２

号，１９３７年６月。
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北平新报》

１９３７年５月２日。
艾思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生活星期刊》第１

卷第１９期，１９３６年１０月。
陈伯达：《新启蒙运动杂谈》，《现实月报》，１９３６年。
［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 “五四”

遗产》，刘京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８０页。
张申府： 《什么是新启蒙运动》，重庆：生活书店，

１９３９年，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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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基础。当时的主要启蒙人物大抵是哲学上的

二元论者，而对于社会历史的了解，更只能是冠

履倒置。”① 何干之在解释新启蒙运动的提出时

说：“最初的提出，不一定有目的意识，即使有

目的意识，也未必包含问题的全面。总之，有了

新的刺激，人们的脑里就起着反应。反应当然不

只是一个人。只是有一个感觉最敏锐的人先提出

来，不论是一些直觉，或是一点感想，于是加强

了人们的注意力，引起了广大影响。或者又有人

提出了反面的见解，由于大家的研究、批评、论

争，于是问题的内容，更加充实起来，人们的认

识，也渐渐与客观的存在相接近了。”② 这样的

解释很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的观点。陈伯

达还把新哲学的否定之否定律应用到中国社会运

动史上，以辛亥革命为中国民族自觉运动的肯

定，以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为否

定，而以九一八之后的民族抗战和爱国运动为否

定之否定。何干之则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作 “肯

定”，新社会科学运动视作 “否定”，新启蒙运

动视作 “否定之否定”。

新启蒙运动论者援引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中的名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呼唤理论和

实践的统一，不断调整和思想自由运动、思想统

一运动的关系。新启蒙运动论者的身份及其言论

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质疑，“倡导者所提倡的范围

过小，面目过左，没有一般的广大地开展起来，

因此虽然口口声声地说这是全民族的自觉运动，

应该广泛的联合，但事实上并未做到，不过仍是

几个新哲学者在讨论，仍是几个新哲学者在要

求”。陈伯达的文章似乎还有这样的意思：“你应

该跟着我走，你应该接受我的意见，我是主动

者。”具体到陈伯达 《哲学的国防动员》中的主

张，批评者认为，其中所拟第五条 “大量地介绍

新哲学到中国来，并应用新哲学到中国各方面的

具体问题上去”，应改成 “大量地介绍新哲学到

中国来，引起中国的自由的讨论，具体的探

讨”。③ 朱光潜 《中国思想的危机》一文所表达

的也正是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担忧：“中国的知

识阶级在思想上现在所能走的路只有两条，不是

左，就是右。决没有含糊的余地……我们中间有

许多人感到这种不能不站在某一边的严重性是一

种压迫。”④

新启蒙运动论者赞成思想自由，陈伯达以

《思想的自由和自由的思想》为题，强调新启蒙

运动 “其内容总括来说，就是思想的自由和自由

的思想”。所谓思想的自由，就是要废除思想上

的外来权威和枷锁；所谓自由的思想，就是每个

人都应当思想，都应当重新估值一切，都应当摆

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发现自己的真理。艾思奇强

调，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就是自由发表、自由

批判、自由论争，真正的正确意见 “在论争中才

能愈练愈精，愈练愈显”。为此，就要反对独断，

不仅要提防 “右方”散布出来的 “独断”，而且

尤须警戒 “左方”散布出来的 “似是而非的独

断”。⑤ 从反对独断出发，新启蒙运动论者把批

评的矛头指向思想统一论者。思想统一论者认

为，在救亡图存的大局势下，一切思想都应当

“合流于民族复兴运动”，要 “打破”一切的自

由主义，而实现 “统制主义”。⑥ 所谓 “统制”

并不是一个坏的名称。⑦ 思想统一论者批评新启

蒙运动一方面提出民族团结、共同抗战的口号，

另一方面又提出自由，反对统制，拆散民族抗战

的团结力量。新启蒙运动论者针锋相对地提出，

现在需要思想自由，同我们需要政治上的自由一

样，一种思想只要有利于抗敌救亡，就允许它自

由存在和发展。各种思想之间自由论争，至于哪

一种思想能够取得领导权，要看它在民族抗争中

的努力，以及它接近真理的程度。新启蒙运动论

者反对独断，也反对迷信和盲从新哲学，他们坚

信，在思想自由的天地中，新哲学终将获得普遍

的支持和认同。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新启蒙运动论者后来不再特别强调新哲学和唯物

辩证法。“新启蒙运动必要在反对宗派主义的基

础上，才能够广阔地开展起来”，因而，“对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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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

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５日。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２０５页。
江陵：《开展中国新文化运动》，《国际知识》第１卷第

１期，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５日。
朱光潜：《中国思想的危机》，《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４月４

日。

艾思奇： 《论思想文化问题》， 《认识月刊》创刊号，

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５日。
罗敦伟：《思想革命与思想统一》，《中国社会》第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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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民：《今日中国的思想运动》，《中国社会》第４卷第

１期，１９３７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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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之承认与否，绝不是这种结合的标志。新

启蒙运动结合的标志，乃是保卫祖国，开发民

智”。① 艾思奇表示，“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要

素也好，封建的文化要素也好，不论是实验主义

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只要你所发挥的是有用美

点，都竭诚欢迎你到这运动中来”。② 如此说来，

即使可以明确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背后有中共北方

局的指示，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极力运用唯物辩

证法论证运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他们后来不

再把唯物辩证法作为公开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

法，更没有以此在行动和组织上划界。以爱国主

义为依归，以自由主义为前提来反对武断，宣扬

理性，而达到建立现代中国的新文化，就是新启

蒙运动的 “根本概念”。③ 在这一概括中，没有

出现 “唯物辩证法”，甚至没有出现 “新哲学”。

在新启蒙运动论者看来，敌人要吞并的是整

个中国，所要毁灭的不单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化，

还包括我们旧文化里有价值的要素，因此，“封

建残遗”想走活路的话，就只有走上爱国主义的

道路。艾思奇明确地说：“这一个启蒙运动不是

五四运动时代的单纯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而是要

把一切文化应用到有利于民族生存的方面”。④

这样，就不得不放弃陈伯达在 《哲学的国防动

员》中组织纲领的第二条：接受五四时代 “打倒

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史学、旧

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张申府在 “打倒孔

家店”之后补充 “救出孔夫子”，正是力图全面

公正地对待民族文化传统。陈伯达后来也强调，

“对于过去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应该接受而光

大之”，新启蒙运动是 “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

传统而奋斗的”。⑤ 所谓新启蒙运动是一场自由

主义的理性运动，也就是为了欢迎一切爱国者加

入救亡的联合阵线，最终促成这样的局面：新启

蒙运动的确是全国文化人的共同文化运动，而不

只是 “左翼”的文化运动。在 《哲学的国防动

员》一文中，陈伯达呼吁 “新哲学者”打破关

门主义的门户， “以自己的正确理论为中心”，

“与哲学上的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民主主

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唯物

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组成大联合阵线。在 《论新

启蒙运动》一文中，则不再提 “以自己的正确理

论为中心”，只是呼吁和 “一切……结合成最广

泛的联合阵线”。在 《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

———再论新启蒙运动》中，“新启蒙运动是一切

爱国文化人，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民主主义

者，一切科学家，一切平民教育者，一切开明的

教育家……的共同文化运动”。在这里，“新哲学

者”已经融入 “一切”之中，而不再是和 “一

切”并列，更不是以自己为中心。

距　　离

在新启蒙运动中，中国化的旨趣熠熠闪现。

在被视作新启蒙运动最初呐喊和奠基石的 《哲学

的国防动员》一文中，陈伯达呼吁 “使唯物辩证

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这

跟毛泽东在１９３８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
告中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相当吻合。毛

泽东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

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

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

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由是之故，把

新启蒙运动和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

起来，把新启蒙运动视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

中的一个环节，甚至认为新启蒙运动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 “起源语境”或 “生成语境”⑥，就

显得顺理成章了。但问题不是这样简单，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可以有不同的构

建，譬如，从新启蒙运动开始，从毛泽东提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或者从１９３０年代中期的
中国化思潮开始，等等。起点不同，叙述的理路

和格局就有所区别乃至相去甚远。在不同的叙述

中，新启蒙运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中国化思潮三者的 “本义”也会发生一些或

隐或现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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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３０年代初开始，借鉴西方思想，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实际的需要，形成自己

的思想体系，开始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新趋向，

中国化思潮逐渐形成。新启蒙运动论者的中国化

旨趣在这一背景下油然而生。正如柳所说：

“我们在理论上不仅自我的要求提高，要求世界

新的文化的吸收，但同时提出了反对无原则的洋

化，反对死硬的贩运洋货……我们要求适合我们

今日的生活的新文化，但同时我们提出继承我们

最好的传统文化，发扬民族的固有的文化，保卫

我们的民族文化。这种自觉是过去任何文化阶段

所没有的。”① 学术思想界呼吁的中国化是对中

国学术思想道路的要求，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则首先是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

纲领，在１９３８年，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在
野党，没有权力和能力指导全国的学术思想界。

１９４９年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就具有了辐射性、全局性的意义。立足于今

天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

中全会上的报告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情节，甚至

可以说，它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情节，具有奠基作

用的情节。

新启蒙运动虽然也可以作为情节来看待，但

只能是一种离散的情节。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不是空穴来风，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历史只有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

叙述，才比较自然和流畅。之前的种种情节，只

能作为 “前史”来处理。即使毛泽东六届六中全

会报告中重要的一段与陈伯达早先所写的 “论文

极为相似”，即使陈伯达参与了这一报告的 “草

拟”②，也不能把新启蒙运动视作当代中国意识

形态的起源。陈伯达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一回事，

新启蒙运动和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

系是另一回事。在１９３９年５月４日发表的讲演
《五四运动》和次年 １月发表的 《新民主主义

论》中，毛泽东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观点

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是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开辟了知识分子与工农

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新方向。毛泽东的这一阐释，

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和评价五四运动的基准，

也为１９４９年后大陆学界研究五四奠定了基调。
由此，应当很容易看出，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和新启蒙运动论者的中国化旨趣属于不

同的话语体系，前者是一种政党政治的话语，后

者是思想文化的话语；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话

语，后者是爱国主义的话语。就此而言，陈伯达

参与毛泽东所做报告的草拟，意味着他的思想基

点从新启蒙运动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先前

论文和毛泽东报告即使有极为相似之处，也只不

过是相似而已，其思想的坐标系已经发生了巨大

的游移。

毛泽东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号召之后，新

启蒙运动论者立即响应，撰文阐述中国化。艾思

奇其时身在延安，与毛泽东过从甚密，专门论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基本原

则、具体途径、所取得的成绩，文章均在中共中

央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身处中西部的柳撰文

《论中国化》，仍把 “中国化”视作 “中国学术

运动在现阶段中提出的一个口号”，而 “当前新

的学术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它的

内容是历史的、民族的，也是国际的；它是学术

的，也是战斗的。它是我们一切优良珍贵的传统

和国际上一切优良传统的一种交流，代表今日人

类最进步的立场，“创造世界新文化一环的中国

新文化”为它的任务。③ 张申府撰文 《论中国

化》，认为 “外来的东西”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

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会中国化”。毛

泽东的论述 “与新启蒙运动的一个要求完全相

同”，新启蒙运动 “很可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科

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张申府进而提出，马

克思列宁主义是应该研究，孙中山的著作更应该

研究， “中山先生实在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先

驱”，并且，中山先生 “已经明白制定”中国革

命的特征、任务、目标，“中国的革命也只是中

国的革命，随便拿什么别的国的革命来比拟，都

是不会切当的”。④ 在别的文章中，张申府还把

新启蒙运动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等同起来，认

为新生活运动重礼而新启蒙运动宗理，礼即是

７４

①

②

③

④

柳：《抗战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战时文化》创刊

号，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５日。
［美］雷蒙德·Ｆ·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

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 （１９３５—１９４５）》，杨悦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８３页。

柳：《论中国化》，《读书月报》第１卷第３期，１９３９
年４月１日。

张申府：《论中国化》， 《战时文化》第２卷第２期，
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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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因而新生活运动与新启蒙运动互为表里。①

由此，张申府的中国化论述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渐行渐远，乃至背道而驰。

历史的实情是，由于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

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启蒙运动才

得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看待。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是主导符码，新启蒙运动只不过是为

之服务的一个情节和单元罢了。把毛泽东提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作新启蒙运动的 “结果”，是

一种倒果为因的叙述。把新启蒙运动作为 “起源

语境”或 “生成语境”，困难首先在于它无力承

担这样的历史重任。数十篇文章，几次会议，一

个学会，和其他思想派别的争论，真正有影响的

时间不过一年有余，虽然背后有党组织的指示在

推动，但从总体上看，新启蒙运动的规模和影响

力都非常有限，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无法相提并

论，根本无力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宏大的

历史叙事。问题还在于，把新启蒙运动作为马克

思主义 “起源语境”，无异于构建了一个线性叙

事，似乎从新启蒙运动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

个直线的发展过程。这样，就把故事的丰富性变

得单调了，把故事的复杂性变得简单了，新启蒙

运动由此也被简单化了。新启蒙运动的主旨含混

而富有包容性，相比之下，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属于明确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纲领。

把新启蒙运动视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起

源语境”或 “生成语境”，未免降低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深度、高度和创造性。毛泽东提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泛泛而谈，有两个方面的考

虑，一是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洋八股必须废

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

息”，二是寄望于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就前者

来说，新启蒙运动不曾具有这样的主旨；就后者

而言，新启蒙运动不曾达到这样的高度。按照一

位资深的中共文献研究专家的观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是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

国情况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是在实

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概括出来

的。它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

在认识、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上所达到的深度，

在实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的高度自觉

性。这个结合，是一个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神和高

度的革命精神的创造，需要高深的理论修养、丰

富的实践经验和最大的理论勇气。② 所有这些，

都是新启蒙运动论者根本无法企及的。

余　　论

新启蒙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毫无疑问，

是存在过的。就其显性存在来说，文章、书刊、

座谈会等是明证；就其隐形存在来说，中共政策

的转变、北方局和刘少奇等人的指导也是可以勾

勒的场景。③ 那么，它是不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

呢？所谓历史性的存在，在叙事的历史哲学的意

义上，也就是说，它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某种历

史叙事的情节和环节。最近３０年间，研究者倾
向于书写这一历史性的存在，只是对其重要性的

看法有所不同，因而叙述的力度出现差异。譬

如，在陈旭麓的笔下，新启蒙运动是五四运动的

继续与发展，并且，是以共产党人所倡议，以马

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

帜、为活动范围，因而它比五四启蒙运动规模更

加宽广，影响更加深远，其结果是 “不久就迎来

了全国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④ 在这样

的叙述中，新启蒙运动就成为五四运动和全面抗

战之间的关节点，姑且不论这是否合乎历史的真

相，就叙述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而言，新启蒙运动

难以承担如此的重任。一些研究者倾向于 “一定

影响”或 “一定作用”说，认为新启蒙运动对

启蒙精神的延续，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新

文化建设、对鼓舞人们的抗战救国斗志等，产生

８４

①

②

③

④

张申府：《新启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战时文化》第

２卷第３期，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０日。
冯蕙：《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

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１９９９年第１２期。
李新在其主编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

１９８１年重印本中删去了 《新启蒙运动的开展》一节，理由是

“这次运动刚发起不久，尚未真正展开，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实

际上并没有形成为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李新的这一说法是成问

题的：其一，何谓 “实际”？其二，能否称作运动和规模的关系

何在？多大的规模才能称作运动？参见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通史》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
次重印本 “重印说明”。

陈旭麓：《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潮》，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５５５页。



叙述定向：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了有意义的影响，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① 这

样的定位显然稳妥很多，问题却依然存在，那就

是未能从历史叙述的角度出发，没有意识到历史

叙述之于历史的重要性乃至首要性。即使勉强在

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之间划界，以为历史研究的

根本在于考证，历史写作的核心在于叙述，考证

也是需要叙述才能呈现出来的。质言之，叙述是

一切历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当我们说一个叙述不可信时，从表面上看，

似乎是它不合乎事实，实则是不合乎对事实的认

识，而认识离不开语言和叙述。因此，一个叙述

不可信，也就在于它不合乎叙述的规则；一个叙

述不合理，也就在于它不合乎叙述的理性。叙述

是有规则和理性的，这种规则和理性与人类生活

之间的关联性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里不做探

讨，只能暂且强调，叙述的规则和理性与人类生

活的规则和理性属于同构关系，一些曾经以为合

理可信的叙述而今变得不合理、不可信了，就是

因为人们的生活本身发生了变化。一些人以为合

理可信的叙述，在另一些人眼里却是不合理、不

可信的，也是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生活境遇中。

生活决定叙述，生活的变化导致叙述的变化，反

过来，对叙述的反思有助于对生活的反思，叙述

的变化有助于生活的变化。学术研究的意义就在

于此，把叙述作为研究对象，以叙述的方式来研

究叙述，从而导致思想、生活乃至社会的变化。

新启蒙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在其倡导者

那里，是通过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比附来塑形

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叙述到新启蒙运动，或从

新启蒙运动倒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体现出比

较自觉的叙述意识。我们今天探讨新启蒙运动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也需要有一种明确的

叙述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全新的主

题固然不是突兀而起，但一切叙述都必须围绕

它、为了它、向着它，把它作为不可偏转的中

心。就此而言，与其说从新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之间有一种历史性的关联，不如说，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新启蒙运动之间有一种历史

性的关联，当然，这样的关联是历史叙述中的关

联。历史叙述不是简单的编年史，也不是把编年

的前后简单地阐释为因果，而是基于人类理性认

识程度和语言发展阶段的构建。

在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大叙事时，应

当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叙事的宏大并不排除叙述

中的不连贯，也不排除叙述中的含混，一个条理

明晰、井然有序的叙事固然引人入胜，承认自身

有诸多盲点的叙事更能令人反思。通常所谓摆脱

历史的束缚，其实就是摆脱某一种历史叙述的束

缚。何干之的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从洋务运

动开始写起，中经戊戌维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

动、新科学运动，直到新启蒙运动，辨析每个阶

段的特点和缺陷，堪称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

述，但它并未强调新启蒙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性

质。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者把新启蒙运动作为起点

和开端，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实则

把新启蒙运动视作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运

动，建构以启蒙为质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

程。在这一叙述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旨趣在于

启蒙，由此造成了两种可能：或者依据对启蒙的

某种理解来诠释马克思主义，或者依据对马克思

主义的某种理解来诠释启蒙。最终，启蒙和马克

思主义都发生了 “转义”。

正如新启蒙运动是在 “超越五四”的前提下

“继承五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更多地是

在超越的意义上才对新启蒙运动的旨趣有所借

用。如果说新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启

蒙，那么，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

一开始就处理的是和启蒙属于不同层面、不同领

域、不同关怀的主题。认识到了这些，在勉力阐

述新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时，就

会踏实许多，从容很多。

（责任编辑　欣　彦）

９４

① 参见黄一兵：《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新启蒙”思潮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俞红：《论新启蒙运动》，《浙
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６期；方敏：《新启蒙运动关于新文化建
设的思想》，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６期；寇清杰：
《中国新文化的方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西文化观研

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３５—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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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所得”与 “无形所获”

———集体化时期村干部履职中的激励逻辑

张海荣

【摘要】通过深入乡村调研了解到，农业集体化时期，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政治运动的整肃，村干部并非我们想象

中的那样频繁更换。人民公社制度建立后，大队书记或大队长连续任职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此，

便引申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村干部历经运动的整肃还能够不懈地坚持，换句话说，支撑

他们长时间履职的动力是什么。对此，本文欲通过比较翔实的私人记录、台账及相关访谈资料，对影响村干部履职的

关键因素——— “有形所得”与 “无形所获”进行仔细的探究。

【关键词】集体化时期；村干部；激励逻辑

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５０－０８

　　在研究集体化时期的乡村问题时，笔者有幸
收获了一位仍健在的冀北乡村大队书记的工作记

录与私人台账。关于历时２３年１００多万字的工
作记录，笔者已撰文①作了较为完整的叙述。无

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一大部头的私人记述都可以

作为研究人民公社时期乡村问题的较为翔实的参

考资料。如果不拘泥于记录所涵盖的 “文字东

西”，以此为线索，还能探究到那些 “不在文字

的东西”。带着这种感悟和思考，本文想弄明白

这样一个问题：记录者一如既往地担任了２０多
年的大队书记，据了解有如此履职经历的大队干

部在集体化时期的北方乡村并不鲜见②。那么究

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村干部历经运动的整肃还

能够不懈地坚持？是否如相关研究所分析的，

“向上升为公务员，在建国后的大部分时期曾是

村干部职位的最大动力”③？或者更全面一些，

“精神方面，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

行政方面，从基层选拔国家行政干部；物质方

面，适当或微薄的工资报酬”④？欲回答这一问

题，仅仅依据记录、台账等 “面上的东西”是不

够的，还需要探索生活背后的 “真实内涵”。为

此，借助于熟络的地缘人缘关系，笔者进行了深

入的走访探究。在此基础上，事关集体化时期村

干部履职激励的关键因素——— “有形所得”与

“无形所获”，便渐渐地凸现出来。需要说明的

是，在撰写这篇文章时，笔者无意从理论上条分

缕析地诠释概括村干部履职中的激励逻辑，只想

借助白描即通过原汁原味的叙事来体现所表达的

意蕴，以期对现今村干部激励机制等相关问题的

研究作些历史的补充和回应。

一、有形所得：人民公社时期大队

干部的劳动收益

　　本文所讲的集体化时期，大致是１９５０年代
中期实现农业合作化至１９８０年代初农村推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时期，这二十余年农村的

主要体制是人民公社，因而学界也常常称之为人

民公社时期。一般说来，人民公社时期大队和生

产队干部的劳动收入同农民一样，所得的是工

０５

 作者简介：张海荣，河北赤城县人，博士后，（北京１００８７５）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①　参见张海荣：《富有研究价值的乡村记录———一位大队书记的工作日记》，《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②　笔者在研究集体化时期的乡村问题时，曾对不少基层干部进行过访谈。其中，在冀北赤城县Ａ乡 （笔者的老家），２００６年以

来本人已拜访过五位仍健在的履任１５年以上的大队干部，其中４人是大队书记，１人为大队长。他们分别是张书记、李大队长、刘书
记、王书记、石书记。由于笔者的父亲也曾是集体化时期的支书，与受访者都很熟络，所以访谈起来非常方便且没什么顾忌。这样，

他们的儿女与笔者也建立了良好的朋友关系，非常配合我的工作，于是也就有了以下十分细腻的访谈资料。

③　贺雪峰、阿古智子：《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学习与探索》２００６第３期。
④　宁泽逵：《中国村干部激励机制研究》，２００５年硕士学位论文，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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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具体到记录中的乡村，一如全国的其他地

方，集体化以后，为方便起见，记工或义务工常

常采取比较简单的一个工、两个工……几个工的

算法，年终分红时采用劳动日制。在这里，１０
分折合成一个工，一个工等于一个劳动日，２０

多年未曾改变。那么，人民公社时期，大队干部

的收入究竟是多少？根据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

队干部获得的年奖励工情况。出于文章篇幅的考

虑，仅截取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间的数据 （见表一至

表三）。

表一　１９７８年大队干部①的奖励工②

姓名工数

（个）
张书记 祁凤元 崔玉海 高文 刘艮 高桂有 王立新 王文清 郭占奎 张立新 罗有 杜万林 马淑兰 郝存山

总工数 １７０ ９０ ６０ ４０ ８０ １３０ １０ １５ １０ １５ ５０ １５ ５ ５０

表二　１９７９年大队干部的奖励工③

姓名工数

（个）
张书记 祁凤元 罗有 刘艮 高桂有 郭占奎 王文清 王立新 崔玉海 张海英 郝存山 王永 张立新

总工数 ２００ １２０ ７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５ １５ １０ ５０ ５ ７０ ２０ １５

表三　１９８０年大队干部奖励工④

姓名数

（个）
张书记 祁凤元 罗有 张文科 崔玉海 刘艮 高桂有 王立新 王文清 郭占奎 张明春 张海英 郝存山

２００ １２０ ５０ ７０ ５０ １４０ 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５ ６０ ５ １４０

　　上述资料说明，大队主要干部及担负工作较
多的成员由于付出的多，获得的奖励也相对较

多，但工作日记没能给出队干部的完整收入状

况。幸运的是，关于这一时期，该大队的支部书

记不仅记录了工作日记，同时还对自己的劳动收

入做了相当仔细的私人记录，且保存完好。因

此，这使得我们在获得一个典型研究个案的同

时，对公社化时期冀北乡村支部书记翔实的收入

情况可以通过具体数据完整地再现 （见表四至表

七）。

人民公社时期，该支部书记所在的是第三小

队⑤。根据上述资料，１９７８年至 １９８０年的三年
间，他的年收入分别是：６５７个劳动日 ×０６４＝

４２０４８元；６３０个劳动日 ×０５０＝３１５元；６４０
个劳动日×０４０＝２５６元。

与大多数农民相比，这样的收益是较为丰厚

的。尽管没能通过具体数字与一位年富力强的壮

劳力作详细的对比，但是，从每年近乎１７０－２００
个劳动日奖励来看，不担任职务的普通农民即便

再能干，一年下来超过支书劳动日总数的可能性

也不大。因为在冀北的山区农村，当时干活得分

最高的无非是上山砍木柴或者是被抽调去筑路与

开滩等。根据记录资料，这些重活每天最高分值

不超过１５分，更何况这样的重活不是整年在干，
用村民的话说最多也就是个把月或者几个月。退

一步讲，假设这样的壮劳力每天都挣１５分，一

１５

①

②

③

④

获较多奖励工的干部，其身份分别是：张明德———大队书记，祁凤元———大队长，高贵有———信用站会计，刘艮———大队会

计，郝存山———合作医疗药社会计。

“大队干部怎么奖励工？”，《张书记工作日记》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原记录稿编码第１９本。
“大队干部的奖励工怎么定？”，《张书记工作日记》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８日，原记录稿编码第２０本。
“大队干部奖励工怎么定？”，《张书记工作日记》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５日，原记录稿编码第２２本。

⑤　人民公社时期，队干部年收入核算都要在本人所属的生产小队中进行，所以上述表格中出现的大队开工分是指将大队干部所
挣的工分年终核算时拨回到其所在的小队参加分红。当时各小队背负大队开来的分红工分由于队干部的差异并不相同，如最低的仅负

担５０分的分红，最高的要负担２０００分。为公平起见，小队负担的差异会用其他负担工找齐，做到各小队负担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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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１９７８年张书记所挣工分汇总表①

月份
记工

（分）

大队开工分

（分）

队记

（分）

劳动日

（个）

１ １５０ １４１ ８

２ １０８ １３４

３ ３０ ２２０ １０８

４ ５０ ３１２ １０

５ ４５ ３３６ ２

６ １０ ３２２ １６

７ ４０ ３２２

８ ４０９ ６５

９ ６５ ２８２ ２１

１０ ５ １８４ ２１４

１１ ２５０ １０２

１２ ２６ ７８ ７２

奖励 １７００

合计 ５７５ ４７８７ ６４２ ６５７

表五　１９７９年张书记所挣工分汇总表②

月份
记工

（分）

大队开工分

（分）

队记

（分）

劳动日

（个）

１ ３２ ３６４ １９

２ １４４ １４３

３ ２２ ２４７ ６０

４ ４０ ２９２

５ ４０ ３０９ ３０

６ ８０ ２３３

７ ３５ ３２４ ４５

８ ６５ ２８９ ５０

９ １９５ １５４ ４０

１０ ２０ ３４６ ７３

１１ ３７５

１２ １６ １４６

奖励 ２０００

合计 ５４５ ５２２３ ４６０ ６３０

表六　１９８０年张书记所挣工分汇总表③

月份
记工

（分）

大队开工分

（分）

队记

（分）

劳动日

（个）

１ ８ ２９４ ６８

２ ２４ １６８

３ ５６ ２３５

４ ４０ ９０ ２０３

５ ２０ １１５

６ ２０ １７８

７ ２０ ３５６

８ ５５ ３６９ ５

９ ３２ ３１５

１０ ２０ ３９７

１１ ９２ ２３１

１２ ４４ ８４ ８

奖励 ２０００

合计 ４３１ ２８３２ ２２８４＋包地１０８６ ６４０

表七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该大队所属各小队的分红日值④

队别 １９７８年 １９７９年 １９８０年

一队 ０．５８元 ０．４０元 ０．３６元

二队 ０．５１元 ０．４９元 ０．３６元

三队 ０．６４元 ０．５０元 ０．４０元

四队 ０．６０元 ０．５８元 ０．３２５元

五队 ０．５８元 ０．５２元 ０．２８元

六队 ０．４４元 ０．４０元 ０．２４元

七队 ０．５６元 ０．５３元 ０．３５元

八队 ０．５７元 ０．４６元 ０．３５元

九队 ０．５１元 ０．４０元 ０．４４元

十队 ０．４３元 ０．４１元 ０．３３元

２５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７８年各月份记工”，见张书记保存私人台账，原记
录稿编码第１１本。

“１９７９年各月份记工”，见张书记保存私人台账，原记录
稿编码第１１本。

“１９８０年各月份记工”，见张书记保存私人台账，原记录
稿编码第１１本。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各小队分红日值”，见张书记保存私人台
账，原记录稿编码第１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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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３６５天都在干活，整年下来，所得也只能是
３６５×１５÷１０＝５４７个劳动日。由此可见，从劳动
收益来看，大队支书在当时称得上是农村中的较

高收入者。

劳动收益是大队干部辛苦付出所换得的报

酬，是有形所得，因而不是本文探究的着力点。

笔者想要表达的是，要深入考察研究人民公社时

期队干部的收益问题及蕴含其中的激励逻辑，不

能忽视大队干部特别是 “一把手”支部书记的非

劳动收益——— “无形所获”，即当干部所带来的

种种好处。

二、无形所获：人民公社时期大队

干部的非劳动收益

　　关注队干部的非劳动收益，事实上已触及到
乡村生活逻辑问题，应探究那些 “不在文字的东

西”。通过深入访谈并结合笔者多年乡村生活的

感悟，在人民公社时期，就支部书记而言，其非

劳动收益主要体现在如下层面。

日常生活中的实惠。一是逢年过节时常常被

村民宴请。在农业集体化时期，上级一再要求乡

村干部要廉洁为民，要有良好的作风，不贪吃多

占，不接受贿赂宴请。对此，工作日记也有相应

记录。例如，１９７５年１月２８日召开的两委 （即

大队支委和大队管理委员会）扩大会议议题之一

是：“如何杜绝浪费吃请？坚决反对大吃大喝，

绝不准吃请受贿。两委要是违犯 （反）在大队检

查批判，党团员违犯 （反）在组织会上检查批

判，生产队长违犯 （反）在社员会上检查批判。

这样规定不包括实在亲戚。”① １９８１年１月３１日
召开的两委扩大会议，也有同样的议事内容：

“如何杜绝大吃大喝和请客送礼？坚决杜绝。实

在亲友除外。”② 不过，规定是规定，乡村是熟

人社会，地缘亲缘血缘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所以

日常生活往往超过了道理规约。

据受访者回忆：“农村生活是拉拉杂杂沾亲

带故的，大小事不断。你尽心地给办尽力地维护

大家，大伙都有感念。比如，娶媳妇要盖房，要

批宅基地，你要尽快出证明，协调要快；生产队

瞒产私分，你睁只眼闭只眼；实行计划生育了，

你对违规户变通地照顾些；甚至是家庭邻里闹矛

盾了，你尽快去调解……这些都会记在社员心

中。逢年过节了，有些人惦记着要表示一下，常

常由于不好驳人家的面子，就被推推搡搡地叫去

了。如果你坚决不去，有些人还很不高兴，觉得

你不识人敬。”③

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宴请，不仅是社员的感

谢，有时也掺杂着村里人的巴结和为了今后办事

的顺利，或者得到一些好处。但不管出于什么目

的，在大家都比较清苦的生活条件下，宴请无疑

是一种收益，吃别人的省了自家的。

二是不时收到社员的礼品。坦率地讲，送礼

的往往是需要队干部为其办特殊事情的人。诸如

家里人生病了，要申请救济；想出去做个工，需

要队干部准假开证明；外面有招工或者参军的

事，年轻人想得到机会，让父母想办法打点等。

当时，不仅这些乡里乡亲的人前来送礼，就是下

乡的知识青年，为了得到特殊的关照，也都会从

百余里外的城里带来礼物。就村民所送的礼品而

言，尽管可能是一兜鸡蛋、两包点心、一筐山野

菜甚或是几块牛羊猪肉，但是这些却都是实实在

在的生活必需品，不仅队干部本人，其全家人都

会有这份额外的享受。

对此，受访大队长的女儿回忆道：“小时候，

我确实比邻居家的孩子吃得好些。一是父亲到外

面开会，经常带些好吃的回家。另外，自己能吃

上别人送来的同龄普通农家孩子吃不到的饼干、

面包等东西，还能吃到真正的 ‘山珍’。因为当

地是山区，当时没有环保意识，有人经常打猎。

他们打受伤的雁，打狍子、野鸡 （雉鸡）、野兔

等。有人就将狍子肉、野兔肉等送到我家。母亲

怕欠人情，也经常推辞，但又不好驳人家面子，

最终还是接下了。”④

当干部所带来的其他好处。有学者指出，人

民公社时期，乡村干部有着双重代理人的角色。

具体地讲，大队的队长或支部书记，一方面是公

３５

①

②

③

④

“两委扩大会议研究记录”， 《张书记工作日记》１９７５
年１月２８日，原记录稿编码第１２本。

“两委扩大会议研究记录”， 《张书记工作日记》１９８１
年１月３１日，原记录稿编码第２２本。

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８日在Ｄ村访张书记的口述资料。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６日在赤城县城李大队长女儿家访谈的口

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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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职能的延伸，代理公社协调和管理生产活动，

同时他们又是社区成员的代理人。① 在这样的角

色担当下，他们自然要接触到掌握更多权力和资

源的上级干部。而就在这为公所进行的不断接触

中，久而久之，私下里的密切关系也就慢慢形成

了。良好的密切关系结成后，在权限范围内的特

别关照、特别受益自然不可避免。与村民所给予

的美食和礼物等实惠不同，这样的好处道道很

多。现将所访问 Ｄ村张书记的坦率叙述进行整
理，以下这几则真实的 “叙说”无疑很有说服

力。

（一）子女的工作安排

张书记共有六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儿子，其

余的四个均是女儿，其中正式职工有四个，除最

小的女儿是自己参加高考就业之外，其他小孩的

工作都与其长期担任支部书记有关。他说：“我

家老大是１９５６年出生的，他１６岁初中毕业，毕
业当年就上班了。如果上高中，那时还有免试推

荐上大学的，推荐他也没问题。公社书记认为，

我家人口多，孩子他妈身体也不很好，早上班可

以为家里减轻负担，就这样，我们安顿老大上班

了。”大儿子原本由公社安排担任代课教师，等

有机会再转为正式编制。半年后，与张家熟悉的

县农业银行一位领导下乡路过学校，得知一情况

后，主动提出将其安排到农行在该公社的营业所

工作。两个月后，大儿子成了农行的正式职工。

张还说：“老二读到高中。毕业时，公社书记问

我：‘老哥，想让孩子干啥。’我说：‘你瞧着办

吧，就靠你给安排了。’这时正是 ‘文化大革

命’即将结束，不太兴考大学，二儿子不想考大

学。公社书记说：‘那就让他到艰苦处锻炼锻炼，

到县三河民兵连当会计。”张书记的二儿子干了

三个月后，村里有个在公路局上班的王姓职工，

从县人事局要了个招工名额，想回来把他的小舅

子带出去，不料到公社那儿被公社书记给卡住

了，并把这个名额扣下，理由是 “你们大队没外

出的名额了”。王没办法，回村顺势向张书记买

人情，说他弄这个指标是给张家老二的。于是经

过公社同意，张家老二调到公路局上班。大女儿

高中毕业后，公社书记要将其安排在广播站，张

考虑到这个工作不会很稳定，就让其当了小学民

办教师，后来转为正式编制。二女儿、三女儿身

体有些残疾，张家觉得她俩身体条件不够参加高

考的资格，初中毕业后就不上学了。后来，张给

三女儿在公社卫生院的药房找个差事，现在自己

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只有二女儿因为身体的原因

不能外出，于是让其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

（二）老二的婚事

访谈中，张书记饶有兴趣地谈起了老二的婚

事：“说起二小子的婚姻，这里面的事还真不少。

讲实在的，我当大队书记，儿子有工作，人也挺

精神的，在当时的村里，有不少人想与我结亲

家。包家、张家等都翻人 （当地话，即托人）到

我家说亲，二小子比较中意杜家的女儿，人长得

好，还是小学教师。杜家人很愿意，上赶着 （即

主动）跟我说成为亲家。但是，听村里人讲，杜

家的女儿算卦，说是克夫的命，我和孩子他妈心

里有点嘀咕，就没上心张罗。反正孩子才２０岁，
也不急。但是，突然间上面发了个令，要实行晚

婚政策，规定男方２２岁，女方２０岁才能结婚。
考虑到儿子早成家早安心，我和孩子他妈这时有

点急。到公社开会，公社书记认真地说，‘你明

天给孩子订婚，明天晚上来结婚，我都可以给你

办理。因为从后天起要严格执行，错过了，就难

办了。结婚的事不好隐瞒，社员知道了，就会跟

你比。’听了他的话，我赶紧跑回家张罗，将二

小子从道班叫回来，第二天托媒人到当村的包家

去提亲，他们很乐意。于是，当天下午吃了订婚

饭，晚上这两个年轻人顶着雨去公社把婚结了。”

（三）与 “黑帮”的友谊

所谓 “黑帮”是与张相熟的一位刘姓干部。

１９６１年这位干部带队来到 Ｄ村 （当时称大队）

领导整风整社，张当时任中队 （即后来的生产

队）会计。生产队丢羊了，有人公报私仇算计

张，说张家偷吃了羊。刘为此审问过张，但张始

终不承认，刘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尽管态度

很严厉，但没动手动脚整人。几年后，“文化大

革命”开始了，刘被打成 “黑帮”派到 Ｄ村接
受批斗，其家属也被下放到这里劳动。张回忆

说：“我觉得这个人根本不坏，很直率，不打圈

绕弯。所以，他被斗时，我都会暗中相帮，不让

４５

① 陈剑波：《人民公社的产权制度》， 《经济研究》１９９４
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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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折磨他。对他的家属，我也是尽量照顾。

没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黑帮’们很

快得到平反。由此，我们建立起友谊。他认为我

值得交往，在困难时没有落井下石，还照顾他的

家人。１９８０年我们村输电时，他恰好是县电力
局局长。因为当时一线的电工人员很牛，我们好

吃好喝笑脸相陪，他们动不动还耍脾气，想停工

就停工。我实在气不过，跟刘反映了情况，他立

即训斥了手下。从此，我们这里的输电进度很

快，电工也很客气。特别是，他的儿子后来成为

县民政局长，对我和多病的家属，也有特别的关

照。”

（四）盖房的便利

对于这件事，张书记这样说：“当大队书记

时，有一天公社书记来了，说： ‘老哥，你两个

儿子都结婚了，又分家单过，现在住在一处房子

里，还共用一个堂屋，时间长了容易闹矛盾，趁

我在这儿，你开个会研究研究，把你们大队不用

的旧学校的房子卖了，腾出地方你家盖房。’结

果，我动员开了个会，研究拆旧学校的事。大伙

形成了很多股，有买旧房木头的，有买旧房砖瓦

的，一下子腾出了这个地方。” “在这个过程中，

学校附近的人家乘机往外挪墙，扩大地盘。我知

道后，赶紧去制止。后来，开会故意提我家儿子

们打架生气，我家应该盖房，大伙看着批个房

场。在两委扩大会上，人们说你写个申请，旧学

校的地方是大队的，批给你家盖房就行了。结

果，写个申请，到公社一批就成了，因为事先与

公社书记早说好了。”“其实，这背后也得利用个

人。先谋算好的事，让比较机灵的生产队长 （三

队队长）给说话，他一点就透，我说盖房得找个

地方，他说你用旧学校的就行，两委扩大会上送

人情的人有的是，他们说：‘这个地方也不是所

在地三队的，也不是四队的，是全大队的，大伙

同意你家盖房。’”①

上述事例为我们分析大队干部的特别收益提

供了很好的铺垫。从子女的就业这个事例中，看

到了生在大队干部家庭的孩子走出 “农门”要比

普通农家的孩子相对容易得多，不需要花费太大

的成本。人民公社时期，农家子弟转为非农业人

口 （即走出 “农门”），概括起来有两种含义：

一是突破户籍限制，向城市流动；二是突破集体

农业生产制度对农民的束缚，实现农业外就业。②

向城市流动往往与身份转变相联系，主要通过招

工、升学、参军提干三个渠道。这种通过正规的

渠道外出被称为 “硬出去”，不过，获得这样的

机会难上加难。为了争取外出，农民往往通过非

正规渠道 “钻出去”。③

对普通农家而言，无论通过哪种渠道，都不

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比如，

为获得招工、升学、参军等机会，农民首先要和

当地的干部搞好关系，形成干部与社员间的委托

———代理关系，因为即使是生产队干部，也对社

员生活和社会流动机会有很大的控制力。④ 因此，

农民想方设法讨好队干部及其家属的事例在集体

化时期的农村比较普遍，已不是简单的个案现

象。

从这一方面看，上述Ｄ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四位子女借助其社会关系平稳顺利地跳出 “农

门”时，无需同普通农民那样费心费力地投入打

点，因此，对他以及子女们来说，绝对称得上是

重要的收益。因为不仅节约了家庭支付成本，子

女还因之有了比较好的发展前程，而后者是更大

的收益。

就老二的婚事、与 “黑帮”的友谊和盖房子

的顺利这几个事例来看，从中既可读出乡村的人

情世故，又能明了基层干部间的交往逻辑，但这

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仍是当大队干部所

带来的非劳动收益问题。仔细分析，老二的婚

事，在支书父亲的威望下，不少家庭积极主动地

攀亲，由此女方的要求就少，结婚条件⑤自然就

会放低；特别是，一天之内迅速订婚并领取结婚

证，这大大节约了支书家的花销成本。与 “黑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８日在Ｄ村访张书记的口述资料。
温锐： 《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硬出去”与 “钻出去”是学者黄宗智提出的概念。参

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００年，第２９４—３００页。
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

续》，陆益龙、徐新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１３０页。

在当地，由于是山区，相对闭塞贫困，普通农家娶媳妇

不是很容易。当时，女方往往提出较高的结婚条件，对服装、

新房以及家具等方面都有一定要求，甚至有些女方家长还索要

彩礼，即一笔数目不菲的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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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的友谊，不仅收获了 “黑帮”平反后的特

别关照，还收获了日后其子女的关照。盖房子所

获的便利和好处更是有目共睹。当干部收获的好

处亦可见一斑。正如张支书所言：“你不干这个，

四个孩子都安排不了，给孩子盖房批地的事也不

好解决。”①

三、结论：面上的 “虚实”

与背后的 “真实”

　　人民公社时期，为整合动员广大乡村顺利地
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中共中央依靠强

大的宣传机器，一次又一次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与此同时，对基层干部不断进行整肃。就

冀北而言，广大乡村曾流传着 “春天是红人，夏

秋是忙人，冬天是罪人”的顺口溜。在这样的氛

围下，相当一批农村基层干部确实比较心灰意冷

甚至 “撂了挑子”。当时，在政治运动的不断整

肃下，别说是不在国家正式编制序列的大队干

部，就是正式在编的县社干部，也有请辞回家务

农的。例如，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据唐山、天津两个
专区统计， “要求退职回家的干部约占总数的

４％到５％左右。具体到县，要求退职的人数更
多。赤城县共有１３７６名干部，有１４５名要求退
职，占全县干部总数的 １０５％；易县共有干部
２２９６名，要求退职的２０６名，占全县干部总数的
９％。而一部分干部已经不辞而别，或请病假长
期不归。”② 然而，如前所述，对不在编的大队

干部来说，却有不少人是数年如一日以及数十年

如一日的坚守者。其中，很多人是运动中下马，

运动过后又立即上马。这一看似悖论的问题，到

底该如何阐释？由此便涉及到面上 “虚实”与背

后 “真实”的乡村生活逻辑。

就大队干部的收益而言，如果仅仅停留在面

上而不仔细算账，单就劳动工分及奖励所得来

看，尽管他们在当时称得上为高收入者，但是，

这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因为处理农村鸡毛蒜皮

的杂事，不仅琐碎耗时而且受累不讨好，往往还

会与人结怨，由此看来，当大队干部不很划算，

是 “鸡肋”的差事。所以说，物质方面，工分报

酬事实上也就谈不到有多大的激励。

深入研究发现，大队干部看重的往往不是工

分报酬，而是收获了其他种种好处———非劳动收

益，后者无疑非常重要。对集体化时期履职较长

的几位大队支书的比较研究，笔者还发现了另外

相对隐秘的因素：当时的队干部们，不仅收获了

上述非劳动收益，还有着精神层面的满足。这种

精神层面的满足，具体可从如下两方面加以阐

释。

其一，有面子、有威信，能得到村民的尊敬

和服从。集体化时期，由于队干部掌握着普通农

民所不具备的信息及其他资源，有支配权，普通

农民对他们自然是礼让几分。当然，也不排除队

干部比较公道，以其魄力能力与精神感召力带来

的威信和威望。总之，面子和威望不仅令队干部

本人满足，而且还常常使全家人都感到非常有尊

严。对此，有位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回忆说：

“父亲当支书，小时候确实很自豪，因为我是大

队书记家的孩子。我奶奶更是引以为荣。据母亲

讲，奶奶这人比较爱面子，有些 ‘艳景’ （当地

话，即爱显摆），在父亲讲话时，她生怕别人不

知道，总对别人说，这是我们家儿子。”③

其二，身体的愉悦，即男女两性关系所带来

的本能的满足。由于这方面属于个人隐私，到目

前为止，几乎少有人谈及。不过，在有些乡村问

题研究中还是或多或少地有所折射。④ 因此，这

一潜在的隐秘逻辑，在我们研究队干部的相关问

题时，是不该被忽视的。

直白地讲，队干部这种身体的愉悦是婚外偷

情所带来的满足。集体化时期，相较于普通的农

民，队干部⑤偷情不是个别新鲜事。之所以作这

样的判断，是因为有依据可循。当你和村民熟络

后，闲聊时，不经意间他们会透露村干部的各种

“艳事”，特别是对过去的老干部，由于没什么顾

忌，说起来非常轻松。而谈论这些 “头面人物”

的逸事，往往是村民们的消遣。另外，翻开集体

化时期整肃干部的文档材料，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８日在Ｄ村访张书记的口述资料。
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当前农村基层干部的几种主要

思想倾向》（１９６２年１月），河北省档案馆：８５５—６—２２４８。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７日在Ｃ村访王书记儿子的口述资料。
应星： 《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１９５１－１９７６

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
本文所指都是男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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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 “整风”以及随后的 “四清”等档案资料，

大多数干部都有一条乱搞男女关系的 “罪状”。

究其原因：一是当干部容易接触到大量异性，比

如召集开会、到群众中布置任务、检查验收农

活、调解纠纷等，这样的近距离接触无形中增加

了接触异性的概率；二是乡村有些女性贪图小

惠、比较功利，为了获得干部的特别关照，不惜

主动地以身体去交换；三是就干部个体而言，他

们借助便利机会悄悄偷情，从社会心理层面来分

析，男性往往会在雄性的支配欲中体现个人的价

值，即对异性的占有既是本能的满足也是自己价

值的体现。

笔者访谈时，基于比较熟的人脉，再加上觉

得没什么可忌讳的，因而曾含蓄地以玩笑的口吻

问到这个问题。对此，相关受访者的 “直白大

方”竟出乎我的意料。如王书记的女儿笑着说：

“老爷子以前是个人物，有女的追着呢。记得十

几岁时，一次我妈不在家，那时候父亲悄悄问

我：‘想不想要一双新鞋子，有个婶想给你做。’

当时，我也不小了，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父

母日常中曾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吵架，我知道什

么原因，母亲详细地告诉过我，有一次还让我跟

着去捉奸。”①

另外，在不经意的访谈中也会捕捉到这方面

的信息。２００８年夏季的一天，笔者在 Ｂ村的老
支书石家访谈时，他的老伴在场。访谈中问他老

伴：“当时，您一定很支持石书记的工作吧？”没

想到，老人家顺口说：“我没鼓动支持他。不怕

你们笑话，当干部有什么好处呢？整天在外面瞎

忙活，常常很晚才着 （回）家，不着调，累我一

身病。当时，我和孩子都反对过他当干部，他本

人还是愿意当，否则选上来不干，人家也不会来

家往外拽。还是想当，要是家里人反对，会憋在

家里 ‘闹气’。”②

需要指出的是，集体化时期，政治运动的整

肃，不仅整那些破坏政策的 “出轨者”，也经常

会波及到乡规民约的 “越位者”。例如， “文化

大革命”时期，在上面提到的 Ｄ村就发生过整
肃所谓 “破鞋”的事件。据村民回忆，该村让一

位很不检点的妇女肩上挂着一串破鞋游街，边走

路边喊话，大声地喊自己是破鞋。尽管如此，激

烈的运动过后，乡村中的男女两性关系仍然是剪

不断理还乱的纠结问题。③ 正如有学者所研究：

“在中国乡村传统中，婚姻的高度稳定与通奸时

有发生是乡间日常生活中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

“中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为废除封建婚姻而创造
的离婚自由的高潮过后，在整个集体化时期都重

新强调家庭稳定的重要性和调解程序的必要性，

离婚又成为极困难的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
婚姻策略的转变和乡村婚姻强大传统的影响，这

两者的共同作用使通奸在乡村仍相当普遍存在

着。”④

笔者认为，在村庄里较为优厚的 “有形所

得”加上一般社员无法企及的 “无形所获”，这

才是集体化时期不少大队干部特别是大队支书能

够在这一岗位上坚守十多年甚至是二十多年的重

要原因。就脱离农门走进 “政门”的激励而言，

在履职较长的大队干部中，其作用非常有限。笔

者所访谈的相关人员没有一人被提升为 “公务

员”。若细细探究，那些由 “农门”转为 “公务

员”的人，事实上大都是集体化时代省级或全国

级别的典型劳模，相对于广大普通的大队干部来

说，毕竟为数不多。能够十多年或者二十多年如

一日地承接上级任务又协调村民事务的人，正是

扎根在农村的这些普普通通的村干部。因此，在

研究乡村问题时，着眼于面上的 “虚实”固然必

要，但更为必要的是应想方设法去挖掘并读懂乡

村生活背后的那些 “真实”的逻辑。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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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２００６年８月３０日在Ａ村王书记家访谈的口述资料。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１日在Ｂ村石书记家访谈的口述资料。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６日在Ｄ村访谈村民的口述资料。
应星： 《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１９５１－１９７６

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第８４—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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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历史语境中的革命道路范式转换的效应要素


王永乐　周利生

【摘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和创立范式科学理论内涵并给予论证是在１９２３年①，这比被学界广泛接受的库恩提出
的范式理论早６０多年。中国共产党极力创立范式理论是和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紧密关联的。在中共早期历史语境
中，十月革命示范版的城市中心道路成为中国革命早期的首选革命道路范式有着多重效应。其中心理认同示范效应、

哲学认知洞穴效应、强制性和模糊性叠加效应固化着中共对城市道路的坚守，而实践效应最终倒逼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范式的形成。反思和总结中共早期革命道路范式转换的效应要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创新，对实现中国梦

路径的设计有着重大启迪。

【关键词】早期历史语境；革命道路范式；效应要素

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５８－０８

　　中共早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
的礼炮中经过检验的肩负着改造中国使命之俄国

范式的历史工具，就实践形态而言，即城市中心

道路。俄国范式革命道路加速了中国的历史进

程，但也使中国革命面临着尴尬处境，甚至一度

走入了绝境。如何实现革命道路范式的转换，是

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严峻的课题。从认

知规律和历史逻辑规律来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本不是需要讨论的话题，但在实践层面上，认知

和现实总是难以实现断裂。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

其学说之初，就曾提醒社会发展道路不存在可以

照搬的范式，如果使用 “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

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②。在中国革命早期历

史语境中，照搬俄国革命道路范式有着多重效应

要素，而最终实现范式转换，则是现实形态的农

村根据地的实践倒逼机制。

一、示范效应带来的心理定势

（一）示范效应的国际意义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承继于马克思主

义脉通的列宁主义的胜利，也使长期以来人类所

期盼主张建立的平等、公正、没有剥削的社会理

想成为现实。从１５１６莫尔在 《乌托邦》一书中

提出了建立一个合理公正的社会方案算起，到欧

洲三个天才空想社会主义家的横空出世，一代又

一代人绞尽脑汁，甚至付出青春和生命。俄国十

月革命的胜利，终于使 “共产主义人间化”，这

给主张建立公平、合理、没有剥削的人们带来了

希望，也成为模仿的范式。正如瞿秋白在 《致俄

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一文中所表达的，

“你们———俄国的无产阶级是伟大导师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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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１１ＢＫＳ０２７）、浙江省社科联社科普及课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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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５日出版的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刊登了 《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一文，该文提出了 “社会主义之 ‘国

内’的范式”，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范式基础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是 “建筑在现存的实有的基础上”、“必暂呈互异的社会主义”、

“将来会发现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这一范式理论在１９２７年得到深化，瞿秋白论证了中国革命道路就是 “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之范

式”。参见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００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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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思想的第一批继承者和传播者，你们是为了

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正在首先实现这光辉的思想”，

因此 “按其性质和意义来说，你们社会制度的全

部内容，你们的经济和政治的总方向是国际主义

的”①。瞿秋白的看法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普

遍认同，他写此文时是在１９２１年２月，那时中
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②。由此可以看出俄国革命

在世人心目中已经形成特定范式，即俄国革命是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胜利，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制度之实践形式，是国际主义的、世界性的。

（二）示范效应的共性认同

十月革命的成功，俄国革命道路范式的巨大

历史效应吸引着中国人 “走俄国人的路”。由于

对这一范式深信不疑，甚至达到崇拜的程度，整

个社会心理不仅形成了定向，即中国社会革命

“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国”③，还固化

了俄国道路范式的思维，“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

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④。十月革命

的个性成为中华民族的共性认同。这从中国 ２０
世纪两大伟人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心灵历程轨迹得

以窥见。两位伟人之转变虽然是个案，但却代表

了历史必然的共性。

孙中山对十月革命的胜利感到由衷的喜悦，

提出 “以俄为师”，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

变———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践行他所理

解的俄国道路，即 “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

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

世界”⑤。当然十月革命给予了孙中山很大影响，

但并没有使他真正皈依于马克思主义。下面让我

们把目光聚焦于日后在中国革命道路范式转换过

程中起着重大作用的毛泽东，探究俄国革命范式

对改变毛泽东的思想、理念和实践取向所起的决

定影响。

毛泽东尝试、证伪和甄别着各种救国理论和

实践，而当十月革命的胜利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性时，他义无反顾地转向俄国革命道路范

式。２０世纪初，在鲶鱼效应持续放大的中华民
族，毛泽东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无论是无政

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都感到非常的新鲜。至于这些主义的本

质区别，谁是谁非，哪个好哪个坏，一时是分辩

不清的”⑥，但都本着 “同人等组织学会，在采

用正确健全之学说，而为澈底之研究”⑦。毛泽

东为了 “澈底”，不仅成立 “问题研究会”，求

证 “问题”和 “主义”之关系，得出 “各种问

题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之结论⑧，还在

实践中检验各种主义，甚至一度和新民学会成员

彭璜设计和规划了 “湖南共和国”， “要一步一

步的谋制度上的根本改造”⑨。

当上述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架构

的理论和实践流产之际，十月革命的胜利启迪着

毛泽东新的思考。十月革命对毛泽东比较、选择

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形态所产生的影

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关十月革命的真实报道

是在 “五四”运动以后，此前的信息传播是片段

的、失真的，这和北京政府视之为 “洪水猛兽”

和 “资本主义国家对你们 （指俄国，笔者注）

的敌对性谣传和 ‘报道’”瑏瑠 有关。当毛泽东逐

渐接触到十月革命的信息及有关苏俄政府的友好

举措时，他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和实践之旅。１９１９
年７月１４日，毛泽东在 《〈湘江评论〉创刊宣

言》中大声疾呼：“一光眼，过激党布备了全国，

相惊而走……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 ‘等于

洪水猛兽’……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甚么

东西？”瑏瑡 为此，毛泽东特地到北京，在１９１９年
底至１９２０年初，有意识地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研
究会，极力搜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诸如考

茨基的 《阶级斗争》、柯卡普的 《社会主义史》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１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７７页。

他本人也是在该年５月才经张太雷介绍入党，９月正式
转为正式党员。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观点是当时中国进步

知识分子的基本看法。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 《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１月
１９日。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７１页。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第８４３－８４４页。

《回忆蔡和森》，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 １０３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文稿》，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３６页。
同上，第３６６页。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革命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３８页。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１卷，第１７７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文稿》，

第２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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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阅读关于俄国

十月革命的文章，这说明他的思想和实践取向开

始发生变化。毛泽东在１９２１年１月新民学会长
沙会友上所作的总结发言就是他对中国革命道路

作出的最终选择：“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

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温和方法的共

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 “亦是永世做不到的”①，

而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历史的结论”②。由

此可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主义的认识

转变是和实践中的挫折，十月革命范式效应的召

唤分不开的。

二、哲学认知的洞穴效应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在 《新工具》一书中认

为，生活在洞穴里的人不可能对洞穴以外的事情

有清晰的认识，整个人类也受到时代洞穴所罩，

受人类的认识工具制约。③ 马克思也曾经说过，

一定的理论思维总是时代的产物。中国第一次大

革命失败以后，各种归因纷纷出现，各执一词。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在总结大革命失

败时的发言令人反思：“北伐中以群众团体政权

为号召，要求北伐胜利地域立刻实行 ‘民权’。

事实上，当时渐渐发生党权问题。党权运动是反

蒋的，是对的；但大多数同志不知道怎样法子，

怎样用群众的力量去争党权。从北伐到武汉，到

上海第三次暴动，没有谁能讲他没有犯过机会主

义的错误。”④ 这段话说明了在当时的革命情景

下，由于党的整体认识水平所限，个人和党犯错

误是在所难免的。因而个人、群体和人类的认识

高度是有限的，正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

史进程中，中共也只有照搬十月革命的道路，即

已经被实践证明的城市包围农村道路，也没有证

伪这一道路的有效手段。

探寻适合中国的道路范式，是一个长期而复

杂的过程。从原则上说，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

国国情相结合。但是当时党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

论水平如何呢？我们从１９２２年 《中共中央执委

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⑤ 可以窥其情

况。这个报告旨在提高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水

平，提出中共机关准备设立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

思主义书籍。所列出的书目包括 《共产党宣言》、

《列宁的生活》等，这些都是最普及的手册，然

而却是在中共建党以后所要弥补的，由此可见全

党的理论准备严重不足。了解中国的国情更是雾

里看花，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是在列宁

有关民族理论的指导下，才 “知道”中国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知道”离了解和认识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列宁所说的，中国的国情

是困难而特殊，而且在任何经典里也找不到的⑥。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中共早期集体无法实

现认识的断裂，探寻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范式，

因而只能停留在俄国道路范式。中共早期集体在

中国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对如何进行阶级

分析，确立革命的性质、阶段和动力等最基本问

题，都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经过惨痛的教训才

逐渐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既然中共 “二大”已经

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

么这一革命主要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但无产

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理应是 “天然的”领导阶

级，因此国民革命中，对领导权归谁、如何争、

争党权还是军权一系列问题很难有统一的认识；

与之相关的革命阶段和革命前途也不明朗，诸如

是 “一次革命”还是 “二次革命”、是合流还是

不间断；相应的革命策略和任务自然也是难以确

定。中共 “六大”指出：党在五大的时候对时局

判断就不正确，当时的政策往往南辕北辙，不是

一个人的错，而是 “我们对实际问题不能解

答”⑦，“因此就找不着出路，在此状态下，就发

生了蛮干的倾向”⑧，对革命如何进行感到困惑。

这才会出现对中国革命不同人的理解不同，同一

个人的前后理解不同，中共党内的理解不同，共

产国际代表之间的理解不同，中共和共产国际代

表之间的理解也不同的局面。 “这会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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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革命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５３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７１页。
［英］培根：《新工具》，陈伟功编译，北京：北京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１—２４页。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５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５２－５５３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北京：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７－３３页。
［俄］列宁：《列宁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８０页。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５卷，第５５４页。
同上，第６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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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的是我也骂人，彭述之也骂人”，“五次大会

后，中央没有整个的路线。鲍罗廷、鲁易与中央

又有许多不同的意见。鲍罗廷向来是主张土地革

命的第一人，他也是主张阻止土地革命的第一

人。鲍罗廷的错误，中央是应负其责的，因为中

央实际比他还右”①，这种局面甚至发展到 “散

伙政策”②。

三、“国民革命”的强制性和

模糊性叠加效应

　　国民革命时期的强制性和模糊性打断了正常
预设的革命路径。合乎历史逻辑的内生理路是，

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

和阶级斗争学说，在没有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认

识下，按照承继于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学说展开中

国革命，实行俄国成功革命道路范式，即城市包

围农村，如在实践中遭到挫折后，会另辟蹊径，

探索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共革命道路的内在

发展理路确实是遵循这一认识规律的，中共一大

明确指出：推翻资本家政权，消灭阶级压迫；无

产阶级阶级专政是实行阶级斗争的过渡手段；实

行公有制③。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共产党为了维

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必须坚定自己独立的立场，

“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④。但是，通过列

宁和共产国际所阐述的民族殖民地理论了解到，

中国革命目前阶段还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

须采取党内合作开展国民革命时，中共就对共产

国际所提议的革命路径感到困惑。这也打断了中

共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进程，“这六、七年中国

革命的实际进程，却是从模糊笼统的联合战线”

开始⑤，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包围农村道路被

强制性地掩盖在国民革命时期的洪流中，二是模

糊性和认识惯性转移和延迟了中共对中国革命道

路范式的探索。

（一）国民革命的强制性

中国革命道路范式———城市包围农村道路

———被掩盖在强制性的国民革命的洪流中。中共

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与国民党进行党内

合作，接受共产国际的监督，不得争取军队领导

权，处于辅助地位推动国民革命，践行俄国版本

的城市中心道路，进行北伐。首先，对于中国革

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入

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来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这

一判断和决策，年轻的中共无法接受。同国民党

合作不仅仅要改变一大所规定的 “不和其他党派

建立任何联系”⑥，而且颠覆了中共的一些基本

认同。正如陈独秀在１９２２年４月６日给吴廷康
的信中所列举的：两党阶级基础不同；国民党的

阶级性会导致加入的共产党在社会上信仰丧失；

国民党的军阀政策绝不能和共产主义相容。⑦ 因

此，陈独秀断然得出结论：“广东、北京、上海、

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

开会议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

能。”⑧ 然而，中共很快在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５日发表
的对时局的主张中，改变了上述看法，“中国现

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

比较是真的民主派”⑨。显然转变之快不是中共

的本意，而是服从共产国际决定的结果，具有明

显的强制性色彩。

其次，共产国际的强制性也体现为在整个国

民革命进程中，监督中共不得争取军队领导权。

军队是事关国民革命成败的攸关因素。国民革命

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尤其是中山舰事件使中共

认识到掌控军队和军事的重要性，但共产国际不

但不帮助中共发展和掌握自己的军队，还刻意防

范中共这一倾向。在１９２５年９月，共产国际明
确要求：“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

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务。”瑏瑠 对此，中共部分

领导质疑共产国际的做法，大革命后期发表的

《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文指出： “无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互争其在革命军队中之影响，这是互

争领袖权的斗争之很重要的一方面……为着要到

达革命民权独裁的目的，而力求取得革命军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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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同上，第５５３－５５４页。
同上，第５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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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 《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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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１５页。
同上，第１９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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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权。”① 但为了实现原定的中共辅助国民党

的战略，共产国际于１９２６年６月在上海成立共
产国际远东局，负责监督中共的军事工作，阻止

和纠正中共广东区委在实际层面争取军队的努

力。② 在共产国际不根据国民革命的进程而调整

原定的策略，但国民党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直接

冲击着中共安全和发展的背景下，为了贯彻国际

路线必须同国民党合作，中共除了退让，就是逃

避。因此在北伐前夕，陈独秀在 １９２６年 ７月 ７
日于 《向导》第 １６１期上面发表 《论国民政府

之北伐》一文，悲观地指出 “再论到北伐军之本

身，必须它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不然 “即

有相当的成功，也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

命的胜利”③。如果从军队领导权和军事的角度

来解读陈独秀的认识，后来事态的演进基本上是

沿着他的认识轨迹发展的。

（二）国民革命的模糊性

国民革命的模糊性转移了中共对革命道路范

式中心工作的探索。“六、七年中国革命的实际

进程，却是从模糊笼统的联合战线”④ 开始，这

也使城市包围农村道路掩映在阶级丛中闪烁不

定。国民革命从宣传的口径来解读，是一次中华

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民

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陈独秀

在１９２２年９月发表的 《造国论》一文中，提出

“国民革命”的概念来代替资产阶级 “民主革

命”，而这一口号 “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是以

民族革命口号为旗帜的”⑤，但 “所谓 ‘民族’

渐渐的变成勉强遮盖阶级矛盾的空名词，模糊阶

级意识的空概念”⑥。事实上，这一革命是以国

民党为主导、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共产国际和苏

联的赞助下进行的，是俄国城市包围农村道路范

式在中国进行的尝试和移植。从苏联帮助援建黄

埔军校开始，就以建立苏联式的红军为模板。当

时共产党也只是认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应该由国民党及其代表阶级资产阶级来领

导，因此把工作重点放在宣传工作，扩大国民党

左派，监督和督促国民革命的开展。这集中反映

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发表在１９２４
年４月由共青团中央出版的 《团刊》上的 《同

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一文中。该决

议案强调：共产党为促成国民革命成功，从种种

方面，督促国民党实践其国民革命的工作；联络

国民党，加深感情，改变其倾向，加入国民党各

种机关，以辅助、“设法诱导”和监督国民党完

成党务工作，但要时机相宜，以不引起国民党的

反感；宣传工作，只要是和国民革命相关的，尽

归国民党，但国民党不愿做的，仍由共产党来完

成。⑦ 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是真心加入国民党，

工作重点和中心放在宣传和督促方面，甚至用心

良苦、委曲求全地来帮助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的模糊性还体现在认识的模糊性延

迟了中共对革命道路范式的探索。第一次大革命

的失败并不代表俄国革命道路范式的失效，中共

在北伐战争中见证并坚定了城市包围农村道路的

功效。国共分道扬镳后，俄国革命道路范式———

城市包围农村道路，仍是首先的革命路径。“八

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我们应当找到新的道路。经过新的道路来度过

现在所遇的危机与困难，使革命深入广出，而得

到最后的胜利”⑧。那么 “新的道路”是什么呢？

当然是在国民革命中已经演绎过的俄国革命道路

范式———城市包围农村道路，不过 “新”在这次

是由中共独立领导，而不再是配角。中国土地革

命时期的三大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

州起义———就是城市包围农村道路的直接尝试。

八七会议前后，按预定的计划，中共领导的几万

南昌起义部队正行进在这条 “新道路”上，重新

夺取广州，占领出海口，获得苏联援助，再次进

行北伐。但是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还不可能认识

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城市包围农村道路已经

走不通。在广州起义爆发时，陈独秀对革命的困

境十分焦虑，给中央写信：“以群众力量扫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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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国民党，笔者注）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

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

误。”① 中央则给予答复：“说中国革命可以有某

地工农取暴动一击中以夺取政权的时机已到，固

然是错的，但是简单的说，以群众扫荡国民党而

夺取政权的时机还未到，则亦有语病。”② 中共

中央和陈独秀在广州起义前夕的争论实质上就是

在找不到新道路范式，沿着原有城市道路前进时

的尴尬。上述争论中，陈独秀的意见虽击不中问

题的实质，但中央的回复更显滑稽可笑甚至离

谱。如果再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则可以理解这

种无奈的回复。从本质上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

当时的困境下，认识不到沿着大革命时期俄式道

路的错误，无法反驳陈独秀看法的无奈。一方面

这条道路是经过十月革命检验过的，也在国民革

命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现在全党的共

识和思维惯性也只有沿着原有的路径，不可能找

到新的替代品。

早期党的领导人瞿秋白曾经论述过新道路方

式，革命 “必须另起炉灶”③，即有中国革命特

殊性的道路，“劳农之民权独裁制直达社会主义

独裁制的新方式，将要是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新

的革命群众创制，可以成为世界一切殖民地半殖

民地革命之范式”④；并对这种 “殖民地半殖民

地革命之范式”作了简洁的诠释，即 “革命战争

的军事行动之特殊方法，也是殖民地农民革命的

特征”⑤。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维度，这都是对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提升，问题是瞿秋白没有再

往前探索这条新路，即使他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以

后，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也没有再提中国革命道

路之范式，原有的思维惯性推着他沿着八七会议

所决定的 “新道路”———中共独立领导的俄国版

本的城市包围农村道路前行。正如他自己后来所

说：从武汉分共，到广州暴动，都是 “革命势力

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失败了”，“广

州暴动失败以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存

在”⑥。中共独立领导的城市中心道路无法走通

又不容置疑，因此中共中央发出第十六号通告武

断地认为，“这种挫折的原因，主观上大半是由

于我党各级指导机关机会主义的遗毒”⑦。

四、实践效应倒逼农村包围

城市道路范式的形成

　　在 “八七”会议以后，中共领导的攻打城市

的武装力量要么被迫分散在广大农村，要么被迫

上山。中国革命被迫在农村安营扎寨，而中共六

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在城市革命力量遭到

毁灭性的破坏、城市中心工作无法开展的绝境

下，也被迫来到农村，这样一来中国革命的主体

不得不在农村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在农村展开实

践。但问题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党内绝大

部分同志仍然坚持城市中心工作，坚持城市中心

道路。显然城市中心理论和农村道路实践是错位

的，那么在理论和实践非 “共轭”现象下，虽然

理论和实践单向度地演进，但农村根据地的现实

形态也必须有相应的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的支

撑，回答和解决能不能在农村生存、如何生存、

如何发展等一系列课题。农村根据地的实践形态

倒逼农村革命道路范式的最终形成。

（一）实践和理论非 “共轭”现象下的理论

课题

中共中央、中共大多数同志和共产国际对中

国革命力量主体在农村根据地的事实感到不满，

认为这偏离了工作重点，农村工作是从属的、辅

助性的，坚持城市工作的主导性。正是在这样的

历史语境下，中共中央对农村根据地的工作提出

了质疑，批评以红四军为代表的农村根据地的一

线同志不能领会中央精神，甚至滑落到机会主义

的边缘。在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５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
中指出：“固执过去的路线”，不能理解中央的路

线，“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所以无法适应

“显著的”、“极大不同的”“整个形势”，因此要

改变 “隐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要反省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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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同上，第４４８页。
同上，第４４６页。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７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社，１９９１年，第７０９页。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４卷，第５００页。
同上，第５００页。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７卷，第７０８－

７０９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北京：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３９－４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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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

机会主义理论，其实质就是 “你们害怕帝国主

义”，“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而偏于一隅的

农民意识。为改变上述局面，“中央新的路线到

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

变”。①

在农村根据地的大多数同志、中共大多数党

员也坚持城市中心工作的主导性，被迫来到农村

的革命力量是暂时的判断。毛泽东在 １９３０年 １
月５日给林彪的信中坚信地指出，“中国是全国
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审视这种

局面 “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

怎样不可避免，而且很快会要到来”②。由此可

以看出毛泽东等还是把农村根据地工作作为从属

性的，只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不过

他们比中共中央要清醒许多，对上述看法作了比

较客观的补充，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 ‘快要’

二字作何解释”呢，“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

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③

共产国际更是固执的坚持农村工作是辅助性

的、次要的论断。在农村游击战争刚兴起之时，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５日举行第九次
扩大会议，通过了联 （共）布及中共代表团、斯

大林及布哈林提出的草案，明确指示 “必须反对

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

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党在这里也应

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④ 当割据之地有了初

步发展之际，共产国际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在
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严厉批评了中共的城市工作不

得力，“工人阶级日益坚强的自发斗争落后”，明

显不适应 “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

“必须紧张全部力量，取发展政治罢工，立定准

备总政治罢工的方针”。⑤ 不难看出，在共产国

际看来，农村工作是只从属于城市工作的，中国

革命所出现的农村和城市工作发展的严重失衡，

是因为 “在中国还没有苏维埃政府，要是说有的

话，也是宣传上的，只是纸头上的”，所以固执

要求 “建立苏维埃政府，这就是表示中国共产党

立意在巨大的和最大的工业中心地点举行武装起

义”。⑥ 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缘木求鱼做法，

就是要沿着城市包围农村道路走到底，而中国革

命道路的话语权最终又是掌握在共产国际手中，

这就注定了中国革命道路曲折的必然性。

（二）实践和理论非 “共轭”现象下的实践

课题

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课题，即农村

根据地工作被定位为非全局的而是从属的、非战

略性的而是战术性的，但事实上当中国革命力量

的主体被迫来到农村，中国革命的主题也是被迫

围绕着农村根据地展开，概括地说，就是理论和

实践错位下的实践课题。在实践和理论非 “共

轭”现象下，实践趋于多元：农村根据地一线工

作同志在实践语境中，尊重实践的裁决，尽量规

避和减少实际工作中的危害；中共党内少数同志

开始直面理论和实践非共轭的尴尬；中共中央和

共产国际则固执坚持城市中心论，无视农村革命

根据地的实践，导致中国革命最终走入绝境。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被迫撤退到农村的革命武

装，在１９２９年２月 《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

并转湘赣边特委信》中指出：“未曾预料你们或

有不得不走闽粤边境的一着”，根据六大决议，

中国革命高潮表征纷呈的情况下，“你们所领导

的武装力量也宜在这一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

面前重新下一责任的估定”，为此 “有计划地有

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

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集团

式的行动过于暴露，“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

央”。⑦ 毛泽东和朱德等没有按照中央所要求的

离开部队、分散部队，因为 “以连或营为单位，

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

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

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愈是恶

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

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领导者也不如在恶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６卷，北京：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００－１０３页。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４页。
同上，第４７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４卷，北京：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６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５卷，北京：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２２－４２９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６卷，第４１１－

４１２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５卷，第１８－２４

页。



中共早期历史语境中的革命道路范式转换的效应要素

劣环境时刻不能离”①。可见，毛泽东等曾经的

看法和中共中央所提议的方案相似，并且早在

１９２７年就试行过，而且多次试行，不过他们难
能可贵之处就是能面对实践的裁决，面对革命主

体力量在农村的事实，艰苦做好农村根据地工

作。

党内部分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敢于正视理论

和实践非共轭的尴尬。１９３０年４月，周子敬在给
《红旗》报的信中认为： “现在就全国看来，农

民运动的发展比较城市的工人运动要快的多。”

“在这一种情势之下，若我们依然是将大部分的

力 （量）都用在城市，实不如用在农村中为好，

在农村中一定得的效果更大。若是革命势力占据

了广大农村之后，他还是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

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

进攻，必然可以得着胜利。”②

共产国际则固执地坚持城市包围农村道路，

反对农村实际工作同志的实践裁决，更不能认同

党内部分同志提出的中国革命道路范式。那么中

国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呢？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

看来，既然不是道路路线的问题，实践中的挫折

势必归因于执行路线的人，或者是敌人力量过于

强大。各种国内和国际情势显示中国和世界处于

第三时期，高潮和高潮的表征都彰显世界潮流势

不可挡，很明显是执行路线的人犯了错误，中共

缺乏的是更加激进、更加能执行国际路线的同

志，因而共产国际直接干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来

改造中共中央，完全剥夺了在农村工作一线或有

实际工作经验同志的权利，扶持了标榜 “对于共

产国际，要铁一般的忠实”的王明一批人来掌握

中共中央。这样一来，中国革命就在 “冲上前

去，反对敌人的总进攻”③ 的号角下， “勇敢的

坚决的为着国际执委的路线而进行布尔什维克的

斗争”。④

（三）革命力量主体在农村生存和发展的哲

学课题

秋收起义等攻打城市剩余下来的部队被迫撤

退到农村后，部分同志思想十分悲观。被迫来到

农村的革命力量首先必须面对在农村能不能生

存、如何生存和如何发展的历史课题。毛泽东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哲学高度论证上述问

题。该文指出：中国革命可以在农村生存，因为

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共管的殖民地，统治阶

级内部矛盾日益激烈，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这样政治经济条件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

因此中国革命可以在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地方生

存，这才有 “成长于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

区域的存在和发展”，革命势力并随着他们的冲

突发展而有一个波浪式的扩大；中国革命如何发

展呢？巩固农村根据地，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

加强政权建设、加强党的建设、扩大和训练红

军。⑤ 于此相适应，一系列与农村根据地息息相

关的理论和实践构建应运而生。反对强调单纯军

事思想，不注重政治工作和思想宣传工作等片面

做法，要切实做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

众和建设革命政权等工作；加强党的领导，置革

命军队于党的领导下，改造以农民为主体的军

队，认真分析和应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

的反映，反对各种极端民主思想，贯彻党的民主

集中制原则；加强根据地建设，反对走州过府式

的流寇思想，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扎实做好根

据地的各项工作，扩大其政治影响。⑥

在中国革命主体被迫在农村开展工作的情况

下，中国革命不得不事实上以农村为中心，不论

是否以全局的视野考量农村道路，但中国革命现

在面临的、能做的及将要做的，就是如何在农村

中生存，如何在农村中发展壮大，如何解答与农

村相关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理论和实践课

题，而农村根据地是上述课题的载体。由此可

见，正是农村根据地的实践形态倒逼农村道路范

式的形成。当然实践和理论的非共轭现象，城市

工作的全局性势必影响到事实上在农村安营扎寨

的革命力量主体，甚至最终造成红军被迫长征的

局面。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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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

第４３－４４页。
周子敬：《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 《红旗》１９３０

年５月２４日。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６卷，第４７７页。
同上，第１６１页。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

第３７－３９页。
同上，第２５－２６页，第３７－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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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ｎｕａｒｙ

胡塞尔的未竟中国行

———以及他与奥伊肯父子及杜里舒的关系

倪梁康

【摘要】梁启超于１９２０年３月从欧洲回到上海。而后于９月创立 “讲学社”，计划邀请国际名哲来华讲学。张君劢提

供的德国哲学家人选中有胡塞尔。但奥伊肯作为重要顾问，并未推荐他曾十分看重的胡塞尔，而是推荐了杜里舒。因

此之故，胡塞尔与中国失之交臂。但张君劢和张东荪在１９２２年均发表了含有对胡塞尔现象学介绍内容的文字，使得国
人当时已经对胡塞尔的思想有所了解，可以视作对胡塞尔的未竟中国行的某种弥补。此后奥伊肯的儿子瓦尔特·奥伊

肯与胡塞尔在弗莱堡大学共事，引出另一段思想史因缘。

【关键词】胡塞尔；奥伊肯；杜里舒；张君劢；中国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６６－０６

一

１９１６年赴弗莱堡任教之前，胡塞尔在哥廷
根撰写的最后一篇准备刊发的文字是为鲁道夫·

奥伊肯 （Ｒｕｄｏｌｆ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ｕｃｋｅｎ，１８４６－１９２６
年）七十寿辰而作的纪念文章。而此前，还在前

一年９月２０日致其学生弗里茨·考夫曼的信中，
胡塞尔便写道：“我曾承诺在十月底完成为奥伊

肯的七十寿辰而写的一篇文章———因此接下来我

的每一分钟都被绑定了……目前我还在 ‘上面’，

并且有欣然而起的想法，我不能放过它们。”（书

信ＩＩＩ，３４１）然而看起来胡塞尔的说法实属夸
张，因为１９１６年１月初胡塞尔寄去的这篇纪念
鲁道夫·奥伊肯的文字，只有或只需有两页纸的

篇幅①。当然，胡塞尔在其中还是扼要地表达了

自己的现象学与奥伊肯的精神生活哲学最终会殊

途同归的信念：“有两条可能的途径来把握原初

的、在自身中构造起所有经验世界的生活；有两

条途径可以在精神中突进到对自然中的人和精神

中的人进行本质区分，可以直观到在人类进程中

宣扬自身的精神生活之统一，并能够回溯到原初

的源泉上。鲁道夫·奥伊肯在其精神生活哲学中

踏上的是第一条，现象学哲学踏上的是另一条。”

（书信ＶＩ，１２７）
生日过后，奥伊肯致函胡塞尔感谢：“我七

十岁生日这天，友人递给我一个漂亮的绿色皮

盒。里面有许多由尊贵而友善的男士与女士撰写

的页张，许多写满了关于我的毕生工作与追求的

友善的和认可的话语的页张。收到这个充满意义

的馈赠使我感到骄傲和喜悦，它使我满怀感激，

它不仅使这个节日变得更为美丽，也将会成为我

和我的子女的恒久忆念。” （书信 ＶＩ，９４）１９１６
年３月２０日，奥伊肯还再次致函胡塞尔，一方
面是为了专门感谢胡塞尔的纪念文字以及他在其

中表达的：“对我来说极为重要的和极其受益的

是我了解到，我与您尽管在出发点和工作方向上

有千差万别，但我们在最终的信念上是一致的；

恰恰是在当前的精神碎裂状态中，我将此视作一

笔尤为贵重的财富。我兴致盎然地关注着您的思

想工作的不懈推进，它将日趋成为德意志生活中

的强力。” （书信 ＶＩ，９３）另一方面，奥伊肯撰
写此信也是为了表达他对胡塞尔获得弗莱堡大学

教席的祝贺。虽然奥伊肯撰写此信时胡塞尔还在

哥廷根，但只是在十天之后，他便来到弗莱堡大

学就职。

６６

 作者简介：倪梁康，（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德］胡塞尔：《文章与讲演 （１９２２－１９３７年）》（ＡｕｆｓｔｚｅｕｎｄＶｏｒｔｒｇｅ．１９２２—１９３７），《胡塞尔全集》第２７卷，多特雷赫特：

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２７－１２８页。———在付诸胡塞尔所说的如此大努力之后，为何两个月的结果只有两页纸，这一卷
《胡塞尔全集》的编者认为 “几乎无法想象”（参见该书 “编者引论”，页 ＸＶＩＩＩ）。———事实上，后来收入 《胡塞尔书信集》出版的

纪念文字的底稿篇幅更小，不到一页，很可能是这份纪念文字的初稿。（参见书信ＶＩ，页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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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这篇纪念文字的正式发表是在十年之

后，即１９２７年。此时奥伊肯刚刚于前一年的 ９
月１５日去世，享年八十岁有余。奥伊肯学会于
次年将胡塞尔的这篇文字发表在其刊物 《行动世

界》 （ＤｉｅＴａｔｗｅｌｔ）上，以示怀念，文字的标题
为 “现象学与鲁道夫·奥伊肯”。同年胡塞尔也

被命名为奥伊肯学会的荣誉委员会成员，“表明

奥伊肯学圈是多么尊重胡塞尔的哲学事业”①。

１９１６年的奥伊肯实际上正如日中天。他于
１８６６年在哥廷根大学获得古典语言学和古代历
史的博士学位，于 １９０８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是以哲学家身份获此殊荣的第一人②，其影响早

已扩展到国际哲学学界之外。虽然此时奥伊肯已

七十岁，但仍在耶拿大学任教，直至１９２０年他
年过７５岁时才退休。除了此前在巴塞尔大学任
教三年外，奥伊肯自１８７４年起就在耶拿大学工
作。他的哲学被视作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继

承，因此与当时的新康德主义者们成为同路人，

但他的精神生活哲学与其说是对康德哲学的继

承，不如说是对费希特哲学思想的继承。胡塞尔

在 “自然与精神”关系方面的长期思考③，首先

受狄尔泰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划分的影响，也

与李凯尔特以及奥伊肯处在同一个思考方向上。

奥伊肯与胡塞尔的交往究竟始于何时已经无

从得知。很可能是因为二人都参与了李凯尔特组

织出版的 《逻各斯》杂志编委会的工作。这项工

作使得在 《逻辑研究》出版后未发任何论文的胡

塞尔终于在十年沉默后交出一篇现象学宣言式的

长文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刊发在 １９００／
１９０１年的 《逻各斯》杂志的创刊号上。

奥伊肯与胡塞尔两人之间目前已知的最早通

信便是在１９１１年，此后延续至１９１６年。但保存
下来的只有奥伊肯致胡塞尔的十封信。胡塞尔写

给奥伊肯的信函很可能已经佚失。奥伊肯在１９１１
年的第一封信中便通知胡塞尔，他已被奥伊肯所

在的耶拿大学哲学系提议为奥托·李普曼教授的

教席继承人。接下来的七封信均与此教职问题相

关。从信中可以看出，奥伊肯十分真心且竭尽全

力地促成胡塞尔到耶拿大学任职。从向哲学系推

荐，到哲学系讨论通过，并将胡塞尔排在候选名

单的第一位，再到学校评议会层面无讨论的一致

通过，最后到普鲁士教育部的考虑和决定，奥伊

肯将每个步骤都不厌其烦地通报给胡塞尔。在最

初前景极佳的情况下，奥伊肯最后还是在政府层

面功亏一篑。他于 １９１１年 ７月 １日发电报说：
“今天我在部长这里，可惜已无法挽回。明天我

再详述。”次日他在致胡塞尔信函中告知：教育

部主要是出于财政的考虑，聘请了较为年轻的、

因而也 “更为便宜的”布鲁诺·鲍赫 （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ｃｈ，１８７７－１９４２年）担任这个教席。一周后
奥伊肯再次专门致函胡塞尔，告知他听到有传言

说，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因亨利希·迈耶赴哥廷根

大学而空出教席，胡塞尔被放在候选人名单的第

一位。虽然这个位置最后仍未属胡塞尔，而是被

与胡塞尔差不多同龄的心理学家卡尔·格罗斯

（ＫａｒｌＧｒｏｏｓ，１８６１－１９４６年）所得，但奥伊肯在
此事上对胡塞尔的拳拳盛意还是跃然纸上。（参

见书信ＶＩ，８９－９１）

二

在胡塞尔到弗莱堡任教之后，奥伊肯与胡塞

尔之间便没有留下任何通信往来的痕迹，直至

１９２６年奥伊肯去世。次年，亦即胡塞尔发表他
十年前撰写的纪念文字的那一年，奥伊肯之子瓦

尔特 （ＷａｌｔｅｒＥｕｃｋｅｎ，１８９１－１９５０年）来到弗
莱堡，担任这里的国民经济学教授。瓦尔特·奥

伊肯夫妇与胡塞尔之间后来建立起一个亲密的联

系，这是需要放到后面谈论的另一段故事。在这

里先要回顾的是鲁道夫·奥伊肯与胡塞尔之间的

另一段间接因缘，即他们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因

梁启超创办的讲学社而与中国发生的一段因缘关

系。

时间要退回到１９１７年。当时世界正处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也参与其间。是年因是否

对德国宣战等问题，先有张勋复辟，梁启超参与

段祺瑞、冯国璋的讨伐运动等；后有这场充满阴

７６

①

②

③

［美］奈农 （ＴｈｏｍａｓＮｅｎｏｎ）、［德］塞普 （ＨａｎｓＲａｉｎｅｒ
Ｓｅｐｐ）：《编者引论》，载 《文章与讲演 （１９２２－１９３７年）》，同
上书，第ＸＶＩＩＩ页。

此后还有三人：亨利·柏格森、勃兰特·罗素、让·保

罗·萨特。

对此可以参见笔者的文章：《纵横意向———关于胡塞尔

一生从自然、逻辑之维到精神、历史之维的思想道路的再反

思》，《现代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５２－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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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的丁巳复辟于十二天后告终，段祺瑞内阁于７
月１９日成立，梁启超任财政总长；再后是孙中
山发动护法运动，９月１日被粤非常国会选为军
政府大元帅；最后是１１月１５日，段内阁被迫下
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弃政

从文”。

１９１８年底，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张君
劢等一行七人赴欧洲考察，其间作为中国代表团

的顾问在巴黎参与了从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８日直至６
月２８日举行的战后巴黎和会。由于在巴黎和约
中山东的德国殖民地被转交给日本，因此中国代

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个和约后来成为五四

运动的导火线。梁启超一行于巴黎和会后在欧洲

各国考察，并于１９１９年１２月上旬到达德国。由
于梁启超对柏格森和奥伊肯曾有所闻，因此在巴

黎访问柏格森之后，他也想在耶拿拜访奥伊肯。

１９２０年１月１日，奥伊肯在家中热情接待了梁启
超一行。其间担任翻译的是张君劢。在欧洲参与

巴黎和会以及与奥伊肯的会面给张君劢在事实和

理论两个方面的刺激，使他决心从社会科学转向

哲学。他就此次与奥伊肯的会谈在回忆录中写

道：“以倭氏 ［奥伊肯］七十老翁，精神矍铄一

如年少，待异国之人亲切真挚，吾乃一生感想，

觉平日涵养于哲学工夫者，其人生观自超人一

等，视外交家之以权谋术数为惟一法门者，不啻

光明黑暗天堂地狱之别。吾于是弃其归国之念，

定计就倭氏而学焉。”① 张君劢此后便没有陪伴

梁启超回国，而是直接移居耶拿，随奥伊肯学习

德国古典哲学。

梁启超于１９２０年３月从欧洲回到上海。而
后于９月创立 “讲学社”，计划 “每年聘名哲一

人来华讲演”。第一年已经确定为罗素，而 “第

二年所聘之人，已由董事会决议为倭伊铿矣”。②

但奥伊肯因年迈不能远行，谢绝了邀请，因此讲

学社请张君劢再提出可以代表奥伊肯的德国哲学

家人选建议。张君劢此时对德国哲学的基本情况

已经有所了解，认为 “德国哲学界，其潮流三，

而其为之领袖者三：１）Ｒｉｃｋｅｒｔ（黎嘉德 ［李凯

尔特］）、２）Ｎａｔｏｒｐ（那托伯 ［纳托尔普］）、３）
Ｈｕｓｓｅｒｌ（虎塞尔 ［胡塞尔］）”。③

从张君劢在这篇题为 “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氏

东来之报告及其学说大略”之文章中的叙述来

看，虽然他将胡塞尔列为第三选择，但实际上对

其兴趣最大、着墨最多：“若夫虎塞尔，自名现

象学派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此现象二字与康德书
中所谓现象不同），虎氏说明概念 （Ｂｅｇｒｉｆｆｅ）与
觉 （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之关系曰：存于觉中者是名现
象，离觉中之细目而得其纯处 （Ｗｅｓｅｎ），于是
以构成概念。故概念虽不直接于觉，然不能离

觉。由五官之觉，进而为纯觉 （Ｗｅｓｅｎｓｓｃｈａｕ），
则概念之所由以成也。盖哲学家中有以为认识之

中心在觉，即五官之所以触接者也，如麦哈

［（Ｍａｃｈ）马赫］是。有以为认识中心在思，是
为概念 （ＤｅｒｕｎａｎｓｃｈａｕｌｉｃｈｅＢｅｇｒｉｆｆ）而超于官觉
外者也，如马堡格派是。两家之说，是非莫定。

虎氏起，乃倡为调和之论，因为概念不能离觉，

然超觉以上另有纯觉在。此虎氏学说之出发点

也。”④

张君劢的这些描述，应当是汉语文化领域介

绍胡塞尔现象学的最早文字。他将胡塞尔现象学

称作 “异军特起”、“于黎氏那氏外自张一帜”。⑤

这些说法与同年张东荪介绍胡塞尔的文章十分相

近。该文章载于 《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七

号，题为 “新实在论的论理主义”。张东荪在这

里未限于德国哲学中的倭伊肯 ［奥伊肯］，而是

也谈到法国哲学中的柏格森和英美哲学中的新实

在论。他也将 “呼塞尔 ［胡塞尔］现象学”视

作 “在德国承康德哲学的绪余”中于倭伊肯、文

得尔班 ［文德尔班］、黎卡特 ［李凯尔特］、拿

托泼 ［纳托尔普］、柯亨之外的 “异军蹶起”。

他在文末还借胡塞尔现象学方法批评新实在论：

“呼塞尔的 ‘纯粹现象学方法’是以为哲学应当

抛弃一切 ‘立场’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以无立场为立
场乃是哲学的本务。我们果真取呼氏此说，我们

必定可以说新实在论不是哲学，因为新实在论先

设立有科学兼常识的立场，就这个立场架起他们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上册，台北：学生书局，

１９８１年，第１４３页。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９１页。
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下册，台北：学生书局，

１９８１年，第１１２４页。
同上，第１１２４页。此处原文与初刊 《晨报副刊》上的

原文均有笔误，遂相互参照而修正之。

同上，第１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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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楼大屋来。”①

这两份介绍胡塞尔现象学观点与方法的最早

汉语文字，即使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也仍是基于

敏锐理解之上的妥帖之说。从中也可以看出，胡

塞尔此时在现象学方法论方面的影响已经不限于

德国。事实上，在完成 《逻辑研究》、 《哲学作

为严格的科学》与 《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

观念》第一卷之后，由胡塞尔率领的现象学运动

处在稳步发展之中，并在哥廷根、慕尼黑和弗莱

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新康

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和西南德意志学派。此时如果

胡塞尔作为德国哲学的重要代表应邀到中国讲

演，的确也顺理成章。

三

可是胡塞尔中国之旅的可能性并未得到实

现。最终成行的是当时德国的生机主义哲学家杜

里舒 （ＨａｎｓＤｒｉｅｓｃｈ，１８６７－１９４１年）。对此结
果，张君劢在其上述报告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说

明：“方一九二一年五月正我细细衡量。欲求一

最适于中国者而莫知所决，适蔡孑民 ［元培］与

林宰平 ［志钧］两先生同时莅耶纳，乃于会见倭

伊铿之顷，商之倭氏，倭氏曰黎氏年逾七十，昔

年来耶纳迁地疗养，精神已露异态，渡海远行，

恐非能胜，且黎氏之认识论，偏于形式论 （Ｆｏｒ
ｍａｌｉｓｍｕｓ），恐于中国今日考求西方文明实际之
厉害不适；若夫那托伯虽以新康德派自居，然其

学问为多方面的，于教育学造诣尤深，此人若

去，必合中国之意，同时更提一人，曰那氏行年

亦已老，去否不可必，若彼不去，不可不求第二

人以代之，以余所见德国壮年哲学家，年不过五

十左右者，当以杜里舒为第一人，其人自生物学

出身，转而至哲学；故其哲学有科学上之根据，

或者于中国今日好求证于科学之趋向相合，于是

蔡林两先生及森 ［张君劢］均以倭氏之言为然，

先询那氏，如那氏不愿东行，则以杜氏代之。”②

因此，在这个讨论人选的过程中，真正称得

上 “异军特起”的是杜里舒。他于１９２１年刚获
得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正教授的位置。由于后来的

中国之行，他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很大影响，几乎

与先后来到中国的杜威、罗素、泰戈尔同名。然

而他在世界思想史的地位显然与前三位相差甚

远。而奥伊肯当时的评价与推荐似乎也是一时动

念，并未经过深思熟虑，有些方面甚至还可以说

是有所隐瞒。例如关于李凯尔特 （１８６３－１９３６
年）的 “廉颇老矣”之说，实际上李凯尔特仅

比杜里舒年长四岁，时年５８岁，如何能称得上
“年逾七十”；而且即使李凯尔特 “精神已露异

态”可能是事实，奥伊肯说他 “偏于形式论，恐

于中国今日考求西方文明实际之厉害不适”，也

是十分牵强。此外，杜里舒当年５４岁，应当算
得上是 “年不过五十左右者”；纳托尔普 （１８５４
－１９２４年）时年６７岁，说他 “行年亦已老，去

否不可必”，也可以说是于理不悖。但奥伊肯在

这里似乎有意识地跳过了张君劢考虑的第三人选

胡塞尔不论，却是令人费解的一件事情。胡塞尔

是年６２岁，较杜里舒长八岁，与１９２０年讲学社
成立之前便已在中国各地做巡回讲演的杜威

（１８５９－１９５２年）是同龄人；胡塞尔出生数学
家，也可以说 “哲学有科学上之根据，或者于中

国今日好求证于科学之趋向相合”。但奥伊肯对

胡塞尔只字未提。他此时的态度与此前在聘胡塞

尔去耶拿任职时的不遗余力相比，判若二人。

张君劢随后将此描述与说明文字寄回国内，

发表在１９２２年 《改造》杂志的第四卷第六号上，

该文同时也分四部分连载于１９２２年６月２日 －６
月５日的 《晨报副刊》。此时杜里舒尚未到华。

张君劢的文章，主要是为杜里舒的来华讲演做一

个公告，其中也包含为自己的引荐工作做一个解

释的意图。他当时或许并未留意奥伊肯对胡塞尔

的忽略。但后来他对胡塞尔做了许多引介，似乎

有意弥补当年的遗憾。１９２４年张君劢翻译出版
了杜里舒的 《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他

在该书序言中曾用一小节来讲述 “杜里舒氏与现

象学”的关系。张君劢在这里写道：“杜氏哲学

之出发点，曰我自觉的有某物；我也、有也、某

物也，三位而一体者也。我之所能为力者，在此

三位一体之关系下，以直观之方法，发现种种秩

９６

①

②

张东荪：《新实在论的论理主义》，《东方杂志》第１９
卷第１７号，第１６、３４页。

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下册，第１１２５—１１２６页。
此处原文与初刊 《晨报副刊》上的原文均有笔误，遂相互参照

而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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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符号。此也，彼也，关系也，相并也，平行

也，绿也，酸也。杜氏此种立脚点之由来，则受

虎塞尔 （Ｈｕｓｓｅｒｌ）学说之影响。虎氏者以反抗心
理主义著称。彼以为是非之准，不在此顷刻万变

之心理，而在不易之本性。譬之说夕阳西下四

字。甲日之夕阳与乙日之夕阳固不同也；甲时之

夕阳与乙时之夕阳亦不同也；自观者言之，甲时

之心理与乙时之心理又不同也；此种种不同之

中，而说到夕阳西下，无不了解之者，则普通的

意义为之也，则不易之本性为之也。此普遍义或

曰本性之求得之法，则在直观 （Ｓｃｈａｕ）而已。
虎氏自名其学为现象学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①

在张君劢的这段介绍中，已经可以看出杜里

舒所受胡塞尔的两方面影响：其一是意向性理论

方面②，其二是本质直观学说方面。这也是胡塞

尔哲学中的两个核心思想。杜里舒的思想受到胡

塞尔的影响，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③ 除了在

上述书中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诉诸之外，他们二人

在１９１８年之前有书信来往，亦有著述互赠。杜
里舒曾推荐自己的一位学生去哥廷根随胡塞尔学

习，后来这位学生成为社会学名家：赫尔穆特·

普莱斯纳 （ＨｅｌｍｕｔｈＰｌｅｓｓｎｅｒ，１８９２－１９８５年）。
他后来写过关于自己两位老师杜里舒和胡塞尔的

回忆文章。④ 杜里舒本人在回忆录中曾记载他与

胡塞尔１９１４年在一次于哥廷根举办的心理学会
议的宴席上的 “极为投入的交谈”⑤：“我对我们

之间交谈的一个问题尤为感兴趣。我问胡塞尔：

若我将本体论的上帝证明 （这个证明想从 ‘实质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中、亦即从概念 ‘本质’中推导出

上帝的 ‘实存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视作他的 《逻辑

研究》的最终目的，我是不是合理的。他对此问

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据我所知他从未在其著述

中讨论过这个问题。”⑥ 胡塞尔自己也曾在致杜

里舒的信中说： “在阅读 ［杜里舒的 《秩序学

说》⑦］时我常常记起您的表述 （在美丽的哥廷

根之夜）”（书信ＶＩ，５７）。
关于杜里舒与胡塞尔的相互关系，或许还可

以另做一个专题来讨论。但我们这里还是要回到

胡塞尔与奥伊肯的关系上来。如今已很难追究奥

伊肯当年撇开胡塞尔而直接推荐杜里舒来华之做

法背后的动机。杜里舒并非奥伊肯的学生，至多

有可能在他于１８８７－１８８９年期间于耶拿学习动

物学和植物学时旁听过奥伊肯的课程，因此奥伊

肯在这里并无亲疏有别的嫌疑。是否在此期间奥

伊肯与胡塞尔之间有过龃龉？至少在胡塞尔到弗

莱堡大学任教后，直至１９２６年奥伊肯去世，两
人之间再没有进一步来往的证明。胡塞尔只是在

奥伊肯去世十年之后才偶然说起过他们之间的

“分道扬镳”。

四

事情与前面提到的鲁道夫·奥伊肯的之子瓦

尔特·奥伊肯有关。老奥伊肯去世后的第二年，

小奥伊肯获得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的位

置，放弃一年前获得的图宾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职务，转至弗莱堡大学任教。他后来倡导秩序自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同上，第 １１９１页。———张君劢在前文中将 “Ａｎ
ｓｃｈａｕｕｎｇ”或 “Ｓｃｈａｕ”译作 “觉”，在此文中已改为 “直观”。

而在此文中的 “现象学”，在１９５９年的 “新儒家哲学之基本范

畴”中则改译作 “现在学”。参见氏著：《中西印哲学文集》下

册，第５１８－５１９页。
如杜里舒的学生普莱斯纳所说：“这里也明显地表露出

布伦塔诺学派、胡塞尔和迈农的 ‘现代’影响。”参见 ［德］

赫尔穆特·普莱斯纳： 《回忆汉斯·普莱斯纳》 （Ｉｎｍｅｍｏｒｉａｍ
ＨａｎｓＤｒｉｅｓｃｈ），《哲学杂志》 （Ｔｉｊｄｓｃｈｒｉｆｔｖｏｏ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１９４１
年第２期，第３９９—４０４页；《在哥廷根胡塞尔身边》 （ＢｅｉＨｕｓ
ｓｅｒｌｉｎＧｔｔｉｎｇｅｎ），《埃德蒙德·胡塞尔：１８５９－１９５９年》 （Ｅｄ
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８５９－１９５９），《现象学研究丛书》（Ｐｈａ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
ｉｃａ）第４卷，海牙：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１９５９年，
第２９—３９页。

舍勒在其写于１９２２年的长篇文章 “德国当代哲学”中

便对杜里舒的哲学做过评论并指出他所受的胡塞尔、迈农影响。

参见 ［德］舍勒：《舍勒全集》第７卷，伯尔尼与慕尼黑：弗兰
克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３１６页。

参见 ［德］赫尔穆特·普莱斯纳：《回忆汉斯·普莱斯

纳》，同上书，第４０２页；《在哥廷根胡塞尔身边》（ＢｅｉＨｕｓｓｅｒｌ
ｉｎＧｔｔｉｎｇｅｎ），，同上书，第２９－３９页。

杜里舒回忆说，这次交谈是如此热切，以至于他们在一

次间歇时才发现，他们完全是 “下意识地”吃完了所有几道菜。

参见 ［德］杜里舒：《生命回忆———一个研究者和思考者在决断

年代的记录》（Ｌｅｂｅｎｓ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ｅｎ．ＡｕｆｚｅｉｃｈｎｕｎｇｅｎｅｉｎｅｓＦｏｒｓｃｈｅｒｓ
ｕｎｄＤｅｎｋｅｒｓｉｎ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ｎｄｅｒＺｅｉｔ），慕尼黑／巴塞尔：莱因哈特
出版社，１９５１年，第１５３－１５４页。

同上书，第１５４页。
胡塞尔私人藏书中存有杜里舒寄赠的 《秩序学说：哲

学的一个非形而上学部分的体系。特别顾及生成学说》。 （Ｏｒｄ
ｎｕｎｇｓｌｅｈｒｅ：ｅ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ｎｉｃｈｔ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ｎＴｅｉｌｅｓ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
ｉｅ．Ｍｉｔ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ＢｅｒüｃｋｓｉｃｈｔｉｇｕｎｇｄｅｒＬｅｈｒｅｖｏｍＷｅｒｄｅｎ，Ｊｅｎａ
１９１２）



胡塞尔的未竟中国行

由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学，建立起经济学的弗莱

堡学派，最后成为二十世纪德国最重要的经济学

家之一。在此之前，他在柏林结识了正在那里学

习国民经济学、文学和哲学的女大学生埃迪·埃

尔德希克 （ＥｄｉｔｈＥｒｄｓｉｅｋ，１８９６－１９８５年），并
于１９２０年与之结婚。婚后埃尔德希克中断了学
业，随丈夫先去了图宾根大学，而后转至弗莱堡

大学。她于１９２５年在前面曾提到的奥伊肯学会
的刊物 《行动世界》上发表文章。如前所述，两

年后胡塞尔纪念鲁道夫·奥伊肯的短文也是发表

在这个杂志上。１９２８至１９３４年期间，她担任了
这个杂志主编，并以亚努斯 （Ｊａｎｕｓ）为笔名在
上面发表文章。如今她被视作德国文化哲学家和

作家。

小奥伊肯一家到弗莱堡不久，埃尔德希克便

与胡塞尔在一次学校聚会上结识。此后，也许是

小奥伊肯也像胡塞尔次子沃尔夫冈一样曾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赴前线作战，因而与胡塞尔有共同

语言；也许是埃尔德希克也有犹太血统，因而与

胡塞尔一家有同胞之谊；也许是胡塞尔为老奥伊

肯撰写的纪念文字的确如后者所说 “成为我和我

的子女的恒久忆念”；或者，也许只是因为两家

人彼此之间旨趣与品味相合，在弗莱堡他们彼此

间始终保持着十分亲密的联系。埃尔德希克曾于

１９７７年１月１５日在 《法兰克福汇报》上撰文回

忆胡塞尔，将一个可亲可敬的哲学家形象栩栩如

生地摆在后人面前。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一些关于奥伊肯与胡塞

尔之间关系的信息得到透露：“他 ［胡塞尔］也

可以具有诙谐的天赋，举一个小例为证。我的公

公鲁道夫·奥伊肯九十诞辰时，我在法兰克福的

报纸上写了一篇短文纪念他。胡塞尔打了电话过

来：‘亲爱的女朋友，我有话要对您说，但您不

要回答，我是聋子。’ （他的耳朵有些背。） ‘我

曾对鲁道夫·奥伊肯十分敬重，但我们终因方法

不同而分道扬镳。我记不得为何曾喜欢他。现在

我又知道了。您在那里做得不错，但不要因此而

异想天开。您始终忠实的埃德蒙德·胡塞尔。’

而后电话挂了。”①

从这个描述可以得出一个间接推断：因方法

不同而与老奥伊肯分道扬镳之事，胡塞尔事前应

当与小奥伊肯夫妇有过说明，而且后者很可能还

曾为此劝说过胡塞尔，让他改变对老奥伊肯的看

法，所以胡塞尔才有 “不要因此而异想天开”的

诙谐之说。无论如何，在这一刻，在自己去世前

两年 （１９３６年），胡塞尔通过埃尔德希克的文章
又念记起十年前辞世的老奥伊肯。而他与老奥伊

肯究竟因为何种方法而分道扬镳，可能永远是个

不解之谜。不过可以留意埃尔德希克在文章中对

胡塞尔性格的一个观察和描述：“他的创造性想

象极为丰富，但他也极为正派，不会去想象周围

人的恶意、欺骗或背叛。胡塞尔是一个心无猜忌

的人。”②

瓦尔特·奥伊肯于１９５０年在伦敦经济学院
做讲演的途中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仅 ６１岁。
四年后在弗莱堡大学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

所，到今年 （２０１４年）正好是六十周年庆。《巴
登报》刊载了对小奥伊肯夫妇次女玛丽安的专

访，其中有几个事实与我们这里的故事不无关

联：胡塞尔是小奥伊肯夫妇长女伊雷妮的教父；

小奥伊肯是少数几位还敢于参加胡塞尔葬礼的学

者之一；他是海德格尔的敌手；小奥伊肯夫妇家

住歌德街１０号，与胡塞尔夫妇所住洛莱托街４０
号相距不远；两对夫妇死后都葬在弗莱堡附近的

小镇君特山谷 （Ｇüｎｔｅｒｓｔａｌ）。③

（责任编辑　任　 之）

１７

①

②

③

埃迪·奥伊肯－埃尔德希克：《迷恋真理———回忆埃德
蒙德·胡塞尔》 （Ｌｅｉｄ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ｚｕｒ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ｅｎａｎＥｄ
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载 《法兰克福汇报》１９７７年１月１５日。

同上。

参见 ［德］西蒙娜·赫尔 （ＳｉｍｏｎｅＨｈｌ）：《瓦尔特·
奥伊肯———完全个人的》 （ＷａｌｔｅｒＥｕｃｋｅｎｇａｎｚｐｒｉｖａｔ），载 《法

兰克福汇报》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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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ｎｕａｒｙ

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的 “渊基”


王庆节

【摘要】在海德格
!

的眼中，形而上学首先不是一门抽象教授的哲学学科，而是我们人类在自然宇宙大化中的一种具

体生活和生命生存的方式。所以，海德格尔的 《形而上学导论》不是一部将复杂艰深的学科简化、浅化，以助年轻学

子顺利入门的导读性教科书。相反，它召唤、引导喜爱哲思的人们回到我们今天称之为 “形而上学”的那个东西的生

根处、发源处，回到我们人类的语言、思想与睿智的鸿蒙发端处，重新上路思考与发问。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它是

一部学科导论，更不如说它展开了 “前物理学”的 “林中空地”，召唤和容纳思想阳光的透入，而这恰恰就隐含了引

领走向后世的 “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的全部秘密。因此，如果我们在相反的意义上套用黑格
!

，这部 《形而上

学导论》倒更像是一部海德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

【关键词】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渊基；哲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７２－０６

一

物理学家霍金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的是

数学家罗素有一天作报告。报告完毕，听众里站

起一位老太太。老太太说： “你的报告很精彩，

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年轻人了。不过，你把世

界弄得太复杂了。古人早就说过，这个世界实际

上就是驼在一只巨大的乌龟背上”。听到这里，

罗素逗问：“老奶奶，那这只乌龟又是驼在什么

上面呢？”老太太回答： “年轻人，你真的很聪

明，可是，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乌龟下面还有乌

龟，一只驼着另一只，这是个无穷无尽的乌龟塔

呀！”霍金没有说罗素接下来是怎么回答的，但

答案似乎很清楚。不过现在的问题是，罗素真的

比老太太聪明吗？还有霍金？

如果形而上学研究的是关于存在物之为存在

物的学问，那么，海德格
!

的这部 《形而上学导

论》谈及的就是那个当年同样困惑罗素与老太

太，以及今天可能仍然迷惑着霍金的问题。关键

的区别在于，海德格尔不再试图去寻找更 “真

确”、更 “睿智”的答案，而是试图去探究：那

个今天被绝大多数人奉行为真理的思路和答案究

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人类是怎样 “命运般

地”走上了通往这一答案的道路？海德格
!

在本

书中给我们的警示在于：倘若我们不再对此进行

真正彻底的哲思，我们就根本不能理解人类正身

处于其中的境况，因此也将不能认清和承受正在

以及即将面临的星际级的危险与灾难！

在海德格
!

的眼中，形而上学首先不是一门

抽象教授的哲学学科，而是我们人类在自然宇宙

大化中的一种具体生活和生命生存的方式。所

以，这部 《形而上学导论》不是一部将复杂艰深

的学科简化、浅化，以助年轻学子顺利入门的导

读性教科书。相反，它召唤、引导喜爱哲思的人

们回到我们今天称之为 “形而上学”的那个东西

的生根处、发源处，回到我们人类的语言、思想

与睿智的鸿蒙发端处，重新上路思考与发问。在

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它是一部学科导论，更不如

说它展开了 “前物理学”的 “林中空地”，召唤

和容纳思想阳光的透入，而这恰恰就隐含了引领

走向后世的 “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的全部

秘密。因此，如果我们在相反的意义上套用黑格

!

，这部 《形而上学导论》倒更像是一部海德格

尔的 《精神现象学》。

海
"

格
!

喜欢用 “路标”和 “在路上”来

标明自己的思想历程和思想状况，也曾在向世人

昭告最终放弃其未完成之名著 《存在与时间》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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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的 “渊基”

作计划的同时，点明这本 《形而上学导论》与

《存在与时间》之间的承续关系。这个关系，我

以为从一部西方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就是：

如果 《存在与时间》中的海德格
!

（前期）是

从亚里士多德的古代存在论哲学的传统出发，来

对从笛卡
!

到康德的现代知识论传统进行批判性

反思的话，《形而上学导论》中的海德格尔 （后

期）则是试图跳出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开端

的全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并对之渊源根基进行

哲思与发问。正是经过这一发问并在这一发问

中，西方现代性乃至全部西方思想文化的秘密，

隐绰可见。

二

《形而上学导论》一书源出于海德格尔１９３５
年夏季学期的讲课。虽然讲课是在战前，但讲稿

却迟至二战结束八年后的１９５３年才出版，其间
海德格尔曾对原始文稿进行过增删。本书出版伊

始，由于其 “反动”的
#

容以及海德格尔本人在

二战中支持纳粹运动的背景，立即引发巨大争

议。尽管海德格尔对此多次予以辩解，但无奈众

口铄金，愈描愈黑，大有从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

柱上、永世不得翻身的架势。纵观海
"

格尔一

生，基本上就是一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充其量

也就是象他的前辈诗人海
$

所描述的康德那样：

弱小身躯的上面顶着方小小的睡帽，依偎在安静

书桌的一角，头脑中却奔腾着天翻地覆般的风

暴。或者说他象历史上的孔夫子、柏拉图一样，

一时间心血来潮，想 “玩”一下政治，结果被现

实政治玩了个脚底朝天。但无论如何，这丝毫不

改海德格尔对我们这个现代性时代之本质的思考

和批判，其中包括对纳粹运动本身的思考批判，

对其自身前期哲学思想与思路的反省反思，都属

于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哲学思考和批判之列这一

事实。而从学习借鉴的角度讲，这对于经历过文

革浩劫并立志反省创新中国古老思想文化传统的

新一代中国思想者和知识人来说，尤为重要。

正如 《存在与时间》的中文翻译一样，《形

而上学导论》的中文翻译也可以追溯到介绍海德

格
!

哲学进入中国的第一人，熊伟先生。那是上

世纪８０年代的中期，熊伟先生在安排我协助嘉

映师兄翻译 《存在与时间》的工作基本完成之

际，就建议我着手进行 《形而上学导论》的翻译

工作。但不久，我也将赴美国留学。出国前夕，

先生将我找去，问及译事。我告知仅完成了全书

四章中的第一章。先生担虑我去国后学业紧张，

无暇他顾，便主动提出由他自己亲自领衔，继续

完成是项工作。此后多年，先生呕心沥血，字斟

句酌，为此书翻译倾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现

在想及先生当时己是７５高龄，为译事操劳奔忙，
仍每每让我感动不己。先生翻译的后三章，加上

我出国前留下的第一章译稿，合集在一起，就成

为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导论》的第一部中文译

稿。此译稿１９９３年在台湾由仰哲出版社首出繁
体字译本，１９９６年在北京由商务印书馆再出简
体字版本，后又收入商务印书馆的 “汉译世界学

术名著”系列。随着２０多年来汉语学界对海德
格

!

思想研究和理解的加深，也考虑到旧译本无

论在遣词风格，还是在翻译精确程度方面，均有

不如人意与值得改善之处，所以，这次借编纂出

版多卷本 《海德格
!

文集》的机会，由我独立担

纲，进行重译。细心的读者将会不难发现新译本

与旧译本之间的渊源递进关系，以及熊伟先生为

此书中译曾做出的奠基性贡献。

三

外来哲学思想中的基础与核心概念的翻译，

历来不仅是理解与领会异域思想文化的关键，也

是我们创新和丰富、发展本土思想、文化乃至语

言的重要资源。对于这些核心概念，汉语中往往

缺乏一一对应的语词概念。由于海德格
!

思想的

特点与特异的遣词造句风格，上述现象对于海德

格
!

的翻译尤甚。在 《形而上学导论》的新译过

程中，我尽量选用平实简单的汉语概念和词句来

传达海德格尔的思想，在尽量准确达意的前提

下，力求译文的可读性和易于理解。但有一些关

键的语词选用以及学界理解分歧较大的地方，尽

管说我一般都加了简略的译注，仍需要特别挑出

来予以说明。因此，就在这里选取几个核心概

念，事先说说自己的理解和所选译名的具体缘

由，也作为帮助理解全书基本思想的线索和路

标。

３７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１、“Ｓｅｉｎ”（存在）。这是海德格
!

哲学的第

一概念，而且按照海德格
!

的理解与解释，也是

全部西方哲学的第一概念。在海德格尔的用法

中，Ｓｅｉｎ首先是和 Ｓｅｉｅｎｄｅ相对应。ｄａｓＳｅｉｅｎｄｅ
这个词较好理解，说的就是我们周遭存在着的万

事万物，大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小至一个个

动物植物、原子电子等等，这些都是或者过去曾

存在，或者现在正存在，或者将来会存在的存在

物、存在者。哲学，乃至全部人类知识，从一开

始就以探究存在物的奥秘为己任。这个奥秘说的

就是使得这个存在物成之为这个存在物而不是别

的存在物，成为如此这般的存在物的东西。在西

方哲学史上不同的哲学家那里，这个东西曾分别

被称为 “始基”、 “理念”、 “本体”、 “根据”、

“逻各斯／规律”、 “存在”等等。研究思考这个
东西及其概念的学问就叫 “本体论”或 “存在

论”。除了这里所说的本体论或者存在论角度外，

西方哲学史上还有一种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即

语言哲学的角度。我们知道，西方的判断语言的

基础是一个主谓词结构，在这里，系词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这个系词在古希腊语中是 εναι，
在现代西方语言诸如英文中是 “ｔｏｂｅ”，德文中
就是ｓｅｉｎ，其名词形式为 Ｓｅｉｎ。正如我们很难想
像在西方语言的任何判断型语句中没有 “ｔｏｂｅ”
的作用一样，我们也很难想像任何存在着的事

物，即存在者不预先设有 Ｓｅｉｎ。换句话说，任何
存在事物的 “什么”以及 “如何”总同时通过

“是什么”或者 “如何是”体现出来。在这个意

义上，历史上本体论、存在论的存在问题与语言

学中的 “是”的问题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

题，所以后来海德格
!

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而

海德格尔一生的思想都和这个Ｓｅｉｎ的探究有关。
一般来说，现代汉语中有三个词，即 “存

在”、“是”、“有”与Ｓｅｉｎ这个概念在西方哲学
传统中的丰富内涵相靠近。正因如此，我在大多

数情况下选用 “存在”来翻译海德格尔的 Ｓｅｉｎ，
但某些情形下，尤其是在文中讨论Ｓｅｉｎ一词的语
词和文法使用乃至词源时，也不排除用 “是”

字。甚至在某些不得已的情形下，还?用 “在／
是”或者 “在／是／有”这样诸词并列联用的办
法。为什么用 “存在”而不是 “（存）有”或者

“是”作为主要译名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

想说，德文词Ｓｅｉｎ在汉语语词中并无一一对应的
关系，所以 （存）在、（存）有、“是”这三个

语词都有其局限，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足以单独表

述Ｓｅｉｎ的丰富涵义。在翻译中取 “存在”而弃

其它，在某种意义上只是 “权宜之计”，并不必

然排除在某个语境下使用 “是”或者 “有”。其

次是关于存在与 （存）有。我所以用 “存在”

而非 “（存）有”作为基本译名，主要是考虑到

“有”这个概念在汉语的传统哲学语汇中往往和

“无”相对应，并且常常是在低 “无”一等的意

义上使用。这样说来，“有”在更多情况下，所

对应的与其说是 Ｓｅｉｎ，不如说是 Ｓｅｉｅｎｄｅ（存在
者）。再次是关于存在与 “是”。为什么选择

“存在”而非 “是”呢？我的主要理由也有两

点。第一，从语词使用的角度看，“是”在汉语

中起初作为代词，现在主要作为系词使用，将之

名词化有违日常的汉语语言习惯，这会带来翻译

上的诸多不便和理解上的困难。第二，从哲学理

解上说，海德格尔追问Ｓｅｉｎ的问题不仅是要探究
全部西方哲学存在论的根基与渊源，而且也是要

探究自古以来关于系词在西方语言中的核心地位

之形成的渊源。这恰是海德格
!

在这部 《形而上

学导论》中所处理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将海

德格尔的Ｓｅｉｎ问题归结为语言学的系词问题以及
由此而来的逻辑学的判断问题，不仅不是海德格

尔发Ｓｅｉｎ问题的初衷，而且可能误解和曲解海德
格

!

的全部问题意识。

尽管我在这里特意地做出这些区分，但无论

在汉语还是在德语的在实际语言使用中，我们知

道，这些区分实际并非如此清楚，希望读者在阅

读本书时，切记在西方主要语言中，它们都是同

一个语词的不同用法就好了。从翻译和实际中文

阅读的便利考虑，海德格尔使用的与 Ｓｅｉｎ（存
在）相关的一组词语的对应汉语译名基本如下：

ｓｅｉｎ：“是／在”；ｉｓｔ： “所是”或 “是”或 “是

……”；Ｓｅｙｎ：“存有”；等等。
２、“Ａｂｇｒｕｎｄ”（渊基）。这个词在德文中说

的是 “深渊”，出自于德文词 Ｇｒｕｎｄ，而后者指
的是 “地基”、 “根据”、 “理由”、 “原因”等

等。Ｇｒｕｎｄ在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历史上的位置极
为显赫，是主宰全部形而上学历史的为数不多的

几个核心词之一。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 “四因”，

４７



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的 “渊基”

莱布尼茨的 “充足理由”，还是康德的为形而上

学之 “奠基”，均可以依稀看出这个语词的意义

在背后晃动的影子。“ａｂ”作为前缀，往往是在
所加的词汇上加上 “偏离”、“

%

离”、“取消”、

“去除”的含义，例如 “ａｂｂａｕｅｎ” （拆除，分

解），“ａｂｂｅｓｔｅｌｌｅｎ”（取消，撤订）等等。所以，
一般将之译为 “离基”，取其偏离、出离原先根

基之义。但考虑到此词在德文中有深不见底和深

不可测的深刻、神秘之深渊的含义以及其词根之

“根据”、 “地基”之义，我将之在本书中译为

“渊基”，即一方面是 “深渊”，另一方面又是

“基源”。和 “离基”这个中文词可能隐含的虚

无色调相比，海德格
!

的 《形而上学导论》要将

我们导引的方向绝非是否定一切的怀疑主义、虚

无主义，恰恰相反，传统西方的哲学形而上学，

在海德格
!

的眼中，就象是一棵枝繁叶
&

的大树

的主干和主根，而全部的西方知识、思想、文化

乃至社会、政治制度，就象这棵大树的枝叶，从

根干获得养分和支撑。现在的发问是，这个主干

和主根自身是怎么回事？它们又是从哪儿获得养

料和支撑？这就要追回到主干、主根赖以为生

的、看上去微不足道的，甚至已经看不见、摸不

着的毛细根系和根须。这些微不足道、看不见、

摸不着的毛细根须深入大地，为大树汲取营养与

水分。所以，相对于大树这一作为植株的存在物

而言，它的根据或原因 （Ｇｒｕｎｄ），如果借用笛卡
!

的比喻，不应该仅仅从其看得见、摸得着，

“清楚”、“明白”的主干、主根那里去寻求，而

要更加深入，进入到不那么清楚朋白、不那么确

信无疑的微细根须，甚至 “跳跃”进入那超出植

株界限范围之外的土壤与大地、阳光与雨露、星

空与诸神以及劬劳有终的人类，来说明大树之存

在乃至万事万物之存在。因此，相应于大树这一

存在物而言，它的存在论根基实质上不仅 “出

离”其根基，而同时又是其根基、根据成为可能

的 “渊源”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将之译为

“渊基”。同理，海德格尔会说，黑暗是光明之

“渊基”，“非 －真理”乃真理之 “渊基”，无乃

有之 “渊基”。

基于这一考虑，与 Ｇｒｕｎｄ和 Ａｂｇｒｕｎｄ相关的
一系列语词分别译为：奠基 （ｅｒｇｒüｎｄｅｎ）；元根
基 （Ｕｒ－ｇｒｕｎｄ）；非根基 （Ｕｎ－ｇｒｕｎｄ）；崩 －基

（ｚｕ－ｇｒｕｎｄｅ）等等。其中，ｚｕｇｒｕｎｄｅ这个词在德
语中既有 “基础”的含义，但用在短语中，又有

“毁灭”、“崩溃”的含义，即 “基础”被推进到

极端，发生崩塌，所以译为 “崩－基”。
３、显象 （Ｓｃｈｅｉｎ），闪亮 （ｓｃｈｅｉｎｅｎ），现象

（活动〉（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现像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这
是在德文中无论在词形、词源还是在语义上都相

互关联、极为相像，所以颇易混淆的一组词。

ｓｃｈｅｉｎｅｎ是动词，指得是闪光、闪亮、忽闪忽现。
作为其名词的Ｓｃｈｅｉｎ，意思就是显现、闪现出来
的东西，我将之译为 “显象”。显象虽然和原物

相似，但常常仅仅显得相似而已，所以同时又指

“假象”。书中另有一词Ａｎｓｃｈｅｉｎ，海德格
!

专门

用来指称 “假象”。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也是 “显现”、

“显似”，只是有时更多了一点 “使动”的含义，

所以德文中 “出现”、“出版”也用这个词表达。

如果显现指的是显现活动本身，海德格
!

用 ｅｒｓ
ｃｈｅｉｎｅｎ的名词化形式，即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来表示；倘
若指的是通过观念、意像、图像、文字、符号、

记号等来表达、呈示，那么这些显现活动借以间

接地显现自身东西就是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与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的意思

本来在德文中没什么区别，但海德格
!

出于建构

自己哲学体系的需要硬将之区别开来。海德格
!

的这一尝试首先出现在 《存在与时间》导论第七

节关于现象学的 “现象”概念所进行的分疏上。

在 《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借用胡塞
!

与康

德哲学的术语，重点区别 Ｐｈｎｏｍｅｎ与 Ｅｒｓｃｈｅｉ
ｎｕｎｇ在哲学理解上的区别。Ｐｈｎｏｍｅｎ取的是这
个词在希腊原文中的含义，也是海德格尔对 “现

象学”这一概念中的 “现象”的理解，即直接

性的 “自身显现”，海德格尔用它来解释现象学

意义上的 “现象”，这是在存在论、生存论意义

上说的。与之对应且区别，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源出于德
文，海德格

!

用的是这个词在康德哲学知识论中

的含义，说的是某个自身不显现的东西 （物自

身）间接地借助于其它东西的澄明而得到呈示和

报告。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所有在康德意义上

作为认知对象的意象、观念、经验知识都是这样

的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ｅｎ。这样，两者之间的根本性区别
就在于：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作为真理性知识的 “呈

现”、 “呈示”之所以可能，其根据全在于作为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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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活动自身的Ｐｈｎｏｍｅｎ。
在 《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

!

通过对希

腊原初思想和语言的考察，试图进一步澄清这个

问题。在这里，ｓｃｈｅｉｎｅｎ（动词）和 Ｓｃｈｅｉｎ（名
词）指的是自然事物的闪亮、闪光，又引申为显

似、显象、假象。相应于 《存在与时间》中强调

现象学的 “现象”，即Ｐｈｎｏｍｅｎ概念，海德格尔
更多地使用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动词）和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
（名词）这两个德文词。究其根源，它们还是对

应希腊文中的φαíνεσθαι，即Ｐｈｎｏｍｅｎ，指的是
存在论、生存论上的显现、显露过程。同时，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则仍是在现代知识论的意像、映像、
表像的意义上使用，即对我们人这个认知主体在

经验、认知活动中显现出来的感觉、认知的对

象。基于上述理解，我在译文中将 Ｓｃｈｅｉｎ译为
“显象”，有时据上下文译作 “假象”，ｓｃｈｅｉｎｅｎ
译为 “闪现”、“闪亮”。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译为 “现象”

或 “现象活动”，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译为 “显现”或

“显现出来”。与之相应，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译为 “现

像”。

古汉语中的 “象”字同时含有作为实物的动

物之 “象”以及作为象征、符号的 “象”，后者

在现代汉语中又作 “像”，即图像、照像之

“像”。我用汉语中 “象”和 “像”的区别来标

明海德格尔这里所做的在存在论与认识论之间的

区分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汉语中 “象”和

“像”这两种含义的最早区分可见韩非。韩非在

《解老·二十》中说： “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

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

者皆谓之象 （像）也。”显然，这里的第一个

“象”字指的是活生生的 “生象”，对应于海德

格尔所讲的原本的、存在物意义上的 Ｐｈｎｏｍｅｎ
或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而第二个 “象”字，现代汉语中

为 “像”，则是从前者中衍生出来的，在认识论

意义上的间接之 “象”、意想之像，所以对应的

是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依照这一区分，译本中举凡涉及
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译名也均为 “像”，例如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表像、意像）等。
４、“ｄａｓＵｎｈｅｉｍｌｉｃｈｅ”（莽森）。这个词是海

德格尔对古希腊诗人索福柯勒斯的著名诗剧 《安

提戈涅》的第一合唱歌中 δεικα的译名。δεικα
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 “可怕的”、 “神奇的”、

“厉害的”。从词源上看，德文词 ｈｅｉｍｌｉｃｈ与 ｕｎ
ｈｅｉｍｌｉｃｈ都从Ｈｅｉｍ来，而Ｈｅｉｍ和Ｈｅｉｍａｔ的意思
是 “家”、“家园”、“故土”。所以，ｈｅｉｍｌｉｃｈ词
义为 “隐秘的”、“暗地里的”；而 ｕｎｈｅｉｍｌｉｃｈ则
为 “阴森可怕的”、 “令人毛骨悚然的”，此外，

它也还有 “极其多 （故让人骇怕）”的含义。按

照海德格尔的解释，ｄａｓＵｎｈｅｉｍｌｉｃｈｅ这里讲的是
作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存在物，由于存在威临一

切的自然绽放升起的强力，从存在的隐秘根基中

生长开放出来，林林总总，千姿百态。而人乃是

这众多存在物中的最出类拔萃者，所以，ｄａｓＵｎ
ｈｅｉｍｌｉｃｈｓｔｅ用的是这个词的德文最高级形式。人
与存在休戚相关并闻讯于 （思与知）存在之威临

一切之强力，故人能强力行事， “是厉害的”，

“莽劲的”，但这种莽劲强力行事的过程同时又使

人从他的 “隐秘处”、“家园” （Ｈｅｉｍ） “出离”
（ｕｎ－），有成为 “茫然无所的”（ｕｎ－ｈｅｉｍｌｉｃｈ）
的危险，所以又可怕之极。

究其来源，海德格尔的这一理解和解释应当

曾受到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对索福克勒斯诗

句翻译的影响。荷尔德林在翻译此诗遇到这个词

时，最初用的是 ｇｅｗａｌｔｉｇ（强大的），后来改为
ｕｎｇｅｈｅｕｅｒ（令人害怕的）。海德格尔选取的译名
ｕｎｈｅｉｍｌｉｃｈ（莽劲森然）则不仅包含有 “强力”，

也有 “骇怕”。而且，通过 “ｈｅｉｍ”这个词根，
海德格尔成功地使得前两层意思与 “家园”、

“隐秘”、 “深渊”，也即他所讲的作为 “渊基”

的 “存在”甚至 “虚无”连接起来。

基于上述理解，本文用 “莽森”或 “莽劲

森然”来译海德格尔这里的 “ｕｎｈｅｉｍｌｉｃｈ”一词。
“莽”指 “繁盛强劲” （莽壮）、 “渺茫深远”

（莽渺）；“森”除了指 “森郁葱葱”，即众多繁

盛之外，更指 “阴森”、“森邃”，即有 “幽深可

怖”、 “可怕”的双关之意。这也和海德格尔一

生喜爱使用的 “黑森林”、“林中迷津”、“林中

空地”等遥相呼应，发生关联。

除了ｕｎｈｅｉｍｌｉｃｈ之外，海德格尔在文中还使
用ｈｅｉｍｉｓｃｈ一词，译为 “本土的”、 “本乡故土

的”。它指称人在经历披荆斩棘、开辟道路之后，

沉溺于习惯熟知的领地，庸庸忙碌而不自知的情

形。

５、Ｖｅｒｎｅｈｍｅｎ（闻讯）。这个词在德文中的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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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并不复杂，它表示 “通过听闻而获得”或者

说 “闻悉”。它还含有一层意思是 “讯问”，甚

至 “逼问”和 “拷问”。让人惊奇的地方在于海

德格
!

竟用它来译著名的巴门尼德残篇中的，传

统通译为 “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那个名句中的

νοεν一词。νοεν按现在通行的翻译就是 “思

想”，但在海德格尔的眼中，这一理解和翻译在

根本上误解和曲解了巴门尼德乃至全部希腊前苏

格拉底哲学的精髓。思与在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人

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关系的本质不在于人经由思

想去达到对存在的概念式把握，而在于人本来就

身在存在中，在其中闻听、倾听、聆听存在之召

唤和呼
'

。只是在这一闻听的基础上，人才得以

询问、讯问，甚至逼问、拷问存在。所以，人之

本质首先并不在于后世一般以为的作为思想的置

疑发问、概念分析、逻辑推理，而更在于那使这

一切成为可能的 “闻听”和 “问讯”。这也是

νοεν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原始含义。联想起来，
这个思路实质上与中国古代圣哲所常言的 “闻

道”一说遥相呼应，息息相通。

这样，我们就不难领会海德格
!

为什么用

ｖｅｒｎｅｈｍｅｎ，而不是套用 “思想”来翻译希腊词

νοεν。海德格!

这里所更多关注的不再是 “什

么是思想？”的问题，而是 “什么召唤思？”。基于

这一理解与解释，我将 ｖｅｒｎｅｈｍｅｎ译为 “闻讯”，

“闻”为闻听，“讯”为讯问，它展现着人与存在

之间原初质朴的休戚与共、互相隶属而又相互激

发之关系。正因如此，海德格尔在解释 ｖｅｒｎｅｈｍｅｎ
时用到另一个词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ｇｅｈｒｉｇ（相互隶属，休
戚相关），这在词源上也和 “听”（ｈｒｅｎ）有密切
关联，所以又可理解为 “相互倾听”。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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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３３页）

小　　结

当年休谟提出所谓的 “休谟问题”时，他想

寻找的就是从事实判断向伦理规范和道德判断过

渡的根据，他警告人们不要从事实判断直接过渡

到伦理规范和道德判断。只是休谟没有把这个问

题清晰地描述出来，也没有使用伦理规范和价值

判断这两个概念，而是用 “道德”这个概念。后

来，人们把伦理规范和道德判断都称为价值判

断，将三个概念完全混同①，使问题变得不可解。

现在我们把其中的过渡环节完全理清了，整个过

程是：事实判断 （＋心理意向 ＋价值判断标准）
→价值判断 （＋行动意向＋事实判断）→伦理规
范 （＋伦理判断标准）→伦理判断 （＋道德判
断标准）→道德判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持
严格的逻辑规则意识和强烈的现实生活意识。我

们借助于原子性价值判断与复合性价值判断的区

分，将价值判断与伦理规范、伦理判断和道德判

断区分开来，使价值研究的对象简洁而清晰，处

于完全可经验状态。根据对原子性价值判断的研

究，确定了价值判断的逻辑含义、语法特征和推

理规则，阐明了价值研究对象不断扩大的原因，

以及价值判断与伦理规范、道德判断的关系等问

题。对价值判断本真含义的确立将给整个价值研

究确定一个清晰而牢固的起点，也是澄清整个价

值研究、伦理和道德研究的锚定点，以后无论价

值研究走多远，根基都不会动摇，理论体系也不

会散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可能建构起一套

价值命题的推理规则，使价值思维摆脱随意性的

恶名，真正的价值科学将有可能产生。这些研究

也将为澄清陷入全面混乱的 “价值”一词的含义

提供了基础。本文对价值哲学的运思路径、问题

体系和推理规则的探讨不仅为价值哲学提供了一

个新的研究范式，也将为伦理学和道德学奠定新

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价值学、伦理学和道

德学研究都将走出混乱状态，三者各安疆界，协

同发展，从而为社会科学奠定新的理论基础。

（责任编辑　林　中）

７７

① 参见 ［美］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

溃》，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０页。他特别指出休谟
用的是 “道德”术语，所讨论的完全是伦理问题，并指出以后

的价值总是与伦理判断混用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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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是否信仰雅典城邦的神

———基于德尔斐神谕的考察

黄启祥

【摘要】苏格拉底是否信奉雅典城邦的神是希腊哲学研究中经久常新的主题。有的学者认为苏格拉底的宗教信仰不值

得严肃对待；有的学者明确肯定苏格拉底不信雅典城邦的神；有的学者虽倾向于认为苏格拉底的信仰是真诚的，但是

也不承认他信仰希腊传统宗教的神。本文拟通过对苏格拉底的人生和哲学至关重要的德尔斐神谕来探讨这个问题。首

先考察苏格拉底对德尔斐神谕的态度，然后探讨他信奉德尔斐神谕的原因，最后显示他对雅典城邦的神所持的立场：

苏格拉底并没有否认雅典城邦的神的存在，也没有在生活中放弃对他们的敬拜，他对传统宗教的神的信仰、对他们的

道德化以及对一个更高的完满的神的设想是同时共存的。

【关键词】苏格拉底；宗教信仰；德尔斐神谕；阿波罗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７８－０７

一、苏格拉底的虔敬与德尔斐神谕

苏格拉底是否虔敬即是否信仰雅典城邦的

神？这在其生前就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苏格

拉底被莫勒图斯 （Ｍｅｌｅｔｕｓ）等人指控为不虔敬，
但他在法庭上坚决否认对他的这一指控。①法庭

上斗争的激烈性缘于虔敬与否在雅典社会生活中

非同小可。

虔敬虽然没有被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列入

四主德，但是它在雅典却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德

性。不虔敬不仅是道德上的污点，而且是一种罪

行，犯罪者甚至可被判处死刑。据修昔底德记

载，公元前 ４１５年，亚西比德 （Ａｌｃｉｂｉａｄｅｓ）鼓
动雅典人远征西西里，并被任命为远征军统帅。

准备工作进行之际，雅典城内几乎所有的赫尔墨

斯雕像都受到破坏，亚西比德的政敌怀疑这起渎

神事件与他有关。后来，正在海外远征的亚西比

德被召唤回国，接受审问。为了避祸，他在回国

途中逃往伯罗奔尼撒。雅典对其缺席审判，判处

他死刑。②

对于一些希腊哲学家来说，虔敬同样是性命

攸关的问题。第一个在雅典教授哲学并成为伯利

克里的顾问和老师的阿那克萨戈拉，曾因为说某

些天体是石头而被指控为不虔敬，被迫离开雅

典。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因为说神不可认识，

也曾受审并被判处犯有不虔敬之罪，在逃离雅典

的时候死于船难。从未谈论虔敬的亚里士多德，

在公元前３２３年亚历山大去世之后受到雅典反马
其顿统治的牵连，也被控告为不虔敬，他担心遭

受厄运而逃离了雅典。虔敬与苏格拉底的宗教信

仰乃至命运的关系更为密切，也更为著名，这不

仅因为柏拉图的 《游叙弗伦》记述了苏格拉底专

门讨论虔敬的对话，还因为苏格拉底被莫勒图斯

等人指控为不虔敬，并因此被雅典法庭判处死

刑。而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据理力辩，以自己信奉

德尔斐神谕并把它视为一生生活与哲学活动的指

南来证明自己是虔敬的。

大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后，苏格拉底

的朋友凯勒丰 （Ｃｈａｅｒｅｐｈｏｎ）去德尔斐神庙求
问：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得到的神谕

是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苏格拉底说：

“我听到这神谕后，心里反复地想：‘神的话暗含

着什么意思？这是怎样的一个谜？我意识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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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智慧，他说我最有智慧，这究竟是什么意

思？当然，他不会说谎，那不是他的做法。’”

（《申辩》２１ｂ）苏格拉底在很长时间里都对这神
谕感到很困惑。他的困惑不是基于对神谕的怀

疑，相反是基于对神谕的确信，如果他怀疑神谕

的真实性，只相信自己对自己的判断，那他就不

会感到困惑了。

后来苏格拉底想出了一个探求神谕真意、解

决其困惑的途径。这个途径不是放弃对神谕的信

念，也不是否定他原来对自己的认识，而是在神

谕的引导下获得一种对于自己的新认识，以确定

神谕在什么含义上说自己比其他人更有智慧。由

于神谕所启示的是他比其他人有智慧，这需要通

过对其他人的了解来确定。于是苏格拉底到处向

人请教，尤其是向那些自以为很有智慧而别人也

认为他们很有智慧的人请教，例如政治家、诗

人、工匠等等，与其探讨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并

揭示他们的无知。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实践。

他由此悟到德尔斐神谕实际上是神的一个指引，

指引他从事哲学，审察自己与他人的知识和灵

魂。《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说，他研究哲学是

因为神迹，他研究哲学的原因以前是很少有人遇

到过，或者从来不曾有任何人碰到过 （《理想

国》４９６ｃ）。这个神迹就是德尔斐神谕。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详细叙述了他获知德尔斐

神谕后从事哲学活动的情况，以及他开罪于许多

人，遭人忌恨和污蔑的原因。他说：“我就像一

个神赐予城邦的牛虻，我们的城邦就像一匹高贵

伟大的战马，因为身躯庞大而反应迟钝，需要牛

虻来激发它。”（《申辩》３０ｅ）其意思是，他是
受神的命令而研究哲学，为神尽责而考察自己和

他人的灵魂，审察和警醒人们的无知。正是这种

哲学活动激怒了雅典人。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

己的虔敬所做的辩护并未说服法官们宣告其无

罪。同样引人关注的是，苏格拉底似乎也没有说

服后世的研究者，让他们认为他信仰雅典城邦的

神。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并没有随着雅典

法庭对苏格拉底的判决而终结，而是一直延续到

当代。

如何理解苏格拉底的宗教信仰以及他是否信

奉雅典城邦之神的问题，一直是苏格拉底的研究

者们讨论的重要问题。许多学者都否认苏格拉底

承认雅典的神。尼亚玛斯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Ｎｅｈａｍａｓ）
认为苏格拉底的宗教信仰不值得严肃对待，他关

于神谕和神的说法不过是以习语来谈论其理性信

念。他以此消解苏格拉底的宗教信仰。① 刘易斯

（ＭａｒｌｏＬｅｗｉｓ）则明确地说：“《申辩》毋庸置疑
地表明，苏格拉底并不信仰雅典城邦所信奉的诸

神。”他还说： “柏拉图的 《游叙弗伦》完成了

《苏格拉底的申辩》最为迫切却未能实现的目标。

它为苏格拉底的不敬神———拒绝雅典正统神学，

更一般地说，也就是拒绝通俗所理解的或民众所

理解的诸神———作了一次充分的辩护 ［……］光

凭 《申辩》，我们仍无从知晓苏格拉底不信的根

据是什么，更不用说这些根据的正当性问题了。

《游叙弗伦》关心的恰好就是这些根据。而且，

它对城邦正统的诸神观念给予了一次有力的反

驳。”② 沃拉斯托斯 （ＧｒｅｇｏｒｙＶｌａｓｔｏｓ）肯定苏格
拉底对于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认为苏格拉底绝对

愿意服从他的超自然神通过超自然神迹启示于他

的命令，并且肯定神意与理性在苏格拉底那里并

不冲突，③ 但是他认为苏格拉底信仰的并不是希

腊传统宗教的神。他说从荷马神话开始，雅典所

信奉的神一直都在撒谎，而苏格拉底的神与他们

不同，他的神不可能说谎④。沃拉斯托斯认为苏

格拉底信奉的是道德化的理性神，而不是雅典城

邦的神。

尼亚玛斯、刘易斯和沃拉斯托斯的观点虽然

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论述都会使人间接地或直

接地得出结论，即雅典人对苏格拉底不虔敬的指

控是成立的，他在法庭上的申辩属于强词夺理。

但是进一步的考察会发现他们的观点是有问题

的。刘易斯认为 《申辩》毋庸置疑地表明苏格拉

底并不信仰雅典城邦所信奉的诸神。但是，恰恰

是在 《申辩》中，苏格拉底谈到他对阿波罗神谕

坚信不疑的态度，并且用一生的实践去证明这一

神谕的真理性。根据尼亚玛斯、沃拉斯托斯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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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苏格拉底说自己相信德尔斐神谕是在信仰上

偷梁换柱。这实际上等于说苏格拉底并不真正相

信德尔斐神谕，而只是把它视为一个在法庭上为

自己开脱的理由。这必然会使人认为苏格拉底既

不真诚也不诚实。如果苏格拉底既不真诚也不诚

实，我们如何能像沃拉斯托斯那样，根据其言行

来断定他所信奉的神不可能说谎？而且说苏格拉

底不真诚和不诚实，也与沃拉斯托斯对于苏格拉

底的一贯看法即苏格拉底既诚实又善良相矛盾。

希腊神话中有许多神是撒谎的，这是无可否

认的。但是，情况是否像沃拉斯托斯所说的那

样，即希腊神话中所有的神都撒谎？苏格拉底在

法庭上以德尔斐神谕为自己辩护是基于雅典人都

相信德尔斐神谕这个事实。希腊人为什么相信德

尔斐神谕？苏格拉底所相信的神谕是来自德尔斐

的阿波罗神还是来自理性神的启示？换言之，他

是基于希腊传统宗教还是基于理性而相信神谕？

为了进一步探讨苏格拉底对于神谕的态度以及他

是否信仰雅典城邦的神，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加以

澄清，为此我们需要对德尔斐神庙和阿波罗神做

一考察。

二、苏格拉底信奉德尔斐神谕的原因

一般来说，古希腊人相信世界是由神统治

的，他们与神最直接的联系渠道之一是神谕。苏

格拉底就相信占卜和求神谕能够通神，相信神通

过人的占卜给人启示。他说在一些方面，由于我

们不可能预先知道将来什么事对我们有利，神明

就通过占卜术来协助我们，把事物的结局向求问

的人宣示明白，教导人们怎样做会产生最好的效

果。① 神谕对希腊人的生活有着广泛影响。嫁娶

求子、祛病免灾、经商旅行，尤其是海外殖民、

战争媾和、外交结盟等城邦大事，希腊人都会求

神谕。希罗多德的 《历史》记载了许多神谕。亚

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提到十多个神谕，其中有求

问灾难和战争的，有祈求人生幸福的，也有求问

荷马身世的。普鲁塔克 （Ｐｌｕｔａｒｃｈ）曾担任德尔
斐神庙的祭司，其著作中有大量关于德尔斐神谕

的记述。柏拉图的著作中也有若干关于神谕的记

述。《小希庇亚篇》中有一个祈求个人幸福的神

谕；《国家篇》叙述了克洛伊索斯向神求问有关

他的统治的神谕；《法篇》中说选举和任命一些

重要官员、确定节日庆典和有关祭祀等事项，都

要聆听德尔斐神谕；当然还有 《申辩》中有关苏

格拉底的智慧的神谕。

古希腊有几个著名的神谕庙，例如，最古老

的多多那 （Ｄｏｄｏｎａ）的宙斯神谕庙，还有赫拉和
德墨特尔 （Ｄｅｍｅｔｅｒ）的神谕庙，最为著名的是
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庙。德尔斐神谕公认最为准

确。前往祈求神谕者不只来自希腊，而且来自整

个地中海地区。德尔斐神谕为什么超过了其它神

庙发布的神谕？德尔斐和阿波罗神的宗教地位是

极其重要的原因。

德尔斐 （Ｄｅｌｐｈｉ）位于希腊中部福基斯
（Ｐｈｏｃｉｓ）地区，是古希腊最重要的宗教中心之
一和各城邦的共同圣地。它之前并不叫德尔斐，

而叫皮托 （Ｐｙｔｈｏ），荷马史诗可以为证。 《奥德
赛》中提到阿伽门农到神圣的皮托去求问神

谕。② 这大概是现存关于德尔斐神谕的最早记述。

《伊利亚特》中也有关于皮托的表述。③ 德尔斐

这个名字最早见于荷马后人。《荷马颂歌》中提

到 “富饶的德尔斐土地”④。另外，赫拉克利特

的一则残篇提到 “那位在德尔斐发神谶的大

神”⑤，也是现存较早提到德尔斐这个名字的文

献。

德尔斐有一些神奇的传说。一个故事说，宙

斯为了确定大地的中心，让两只鹰从大地的东西

两端同时以相同的速度相向飞翔，最后它们在德

尔斐相会，因此这里就被当作大地的 “肚脐”即

中心，并立下一块白色的大理石以为标志。他们

还造了两个金色的鹰立于这块石头旁边，以纪念

确定大地中心的方式。德尔斐从此获得 “大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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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脐”的称号①。今天的德尔斐博物馆还存放着

一块被称为 “大地的肚脐”的石头。埃斯库罗斯

（Ａｅｓｃｈｙｌｕｓ）的 《报仇神》中曾说德尔斐是世界

的中心②。柏拉图的 《理想国》中也说阿波罗的

神座设在大地中央的脐石上。（《理想国》４２７ｃ）
德尔斐神庙的主人最初并不是阿波罗。德穆

普瑟 （Ｒｅｖ．Ｔ．Ｄｅｍｐｓｅｙ）说：“地神曾是德尔斐
的神，这已为考古学、文学和宗教仪式所证

明。”③ 德尔斐神庙如何由对地神盖亚的崇拜换

成了对阿波罗的崇拜？一种说法取自埃斯库罗斯

的悲剧 《报仇神》：第一位预言神是地神盖亚，

然后是她的女儿忒弥斯，接着是忒弥斯的妹妹福

柏，福柏又把这神位作为礼物赠给了阿波罗。

“宙斯把预言术的灵感注入他 ［阿波罗］的胸

中，把他安顿在座位上；他是第四位预言神……

他父亲宙斯的意旨的解释者。”④ 这是一种和平

的神位过渡方式。另一种说法是，阿波罗通过一

场战斗，打败并杀死了地神盖亚的儿子、神坛的

保护者巨蟒皮同 （Ｐｙｔｈｏｎ），夺取了神谕庙。这
两个故事表明了不同的崇拜者和不同的预言方式

在德尔斐问题上的冲突。

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是宙斯和黑暗女神勒

托 （Ｌｅｔｏ）的儿子。《克拉底鲁》中的苏格拉底
说阿波罗 “这个名字最好地表达了这位神的才

能”（《克拉底鲁》４０４ｅ）。他说阿波罗为人净化
罪恶，使人解脱，是医治我们罪恶与不洁的医

生，我们可以正确地称他为 Ａｐｏｌｏｕōｎ（“净化
者”）。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最正确地用帖撒罗尼

迦人称呼他的名字来称呼他，因为它与他的预言

相一致，也就是说，与他的忠实或诚实 （它们是

一回事）相一致，因为所有帖撒罗尼迦人都称这

位神为 “Ａｐｌｏｕｎ”。由于他长弓善射，他也是
“Ａｅｉｂａｌｌōｎ”（百发百中者）。为了理解他的名字
如何与他的音乐才能相符合，我们必须理解字母

“ａ”经常表示 “与……在一起”，因此阿波罗的

名字的意思是 “推动……到一起来”，音乐就是

音符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同时到来。苏格拉底说除

此之外没有哪个单个名称更能涵盖和表达这位神

的四种才能了：音乐、预言、医药、箭术 （《克

拉底鲁》４０５ｃ－ｅ）。
阿波罗是光明之神，光明磊落，从不说谎，

也称真理之神，因此成为希腊人最信赖的预言之

神。传说中阿波罗第一次说话，就爽快地说：

“竖琴和弯弓是我永远的宝物，我将向人类宣布

无不应验的宙斯的意志。”⑤ 他决定在皮托建立

神谕庙的时候说：“我将在我的豪华庙宇中回答

人们，向他们发布无不应验的忠告。”⑥ 所以，

在希腊神话中并不是所有的神都撒谎。阿波罗诚

实无欺，他的话无不应验。这是希腊人相信阿波

罗预言的宗教依据。这些神话传说体现了德尔斐

庙和阿波罗神在希腊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和浓厚的

宗教色彩，也为德尔斐神谕的神秘性和权威性提

供了一种背景支持。

德尔斐神谕的求问和发布过程也颇具神秘

性。首先，祈求者献上贡品。神庙的女祭司即皮

提亚 （Ｐｙｔｈｉａ）在圣泉沐浴，准备献祭。献祭之
后，确定阿波罗神是否愿意发布神谕。一旦确

定，祈求神谕者进入密室，接受坐在三足鼎上的

皮提亚发布神谕。虽然自德尔斐神庙发出的是阿

波罗神谕，但是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那位在

德尔斐发神谶的大神不说话，也不掩饰，只是暗

示。”⑦ 神谕实际上是经皮提亚之口说出的。而

皮提亚是在癫狂状态下说出神谕的。赫拉克利特

说：“女巫用狂言谵语的嘴说出一些严肃的、朴

质无华的话语，因为神附了她的体。”⑧ 《斐德

罗》中的苏格拉底也说：“预言的迷狂源于阿波

罗神的凭附。”（２６５ｂ）“德尔斐的女预言家和多
多那圣地的女祭司在迷狂的时候为希腊国家和个

人获取了那么多福泽，我们要对她们感恩；但若

她们处于清醒状态，那么她们就会所获甚少或一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Ｐａｕｓａｎｉａ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ｅｅｃｅ，ｖｏｌ．Ｖ（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
ＢｏｏｋｓＩＸ．，Ｘ．Ａｄｄｅｎｄａ），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ｙＪ．Ｇ．
Ｆｒａｚ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ａｎｄＣｏ．，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８９８，ｐｐ３１４－３１５．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报仇神》，《罗念生全集·补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９１页。
Ｒｅｖ．Ｔ．Ｄｅｍｐｓｅｙ，ＴｈｅＤｅｌｐｈｉｃＯｒａｃｌｅ：ＩｔｓＥａｒｌｙ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ＮｅｗＹｏｒｋ：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Ｇｒｅｅｎ＆ＣＯ．，Ｏｘｆｏｒｄ：
Ｂ．Ｈ．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１８，ｐ４．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报仇神》，《罗念生全集·补

卷》，第８７页。
Ｈｅｓｉｏｄ，ＴｈｅＨｏｍｅｒｉｃＨｙｍｎｓａｎｄＨｏｍｅｒｉｃａ，ＩＩＩ．１３０－１３２，

ｗｉｔｈ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ＨｕｇｈＧ．ＥｖｅｌｙｎＷｈｉ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Ｗｉｌ
ｌｉａｍ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Ｇ．Ｐ．Ｐｕｔｎａｍ’ｓＳｏｎｓ，１９２０，ｐ３３３．

Ｉｂｉｄ．，ｐ３４５．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

学》，第２８页。
同上，第２７—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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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获。” （２４４ｂ）正因为皮提亚是在迷狂状态
下发出神谕，所以神谕往往含混模糊，杂乱无

章。守候在密室外面记录整理神谕的男祭司把这

些含混不清的呓语译成常人可看清的语言。所以

德尔斐神谕实际上是由皮提亚和男祭司共同完成

的，在很大某种程度上，男祭司才是神谕的真正

作者。即便是经过整理的神谕也往往模棱两可，

晦暗不明。埃斯库罗斯在 《阿伽门农》中就直截

了当地说：“皮托的祭司也精通希腊语，可是神

示依然不好懂。”①

通过对德尔斐神庙和阿波罗神的了解，我们

可以得出结论，希腊人相信德尔斐神谕的一个极

其重要的原因，在于阿波罗神和德尔斐庙在希腊

人心中的宗教地位，在于希腊人认为阿波罗具有

智慧而且诚实无欺。当然，德尔斐神庙的巧妙运

作、政治手段、情报搜集与研判能力以及神谕发

布与解释的技巧等等因素，也是神谕赢得信任的

重要原因。总之，情况并非像沃拉斯托斯所说的

那样，希腊宗教中所有神都是说谎的。希腊宗教

中的确存在一个不说谎的神即阿波罗，这是希腊

人和苏格拉底相信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的原因。

苏格拉底在获知来自德尔斐的神谕之后在心中

说： “当然，他不会说谎，那不是他的做法。”

（《申辩》２１ｂ）他在这里的用词是 “他”即阿波

罗，而不是 “他们”即众神。苏格拉底坦承他相

信祭司和皮提亚懂得宗教真理，相信他们所说的

灵魂不朽与轮回转世 （《美诺篇》８１ａ－ｃ），当
然也相信为这些祭司启示神谕的阿波罗神。他在

法庭上说德尔斐的神是值得信赖的：“我将让德

尔斐的神来证明：我是否有智慧，我的智慧是什

么。”（《申辩》２０ｅ）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还在
监狱里编了一首 “献给阿波罗的赞美歌”（《斐

多》６０ｃ）。他说天鹅 “是阿波罗的鸟，我相信

它们有预言能力，由于预知另一世界的福祉，在

那一天会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愉悦。我想我本身

就是天鹅的伙伴，我们崇奉同一位神，我从主宰

那里接受的预言能力丝毫不比它们的逊色，所以

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跟它们一样毫不悲愁。”

（《斐多》８５ｂ）
由此，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是出于宗教原因

而不是出于理性而相信德尔斐神谕的。即便像沃

拉斯托斯所说的那样，苏格拉底在获知神谕后运

用批判理性来考察神谕的含义，他对德尔斐神谕

的相信却不是基于批判理性，而是基于德尔斐的

宗教地位和阿波罗神的诚实品格。

三、苏格拉底对于雅典城邦神的态度

首先，毋庸置疑，苏格拉底是信神的。要做

神喜欢的事情 （《克力同篇》４３ｄ）。按照神的指
引生活，按照神的指引去死 （《克力同篇》４９ａ
－５４ｅ），这是苏格拉底直至生命最后仍然坚持不
渝的信念。同样无可置疑的是苏格拉底坚信德尔

斐神谕，虔诚地信仰阿波罗神。这里的问题是，

苏格拉底信奉的是否雅典城邦的神？

德尔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城邦，不属于雅

典，但是阿波罗并非专属于德尔斐的神。希罗多

德说，所有希腊人在血缘和语言方面存在着亲缘

关系，他们信奉的诸神的神殿和祭祀仪式是共通

的。② 《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也强调要 “热爱

希腊人共同的宗教信仰”（《理想国》４７０ｅ）。阿
波罗神是希腊人的保护神。在殖民时代和城邦制

建立时代，阿波罗成为殖民地的守护神。公元前

７００年左右阿波罗逐渐成为全希腊人共同崇拜的
对象，阿波罗神和德尔斐神庙成为统一的希腊民

族的象征。格思里 （Ｗ．Ｋ．Ｃ．Ｇｕｔｈｒｉｅ）曾说，
阿波罗是 “希腊精神的具体体现。使希腊人与其

他民族相区别、尤其是与周围野蛮民族相区别的

一切东西———各种美，无论是艺术、音乐、诗歌

还是年轻、明智、节制———都汇聚于阿波罗。”③

阿波罗是具有强烈的希腊民族色彩的神，也是雅

典人崇拜的神。

柏拉图的著作也证明阿波罗是雅典崇拜的

神。《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明白地说阿波罗是

雅典人祖传的神，并且在他设想的理想国中具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说：“德尔斐的阿波罗还有

事要做，他还有最重大最崇高最主要的法律要规

定。”（《理想国》４２７ｂ） “祭神的庙宇和仪式，

２８

①

②

③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罗念生全集》

第２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３８页。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全两册，王以铸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６２０—６２１页。
Ｗ．Ｋ．Ｃ．Ｇｕｔｈｒｉｅ，ＴｈｅＧｒｅｅ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Ｇｏｄｓ，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ｔｈｕｅｎ，１９５４，ｐ７３．



苏格拉底是否信仰雅典城邦的神

以及对神、半神和英雄崇拜的其他形式，还有对

死者的殡葬以及安魂退鬼所必须举行的仪式，这

些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作为城邦的建立者，

如果我们聪明的话，不会把有关这些事的法律委

诸别的解释者而不委诸我们祖传的这位向导。这

位坐在大地中心的脐石上的神，无疑是所有人在

这些事情上的祖传向导。”（《理想国》４２７ｂ－ｃ）
苏格拉底还认为关于婚姻生育、安葬战场上牺牲

的勇士、为国家功臣立碑和祭祀等等方面的一些

事情，也要求问阿波罗神，按照他所启示的方式

去做。（《理想国》４６１ｅ，４６９ａ，５４０ｃ）
《斐多》和 《法篇》也证明阿波罗是雅典人

敬拜的神。《法篇》中说： “派遣代表去朝觑皮

提亚的阿波罗……这是我们的责任。”（《法篇》

９５０ｅ）《斐多》中说，雅典每年派人前往阿波罗
的出生地得洛斯岛进香，并且制定法律，进香期

间城邦必须洁净。一旦进香的船出发，不得处决

任何人，直到进香的船从得洛斯岛返抵雅典为

止。也正因为雅典前往得洛斯岛进香的船没有返

回，苏格拉底得以在判处死刑后执行死刑前在狱

中度过了颇长的一段时间。 （《斐多》５８ａ－ｃ）
阿波罗和德尔斐神谕既对雅典人的私人生活和宗

教生活有着广泛影响，也对雅典的政治、司法和

教育等城邦大事有着巨大影响。《法篇》中的雅

典人说，选举法官、教育总监、行政监察官都要

在阿波罗神庙里举行。（《法篇》７６７ｃ－ｄ，７６６ａ
－ｂ，９４５ｅ－９４６ａ）选举和确定负责解释宗教法
规的官员；确立祭司；制定有关节日的历法，赋

予它法律的权威，决定庆祝什么节日和举行什么

献祭对国家有益，决定这些祭祀应当献给哪些

神，献祭的日期和数量，都要聆听德尔斐神谕或

者遵从德尔斐的宗教法规。（《法篇》７５９ｄ，
７５９ｃ，８２８ｂ）由此足见雅典人对阿波罗神的信奉。

苏格拉底不止信仰阿波罗，也信仰雅典所信

奉的多个神。苏格拉底在喝毒药前的最后一句话

是：“我懂了。但是我想我可以而且必须向诸神

祷告，祈求行程安顺；这是我的祈祷，但愿如

此。”（《斐多》１１７ｂ－ｃ）这说明苏格拉底至死
都相信神，而且这里所说的绝非理性神。如果认

为苏格拉底信仰的是理性神，那么这样的神就不

可能是多个，因为苏格拉底并不认为理性有多

种。在 《斐多》的最后部分，苏格拉底关于来世

的描述，也证明他所相信的是多个神，他在那里

明确地说那是他的信仰。（《斐多》１０８ｅ－１１４ｃ）
《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也做出了类似的描述。

（《理想国》６１４ｂ－６２１ｂ）
色诺芬回忆说，苏格拉底常常在家中献祭，

也常常在城邦的公共祭坛上献祭，这是人所共睹

的①。在如何祭神以及如何敬拜祖先方面，苏格

拉底的言行与阿波罗神庙的女祭司发出的神谕是

完全一致的。女祭司在这方面对人的回答是：按

照城邦的风俗行事就是虔敬。苏格拉底不仅自己

这样做，而且还劝导别人也这样做②。苏格拉底

在法庭上说：“没有人能指出我不向宙斯、赫拉

以及他们一伙的神献祭而反倒向新神献祭，也没

有人能指出我指着什么别的神起誓或提到什么别

的神的名字。”③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苏格拉底信奉雅典城

邦的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格拉底像其他雅典

人一样相信这些神的所有故事。当时雅典人 “所

知道的关于神的一切，都是从故事和诗人们描述

的神谱里来的。”（《理想国》３６５ｅ）雅典人所信
奉的神就是希腊神话中的神，主要是荷马史诗和

赫西俄德 《神谱》中的神。苏格拉底在与游叙弗

伦的对话中就表现出不相信游叙弗伦所说的 《神

谱》中的一些故事。游叙弗伦说宙斯的父亲吞噬

自己的儿子，宙斯也捆绑和阉割自己的父亲，苏

格拉底听后说：“我感到很难接受人们所说的神

的这类事情，这可能就是人们说我犯罪的原因。”

（《游叙弗伦》６ａ－ｂ）他接着对游叙弗伦说：
“难道你真的相信，诸神之间发生战争，彼此憎

恨，相互争斗，以及诗人们所说的其它诸如此类

的事情？……我们能说那些故事是真的吗？”

（《游叙弗伦》６ｂ－ｃ）
《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更是对荷马史诗和

赫西俄德的 《神谱》中神的许多言行，进行了质

疑和批判。他认为荷马与赫西俄德所讲的那些故

事大多数必须抛弃，因为它们是丑恶的假故事，

“最荒唐的莫过于把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

（下转第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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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第１
页。

同上，第２２页。
同上，第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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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情感建基的先天伦理学

———胡塞尔和康德的 《实践理性批判》


陈志远

【摘要】胡塞尔对康德伦理学总体持否定态度。他既认为康德伦理学错误地使用理性主义的先验方法，也认为康德忽

略了情感现象学分析，尤其是错失情感先天性主题，从而最终走向了道德形式主义。本文考察了胡塞尔的反康德论证

过程及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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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 《逻辑研究》的反怀疑论立场相平行，反

击伦理学怀疑论也构成引导胡塞尔伦理学研究的

起始目标。在反对伦理相对主义的同时，他疑惑

于这样的问题：这是否导致一门无需以情感为基

础的理性伦理学？这引发１９０２年夏季学期他对
康德伦理学的首次批判。批判受到布伦塔诺的影

响，重提休谟和康德争论的核心问题———伦理学

原则建基于情感抑或理性，布氏结论是 “关于道

德知识原则来自于情感的猜测证明是正确的”①。

然而对于胡塞尔，在坚持这一休谟式道路的同

时，如何既摒弃其经验心理学成分，又捍卫道德

知识的先天有效性，就构成了他通过康德伦理学

得以启示的道路。在１９２０和１９２４年名为 “伦理

学导论”的另一讲座中，康德伦理学构成了以希

腊怀疑论为起点的考察谱系的终端，在其伦理思

想发展的后期，他对康德伦理学的评价依然变化

不大。问题症结仍在于，在正确反对怀疑论变种

的享乐主义的意图之下，康德不正确地采取理性

主义的方法和立场。

胡塞尔对于两个批判的基本态度相去颇远：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康德始终是他先验哲学道

路的同路人，《危机》中穿越存在论的康德式先

验还原道路是一个证明；而对 《实践理性批判》

他则激烈抨击：“我们现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反对

康德学说，他没有看到根本问题，并且在方法上

完全错失。”②但这并非意味着胡塞尔在 《实践理

性批判》中发现的弊病仅仅为康德道德哲学独

有，事实上，无论是对于康德先天性概念的批

判，还是对心理学主体和自然客体概念的批判，

甚至对先验方法的批判，我们都能在康德的理论

哲学内部发现胡塞尔的类似指责。但相较而言，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 “理性主义倒退”要表现

得 “十分明显”③，以至于到 “极端的”，甚至

“几近荒唐的”地步④。

总体否定立场是胡塞尔对 《实践理性批判》

批判性阅读的基本结论。除此以外，康德的其他

道德哲学文本很少纳入其视野。质疑在所难免：

胡塞尔的否定是否公正和全面对待了康德的文

本？由于展开问题必然意味着庞大的系统性比较

工作，超出了本文范围，因而简化问题是合理

的：附论上述问题的同时，为何且如何 《实践理

性批判》对胡塞尔是消极性的伦理建构？

二

康德方法论的错失是未能发现问题的根本原

因，也是理性主义偏见的结果。虽然经验主义将

４８





本文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 “胡塞尔的想象现象学”（１１ＹＪＣ７２０００７）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志远，（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①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１９７８，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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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程序误解为心理进程，而局限于内经验的描

述，但理性主义者在摆脱经验主义无法避免的怀

疑主义结局的同时，将其中包含的现象学方法贬

低为心理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无限丰富性和惟一

合法的内在直观描述方法也因此遭到抛弃。“相

反他们生活在远离直观的概念中，这些概念没有

得到澄清，除非通过现象学澄清。依据所谓的先

验方法，理性主义者自上开始构造客观有效性的

可能性条件。”① 理性主义和先验构造方法牢牢

捆绑，后者首先表现为疏离直观的单纯概念分

析，其次在演绎路径上也仅仅从上发端于范畴的

客观有效性追问，而非直观世界的给予物。胡塞

尔通常称先验构造为先验逻辑方法，从而与从下

开始的现象学方法形成对照。在 《危机》中，胡

塞尔对于 《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主观演绎的赞

扬正源于自下开始的演绎结构，它是从直观经验

和生活世界开始向先验主体的前进方法，反之从

知性向直观和经验世界的后退方法则备受指责。

在１９２７年 “自然与精神”的讲座中先验方

法得以细致说明。当先验演绎的自下开始道路是

以自由变更的方式，从经验世界出发获得先天样

式时，自上开始的道路则是 “从单纯的分析的－
数学的先天到综合的事实的先天”，或者 “从分

析形式项向事实形式项的下降的道路”。② 在胡

塞尔眼里，康德关于对象的经验可能性问题，就

是科学或理论知识的可能性问题，更具体说，是

关于假定属于经验世界的真实存在的可能性问

题。探究该世界具有的普遍同质形式结构，属于

先天分析的范围，也是莱布尼茨式的 “普遍数

学”思想，普遍的无矛盾律构成核心原理。经验

可能性问题因而得以形式化处理，正如 《逻辑研

究》第一卷表明的，科学或一般真理的可能性条

件问题，最终只不过是形式范畴和及其联结的观

念规律问题。因此作为康德起点的知性范畴，就

实际上不是综合的而是分析的，不是实在的而是

形式的。虽然如何从分析真理过渡至综合真理，

胡塞尔的处理方式严格说来不是下降式的，不过

与李凯尔特形式主义演绎相比，他认为，康德的

先验方法论依然为综合先天提供了形式上的过

渡，为经验对象综合知识的实事可能提供了道

路。

在 《实践理性批判》原理先验演绎的开端，

康德要求将思辨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课题

加以区分。思辨理性的经验可能性问题表明，它

依然预设经验直观划定的界限，但由于超感性的

实践理性法则的可能性 “并不需要任何直观”③，

因此它必须从以自由概念为基础的纯粹实践法则

开始。如同休谟将反事实的道德领域看成一个自

足的原始事实领域，康德虽然也将隔绝于经验质

料和实事内容的道德律令看作是具有现实性的理

性事实，但建基于其上的先验演绎只不过是形式

主义的概念推演，作为自上开始的先验方法起点

的从来不是直观事实，不是任何意义上事实内容

的占有者，只是先天的道德律令。

即使康德实践哲学从不缺少汲取于直观的伟

大洞见，但是如同理论哲学一样，他在系统的方

法论上犯下错误，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法则，

“自上开始地和纯概念地从虚构的心理能力和天

生观念出发”，而不是从直观的源始意识之源汲

取，这种伦理学的客观性构造仅是形式上的。④

不仅如此，“康德的先验演绎是他自上开始先验

证明的模板”，理性主义的错误集中体现在康德

的道德先验演绎中，对此胡塞尔只能 “摇头”拒

斥⑤。

引入 “自然与精神”讲座的公式有助于进一

步说明其差异，并显示字面上胡塞尔没有完全揭

示的东西。虽然不同于直接的现象学道路，《纯

粹理性批判》的先验逻辑学方法只是间接性而非

否定性的。然而 《实践理性批判》中先验方法的

引入却有着更为不祥的后果。依据其理解，作为

先天综合判断的道德原理在其开始阶段，就不仅

是服从矛盾律的形式法则，而且甚至极端化为形

式主义的。“如果康德说得对……质料伦理学无

疑被放弃了，质料逻辑学的相似物也被放弃了；

形式逻辑学还原为形式原理，绝对命令，尽管它

排除了评价和意愿的一切质料，但对于一切具体

给予和质料规定的行动情景，这种绝对命令又应

当用于预先决定，什么是对之为伦理上所要求的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ｕａ３７，１９７．必须指出的是，Ｋｅｒｎ将先验构造的方法
和先验演绎的方法区别对待，前者与直观方法相对，涉及演绎

路径的自上开始的方法则属于后者。上述引文表明这种区分并

不全然合理，至少实践领域内胡塞尔并未有意区分它们 （ｃｆ．
Ｋｅｒｎ，９４，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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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２０１１，第４３页。
Ｈｕａ３７，１９７－１９８．
Ｈｕａ３７，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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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义务的善。”① 当形式原理以完全抛弃实事和

直观的方式固化自身的神圣疆域，当先验方法力

图事先一劳永逸确定形式真理时，当这种真理又

悖谬性地宣告自己就是实事性伦理世界的充分真

理时，先验方法就越过了单纯形式的界限，走向

了彻底的形式主义。依据自上开始的先验方法，

这种伦理学的形式主义自我堵塞了向实在对象的

综合原理的下降通道，康德伦理学实际上无法完

成从分析先天向综合先天的扩展任务，或者说从

分析伦理学向质料伦理学的过渡工作。试图从一

门形式逻辑中推导出经验真理当然是荒谬的，而

从伦理学的形式命令企图直接推导出含有具体价

值和善的质料伦理学，命运不会好上多少。

可以抗议说，仅以形式特征和外在取向标示

的先验构成方法不能简单等同于康德的先验分析

论和先验演绎，尤其不是后者的准确概述，所以

它也不应当视为康德道德先验演绎的有力批驳。

搁置争议，另一有价值的疑问尚待回答：为何作

为先天综合判断的道德法则对于胡塞尔相反只是

分析和形式的，更好说法是形式主义的？思想是

否从一开始就被外来系统的成见所歪曲？需要看

到的是，胡塞尔对康德伦理学命题的深入剖析为

此提供了证明，其基本立场将导向一门以情感为

基础的伦理学。

三

在先验方法的误导下，什么是康德没有看到

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来自于对事物自身的追

问，从原始直观中事物自身得以给予，即建立在

直观性地基的问题才是根本性的。胡塞尔从康德

伦理学中发现诸多问题，它们仅表现为根本问题

的派生形式，问题描述呈现出交织状态，同个问

题常常被纳入不同语境下，因而产生系统整理的

要求。我试图将异议归于以情感为核心的三个方

面：康德对于以情感中心的意向关系缺乏认识；

也未能看到情感具有如判断般的明见性；最后也

是最重要的，他忽略情感先天性，从而将情感感

性化。

布伦塔诺将意识行为分成表象、判断和情感

（包含意志）三类，并指出一切意向行为要么是

表象，要么建立在表象的基础上。 《逻辑研究》

中胡塞尔已然将这个命题改造为：一切非客体化

行为都建立在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上。通过伦理学

考察，胡塞尔进一步深化了该命题内涵，并提供

了一个更复杂的意向奠基关系———这是在意愿、

评价和表象间的三阶意向关系：表象给予意指对

象，对表象对象的评价给予意指的价值，意愿则

推动被评价价值的现实化。对任何对象的评价或

情感都建立在它的事先表象的基础上才是可能

的，另一方面意愿只能指向某种未来的 “真”；

不过这也要求，意愿物不仅为我所表象，而且必

须通过评价给予相对肯定的价值。

无视该意向实情导致康德伦理学的诸多问

题。首先是 《实践理性批判》倚之为出发点的、

理性包含自身的充分规定根据的思想。康德认

为，纯粹理性仅仅通过自身的 “实践规则的形式

就能够规定意志，而无需以任何情感为前提条

件”②。因此必须从真正 “高级的欲求能力”（意

志）中消除任何 “病理学欲求” （情感和冲动）

的混杂，否则这会损害到理性的纯粹和尊严。胡

塞尔指出，意志和价值在本质上是不可分的，意

志必须以评价行为为前提条件， “我现在要问，

可以设想一种摆脱一切评价和情感的意愿吗？”

否认这一直观事实自然是 “荒谬的”③。胡塞尔

指出，为了支持这一理论，康德进一步引入了能

够消除一切感性冲动的无限理智的假设，它以原

型理智的方式而不是直观方式引导我们，目的是

为了让我们假定一个脱离一切感性情感冲动的单

纯理智体。康德从一个错误走向另一个错误，正

如设想颜色和广延的理智分割一样，设想理性和

意志与情感的分离同属背弃直观之举。

与之相关的是康德的道德动机学说。《人性

论》将其处理为道德起源论证形式，康德同样将

它整合进 “意志规定的充分根据”同一主题中，

但这一策略模糊了根据和动机问题的界限，也导

致了胡塞尔的无差别攻击，他不仅指出康德排斥

情感的努力会使得道德形式成为唯一动机，也指

６８

①

②

③

Ｈｕａ２８，６６．
康德，２０１１，第２３页。
Ｈｕａ３７，２１４．康德曾指出道德行为的价值不在于意图而

在于法则 ［２０１３（ａ），１５］，Ｇｒüｎｅｗａｌｄ据此辩称，康德并不否
认价值和意志的关联，只是康德的道德价值源自道德法则自身，

胡塞尔对于康德指责建立在价值建基于情感独有预设上

（Ｇｒüｎｅｗａｌｄ，２１７），但问题从来不是概念体系的不同使用，而是
是否承认基本的直观实事———评价和意愿间的关联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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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康德最终引入敬重情感的主观动机是不一致

的。在此可以为康德合理辩护说，前一个指责忽

略了根据和动机问题的不同，事实上，康德从不

否认义务根据的道德法则和幸福动机的兼容性，

保证自己或他人的幸福同样构成义务内容和德性

义务的动机①。至于在法则外引入敬重的所谓不

一致论断，则可以从敬重是非病理学情感的理性

情感，又是非客观动机的主观动机的双重特殊定

位中得到消除。

胡塞尔对康德客体概念的批判同样是道德规

定根据问题的派生形式。康德的定理一明确将欲

求能力的客体 （质料）拒斥在意志规定根据的实

践原则之外，因为如果对象的欲求先行于实践规

则并且成为它们的条件，为经验对象决定的实践

原则就只能是经验的。对此胡塞尔批判说：

“……对象在他 （康德）那里总等于自然事物，

经验对象。”② 无论是意愿行为的对象还是情感

行为的对象都不能简单的等同于自然对象，自然

对象只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整体的一个部分，除

此以外还有诸多的精神和文化产物。作为评价行

为对象性的价值在本质上是自在的 “观念”对象

性，我意愿某物是因为它是价值的，价值和意愿

的这种普遍的形式关系绝对不能等同于自然对象

和意愿之间的偶然的自然因果关系。

康德对于道德客体自身的这种自然化误解隐

含另一个错误：康德拒斥自然客体，是因为他相

信，如果我们通过偏好在意志和客体间建立起这

种关系，那么自然客体对于意志的这种实践规定

仅是自然因果的，而自由意志不能接受任何外来

的因果规定。考虑到休谟将因果联想和道德动机

相混淆的做法，康德的担忧的确出自于一种将道

德因果性和自然因果性区分开来的良好动机。然

而康德的理由却建立在———客体和意志之间只有

自然因果关系———的偏见上。这依然受制于自然

客体和心理自然间的 “心物因果关系”、 “自然

决定论”形态的一种。

第二个为康德所忽略的重大现象学事实是情

感具有与判断相平行的明见性。直到布伦塔诺才

首次发现，在判断和情感、真和善之间存在着

“类似性”。“我们将某物看作真的，只要相关的

认同是正确的。我们将某物看作善的，只要相关

的爱是正确的。”③ 不是所有的判断都是真的，

一些源于习惯的盲目判断会在无视理性根据情况

下具有真的信念，只有那些高阶的明见判断才在

严格意义上是真的。但包括休谟在内的道德情感

哲学家只承认低阶情感的存在，“真理可以争论，

趣味则不然”正是局限于狭隘的低阶情感理解的

结果。布伦塔诺举例说，无论是明察对于错误具

有优先性，快乐对于悲伤具有优先性，甚至是亚

里士多德的对于知识的爱，都是普遍有效的明见

判断的例证。

上述发现为胡塞尔几乎全盘接受。胡塞尔解

释说，人们之所以反对道德原则建基于情感，那

是受到了情感主义的错误影响，他们把情感看成

人类或个体的经验构造，理性主义者康德依然全

盘接受了这个前提，从而犯了休谟一样的基本错

误———情感只是人这个心物有机体的自然物。在

心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视角下，建基于情感的道

德原则自然是主观和偶然的。胡塞尔试图证明康

德和情感主义者的共同立场是错的。如果布伦塔

诺那里低阶情感在严格意义是错的，胡塞尔则认

为，感性情感和对于颜色和声音的感知相似，通

常是无所谓对错的。但如认识论充实过程中存在

着单纯意指走向真理的可能性一样，单纯情感意

指可通过充实证明为真理或谬误。胡塞尔在１９０２
年夏季学期讲座中的相关立场可以看作是布伦塔

诺思想的注脚，明见情感在本质上而非偶然地属

于每一个理智性的同时也是感受性的存在。在布

伦塔诺的可信例子之外，他补充说，只要我们的

快乐不是非纯粹的，例如对卑鄙和冷酷的快乐，

那么对纯粹快乐的喜爱或对纯粹不快乐的厌恶就

是对人人是必然的。一阶快乐和二阶喜爱之间存

在着本质性的必然先天结构。即使在情感中介领

域同样能够发现大量事例，对某物的意愿和对它

的评价的行为间必然存在某种普遍关系。

值得称道的是胡塞尔对于趣味和情感之间颇

具现象学价值的区分。趣味因人而异且易变，这

通常汇集着人们对情感的主要反对意见。但是，

胡塞尔指出，趣味是一个错误例子，它不是直接

建立在客体内容之上的，而是从中导出的某种感

受后果，客体只是以 “转义”方式获得所谓的情

７８

①

②

③

康德，２０１３（ａ），第１４页；２０１３（ｂ），第１８１页。参
见Ｇｒüｎｅｗａｌｄ，２１９－２２０。

Ｈｕａ３７，２１６．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１９５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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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色彩。例如直接引起我的趣味的不是刺激我味

觉器官的烟本身，而是由之产生的味觉作用。其

次，趣味只是我们更高情感的奠基因素之一。尼

古丁引起不仅有味觉感受，还有愉悦这种一般感

受可以为高阶喜好情感奠基的因素。对于情感善

变的通常指责只能表明，人们在此错误混淆不同

的东西：感受和情感、低阶和高阶的情感等。

除此以外，康德伦理学的两个更深层的情感

偏见为胡塞尔所指出。首先是康德的定理二所认

为的，一切质料原则都归于自爱原则；其次是康

德在该定理的附释所认为的，高阶欲求和低阶欲

求唯一的差别只是快乐程度和长短的差别。康德

相信，如意志的规定存在于情感中，来自于欲求

对象的、可期待的欲求惬意性就成了决定性的东

西，而对于惬意性而言，可以真实谈论的只有大

小长短差别。由于惬意与否和它的程度大小只取

决于个人构造，对于愉悦程度的关注很快转换成

对于个人幸福的强调，定理二成为狭隘的利己主

义命题，获得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大的快乐是自我

的唯一标准。胡塞尔正确指出，作为反情感主义

者的康德对于情感理论的这种极端结论，即使许

多情感主义者也不能苟同。胡塞尔将休谟描绘为

观点正确的榜样：休谟既没有将情感类型差别彻

底还原为强弱差别，也没有陷足于享乐主义，相

反康德在反对享乐主义的同时又对享乐主义做了

过多让步。

胡塞尔的攻击核心是偏见二。美食和音乐会

间的兴趣差别不能纳入到单纯量的区分中，也无

法由此说明人们节制欲望的现实。即使是愉悦和

不愉快的区分也不是可以用量说明的，更不用说

道德和非道德、善和恶的区分了，它们属于不同

的质类型。必须看到胡塞尔更为深层的动机，一

开始我们就企图确定盲目情感和明见情感之间的

差别，正如判断中的对错一样，情感上的对错是

无法归为量的区分的。而且布伦塔诺已经证明，

大善中所蕴含的价值优先问题不能归结于情感强

度问题。将优先性的争议扩展到意愿领域，就可

以发现道德选择中优先的可能性无法归因于程度

和大小，道德决断问题远非数量计算问题。康德

事实上看到同样的理论后果，只是步子太大以致

错误地要求抽离情感基础。

重新回到判断和情感的平行性问题上来，这

种平行性对于胡塞尔有着更为深远的伦理学研究

的方法论意义。这意味着，判断理性和实践理性

的类比意味着理论哲学的方法和发现可以转而移

植到实践哲学领域。有时胡塞尔愿意就此而表扬

康德：“人们仅需比较他的 ‘理论理性批判’和

‘实践理性批判’。他当然看到了类比并想实行

它。”①

四

然而类比并未实行，原因正如胡塞尔一再重

申的，康德缺少真正的先天概念，即使在理论哲

学中。对于胡塞尔，先天性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

本质直观的方式把握到的本质真理。“先天性即

是纯粹本质一般性的意义，这种一般性可以在脱

离一切偶然事实性有效性中，可以以确凿无疑的

明察方式把握为绝对的。”② 与康德不同，尽管

胡塞尔的先天概念包含着对于个别经验对象的抽

离，但他从不诉诸先验能力来源，它依然起源自

直观的个别经验，发生现象学尤其证明这点。先

天可以划分为分析的先天和综合的先天，或者说

形式先天和质料先天。划分最早诞生于 《逻辑研

究》的第三研究，并在 《观念 Ｉ》获得系统澄
清，先天不过是以想象自由变更的方式而获得的

艾多斯和纯粹本质，而综合先天和分析先天尤其

通过一般化和形式化机制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而形式存在论和质料存在论的对立，就是包括普

遍科学的纯粹逻辑和自然科学的对立。

虽然胡塞尔也将康德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

直接等同于形式先天和综合先天的真理，但也指

出，康德出于对经验心理学的恐惧，背离真正的

精神心理学立场，没有看到休谟 “观念的关系”

背后的东西，从而缺少对于先天的现象学追溯。

先验方法以之为起点的，只是纯粹理性能力 “根

据人类精神的普遍和完全不可理喻的事实性，以

不知所以然和何以然的方式，包含于自身的非感

性的概念，也即范畴”，不仅范畴是缺少明见性

的理性形式，而且依据先验方法对于感性的构

型，它们形成先天综合判断的过程同样也是 “神

秘的”和 “不可解的”。③ 康德的道德原理和概

８８

①

②

③

Ｈｕａ２８，２５０．
Ｈｕａ２８，２２６．
Ｈｕａ３７，２１９．



走向情感建基的先天伦理学

念缺少真正的现象学基础，而且其先天综合判断

所塑造的道德世界，对于我们并非普遍真实的生

活世界，毋宁说仅是对于完善理智体才成立的理

念世界。

康德伦理学错失先天概念有着更为深刻的两

元论根源。康德始终坚持 “理性和感性之间的对

立”，认为只有从理性中才能诞生先天的范畴，

相反包括感受性、情感和冲动在内的感性是自身

隔绝于先天性的经验领域，这种对立对于实情是

“根本颠倒性的”，它将经验事实性和感性，即理

性与感性间的对峙混同于 “非理性的事实性和理

性先天性的其他对立”。① 感性对于他仅是经验

领域的名称，情感先天性对他是匪夷所思的提

法。相反，现象学教导我们，对于感性领域同样

存在着先天法则，正如无广延或无亮度的颜色是

不可思议的一样，在美和善之评价间同样存在着

形式价值论规则，例如 “如果 Ａ是美的，并且
真实存在，那么它就是善的”等等。而且如果将

理性概念合理界定为先天真理的领域，那么情感

等感性行为同样属于理性的领域，存在以情感行

为及其对象为主题的先天理性法规，正如意向分

析已经向我们揭示的那样。“因而我们没有理由

在被当作假想事实性领域的感性前害怕，尤其是

涉及情感感性时，似乎回归感性会使得客观有效

的判断和意愿成为不可能，似乎此类客观性只能

以人类学方式通过神秘的综合机制才有可能。”②

依据情感先天概念，胡塞尔首先能够指出康

德那里缺少真正的形式伦理学③，这与康德伦理

学对形式先天的不完善认知有关。“尽管形式和

质料在两方面是应当是相似的，然而康德并不想

让自己受到贯通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平行论的

彻底指导，受到与分析逻辑相似的学科思想的指

导，这门学科在纯粹形式方面涉及到评价和意

愿。”④ 康德虽然看到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间

的平行论，但缺乏建立先天形式伦理学的动机，

他只是 “偶尔”才看到了例如手段和目的的分析

命题，“谁意欲目的，就也意欲为此目的不可或

缺的、他能掌握的手段”，然而形式价值论从根

本上对他是陌生的。胡塞尔事实上将先天形式伦

理学看作为自己的独特哲学贡献，并于１９１４年
完成了伦理学形式系统构造的初步尝试。

另一方面，为了达到道德原则普遍有效性的

要求，康德将一切质料或情感的因素排除，仅仅

停留在理性的充分自我规定中，这样 “剩下”的

就是 “普遍的立法的纯然形式”。⑤ 无论形式规

定质料的动机多么合理，康德的这种形式原则不

是建立先天形式伦理学的正确做法，毋宁说他将

所谓形式伦理学变成了形式主义伦理学。形式不

等于形式主义，先天形式伦理学既不否定情感和

意志领域中特有形式先天的可能性，例如仅对价

值有效的排四规则，和对于意志选择有效的吸收

律，也不否定形式原则外的质料动机，意志通过

动机设置而受情感激发并具体化，尤其不否定在

形式伦理学之外还平行存在着质料伦理学。一旦

将价值先天的形式和质料规则都从道德法则的所

谓 “形式”中驱逐，康德伦理学就完成向空洞形

式主义体系的嬗变。

《实践理性批判》的综合方法使得康德一开

始就从道德原则和由之导出的理性概念自身寻求

客观有效性问题的答案，胡塞尔将其有效地纳入

先验方法后果的一般批判中，他没有看到的是，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存在着从义务经验由下

而始的分析方法，那里先天法则确然是真实道德

经验的抽象结果。

五

康德实践法则第一公式是： “要这样行动，

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同时被视为一

种普遍的立法的原则”。胡塞尔承认其合理洞见：

道德原则不是对于单个个体偶然有效的，而是对

于一切道德主体都客观有效的，此时此地行动的

某个体所持有的道德原则，必须满足客观性要

求，任何个体在相同情境下同样行动。情景必须

包含着要素，允许普遍化的要素。然而纯形式理

解下的普遍化能力产生全然空洞的东西，康德力

图排除一切具体道德情景，他没有把关键情景和

非关键的情景区分开，关键情景是内在的而非外

在的，例如动机和意向，借此我们才可以对于道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ｕａ３７，２１８．
Ｈｕａ３７，２２２．
Ｒｏｔｈ第一次系统的总结了胡塞尔对于康德伦理学批判，

但有时不恰当地将胡塞尔的情感先天发现仅局限于质料先天伦

理学的论域 （ｃｆ．Ｒｏｔｈ，３６－５２）。
Ｈｕａ２８，６６．
康德，２０１１，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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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原则进行评价，并获得普遍客观的道德法则。

胡塞尔不是道德判断上的非认知主义者，道

德判断和认知判断一样是理性的，人们在采取道

德行动时必须充分意识到自身判断的理性特征。

由此出发他对于康德公式作了过度简化：“普遍

性只是那形式上自明命令式的同义词：理性地行

动，理性地判断。”① 即便胡塞尔的理性概念是

并非隔绝于经验领域的先天领域的同义词，简化

公式都令人遗憾地、消除了理性道德行动的可操

作性特征。不过他依然正当地向我们表明如下缺

陷。正如不同程度的本质概念一样，普遍化存在

着不同的层次和方向，康德从来没有注意到它

们。不同方向和程度的普遍化道德原则，会产生

差异很大甚至对立的结论。意见值得慎重对待，

因为胡塞尔提出了道德命题普遍化形式的合理界

限难题。只是他错误地引用康德原例，当他认为

人们无需守诺归还财产可以产生出具有不同层次

普遍性的规则时，没有注意到它们对康德是绝不

可在道德上被普遍化的。

康德将法则不能和自身相矛盾看作为普遍有

效性的尺度，事实上这在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

中尤为明显，例如无论自杀还是借钱，康德都力

图表明它们都自相矛盾地使用的自爱原则和诺言

原则，因而不是普遍的。胡塞尔在此正确指出，

自相矛盾具有康德没有能够澄清的两种不同含

义：其一，将法则的无矛盾性解释为逻辑上的无

矛盾性；其二，这是实事上的无矛盾性。康德具

有将实事矛盾解读为逻辑矛盾的可疑倾向，矛盾

不是判断形式上的自身矛盾，“只有它是与人性

或情感和意志行为的特殊性质相矛盾时，形式主

义才会被逾越；自然纯形式的领域 （自身是不清

楚的）才会被逾越”②。不能根据纯粹的逻辑规

则事先判断一个实事命题的对错，同理，无法先

验决定道德规则的内容，依据单纯的道德原则来

预先决定具体什么是善、大善和至善的问题。

有趣的是胡塞尔从康德形式伦理学导出的三

个推论，从而试图以归谬法的方式证明康德形式

主义道德原则是失败的。首个推论是密尔批评意

见的借用。《功利主义》中密尔将康德的道德公

式做了一种准契约式的解读，只要所有理性存在

都同意采取它作为准则，那么依据公式人们完全

可以自相矛盾推出采用不道德准则的可能性。没

有证据表明胡塞尔的借用建立在理性契约上，他

与密尔的契合性仅表现在，要求从形式原则中推

导出具体的道德义务和善恶标准是僭越性的，推

论满足于指出自相矛盾处：空洞的道德公式居然

导出实在的道德恶。

另一个推论具有古怪的形式，胡塞尔表示是

它来自于贝内克。贝内克模仿康德构建如下事

例，我是否应该顺从于一个试图向我行贿的人的

意愿呢？如果将拒绝受贿采取为普遍道德法则，

就当然不会有人试图行贿了，但也同时让该道德

法则失去了应用，成立的只能是反面，“对于绝

对命令的敬重要求行贿”③。胡塞尔相信，从道

德公式中推出的不道德性会让康德主义者深陷绝

境。但这不是一个真实有效的反驳，其错误在

于，康德早已指出，即使道德法则在人类历史上

从未践行，它依然是一个 “应该”，因此事实应

用从来不是康德道德考虑的客观有效条件。其

次，即使应用性是道德选择的条件，但它也不是

可以用或此非彼的方式成为导出不道德原则的充

分条件。胡塞尔的赞同过于草率。

最后的推论是胡塞尔自己的构造。实例原型

如下，如果我因饥饿坐上餐座吃饭，我是否可以

吃煎小牛肉呢？如果将因饥饿吃煎小牛肉看作普

遍法则，那么这必然对天性食用植物的理智存在

（假如有）是行不通的；但如果我将吃煎小牛肉

看作不道德的，并试图普遍化它，那么我们就必

须忍饥挨饿，为的是不违反伦理的形式法则。虽

然两难推理涉及当代争论激烈的应用伦理问题，

但是这里并上没有动物保护的真实意图，问题仅

是形式上的。有违胡塞尔愿意的是，康德普遍形

式法则在该事例中过分琐碎化，承载了过多东

西，几乎不再能视为对于形式化原则的有效批

判。

“将实事内容置之不顾的要求，在意志领域

中恰如思想领域一样是荒谬的。”④ 伴随着情感

从感性化错误中的解放，当康德的形式法则无法

有效推出事实性的道德真理被一再指出时———无

论细节多么值得商榷，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伦理

学，尤其是涉及情感的一门先天质料的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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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情感建基的先天伦理学

自然成了胡塞尔批评意见的最终落脚点。然而以

质料伦理学为目标的批判自身依然是形式上的和

逻辑上的，反驳实例的构造无法掩盖这点。

六

胡塞尔的不多称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康

德伦理学反享乐主义的哲学动机和人格的自身规

约主题。两种主题通常纠缠一起，因为享乐主义

的道德原则本质上是恶的原则，是一种错误的自

身规约。不仅如此，康德的自身规约学说中体现

着珍贵的义务论思想。义务论思想的引入使得他

后期不再认为价值论和实践论构成了伦理学的全

部，应当做的不等于行善或行至善，它意味着人

格的意志和行动的普遍规范合法性。

上述问题切入点常常是费希特式的对人本质

的追问，构成胡塞尔后期伦理学基础的正是带有

历史习性的，具有主动性和被动性双重维度的人

格，而这正是康德所反对的经验人类学视角。自

由概念一开始就归于人格的主动性，从而与消极

性而不是必然性相对，康德自由的丰富意蕴在其

语境中消失就不足为怪。作为人格概念的扩展，

从布伦塔诺继承下来的 “共同善”思想使得胡塞

尔认为社会亦有真正的共同目的，它具备相对个

人更高的价值，这种善通过动机设置具体化只会

导致价值绝对主义的结局，这全然不符合当今社

会的多元主义现实。

胡塞尔加入反对康德实践法则形式主义的历

史大合唱，现象学立场的独特性使得他的声音与

众不同，舍勒显然是他足迹的追随者。对于康德

的批评确证了先天质料伦理学的必要性，它被认

为是伦理学发展的更高阶段。但 “胡塞尔从未地

发挥价值论和伦理学的这种质料部分，无论是在

他早期还是晚期的伦理学中”①。转向康德的

《道德形而上学》，那里的义务条目和决疑论的质

料分析会让人觉得，康德拥有真实的质料伦理学

架构。胡塞尔对康德的道德共同体和历史目的论

缺乏关注，他尤其忽略了康德在 《判断力批判》

中的具体情感分析，那里可资为现象学资源的情

感的形式和质料分析都不匮乏。

在 “伦理学导论”讲座 （１９２０／１９２４）的末
尾，胡塞尔强调说，《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天才

直觉相较 《实践理性批判》是 “无比丰富”和

“启发得多的”，再次表达了自己对后者的希望之

情，但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自己工作的不足，

其 “初步工作”还不足以系统阐明对于康德的义

务论等正面思想。② 他似乎过于沉湎于批评主题

而忽略了一些东西。考虑到系统工作始终阙如，

它留给了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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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根学派的建构伦理学与实践哲学

莫　斌

【摘要】爱尔兰根学派学者卡姆拉、洛伦琛等人的建构伦理学作为一种对元伦理学的批判分析和补充，致力制定道德

实践的可行性方案，使其满足于语言的批判。在建构主义哲学框架下，爱尔兰根学派重新描述伦理学和实践哲学的关

系、以及哲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在对语言的批判中，爱尔兰根学派的建构主义方案回应了一个疑问：“语

言的开放性”能否作为一个普遍性的原则？这涉及语言的语法层面和创制层面，即通过 “语言批判与建构”的工作，

解答了何谓语言开放性的基础、以及是否 “有”一个先天的语法结构或者语言结构的问题。在爱尔兰根学派学者看

来，这个结构是一个存在着的事实，还是一个创造的事实，是值得思索的。

【关键词】爱尔兰根学派；实践哲学；伦理学；建构主义；哲学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９２－０６

　　在２０世纪德语学界内，实践哲学复兴的标
志性事件之一是：里德尔 （ＭａｎｆｒｅｄＲｉｅｄｅｌ）所
编辑的 《实践哲学的复兴》出版。①这一肇始于

６０年代的讨论，其目的在于重新唤起对实践哲
学所涉及问题和任务的兴趣，并力图通过德语学

界一大批学者的共同协作，使得在新的社会历史

情境中，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疑难得以继续讨论，

并拓展了当代德国哲学的理论视野。在本书的合

作者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思想界许多重

量级的人物都参与到这一事件之中，其中包括国

内比较熟知的伽达默尔、哈贝马斯、阿佩尔、珀

格勒 （ＯｔｔｏＰｇｇｅｌｅｒ）等人。这里需要提及的是，
创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爱尔兰根学派 （Ｅｒｌａｎ
ｇｅｒＳｃｈｕｌｅ）有多位代表人物参与到这一讨论中，
其中包括学派的创始人卡姆拉 （ＷｉｌｈｅｌｍＫａｍ
ｌａｈ，１９０５－１９７６）和洛伦琛 （ＰａｕｌＬｏｒｅｎｚｅｎ，
１９１５－１９９４），以及洛伦兹 （ＫｕｎｏＬｏｒｅｎｚ）、施
魏 默 尔 （Ｏｓｗａｌｄ Ｓｃｈｗｅｍｍｅｒ）、卡 姆 巴 特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ｍｂａｒｔｅｌ）等人。本文以爱尔兰根学
派的创始人之一卡姆拉 （ＷｉｌｈｅｌｍＫａｍｌａｈ）的工
作作为起点，同时引入该学术共同体其他合作者

的相关论述，初步勾勒出建构主义哲学所涉及的

基本问题及其所提出的伦理学方案，并讨论其与

实践哲学的关系。

卡姆拉的论文 《实践的基本原则》 （Ｄｉｅ
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Ｇｒｕｎｄｎｏｒｍ）被收入 《实践哲学的复

兴》第一卷。②此论文源自其所著的 《哲学人类

学》一书。③如果说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学问，那

么哲学人类学就是一门致力于研究人的本质的哲

学学科。一种人类学的经验事实表明，人总是生

活在人所构建的世界及人的历史中，人的生存境

况处于哲学研究的核心。这就需要通过形而上学

的基础明晰性层面对人类的基本问题进行追问，

用哲学的方式解答什么是人、人的起源、人的生

命的价值与意义等一系列问题。然而，这些问题

不仅被划分在不同的哲学条目下进行讨论，例如

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等等，而且同样都被

自然科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它相关学科所关

注，并在不同的学科语境下被讨论。因此，当代

哲学人类学仍会面对一个批评性问题：为什么在

诸多学科中仍然需要一门哲学人类学？或者说，

我们需要在哪个维度上来谈论哲学人类学？而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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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伦理学归属于人的哲学的认识，在人当下具

体的生存处境中，它涉及对人类行为规范的有效

性、人类行为的权衡与选择的解释，并且它需要

对人能做什么和人能够怎样生活的问题做出论证

和指引；在最高的意义上，它需要说明人在何种

程度上能够获得一种可教化的德性和可企及的幸

福。针对这两个问题框架，卡姆拉的思考在哲学

人类学和伦理学两个向度上交汇，并且成为建构

主义的哲学人类学的先行者：一般伦理学原则及

其相关的道德论证在哲学人类学中被建立，哲学

人类学被理解为伦理学的原理论 （Ｐｒｏｔｏｔｈｅｏ
ｒｉｅ）。① 这一论述隐含了两个问题：一是卡姆拉
及其爱尔兰根学派如何看待伦理学和实践哲学的

关系，二是人类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道德哲学是康德哲学的产物，变

更了伦理学的传统；在康德的框架下，实践哲学

是一个更大的范畴，道德哲学是属于实践哲学的

一个部分，并且是整个实践哲学的基础。在实践

哲学这一名称下，一般所认为的伦理学与道德哲

学同义，这是在康德之前的语境中说的，没有批

判哲学，两者就是一回事，就没有 “独立”的道

德哲学。然而在康德———或者说德国古典哲学

———之后，整个实践哲学的语境发生了变化，里

德尔在 《实践哲学的复兴》的序言中梳理了实践

哲学脉络的发展情况，指出我们在当代哲学语境

中谈论 “实践哲学”会面临的问题。面对这些问

题，卡姆拉及其爱尔兰根学派给出了自己的解

答。

里德尔认为，我们一般所理解的 “哲学”首

先是理论的，它源于希腊人在方法上所形成的看

的方式，并以此方式关注对象，进而能够从实践

处境的条条框框中以及目的关联中解放出来，并

在其对象化中领会实践自由与价值中立。因此，

在哲学的起源上，就蕴含着哲学首先是非理论还

是理论的争论，并且，在哲学是 “爱智慧”的学

问意义上，希腊人所说的哲学首先是理论的，那

不过是希腊人言说的方式之一，说的是 Ｓｏｐｈｉａ；
同时，实践是哲学的对象，也是科学的对象，整

个人类活动的实践所提供的经验领域构成并拓展

了哲学与科学思考的空间。② 里德尔指出，当我

们在使用 “实践哲学”一词时，就会出现一个矛

盾的语境：在哲学的 “理论优先性”观点下，在

１９世纪形成了一个理论化哲学的古典风格模本，
它是从亚里士多德直至黑格尔发展而成的传统，

尤其是作为一种观念论的缩影而存在。与之相

对，实证科学的出现是以价值中立的假设作为其

立论的基础，并与哲学构成一平行线，实证科学

如同哲学一样都是能 “实践的”，实践哲学与实

证科学 （实践的科学）之间的区别需要厘清。事

实上自康德和黑格尔以降，实践理性的教化———

一种构建的、可教可学的实践的科学兴趣———不

断地减弱，在当代哲学语境中既没有名称

（Ｎａｍｅ），也没有主题 （Ｓａｃｈｅ），所以在实践哲
学框架下，一个解救办法和出路就如新康德主义

代表人物李凯尔特一样，使用 “伦理学”一词替

换 “实践哲学”。这里的误解是：伦理学被看作

是实践哲学最清晰的表达，并与道德哲学同义，

对于伦理学的现代理解而言，这一表达是一种语

言上的负担。自１９世纪中叶以后，作为一种自
身社会实践范例的哲学古典方案发生改变。在此

之前，实践哲学的科学方向立足于自然科学的方

法论，孔德实证哲学要求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依据

在于实验的经验性原理，实证主义否认一种方法

上构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伦理学中的形式

主义要求，即关于人类活动的目的与意图的实践

论证；相对于经验的社会科学而言，它力图在方

法和原则上整合伦理学、美学等学科规范的理解

体系。在孔德的实证主义之后，狄尔泰强调精神

科学的独立性，释放了实践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关

联，使其作为单一科学的历史从属于他的体系，

因此哲学丧失了对科学和社会的规范—批判的能

力。因此，当任何思想家力图在实践哲学方案下

反思和建立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

都超出了实践理性的界限，并接受和容纳了自然

科学所形成的特权，以及神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

问题框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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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理论情境中，出现两种回归康德道德

哲学的思潮：一是在德语语境中的舍勒和哈特曼

的质料价值伦理学，二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的

新实证主义伦理学。前者要求建构一门质料的价

值伦理学，与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斗争。舍勒认

同康德道德哲学所要求伦理学应具有的确定性、

先天性，但先天性是否能直接与形式相等同？所

以舍勒的任务在于回答：有没有一门质料的伦理

学，它同时是先天的。诚如舍勒在 《论人的理

念》所言：“逻辑的、伦理的和审美的基本规律

和基本权利是否以人类本性的组织 ‘为转移’，

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其真实性和有效性。”①

单一的公理化命题缺乏操作性，在实际处境中，

其发生和应对的机制并不强，对于形式的命题，

我们一是很难以把握其内在的东西，二是面临一

个可教、可学、可践行的问题。当形式化的伦理

法则被赋予质料，则被纳入了活泼泼的生活世

界，我们能够说明伦理法则如何被建立，但不足

以说明如何被运用，所以需要另一套机制加以保

证。那么有没有大家都能承认并能够践行的规范

呢？作为后者的新实证主义伦理学，它出现在语

言学转向之后，其关注的焦点是：伦理学语言的

创制与使用。在任何语言的语境中，在谈论任何

规范性的话题之前，我们都需要注意语言的问

题，这也是质料价值伦理学所面临的困境。其所

认为的元伦理学作为一种纯形式主义的道德哲

学，它应该排除了任何规范成分，只分析道德语

言，对作为伦理学对象的道德语言进行逻辑和语

言分析。如果任何道德概念、道德判断都不能用

事实和经验来论证，也不能凭个体的直觉体验去

领会，那么这种 “去道德化”或者 “道德中立

化”的倾向就使伦理学的应用机制仅仅停留于学

理分析的层面。例如，洛论琛在 《唯科学主义对

辩证法》（Ｓｚｉｅｎｔｉｓｍｕｓｖｅｒｓｕｓ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一文呼应
了里德尔提出的论断：实践理性能否可教可学本

来就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从古希腊世界到基督教

世界，它以各种面目呈现出来。而当下的德国哲

学应该借助于逻辑学还原出一种与实践的规范性

科学相对的规范性的实践哲学，它需要考察一种

纯粹的实践哲学在具体历史处境中的应用。②

爱尔兰根学派的建构伦理学作为一种对元伦

理学的批判分析和补充，致力于道德的可行性论

证方案的制定，使其满足于语言的批判。这源于

建构主义纲领性方案的要求：一方面，通过道德

论证的语言批评这一中介而获得一种开放性；另

一方面，使得每一个诸如公理、定义及规则的理

论规定在前科学的意义上都源于生活世界的意义

关联。在建构伦理学中，道德论证中的多样性原

则和方法能够根据各种特定的问题类型做出实验

性的解答，特别是商谈对话模型的详细地制定。③

正如洛伦琛指出，建构主义哲学是一种基于康德

批判精神的哲学，但它借助了现代科学哲学的工

具。建构主义哲学产生于语言学转向之后，同时

是在实用主义转向之后。建构主义哲学的纲要在

于：一、方法的语言建构源于前 －理论的实践，
并形成支撑实践的理论。关于我们的日常实践，

与分析哲学相比，我们谈论的并不是某些被给予

的不得不分析之物，而是理解为我们所建构的东

西。二、在实用主义转向之后，我们承认：在任

何方法论的语言建构之前，我们不得不去寻找前

－理论的实践。当逻辑、数学和物理学意义上的
“科学”被重新建构为对技术实践的理论支撑时，

我们就需要为科学指明方向：我们究竟为何目的

使用技术手段。④ 在 《实践哲学的复兴》一书中

两篇论文，洛伦兹 （ＫｕｎｏＬｏｒｅｎｚ）的 《逻辑的

伦理学》 （ＤｉｅＥｔｈｉｋｄｅｒＬｏｇｉｋ）⑤ 与卡姆巴特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ｍｂａｒｔｅｌ）的 《伦 理 学 与 数 学》

（Ｅｔｈｉｋｕ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⑥ 都是对这一纲要的阐
释。限于文章篇幅，不展开讨论。前者着力于讨

论，形式逻辑因素如何体现在一种实践原理中；

后者则是从哲学史的脉络出发，梳理了数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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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为规范之间的关联。

卡姆拉提出相同的问题起点，但问题的展开

非常新颖：我们必须知道，究竟为什么我们能够

推动科学的发展，以及为什么我们不能满足于技

术与好奇心的提示，去获得有关人类知识的原

理？① 卡姆拉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了分析：一是伦

理学语境，二是伦理学———人类学语境。在传统

伦理学语境中，我们应当 （ｓｏｌｌｅｎ）如何生活、
如何 “能够”（Ｋｎｎｅｎ）生存等问题，为我们指
明的是我们的责任 （Ｐｆｌｉｃｈｔｅｎ），而不只是学会和
明了。在卡姆拉看来，我们究竟如何生活以及我

们何以可能履行我们的责任，这一点被大多数同

时代的伦理学研究者所忽视。当追问我们的 “应

当”（Ｓｏｌｌｅｎ），以及谈论尚待发问的行为规范谓
词项 （Ｐｒｄｉｋａｔｏｒ）② ——— “道德的”（ｍｏｒａｌｉｓｃｈ）
时，我们需要在道德反思的过程中辨析规范与责

任。这与普遍的道德律令、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是

不相同的。对于这一古老的话题，即单靠个体的

完善能否达到真正的善好和幸福，卡姆拉指出了

两种代表性的问题模式：一是休谟，二是雅斯贝

尔斯。休谟提出，关于 “事实”与 “应当”之

间的区分是：从一个可认知的命题并不能推导出

一个规范。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中立的事实真

理？中立的陈述命题如何发生效用呢？“这里的

领会 （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不仅仅是理解 （Ｖｅｒｓｔａｎｄ），
还是洞察 （Ｅｉｎｓｉｃｈｔ）。”③ 从一个一般命题所推导
出的实践的基本规范，的确可以符合伦理学规则

的清晰性和确定性的要求，但是这只是 “逻辑

上”，而不是 “实践上”的意义。雅斯贝尔斯的

误解在于认为对科学命题真理的认识是一种强迫

式的认知，与之相反，存在之澄明只能在召唤

（Ａｐｐｅｌｌ）中去斡旋。卡姆拉认为，就连逻辑规
则、数学原理这样强迫性的科学认识也要受到检

测，也呼吁 （ａｐｐｅｌｌｉｅｒｅｎ）对话者的开放性。这
基于一种生活处境中的事实：对话者之间的交往

同样具有自主性和选择性。④ 诸如 “两点之间直

线最短”、“２＋２＝４”等命题处于日常语言运作
的空间中，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那

么就不可能被认为是一种被强迫得到关于命题真

理的认识。当我们试图克服理论理解和存在领会

之间的鸿沟时，“谁在领会中认识理论命题的真

理，就能够泰然处之 （ｒｕｈｉｇｓｉｔｚｅｎｂｌｅｉｂｅｎ）、前
后一致地存在；谁在洞察中认识道德规范的有效

性，就必须考虑周全、抓紧时机并且践行道德律

令”⑤。要之，卡姆拉意义上的洞察是：一、我

们处于共同生活与共同协商的领域行动中；二、

我们在语言的发生和运作机制中应该有所洞察。

如果某人在实际境遇的当下并没有已然明了，那

么他就不能关注他人的需要并在有所顾虑中行

事。个体生活经验的方方面面并不能通过呼吁性

的对话而被唤起，只是一种充耳不闻。雅斯贝尔

斯式的方案只是一种被动的解决，存在主义哲学

所提及的 “呼吁”和 “倾听”必须是在一种行

动中的 “听”，一种对具体社会生活的介入。

在此论述基础上，卡姆拉力图展现一种 “描

述的人类学”。人的 “需要 （Ｂｅｄüｒｆｔｉｇｋｅｉｔ）”是
其关于人的学说的核心概念。他的人类学 （或者

说伦理学）的第一原理是：“我们人类所有人都

是有需要的。”或者表达为：“我们都是需要帮助

的人。”⑥ 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在于，在通过我们

自己的行为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之时，我们还应该

清晰地意识到，这都是在与 “他人”的共同协作

中一起实现的：人与人之间处在相互依赖的关系

中。我们的所有问题和行为都纠缠于其中———包

括人与人生存中的相互信任、我们对善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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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对象上———是如何实现？谓词项与谓词的异同在于：它

们都从属于语言哲学和逻辑学，但谓词项 （Ｐｒｄｉｋａｔｏｒ）是为了
试图抹平谓词 （Ｐｒｄｉｋａｔ）一词的含混性。谓词项是指代所有谓
词表达方式的整体概念，它不依赖于谓词的数量，同时不依赖

于谓词是单独的还是集合的。谓词在语法上标明句子成分，以

及在传统逻辑学中，它主要是标示出被命名概念。现代逻辑学

对清晰性的进一步要求使得谓词这个词的使用发生一些变化。

Ｖｇｌ．ＫｕｎｏＬｏｒｅｎｚ，“Ｐｒｄｉｋａｔｏｒ”，ｉｎ：Ｊüｒｇｅｎ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ｒａβ（Ｈｒｓｇ），
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Ｂａｎｄ３，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Ｍｅｔｚｌｅｒ１９９５，Ｓ．３１５ｆｆ．

Ｗ．Ｋａｍｌａ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Ｓｐｒａｃｈ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ｕｎｄＥｔｈｉｋ．Ｓ．９７．

参见Ｉｂｉｄ．，Ｓ．９８．
Ｅｂｄ．
Ｗ．Ｋａｍｌａ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Ｓｐｒａｃｈ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ｕｎｄＥｔｈｉｋ．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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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现代人处境的领会等等———并且，我们的

所有行为归根结底都与我们的根本需要相关联。

卡姆拉把这一观点进一步表述为：“我们都是需

要帮助的人，并且我们都处于相互依存中。”①

他以如下命题作为他最广义上的实践哲学及伦理

学 “实践规范”的前提：“请关注其他像你一样

需要帮助的人，并采取相应的行动！”② 这个命

题创立并演示了卡姆拉规范性思路的路径———人

类处于人与人的责任与需要之中。卡姆拉的这一

命令式的措辞，借鉴了圣经中耶稣给撒玛利亚人

的忠告 （《路加福音》１０：２５－３７）。在圣经叙事
中，耶稣与撒玛利亚人交谈所采用的语式是 “命

令句”。并且，卡姆拉的这一新命题并不是中性

化的可认知的命题，而是转向实践基本规范的洞

察。人的责任和需要纳入到当下关注他人的自身

领会中，无论他人在场还是缺席，人与人之间都

存在一种相遇。对他人自身需要的关注仍在自己

的需要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的相遇，不

仅仅是一种对他人需要的领会，而且是在一种开

放性中与他人遭际，并且我们应该有所作为。他

者 （ＤｅｒＡｎｄｅｒｅ）的需要与自己的需要之间可能
会存在的冲突，我们应该在明确自己的需要的同

时，了解他人的需要，这样才不会对他人的需要

产生漠视。同样，对他人的需要的抵制是我们对

他人无理的不正当的要求的应答，这并没有排除

自我主张的权利———日常语言所谓的保护自己的

利益 （自保）。③

总而言之，卡姆拉的策略是：论证个人同一

性的保持、个体间的相互理解以及规则系统的建

立之间的关联。这一主张得到了爱尔兰根学派其

他合作者的认同，并各自做出了相关的工作。施

魏默尔 （ＯｓｗａｌｄＳｃｈｗｅｍｍｅｒ）指出，对于建构伦
理学的方案而言，其统一奠基于人自身的责任，

并且有两个要求④：一、获得伦理学的普遍性，

对于每一个体而言，建构伦理学所提出的基本规

范和学说都应具有普遍性，每个人都能学习、理

解并践行；二、因为这种形式化的普遍性要求与

论证的形式相关，所以需要有 “质料”（鉴于其

应用的可能性）的限制，通过关注其应用机制而

获得在形式化要求下的补偿。同时，它以诸多个

体行为的区分性为前提，力图呈现可能性论证的

诸多方式：在特定问题类型上道德论证方式的相

对化；诸多的问题类型需要一种历史起源式的反

思，这也要求相关论证方式的清晰性。

如果对爱尔兰根学派的整体工作做进一步的

审视，那么我们可以简略提及该学派所涉及的一

个问题域：建构伦理学是不是一门用科学的元语

言对伦理学问题进行表述的学问？它是否是为伦

理学的建构所作的一个前提性工作？如果是，那

么它是否只是一种伦理学的前提性工作，而不能

是伦理学本身，即伦理学本身是否为关于至善的

学问？这些问题被爱尔兰根学派及其传人讨论至

今。在爱尔兰根学派看来，在伦理法则的应用层

面至少包含两条线索：一、作为伦理法则运用的

语法基础，例如卡姆拉对命令式的采用；二、作

为伦理法则运用的语法创制，也就是伦理规则的

鲜活面，例如 “正语言／原语言”（Ｏｒｔｈｏｓｐｒａｃｈｅ）
一词所提供的语境。正语言要求每一个词以及每

一个符号在其使用方式上是明确的，它类似于一

门理想语言。与之相对的是 “副语言／派生语言”
（Ｐａｒａｓｐｒａｃｈｅ），它服务于正语言在构建中的运
作。一种描述的 （ｂｅ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ｄｅ）副语言是对诸
多情境的阐述，一种正语言的区分能被标示；一

种制定的 （ｂｅｇｒüｎｄｅｎｄｅ）副语言是对目的或目
标进行澄清，服务于每一种术语的引介。在直接

的行为中，描述的副语言应尽可能有所表达，从

而对正语言的预期就能达成。⑤ 在术语规定中，

我们使用语词进行论证，对各种特定问题类型进

行明确地陈述，使其力所能及地运用到每一个区

分和论证的步骤中。在洛论琛和施魏默尔看来，

如落实在伦理学领域中，这是一种 “伦理术语

学” （ｅｔｈｉｓｃｈｅｎ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ｉｅ），它强调在考察人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ｂｄ．
Ｅｂｄ．
参见Ｗ．Ｋａｍｌａ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Ｓｐｒａｃｈｋｒｉ

ｔｉｓｃｈｅ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ｕｎｄＥｔｈｉｋ．Ｓ．１００－１０１．
参见 Ｏ．Ｓｃｈｗｅｍｍｅｒ，“Ｅｔｈｉｋ，”ｉｎ：Ｊüｒｇｅｎ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ｒａβ

（Ｈｒｓｇ），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Ｂａｎｄ１，Ｓ．
５９７．

参 见 Ｏ． Ｓｃｈｗｅｍｍｅｒ， “Ｏｒｔｈｏｓｐｒａｃｈｅ”， ｉｎ： Ｊüｒｇｅｎ
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ｒａβ（Ｈｒｓｇ），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
Ｂａｎｄ２，Ｍａｎｈｅｉｍ：ＢＩ，１９８４，Ｓ．１０９９；Ｏ．Ｓｃｈｗｅｍｍｅｒ，“Ｐａｒａｓ
ｐｒａｃｈｅ”，ｉｎ：Ｊüｒｇｅｎ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ｒａβ（Ｈｒｓｇ），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Ｂａｎｄ３，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Ｍｅｔｚｌｅｒ，１９９５，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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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行为及其目的确立之前，应对其基础得以构建

的原则进行足够的审查。① 这一工作的目标早已

完成，１９６７年，卡姆拉与洛伦琛合作出版了
《逻辑初阶———合理言说的预备训练》一书，此

书成为爱尔兰根学派的重要代表作。卡姆拉和洛

伦琛在 《逻辑初阶》的前言中提出： “逻辑初

阶”并不是仅仅作为一本出版物的书名，而是

“逻辑初阶所提出的原则应该作为一种逻辑的独

立训练而被采纳”。② 这里包含三个维度：我们

需要为逻辑学的训练 （即人思维的训练）提供一

项可行性的方案，这项训练是与人的合理言说相

关，同时，合理言说指向了人的日常生活领域。

换言之，“预备训练”要求我们重新认识逻辑学。

这不是逻辑作为思维工具的实用性层面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有效推论和证明的原理与规则在逻辑

学中如何建立和运用的问题，而是逻辑初阶所具

有的意图和动机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实践中。人的

合理言说在 “实践性”这一维度中，整个逻辑学

运作的空间不能脱离人的实际生存领域，如果离

开这个语境，整个爱尔兰根学派方法论建构工作

的意图就不能真正体现。所以，上文提到的伦理

应用层面的两条线索，不仅仅是考察人类世界的

准备性工作，而且是一种导向，即一种建构人类

行为的目标与目的的规范性知识。卡姆拉的学

生、康斯坦茨学派代表人物米特尔施特拉斯

（Ｊüｒｇｅｎ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ｒａβ）由此认为，这是在知识社会
中理解人的本质的基本维度。③ 并且，依据维莱

尔 （ＪüｒｇｅｎＶｉｌｌｅｒｓ）的综述性研究，“建构主义”
（Ｋｏｎｓｔｒｕｋｔｉｖｉｓｍｕｓ）实质上是哲学研究的一项
“实验”（Ｖｅｒｓｕｃｈ），它需要各种学术背景的研究
者的加入，在求同存异中形成一个跨学科的学术

共同体。一种方法论的建构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对

话的新开端。④

要之，在对语言的批判中，爱尔兰根的建构

主义哲学方案回应了一个疑问：“语言的开放性”

能否作为一个普遍性的原则？这涉及上文所提及

的语言的语法层面和创制层面，它主要通过 “语

言批判与建构”的工作，解答了何谓语言开放性

的基础，以及是否 “有”一个先天的语法结构或

者语言结构的问题。在爱尔兰根学派学者看来，

这个结构是一个存在着的事实，还是一个创造的

事实，是值得思索的，并且这就是思想的实验。

对于前者而言，人类的思考在于 “发现”这个结

构，任何人类学科的研究所提供的经验材料都可

以对此进行说明；而后者则是人类的实践建构出

了这个结构，同时，它也承认不能以先于经验的

方式行事，同样需要人类的经验科学。这构成一

个语言的存在论问题，如果语言必须在创造性语

言的意义上加以理解，那么这恰恰不是形式化

的，并且绝不是公理化的，同时，所谓语言的开

放性和先天情境性就是一个 “类形式化”的普遍

性原则而已；如果没有这个空疏的、本身尚不包

含任何情境的情景化原则，那么就没有所谓的语

言运用研究的必要性。这就成为一个哲学人类学

的问题，或者说，伦理学本身的问题就是一个哲

学人类学问题。这就是爱尔兰根学派与康斯坦茨

学派的一些学者 （Ｗ．Ｋａｍｌａｈ，Ｋ．Ｌｏｒｅｎｚ，Ｃｈ．
Ｔｈｉｅｌ等等）过渡到哲学人类学研究的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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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治国与以德治国

———儒道治国理念的比较

罗安宪

【摘要】如何治理国家，法家提倡以法治国，儒家提倡以德治国，道家提倡以道治国。以法治国强调法制，以德治国

强调仁政爱民，以道治国强调无为而治，强调道德风尚的养成。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道治国，并非相互对立，而

是可以相容并相互补充的。

【关键词】儒家；道家；以德治国；以道治国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９８－０７

　　如何治理国家和社会，中国古代思想家于此
有至为丰富的思想和智慧。大体而言，道家提倡

以道治国，儒家提倡以德治国，法家提倡以法治

国。以往，人们对于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谈论较

多，而对于以道治国则论之甚少。

一

明确提出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的是孔子。孔

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

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

政》）道，即导，即指导、引导。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即是以法治国。“政”为法制禁令，

“刑”为刑律、刑罚。朱熹解释曰： “道之而不

从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

而无所羞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

也。”①以法治国，以刑律、刑罚来约束民众的行

为，人们可以依照法律做事，可以不做违法之

事，但人们却不以违法为可耻，没有羞耻之心，

甚至还会因此而投机取巧。所以，儒家不提倡、

不赞同以法治国，儒家提倡以德治国。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是以德治国。孔

子亦更为明确地指出：“为政以德。”（《论语·

为政》）何谓 “德”？德是相对于道而言的。老

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老子》第２１
章）又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第５１章）
道是一般概念，德是具体范畴。《管子·心术上》

曰：“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

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

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德是道的具体落

实，所以，“德者道之舍”。王弼说：“道者，物

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②德即得，即所

得之道。邢籨说： “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谓

之德。”③朱熹说：“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

失也。”④ “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

也。”⑤ “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独

得。”⑥道是一般概念，是公共的概念；德是道的

具体落实，是道的具体形态。

孔子多言 “德”。 “德”一字在 《论语》中

出现４０次，但孔子从未对 “德”下定义。“德”

在孔子的思想里实际上是德性、德行的意思。内

在的道德观念是德性，外在的道德操守、道德行

为即是德行。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论语·学而》）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论语·里仁》）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８９

 作者简介：罗安宪，陕西西安人，哲学博士，（北京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①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第１卷，《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５４页。
②　 ［三国］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第５１章，《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
③　 ［三国］何晏、［北宋］邢籨：《论语注疏》第２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５页。
④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第１卷，《四书章句集注》，第５３页。
⑤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第４卷，《四书章句集注》，第９４页。
⑥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第６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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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罕》）其 “德”字皆是德性、德行之

义。

邢籨对于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解释

是：“言君上化民，必以道德。民或未从化，则

制礼以齐整，使民知有礼则安，失礼则耻。如此

则民有愧耻而不犯礼，且能自修而归正也。”①

“道之以德”， “为政以德”，即是以德治国，即

是治国教民，莫若以德。以德治国，其根本是以

道德来教化民众。

以道德教化民众，首先要使民众树立良好的

道德观念：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 ‘庶矣

哉！’冉有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 ‘富

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论语·子路》）为政者应当担当起教育民众的

重任。教育民众如何？教育民众知礼、知义。邢

籨曰：“孔子言当教以义方，使知礼节也。”② 朱

熹曰：“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③ 人是可教的

动物，人的德行、知识、智慧、才能基本上全是

教育出来的。当政者首先应当教育民众知是非、

知廉耻、知荣辱，而不能只是简单地责怪与惩

罚。在孔子看来：“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

谓之暴。”（《论语·尧曰》）为政者当以教育为

本，以德教为先。邢籨曰： “为政之法，当先施

教令于民，犹复丁宁申敕之。教令既治，而民不

从，后乃诛也。若未尝教告而即杀之，谓之残

虐。”④ “不戒视成”，即眼看其在错误的道路上

前行，必将铸成错误，但却不予制止，等其错误

已成而施加惩罚。孔子认为，不施教育而只是责

罚，那只能称作残民、虐民、暴民。

以德治国的根本，是要使民众树立良好的道

德观念。如何使民众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孔子

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当政者要爱民，二是当

政者自己要以身作则。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 “仁”。 “仁”的基本涵

义就是 “爱人”。樊迟问何为仁，孔子答曰：

“爱人。”（《论语·颜渊》）爱人既是孔子哲学思

想的根本，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根本。孔子说：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

时。”（《论语·学而》）对于当政者而言，除了

认真做事，取信于民而外，更为根本的是 “爱

人”。其实，“节用”也是 “爱人”，因为人民群

众是物质财富的实际创造者，节用、节约而不浪

费，才能不加重民众的负担；不加重民众的负

担，就是对于人民的爱护。此外，“使民以时”，

“时”为农闲之时。包咸曰： “作事使民，必以

其时，不妨夺农务。”⑤ “使民以时”其实也是爱

人。孔子还强调：“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

（《论语·尧曰》）此处之 “君子”，是一政治概

念，而非道德概念，实际上就是当政者⑥。何谓

“惠而不费，劳而不怨”？孔子自己解释说：“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

劳之，又谁怨？”（《论语·尧曰》）施惠于民而

不浪费，劳役人民而不致于使民有怨，所要突出

的还是对于人民的爱。在孔子看来，对于人民的

爱，是为政者首先应当具备的品质，也是以德治

国、为政以德的根本。

其次，以德治国，以德教民，当政者首先要

以身作则，要为民众树立良好的榜样。孔子曰：

“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为政者首先要

自身端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令不从。”（《论语·子路》）自身端正，方可正

人；自身不正，又如何正人？ “苟正其身矣，于

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

·子路》）季康子习惯于以法治国，所以他倾向

于实行 “杀无道，以就有道”，孔子对此表示反

对。在孔子看来，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

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 （君主、当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三国］何晏、［北宋］邢籨：《论语注疏》第２卷，第
１６页。

［三国］何晏、［北宋］邢籨： 《论语注疏》第１３卷，
第１９７页．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第７卷，《四书章句集注》，
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三国］何晏、［北宋］邢籨： 《论语注疏》第２０卷，
第３０８页。

参见 ［三国］何晏、［北宋］邢籨：《论语注疏》第１
卷，第５页。

在孔子之前，君子一语主要是从政治上立论的，君子的

主要意思是 “君”。 “君”，从尹，从口。 “尹”，表示治事；

“口”，表示发布命令。合起来的意思是：发号施令，治理国家。

《诗经·谷风之什·大东》： “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孔颖达

《诗经正义》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与民庶相对。君子则

引其道，小人则供其役。”《春秋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

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此处君子、小人，仍着眼于地位而非

道德品质。到孔子时代，君子一词开始具有道德品质的属性。

但孔子此处之所谓君子，主要还是一政治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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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者）应当并且也可以树立和引领一代风气，而

民众则必然会受到良好风气的感化。 “上好义，

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论语·子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

渊》）君要像个君，要行君道。季康子患盗，问

于孔子，孔子认为季康子应当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有所反省，“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

·颜渊》）。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以德治国的思想。孟

子认为，国君治理国家，应当以仁义为指导，而

不应当以利害为向导。“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

不餍。”（《孟子·梁惠王上》）人与人的关系如

果完全成为一种利益关系，那么，国家必然处于

危险的境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

·梁惠王上》） “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

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

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

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君臣、

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本来主要是一种道义与

情义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完全成了利益关系，

那么，国家也就要灭亡了。相反，如果以仁义治

国，“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

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

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以仁义

治国，就是以德治国。对于儒家而言，德性、德

行的具体内容就是仁义，就是为仁行义。

对于为政者应当以身作则，孟子亦有所发

挥。孟子对此的发挥主要还是表现在对于仁的张

扬，认为国君应当好仁。“夫国君好仁，天下无

敌。”（《孟子·离娄上》）“君仁莫不仁，君正莫

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离娄上》）

孟子认为国君应当正直无私，但孟子更强调国君

应当仁。国君好仁，将无敌于天下。

国君好仁的具体表现，就是对于民众的爱

护。孟子从历史经验中得出教训，认为 “桀纣之

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

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

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要得

天下，首先要得民；要得民，首先要得民心。民

为邦本，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孟子总结出的历

史经验。由此，孟子提出统治者应当与民同乐，

与民同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

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民

为邦本，民众的利益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①。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

下》）民众的利益就是君主的利益，相对于民众

的根本利益而言，朝廷的利益、君主个人的利益

也要退居次要的位置。孟子对于孔子以德治国思

想的重大发挥，最为主要的内容就是大力提倡对

于民众的爱护。

二

与儒家提倡以德治国不同，道家提倡以道治

国。道家提倡道，认为天下万事万物均由道而

生，道是天下所有事物的最终根源。老子说：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老子》第４章）又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

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

大。”（《老子》第２５章）天下所有事物不仅由
道而生，而且由道而成。“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

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

大。”（《老子》第３４章）道是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的，万事万物因为道而生，因为道而成，但

道生养万物却不以万物为己之私有，成就万物却

不以万物的主宰自居，而是顺从于万事万物的自

００１

① “民为邦本”，原作 “民惟邦本”，语出 《尚书·五子之

歌》，其文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夏朝祖宗禹的训词。

“民为邦本”与 “民惟邦本”意同，意为民众乃国家之根本。

“民为邦本”与近代意义的 “民本”意思有差异。 “民本”，意

即国家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一思想在中国

古代社会是无有的。孟子之所言 “得民者得天下”“乐民之乐”

以及 “民为贵”等思想，是 “民为邦本”思想的重要体现，但

却不能简单地称作 “民本”。因为孟子之所言是对君主并且是为

君主而言的，而不是对民众、为民众而言的。就像我们对一位

牧羊人说：“你要好好爱护你的羊。有羊，你是一个富人；没有

了羊，你就成为穷人。”我们不能说这番话的意义是 “爱羊”，

说此番话的人爱羊甚于爱牧羊人，更不能把这种思想称作 “羊

本”主义。孟子的思想在他的时代无疑是非常伟大的，但也不

能被称作 “民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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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长。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老子》第２５章）人不仅要效法地，
还要效法天、效法道，而道以自然为法，所以，

人也应当以自然为法。“道法自然”，是老子哲学

的根本。何谓 “道法自然”？ “自然”并非就是

一名词，“自”意即自己，“然”意为样态。“自

然”也就是自生、自化、自成，也就是自本自

根，没有外力强迫。 “自然”一词在中国古代，

并不是自然界 “自然”之义，而是自以为然、自

得其然、自己使自己成为如此，而无外力强迫的

意思。“自然”并非实体性的存在，而是对某一

状态或结果的描述与说明。吴澄曰：“道之所以

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之外别有自然

也。”① “道法自然”，并非是说道之外还有一独

立的 “自然”， “自然”不过是对道之状态与作

为的形容。王弼曰： “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

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

圆，于自然无所违也。”② 所以， “道法自然”，

即是道以自己为法，实际上即是 “道性自然”。

河上公曰：“道性自然，无所法也。”③ “道法自

然”，也就是道以因乎自然、顺乎自然为法。老

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

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

之命而常自然。”（《老子》第５１章）道生养万
物，德畜养万物，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但道之

所以为人所尊，德之所以为人所贵，正在于它们

的 “自然”。

“道法自然”，道的本性、道的一切所作所

为，均是自然而然的。人以道为法，当然也须以

自然为法。“自然”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

为其所当为，二是不为其所不当为。不为其所不

当为，就是所谓的 “无为”。由此，自然与无为

常常连结在一起，成为 “自然无为”。道是自然

的，道也是无为的。人君依道而行，故亦应当自

然而无为。老子说：“太上，下知有之④；其次，

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老

子》第１７章）“太上”，即最上、至上，亦即最
好的。最好的政治状态是，老百姓只知有统治者

存在，但他却从不干预老百姓的事务，老百姓想

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就是以道治国；所谓 “亲而

誉之”，是说统治者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事，他

们爱民如子，所以赢得人民的一片赞誉，这就是

以德治国；所谓 “畏之”，是说统治者立法严格，

执法如山，人们都很畏惧，这就是以法治国；所

谓 “侮之”，是说老百姓敢于侮辱统治者，这是

一个混乱的时代，是一个没有法度的国家。以道

家的立场来看，最好的政治状态、最好的政治环

境并不是爱民如子的以德治国，而是任民自然而

为的以道治国。王弼曰：“以道治国则国平，以

正治国，则奇正起也，以无事则能取天下也。”⑤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

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

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第２章）《老子》
一书多言 “圣人”。 “圣人”一语在 《老子》一

书中共出现３１次。但老子所言之 “圣人”在大

多数情况下，并非是一道德的术语，而是一政治

的术语⑥。“圣人”并非道德修养达到极致的人，

而是既有德又有位的人，是一现实的统治者。天

地间的一切皆由道而生发、而发育、而养成，但

道生育万物却不以万物为自己的私有产品，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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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吴澄：《道德真经注》第２１章，熊铁基、陈红星
主编：《老子集成》第５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第６２１页。

［三国］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第２５章，《王弼集校
释》，第６５页。

河上公：《老子道德经注》第２５章，熊铁基、陈红星
主编：《老子集成》第１卷，第１５０页。

“下知”，吴澄本作 “不知”，不确。傅奕本、河上公

本、王弼本俱作 “下知”。下知，下民只知其存在。

［三国］王弼：《道德真经注》，熊铁基、陈红星主编：

《老子集成》第１卷，第２２８页。
“圣人”一语，在先秦语汇中，并非是一纯粹的道德范

畴，亦是一政治范畴；并非特指有道、有德之人，而是亦指统

治者，亦指有位之人。老子此处所言之 “圣人”，为政治用语，

意即统治者，或有位之人。此一用法，在儒、道、墨、法各家

均是如此。此与后代仅以 “圣人”作道德范畴是很不同的。如，

《春秋左传》：“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春秋左传》成公

六年）《管子》：“圣人所以成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

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管子·乘马》）孔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

·季氏》）孟子曰：“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孟子

·尽心上》）庄子曰： “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

（《庄子·大宗师》）墨子曰：“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

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

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 （《墨子·节用中》）韩非曰：

“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

我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如上之所谓 “圣人”，主要是

从政治意义上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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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却不希冀其报答，成就万物却不以功臣自

居。范应元曰： “万物之生育运为，皆由于道，

而道未尝以为己有，亦未尝自恃。至于功成而未

尝以自处。夫惟不以功自处，是以物不违也。圣

人体道而立，故亦如是，岂有恶与不善继之

哉。”① 人应当效法道，以道为法；人君更应当

效法道，以道为法。以道为法落实于治国化民，

就是以无为、无欲为根本，就是 “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在老子看来，以道治国表现在对于国家、民

众的管理方面，不是要使民众变得聪明、多智，

而是要使民众保守自然淳朴的心理状态。“古之

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

其多智。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

之福。”（《老子》第６５章）河上公 《道德真经

注》将此章命名为 “淳德”，深得其意。此章所

言，就是要使民众保持自然淳朴的心理状态。此

章也曾很受非议。其所以受非议，是因为其中有

一个刺眼的 “愚”字，由此有人认为老子提倡

“愚民”政治②。其实， “愚”字不能作此解。

“愚”是相对于 “明”而言的。 “明”是智力方

面的开化、开导，“愚”则是维持原始的自然与

淳朴。河上公对此句的解释是：“不以道教民明

智巧诈也，将以道德教民，使质朴不诈伪。”③

王弼对此的解释是：“明谓多见巧诈，蔽其朴也。

愚谓无知守真，顺自然也。”④ 可见，“愚”不是

使民愚昧，而是使民质朴守真。苏辙说：“吾以

智御人，人亦以智应之，而上下交相贼矣。”⑤

正因为如此，所以老子曰：“以智治国，国之贼；

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愚”是不以智治国。

“不以智治国”的要义，在于使民众保守住淳朴

自然的心理状态。

在老子看来，人君坚守自然无为之道，是有

裨益，亦大有功德的。无为可以成就大为，“无

为而无不为”。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

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

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第２２章）“不自见”“不自是”“不自
伐” “不自矜”，即是无为，因此而明、而彰、

而有功、而长，这就是 “无不为”。人君作为天

下百姓的首领，应当为天下百姓树立一个榜样，

应当守住无为之道。“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抱

一”，也就是守一。一者，冲虚无为之道。唐明

皇曰：“圣人抱守淳一，故可以为天下法式。”⑥

在老子看来，君应当谨言慎行，君的所作所为，

将对社会风气的养成造成直接的影响。“其政闷

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老

子》第５８章）唐明皇曰：“闷闷，无心宽裕也。
淳淳，质朴敦厚也。言无为之君，政教宽大，任

物自成，既无苛暴，故其俗淳淳而质朴也。察

察，有为严极。缺缺，凋弊离散也。有为之君，

其政峻极，以法绳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

凋弊而离散矣。”⑦ 蒋锡昌认为：“‘缺缺’，机诈

满面貌。”⑧ 宽厚的政治气候可以培养淳朴的人

民，而苛严的政治制度只会培养狡诈的人民。善

良人民要靠良好的政治制度来培育，而良好的政

治制度依靠优良的领导者来引导，依靠宽厚的政

治制度来养成，这就是老子的思想逻辑。

所以，老子非常强调领导者的所作所为：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

第５７章）这里的 “我”不是别的，而是有德之

君的自称。唐明皇曰：“无为则清静，故人自化。

无事则不扰，故人自富。好静则得性，故人自

正。无欲则全和，故人自朴。此无事取天下

矣。”⑨ “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这是

人君所应当具有的行为品德；“民自化” “民自

正”“民自富”“民自朴”，这就是所当有、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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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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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南宋］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熊铁基、陈

红星主编：《老子集成》第４卷，第３９８页。
古棣： “这一章基本思想 ‘一言以蔽之’，明明白白，

就是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参见古棣：《老子校诂》，长春：吉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８６页。
河上公：《道德真经注》，熊铁基、陈红星主编：《老子

集成》第１卷，第１７０页。
［三国］王弼：《道德真经注》，熊铁基、陈红星主编：

《老子集成》第１卷，第２３１页。
［北宋］苏辙：《道德真经注》，熊铁基、陈红星主编：

《老子集成》第３卷，第２６页。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熊铁基、陈红星主编：《老子

集成》第１卷，第４２６页。
《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熊铁基、陈红星主编：《老

子集成》第１卷，第４９８页。
蒋锡昌：《老子校诂》，熊铁基、陈红星主编：《老子集

成》第１４卷，第６６１页。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熊铁基、陈红星主编：《老子

集成》第１卷，第４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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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必然如此的良好的政治环境、政治状态。君

的 “无为” “好静” “无事” “无欲”，这是无

为；而民的 “自化” “自正” “自富” “自朴”，

就是 “无不为”。所以，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告诫统治者，只要能够做到自然而无为，就

能够达到无不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

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第３７章）这
里的 “万物”，其意即是万民。 “万物将自化”，

也就是 “民自化”，以及 “民自正”“民自朴”。

儒家以德治国，突出仁义；道家以道治国，

更突出道德。在儒家看来，仁义就是道德，就是

道德的根本。而在老子看来，道德的根本并不是

仁义，而是自然、素朴、淳真。 “绝圣弃智，民

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

无有。”（《老子》第１９章）有人以此认为儒家
倡导仁义，而道家则反对仁义，其实非是。老子

之 “绝仁弃义”，非是要反对仁义本身，而是认

为仁义并非就是道德的根本，追求仁义而忽略道

德，无异于舍本逐末。《老子》第１８章讲：“大
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

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因为大道荒废，因

此不得不倡导仁义；人的智慧增加了，弄虚作假

也随之而有了；六亲和睦，人人上慈下孝，由此

而孝慈之名不彰；国家平泰，人人恪尽职守，由

此而忠臣之节不显。这也就是 《老子》第３８章
所讲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

义，失义而后礼。”道 －德 －仁 －义，这是一个
自高而低、自上而下的序次。有道何必讲德？有

德何必讲仁？有仁何必讲义？有义何必讲礼？虽

然仁义本身并不具有任何负面价值，但仁义并非

就是根本，刻意追求仁义，反而是有问题的。陈

景元曰：“仁义之弊在乎亲誉。亲誉既行，则?

尚奔竞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性命之和失，

则孝慈之行何由而有？今使绝而弃之，是欲人全

性命，而复孝慈也。”① 所以老子在上文之后，

紧接着言曰：“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

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老子》第

１９章）圣智、仁义、巧利，并不是道德的根本，
用 《老子》第 ３８章的话来讲它们只是 “道之

华”，也可以说只是 “文”，所以并不足以治国

化民。范应元曰： “圣知、仁义、巧利三事，所

当弃绝者，以为文不足以化民，当反其本矣，不

可使文胜质也。”② “三者以为文”，三者亦只是

“文”；“故令有所属”，即是要使上述三者有所

依附，其所依附者就是道德本身。如何依附？就

是 “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所以，

“绝仁弃义”与 “绝圣弃智”“绝巧弃利”一样，

还是要使民众保守自然淳朴的本性。守住自然淳

朴的本性，才是国君治国的根本，才是以道治国

的根本。

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的思想：“至德之世，

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

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

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

（《庄子·天地》）仁、义、忠、信，常为人主之

所尚。而至德之世，人之行为端正，却不懂得此

就是 “义”；人与人相亲相爱，却不知道此就是

“仁”；每个人待人实在诚恳，却没有关于 “忠”

的观念；每个人的行为都很正当，但却不知道

“信”为何物。这就是至德之世，这也正是道家

所倡导的 “至德之世”。

老子提倡无为而治，在庄子看来，甚至连无

为而治也没有必要：“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

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

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

有治天下者哉？”（《庄子·在宥》）“在宥”即自

在、自得。成玄英曰： “宥，宽也；在，自在

也。”（《庄子疏·在宥》）③ 林希逸曰：“在者，

优游自在之意。淫，乱也，静定则不淫矣。宥

者，宽容自得之意。迁，为外所迁移也。使天下

之人性皆不外乱，德皆不移于外物，又何用治之

乎。”④ 自在而自得，天下之人 “不淫其性，不

迁其德”，哪里还需要圣王君子费尽心神地治理

天下呢？

以德治国，强调仁政爱民，强调爱民如子，

强调国君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道治国，更强

调自然淳朴的道德风尚的养成与维护，强调国君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北宋］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熊铁基、陈

红星主编：《老子集成》第２卷，第５９７页。
［南宋］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熊铁基、陈

红星主编：《老子集成》第４卷，第４０８页。
［清］郭庆藩： 《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年，第３６４页。
［南宋］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第１３卷，《中华道

藏》第１３册，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７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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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为而治，强调统治者对于民众事务的不干

预，强调民众自为、自化、自然。

宋代邵雍将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代，即皇、

帝、王、伯，亦即三皇、五帝、三王、五伯。皇

的时代是 “以道化民”。 “以道化民者，民亦以

道归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无为、无事之谓

也。”（《观物内篇》第四）帝的时代是 “以德教

民”。“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夫

让也者，先人后己之谓也。” （同上）王的时代

是 “以功劝民”。“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

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谓

也。”（同上）伯的时代是 “以力率民”。“以力

率民者，民亦以力归之，故尚争。夫争也者，争

夫利者也。取以利不以义，然后谓之争。” （同

上）邵雍并不认为皇、帝、王、伯只存在于过

去。“所谓皇帝王伯者，非独三皇、五帝、三王、

五伯而已。但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则帝

也；用公正，则王也；用智力，则伯也。伯以

下，则苗蛮；苗蛮而下，是异类也。”（《观物外

篇》第九）邵雍所言有对于上古时代美化的性

质。但其所言在于指明：尚法不如尚德，而尚德

不如尚道。这一思想与老子的思想是非常一致

的，也是应当引起我们反省和深思的。

以法治国，突出和强调法制；以德治国，突

出和强调爱民；以道治国，突出和强调淳朴道德

风尚的养成。其实，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道

治国，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

的。无法无以为国，而法并非万能，法之外还须

重视道与德。中国古人关于治国理民的智慧，于

今还有现实的意义。法律与道德的协同与合作，

仍然是一现实而重要的问题。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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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８３页）

（《理想国》３７７ｅ）。苏格拉底认为这些描述不是
真的。他认为神是善的，神只是好事物的原因，

而不是坏事物的原因，因而我们不能接受荷马或

其他诗人关于诸神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玩弄阴

谋诡计等等的说法，也不能接受神支配命运、制

造恶运的说法。（《理想国》３７８ｂ－３７９ｅ）他认
为也不能承认神撒谎这样的说法，因为 “神不存

在说谎的动机”（《理想国》３８２ｅ）。“在言行方
面，他们不是那种用谎言引导我们走上歧途去的

角色。”他对阿波罗的态度也是这样。他认为关

于阿波罗杀人的说法是假的，“任何诗人说这种

话诽谤诸神，我们都会生气” （《理想国》

３８３ｃ）。
苏格拉底并不是第一个质疑荷马与赫西俄德

的人，也不是第一个对希腊传统宗教的神持批判

态度的人，早期的哲学家例如克塞诺芬尼曾抨击

希腊神话和宗教赋予神以人的形象，甚至动物的

形象，他还指责诗人将神描绘成为不道德的：

“荷马和赫西奥德把人间认为是无耻丑行的一切

都加在神灵身上：偷盗、奸淫、彼此欺诈。”①

通过前人对希腊神话的批判，我们能够更容

易理解苏格拉底对它们的批评。尽管如此，纵观

苏格拉底一生的言行与生活，他并没有否定希腊

传统宗教之神的存在，也没有在生活中放弃对他

们的敬拜。当然，他对诸神的理解与其他雅典人

不同，他将神道德化，以神应该具有的品质和形

象来裁量希腊神话中关于神的描述。此外，苏格

拉底在对希腊神话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在希腊早

期自然哲学家尤其是阿那克萨戈拉的宇宙观的影

响下，有时还试图肯定一个产生天地万物乃至诸

神的工匠。（《理想国》５９６ｃ）他还试图把所有
神的智慧和美德集中于一个神之上，认为存在着

一个全在、全视、全听、全善、完满和永恒的创

造世界和诸神的最高的神②。由此，我们可以说

在苏格拉底那里，对希腊传统宗教之神的信仰、

对它们的批评以及对一个更高的完满的神的设想

是同时存在的，正是后两个方面使雅典人认为苏

格拉底不信雅典城邦的神。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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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

学》，第４６页。
［古希腊］色诺芬： 《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第

６、３２、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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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葛洪的生命情调及美学追求

管丽臖

【摘要】葛洪以 “朴”命名其子书，并在 《抱朴子》中透露出 “朴”的生命情调与美学追求。这一内涵透过三重分

解，由野朴－自然、敦朴－自我 （生命）、玄朴－自由这三对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的审美旨趣构成。自然、自我与
自由的混全整一，价值在于理解自我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不仅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从而实现一种富有意义

的人生。

【关键词】《抱朴子》；朴；生命情调；美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５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０５－０６

　　晋世动荡，存在无常，宗白华称为 “中国人

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

的一个时期”①。战乱变动、政权更替和异己诛

伐，残酷的世代为个体的生存抹上了一层悲情色

彩——— “活着”，更准确的问题是 “如何活

着”———对于晋人而言，显得分外艰难。《抱朴

子》一书，正是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葛洪关于

人类生命追求及存在意义的思考和深切关注。

《抱朴子外篇·嘉?》托怀冰先生之口说：

“同屈尺蠖，藏光守朴；表拙示讷，知止常足。”

这可以理解为葛洪生命理想的一种表达。尺蠖形

容枯槁，质朴无光，善于拟态，休息时身体伸

直，体态、色泽与树枝几乎无异。其作用有二：

隐藏自己，进而保护自己。葛洪在 《自叙》中

称：“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藏否。”②乃至常常

“获憎于斯党”（《疾谬》），却 “不忍违情曲笔，

错滥真伪”（《应嘲》）。因而，“藏光守朴”，并

非消极的回避，而是于命运绝望之被动，而作出

的不满与批判现世社会的主动抉择。对此，刘大

杰 《魏晋思想论》有一段允当的评价：“一般读

书人的明哲保身，隐名遁世，不一定是附庸风雅

的名士气，也不一定是贪生畏死的怯喏病态

了。”③葛洪也称：“唯明鉴之士，乃恕其信抱朴，

非以养高也。” （《自叙》）这里明确表示 “朴”

是其 “信”，即以此为生命理想和追求。这迥异

于儒家的美善大乐、禅家的心性灵修，而倾向于

逍遥自然、返璞归真的道家味旨，呈现出 “野

朴”“敦朴” “玄朴”三种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不

同侧重的独特姿态。

一、“野朴”：自然的规定性

葛洪在 《自叙》自称 “常获憎于斯党，而

见谓为野朴之人”。他显然也乐于接受这一 “绰

号”，命名自己最为重要的子书为 《抱朴子》，

且全书以 “抱朴子”自称发表议论。“野朴”构

成了葛洪 “朴”的生命情调的第一层意涵：“自

然”的规定性。 《说文解字》释： “朴，木素

也。”④ “朴”的原始语义为未经雕琢、修饰的木

材，即自然之木。另 《说文解字》释：“野，郊

外也。”⑤郊外与人间世相对，也蕴含自然之意。

《抱朴子外篇》写道：

藜藿嘉于八珍，寒泉旨于骿、?；摄缕美于

赤舄，袍丽于衮服；把?安于杖钺，鸣条乐乎

丝竹；茅茨艳于丹楹，辨椽珍于刻桷；登高峰为

台榭，疵岩溜为华屋；积篇章为敖庾，宝玄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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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管丽臖，广东梅州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广州５１０９７０）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讲师。
①　宗白华：《论 〈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氏著：《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０８页。
②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 （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６９８页。另有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 （上）》，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后文所引 《抱朴子外篇》文本皆出自此，只随文引卷名。

③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８页。
④　 ［汉］许慎：《说文解字》，［宋］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１５页。
⑤　同上，第２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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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弃细人之近恋，捐庸隶之所欲；游九皋以

含欢，遣智慧以绝俗。（《嘉?》）

所谓自然生活，有两重内涵：一与 “人为”

相对的意义上而言，为原始、野性。《嘉?》与

《逸民》为 《抱朴子外篇》首两卷，两卷多有相

通，均讨论隐逸问题。“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饮

之，短褐以蔽之，蓬庐以覆之。”“求饱乎耒腛之

端，索乎杼轴之间，腹仰河而已满，身集一枝

而余安。”（《嘉?》）身体与原始自然直接契接，

让 “粗衣麻布”的野性生活复位；“庇峻岫之巍

峨，藉翠兰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

英”（《嘉?》）亦是。自然之生活，恬粹而质

朴。

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微妙的矛盾张力中。在物

质状态里，人服从自然的力量；在审美的状态

里，人摆脱自然的力量。人与自然既 “即”且

“离”的状态，归根于自然并非独立于人的外部

环境，人本身即是自然之一分子。宗白华评价晋

人之美时谈到：“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

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

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

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

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

神会，真气扑人。”① 个体生命与无穷宇宙相应

相生，生命本质与自然相融相通。回归自然，便

是返归生命之本体。“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生命

情致与宇宙万物形成了一种意趣深远、回味悠长

的呼应。人不再是孤立地、仅限于其本身地思考

生命存在的意义，而是在与山水中存在的某种精

神意蕴、生命韵律中来感应人的存在。”②

二与 “世俗”相对的意义上而言，为朴素。

朴素与去欲有关。葛洪说： “我清静而民自正，

我无欲而民自朴，烹鲜之戒，不欲其烦。”（《用

刑》）这一思想源自老子。 “朴”的对立面是

“欲”，指人的意求、欲望。《道德经》说：“见

素抱朴，少思寡欲。” （第１９章） “五色令人目
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

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第１２章）这
些满足肉体需求和感官刺激的声色犬马，都是人

要克制的具体化的 “欲”。人应消弥非分的欲求，

而实现 “见素抱朴”。

葛洪在 《行品》卷中对 “朴”有这样的解

释： “履道素而无欲，时虽移而不变者，朴人

也。”其中，无欲、无争是 “朴人”首要的特

征。葛洪 “朴”的提出是针对两晋之际礼崩乐坏

的社会乱象有感而发：人们 “或沈溺于声色之

中，或驱驰于竞逐之路”（《崇教》）。生活趣味

奢侈腐化，穷游极欢：“入则兰房窈窕，朱帷组

帐……出则朱轮耀路，高盖接轸。” （《知止》）

俭以持身者，殆为凤毛麟角。特别是纵酒无度，

“密宴继集，骿?不撤”（《酒诫》）。在 《酒诫》

卷，葛洪刻画了一幅幅当时人饮酒狂欢，醉生梦

死的丑态，简直是乱性发恶，精神错乱。士人利

欲熏心、节操尽失：“奇士之居也，进则侣鸿鸾

以振翮，退则叁陶白之理生，仕必霸王，居必千

金。”（《守?》）“举足不离绮?纨
(

之侧，游步

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交际》）还有各种趋炎

附势的行径：“轻薄之人，无分之子，曾无疾非

俄然之节，星言宵征，守其门廷，翕然谄笑，卑

辞悦色，提壶执贽，时行索媚；勤苦积久，犹见

嫌拒，乃行因托长者以眐合之。”（《交际》）

“野朴”是对欲望、机心的荡涤。葛洪说：

“澶漫于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宗日远，

背朴弥增，尚贤则民争名，贵货则盗贼起，见可

欲则真正之心乱，势利陈则劫夺之途开。”（《诘

鲍》）葛洪认为，现世之 “淫荒”，导因是老子

所反对的 “尚贤”“贵货”“见可欲”。若使民无

欲，便无世道之荒乱了。继老子的 “去欲”思

想，庄子进一步深化为去 “争”心、机心。他认

为，争执起，而大全破。庄子有个 “呆若木

鸡”③ 的寓言故事：十日而问，鸡 “虚賅而恃

气”；又十日，鸡 “犹应响景”；又十日，鸡

“疾视而盛气”，此二者，皆有争心、胜欲；当鸡

锐气尽失，“望之似木鸡”，全然无争斗之欲望，

无欲则刚，则 “德全”，立于众鸡而无敌。善斗

者不斗，当争斗之欲、之心淡去，方能立于不败

之地。

“惑目者，必逸容鲜藻也；惑耳者，必妍音

６０１

①

②

③

宗白华：《论 〈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前揭书，第

２１５页。
吴中杰：《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２６页。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

《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３７６—３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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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声也；惑鼻者，必草臣蕙芬也；惑口者，必珍

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势利功名也。”（《酒诫》）

葛洪与老子同，对于欲望是持以彻底否定的态度

的。物化之欲望，外化之权贵利禄，叨扰了人

心，生出许多丑陋、阴险和残忍。无欲、无争而

“朴”，“且夫交灵升于造化，运天地于怀抱，恢

恢然世故不栖于心术，茫茫然宠辱不汨其纯白”

（《嘉?》）。

二、“敦朴”：自我 （生命）的规定性

除淡泊物欲、超然荣辱外，“时虽移而不变”

（《行品》）也是 “朴”的重要特质。河上公注

《道德经》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句曰： “见素

者，当抱素守真，不尚文饰也。抱朴者，当抱其

质朴，以示下，故可法则。”① 朴指纯真，不加

任何修饰。葛洪也有 “不使敦朴散于雕伪，不使

一体浇于两端”（《君道》）的说法。“敦朴”构

成了葛洪 “朴”的生命情调的第二层意涵：“生

命”的规定性。 《抱朴子外篇校笺》引邓析子

《转辞》：“上古之民，质而敦朴。”② 《道德经》

第１５章： “敦兮其若朴。”河上公注曰： “敦者
质厚。朴者形未分，内守精神，外无文采也。”③

至于 “一体”，杨明照引 《管子·七法》：“一体

之治者，去奇说，禁雕俗也。尹注：雕俗，谓浮

伪之俗。”④ “敦朴”是与 “雕伪”对立的，是本

性的平淡天然、自在显露。因此，葛洪 “朴”的

生命情调，是自身性灵自然、恬淡的返归，不为

物役，不为时移，强调内在身心的体悟。

“敦朴”与 “拙”“讷”关联。葛洪说：“同

屈尺蠖，藏光守朴；表拙示讷，知止常足。”

（《嘉?》）“洪之为人也，（有脱文）⑤ 而鎚野，

性钝口讷，形貌丑陋，而终不辩自矜饰也。”

（《自叙》）王弼注 “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句：

“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为异端，故若拙也。

大辩因物而言，己无所造，故若讷也。”⑥ 按此，

拙与讷是一种平淡自然、复归本性的状态。“且

夫逮古质朴，盖其未变，民尚童蒙，机心不动，

譬夫婴孩，智慧未萌，非为知而不为，欲而忍之

也。”（《诘鲍》）“敦朴”就是去其对本性的雕琢

之心，恢复纯朴婴孩的自然本色，以自己本来的

形象独立于世：

其或峨然守正，确尔不移，不蓬转以随众，

不改雅以入郑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

同于己者，便共仇雠而不数之……而便当伐本瓦

合，輔糟握泥，蛌足适履，毁方入圆，不亦剧

乎！（《刺骄》）

这里葛洪表达了自己 “峨然守正，确尔不

移”，不因世俗而改变的志向。 “敦朴”作为一

种生命规定性首先在于 “不变”，保留原本的质

素的面目。晋世是个喧哗聒噪的时代，变乱迭

出，纷争无已。“洪期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

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

咸称之为抱朴之士。”（《自叙》）

罗宗强曾评价葛洪是 “与时俗异趣的人”⑦，

所言非虚。特立独行的葛洪，别俗存异，离群索

居。葛洪说：“余期于信己而已，亦安以我之不

可，从人之可乎！”（《自叙》）对于禄利攀附之

徒，葛洪直斥 “岂肯诘屈其支体，俯仰其容仪，

挹酌于其所不喜，修索于其所弃遗，怡颜以取

进，曲躬以避退”（《逸民》）；对于虚腹无学之

士，“又欲勉之以学问，谏之以驰竞，止其樗蒲，

节其沈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悦也” （《交际》）。

《抱朴子外篇》议论社会政治、风俗习尚、学风

思潮、利害得失、福祸成败及古今存亡等问题，

葛洪 “恐适足取憎在位，招摈于时”（《应嘲》），

但绝不 “阿顺谄谀，虚美隐恶”（《应嘲》）。

《抱朴子外篇》塑造了若干隐者的形象，与

其说是葛洪本人的写照，不如说是葛洪借隐者表

达自己的生命理想和品格追求。比如 《嘉?》中

刻画的怀冰先生有如下特点：一、朴拙、无私的

“农夫”，由 “让膏壤” “爰躬耕乎斥卤”可知；

二、这位先生满腹谋略，才华横溢，由 “秘六

奇”“含琳琅”“谧清音”“掩辉藻”可知；三、

不喜荣华富贵、不结权贵势高，而独独 “保恬寂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９３年，第７６—７７页。
见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 （上）》，第１８９页。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第５８页。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 （上）》，第１８９页。
据杨明照推论，此处脱文应为 “朴”。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２７页。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年，第１５８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于荜门蓬户”。怀冰先生与樵者同居山林，同样

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然而不同在于 “自我”心

性。《南史·隐逸》有言：“（隐士）故须含贞养

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

也。”① 生产、生活对于人类是重要的，但它不

是生命的全部。当人在世俗中迷惘了本心，沉溺

于人为的外化如功名利禄等，无法挣脱，生命本

身便被遮蔽。怀冰先生不流于世俗束缚，注重自

我之内心，向往无拘无束之生活。 “藜藿不供，

而意佚于方丈；齐编庸民，而心欢于有土。寝宜

僚之舍，闭干木之闾，携庄莱之友，治陋巷之

居，确岳峙而不拔，岂有怀于卷舒乎？” （《嘉

?》）不难看出，不与群同、遗世而独立的怀冰

先生是葛洪自我的寄意。

“敦朴”是以生命为规定性的，是表达 “自

我”情趣的一己生活。怀冰先生的理想人生是：

“弹咏以娱之，呼吸以延之，逍遥竹素，寄情玄

毫，守常待终，斯亦足矣。”（《嘉?》）在葛洪

的生活里，他努力倡导一种审美文化，将自然

美、社会美、艺术美结合在一起，力图让生活本

身充满审美的情趣，而不是纯粹的劳动生活、物

质生活。席勒说：“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

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

是完整的人。”② 维特根斯坦也说：“想像一种语

言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形式。”③ 同样，想像一

种艺术 （更何况还是 “体认”这种艺术，再者，

艺术也是一种 “语言形式”），也就是选择了一

种生活方式。琴棋书画，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在

特殊 “语言形式”下 “自我”的一种表达。“形

象不是形式，而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形式中的

每一个点、线、色、形、音、韵，都表现着内容

的意义、情感、价值。”④ 这里的意义、情感和

价值，都离不开生命的表现。艺术即存在者的创

造和被创造，是生命的显现与遮蔽，强调的是一

种 “生命”“此在”，以此规定了 “美”。

正是在审美与生活的相互生成中，人类才能

发现生存的意义。樵者有人之 “自然”，却失了

“自我”之发觉；人世间，多的是欲望迷执、随

波逐流，少的是 “自我”独立、至情至性。人生

之业，何其迥异，因其有意识的 “自我”生命的

独立、重构和自建，才有天地自然的精彩。因

此，美的生命，是由一个个个性所致，彰显生命

之多姿多彩之本然，焕发活泼泼之生趣。“或出

或处，各从攸好”，各异之趣，尽情尽性，天下

之版图，不复呆板单调，而异彩纷呈、生机盎

然。

三、“玄朴”：自由的规定性

葛洪 《抱朴子内篇》以 《畅玄》作为首卷，

开宗明义便讲：“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

大宗也。”⑤ 葛洪以 “玄”取代老子的 “道”，居

于核心地位。在 《抱朴子外篇》议论如何挽回风

俗败坏的颓势时，葛洪慨叹曰：“匡流末者，未

若挺治乎无兆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反本乎玄朴

之外。”（《任命》）此处首次将 “玄”与 “朴”

并举，并称其为 “本”，足见葛洪以 “玄”的意

蕴对 “朴”作更深发挥的意图。许慎 《说文解

字》注：“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象

幽而入，覆之也。”⑥ 葛洪的理想人格怀冰先生

即臻于 “玄朴”之境：

（怀冰先生）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

飘飘焉若在乎倒景之邻。万物不能搅其和，四海

不足汩其神……怀冰先生萧然遐眺，游气天衢，

情神辽缅，旁若无物。（《嘉?》）

寥寥数笔，勾勒出怀冰先生超凡脱俗、达无

我境界的精神世界。这种思绪万端、包揽宇宙的

思想图景与道家的虚静状态颇为相似。河上公注

《道德经》 “涤除玄览”句： “当洗其心使洁净

也。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⑦

洁净应为隐喻，即纯洁无暇、不为外物所扰、心

灵澄空的状态，所谓 “致虚极，守静笃”是也。

也就是说，摆脱欲望束缚后的冲淡的心灵，方与

自然宇宙合一，臻于虚静。庄子更进一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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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葛洪的生命情调及美学追求

如何实现这一极致境界，是通过 “心斋” “坐

忘”的修行方法： “虚者，心斋也。” （《人间

世》）“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

此谓坐忘。”（《大宗师》）“忘乎物，忘乎名，其

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谓入于天。” （《天地

篇》）① 宇文所安曾总结道家的精神活动模式，

十分允当：“首先中断与外界的联系，然后进入

幽冥的静寂，最后进入内在之光。”② 这也是葛

洪理想的精神活动：首先摆脱感官欲求，忘 “万

物”、忘 “四海”，再通过 “思眇眇” “意飘飘”

的心灵之观、精神之旅，最后臻于 “玄朴”之

境。

“玄朴”与 “美”相关。 （一） “玄”即为

“美”。《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可

见 “玄”与 “妙”相关。而 “妙”含有美好之

意。又许慎 《说文解字》：“好，美也。”③ 可见，

“玄”“好”“妙”“美”语义相类同，“玄”本

具有 “美”的涵义。葛洪也说：“（玄者）眇昧

乎其深也，故能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

焉。”（《畅玄》）他理解的 “玄”，既深且微，又

远而妙，是一种美的境界。譬如怀冰先生乐衷于

精神的云游，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无关俗世纷

扰，透露出一种平静淡漠、迷蒙玄远、沉醉无我

之美。（二） “朴”涉及审美范畴。 《抱朴子外

篇》中谈及晋人衣饰变化无常，时而长襟曳地，

时而短袖促狭，而自己被称为抱朴之士，此处

“朴”虽表不变、尊古之意，但与服饰、外貌相

关，绝非偶然。在 《行品》卷中，葛洪形容士人

“言希貌朴” “颜貌朴悴”等，将 “朴”直接作

为外表的形容，这已是审美意义上的使用了。在

论及贵古贱今的文学观点时，葛洪说：“故新剑

以诈刻加价，弊方以伪题见宝也。是以古书虽质

朴，而俗儒谓之堕于天也；今文虽金玉，而常人

同之于瓦砾也。” （《钧世》）晋文尚骈俪华美、

精工雕琢；而古文胜在 “质朴”。葛洪以 “朴”

与 “金玉”对举，形容不同时代文学、文风的特

点。葛洪在美学意义使用 “朴”，是对其原始语

义的延伸与发挥。在古汉语中， “朴”与雕琢、

修饰有关，这也构成了 “朴”的美学意义的重要

传统基因。

又，“朴”与德性相关。抱朴子曰： “夫骨

填肉补之药，长于养体益寿，而不可以救溺之

急也。务宽含垢之政，可以莅敦御朴，而不可以

拯衰弊之变也。”（《审举》）“务宽含垢之政”，

应为德政，不能救急、救衰蔽，但是 “可以莅敦

御朴”。《庄子·缮性》：“德又下衰，及唐、虞，

始为天下，与治化之流，浇淳散朴。”成玄英疏：

“（唐、虞）设五典而纲纪五行，置百官而平章

百姓，百姓因此而浇讹……岂非毁淳素以作浇

讹，散朴质以为华伪？”④ 德衰之时即为朴散之

际，“淳素”“质朴”皆为 “德”的表现、具象。

换言之，“德”通过 “朴”呈现出来； “守朴”

“抱朴”是为修德、立德。

生命价值的最终指向，是求得生命的圆满和

最终的自我实现，这是既美且善的。“玄”在葛

洪的理解里有宇宙本体的含义。“玄者，自然之

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内篇·畅玄》）作

为宇宙本质的 “玄”，具有深邃幽微的大善大美；

毋宁说 “朴”是实现 “玄”的修行方式，不如

说与美、善紧密裹缠的 “朴”是对 “玄”的同

义补充。“玄朴”即是作为生命追求的美善合一

的浑全之境：

侣云鹏以高逝，故不萦翮于腐鼠；以蕃武为

厚诫，故不改乐于箪瓢……聊且优游以自得，安

能苦形于外物哉！（《嘉?》）

携云鹏为伴侣，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绝云

气，负青天，这种精神的逍遥和自由，何其壮

阔；居陋室，一箪食一瓢饮，独享贤哉回也之

乐。葛洪说：“淡泊肆志，不忧不喜，斯为尊乐，

喻之无物也。”（《逸民》）这不仅仅是价值意义

的个人旨趣，还具有审美意义。隐者对于生命的

发现，在于进入到一种自由的、无功利的快感状

态，揭示了人与自由、与审美的密切联系。所

以，审美本身就是人自身的存在，换言之，人在

审美中脱离了牵绊，实现了精神自由。“风飞云

浮，景九阳，附翼高游；仰栖梧桐，俯集玄

洲”，透露了葛洪自由的理想，以 “朴”为生命

（下转第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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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定位和传承谱系


魏义霞

【摘要】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 “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荀子纳入了自己的学术视野。他对荀子的考辨注重身

份归属和传承谱系，一面肯定荀子是孔子后学，一面在孔子亲授弟子处为荀子找到了三重师承关系。借此，康有为既

证明了荀子在孔子后学中传经最多、最有功，又突出了荀子的思想以礼为核心。其中，传承梁学决定了康有为对荀

子亦褒亦贬的评价，也注定了荀子的命运在康有为那里的跌宕起伏。

【关键词】康有为；荀子；身份归属；礼；梁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１０－０８

　　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 “学术源流”的过程

中，康有为将荀子纳入了学术视野。不仅如此，

他对 “学术源流”的考辨重点是梳理诸子百家的

关系，论证 “百家皆孔子之学”。这使对荀子学

术身份的追溯和思想内容的阐发成为其中不可缺

少的一环。总的来说，康有为视界中的荀子具有

两个鲜明特征：一、荀子的身份和归属固定而单

一，始终是孔子后学；二、荀子在孔学中的地位

前后之间差若云泥，与同样始终是孔子后学的孟

子不可同日而语。荀子的命运落差和多舛源于康

有为对荀子态度的前后判若两人———先是竭尽全

力推崇，后来声嘶力竭打压。有鉴于此，考察康

有为视界中的荀子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从中可

以直观地感受荀子在近代跌宕起伏的命运。

一、出身孔门，传经最多、最有功

在康有为那里，荀子属于孔子后学是确定无

疑的。更为重要的是，孔子后学是荀子的唯一身

份和学派归属。作为孔子后学，荀子的思想都是

对孔子思想的发挥，诸如礼学、修身和制度等等

都是从孔子那里来的。对于这一点，康有为提出

的论据很多。下仅举其一斑：

荀子，传孔子礼学者也。①

《修身篇》 “见善”数句，即孔门 “见贤思

齐”之说。②

荀子、路温舒、主父偃，皆言孔子制。③

对于康有为来说，作为孔子后学，荀子的思

想从孔子那里出来是毫无疑问的，也是所有孔子

后学的共同点；所不同的是，荀子的主要精力和

思想特征是传经。传经最多、最有功既是荀子有

别于其他孔子后学的独特之处，也奠定了荀子在

孔学中不可或缺的显要地位。具体地说，“‘六

经’皆孔子作”，每一经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

孔子后学之间的思想差异就是由于对孔子所作六

经的不同选择和侧重所造成的。对于荀子传承了

六经中的哪些经典，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

《礼》出于荀，《乐》书亦然。④

荀子传 《诗》、 《书》、 《礼》，孟子传 《春

秋》，庄子传 《易》。⑤

荀卿传 《礼》，孟子传 《诗》、《书》及 《春

秋》。⑥

一目了然，康有为对荀子究竟传承了孔子所

作六经中的哪些经典，具体说法并不统一，总之

不外乎三种观点：一种是荀子传 《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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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另一种是荀子传 《诗》 《书》和 《礼》，

还有一种是荀子只传 《礼》。综合、概括这些说

法，可以得出三个基本认识：第一，尽管康有为

的三种说法相去甚远，然而，他肯定荀子传

《礼》却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就孔子的六经而

言，荀子以 《礼》为主要经典，这一点与康有为

对荀学内容主要是传承孔子礼学的认定也可以相

互印证。第二，荀子传 《诗》 《书》 《乐》。

《乐》今亡佚，荀子除了作 《礼论》之外，还作

《乐论》。荀子传 《乐》是康有为对荀子的基本

认定，并且与荀子传 《礼》一样坚定不移。第

三，荀子传 《诗》 《书》。康有为对于这一点不

像荀子传 《礼》 《乐》那样义无反顾或确定不

移，主要表现有二：或者将 《诗》《书》说成是

孟子所传，第三段引文即是如此；或者在对荀子

传 《礼》的强化中，淡化荀子传 《诗》 《书》。

尽管如此，不容否认的是，即使是在荀子与孟子

一样传 《诗》《书》的前提下，康有为对荀子的

诗学、文章的肯定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荀子对

《诗》 《书》二经的传承比孟子略胜一筹，同时

印证了他关于荀子传经最多、最有功的说法。

除此之外，与上述引文一再坚持孟子传 《春

秋》截然不同，康有为有时还将 《春秋》的传

承归功于荀子。对此，他写道：“传 《诗》则申

公，《礼》则东海孟公，《春秋》则胡母生，皆

荀子所传。”① 在这里，康有为之所以将 《春秋》

的传承也归到荀子的名下，原因是他认为从汉代

传经的情况看，荀子的影响不可小觑，汉儒所传

《诗》《礼》《春秋》都与荀子一脉相承。以此反

推，荀子传承了包括 《春秋》在内的三经。

归纳康有为所认定的荀子的传经情况可以看

到，就六经而言，除了 《周易》之外，其他五

经，荀子皆有所传。事实上，康有为并不否认荀

子对 《诗》《书》《礼》《乐》《春秋》五经的传

承，甚至并不否定荀子传 《周易》。对于荀子与

《周易》传承的关系，他的表述是：“《荀子》不

甚传 《易》，通部不讲及 《易》。”② 在这里，康

有为使用的字眼是 “不甚传”，意为传的很少。

这可以理解为荀子传 《礼》多，与对其他经典，

尤其是 《礼》的传承相比，荀子传 《周易》少；

亦可以理解为在孔子后学中，以 《周易》为主要

经典的是老子、庄子，与这两个人相比，荀子传

《周易》少。无论如何理解，可以肯定的是，

“不甚传”不等于不传。

上述内容显示，对于荀子究竟传承了孔子的

哪些经典，康有为的说法显得有些混乱，彼此之

间充满张力。透过这些具体说法，可以体悟到康

有为的一个思想主旨，那就是荀子传承了诸多经

典。可以作为佐证的是，他始终坚持孟子擅长传

孔子微言，荀子传经最多、功劳最大。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康有为不止一次地说道：

而群经多传自荀子，其功尤大，亦犹群经皆

注于朱子，立于学官也。③

荀子学多在礼，而传经则荀子为最多。④

分析至此，有必要对康有为关于荀子传承六

经的说法进行如下梳理和澄清：犹豫不决的主要

是 《诗》《书》，可以确定的是传 《礼》多而传

《周易》少 （“不甚传”）。需要说明的是，尽管

有时将 《诗》《书》《乐》甚至 《春秋》都说成

是荀子所传，尽管一再强调荀子传经最多、功劳

最大，然而，从康有为的一贯主张来看，传

《礼》是他对荀子最基本也最坚定不移的认识，

并且与他对荀子思想内容的认定息息相关。与此

相一致，康有为反复强调：

荀子长于礼，少年学诗，终于学礼。⑤

西汉以前，尽荀子之礼学。⑥

总之，在康有为对荀子孔门后学身份和传经

情况的分析中，荀子传 《礼》非常重要，不仅点

明了荀子的学术身份和归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

决定了荀子思想的主体内容和历史命运。

二、力辟异端，护教功高

康有为不仅在将荀子视为孔子后学的前提

下，强调荀子传经最多；而且肯定荀子力辟异

端，极力表彰荀子在捍卫孔教中的贡献。按照他

的说法，战国时诸子纷纷创教，都是为了改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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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万木草堂口说·荀子》， 《康有为全集》第２集，第
１８２页。

同上，第１８３页。
《南海师承记·学章》，《康有为全集》第２集，第２１３

页。

《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古今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

第２集，第１０６页。
同上，第１１２页。
同上，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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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孔教的传播是孔子后学光大孔教的过程，更

是孔教与诸教相互攻击、争盛的过程。这使孔子

后学在护法中传教。由此，力辟异端与捍卫孔教

成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也成为判断孔子后学

身份地位的一个重要砝码和参数。在这个前提

下，康有为特意指出，在孔教传播的过程中，荀

子力辟异端，打击诸教，对于光大孔教最有功。

这用他本人的话说便是：“孔子之道，六通四辟，

无夫不在，诸子之学，悉受范围。然当时诸子改

制纷如，竞标宗旨，守执一偏以自高异，天下学

者靡然从风。荀子特揭其所短，指其所蔽，极力

遍攻。儒教光大，荀子最有力焉。”① 沿着这个

思路，康有为从不同角度举例论证了荀子在孔学

中的护法、卫教之功。于是，他三番五次地声

称：

墨子主张兼爱、尚同，无差等之义，不与先

王同。然其道大觳，耗悴莫甚，役夫之道也。庄

子谓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是也。墨子之道

所以败绩也，其道高而难行，非孔子中庸之义，

故荀子极力攻之。②

墨子之学本出于孔子，乃倍叛而反攻，故荀

子攻其倍叛也。陈相弃陈良之学，而从许行之

学，孟子攻其倍师。坚守孔教而攻异教，荀、孟

两大儒为最有力也。③

史公叙 《孟荀列传》，详于孟子，以孟子能

得大旨，开口便辟惠王之言利也。然荀子以儒辟

墨，其功最大，史公叙之太略。④

荀子攻异端最多，直过于孟子。⑤

在先秦诸子中，被康有为说成是为了捍卫孔

教而攻击异端的只有荀子和孟子两个人。上述引

文显示，一方面，康有为断言，在孔教与他教争

教的过程中， “荀、孟两大儒为最有力”。理由

是：第一，荀子和孟子都对叛孔子之道的行为零

容忍，荀子攻墨子先学孔子后叛孔子之道，孟子

攻陈相弃其师陈良而从许行，皆属此类；第二，

荀子和孟子都对与孔教不合的所有主张零容忍。

按照他的说法，荀子与孟子一起攻击老学，荀子

以攻击老子和墨子为主，孟子以攻击杨朱和墨子

为主，攻击的具体对象因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别，

攻击的主力都对准了与孔子争教最盛的老、墨两

家。另一方面，在肯定荀子与孟子皆护教有功的

前提下，康有为一再坦言荀子攻击异端之允、之

多，功劳之大远远超过了孟子。为了突出这一

点，他用了 “最有力”、“功最大”、“最多”等

字眼来描述荀子力辟异教的护法功劳。循着这一

逻辑，康有为对司马迁在 《史记》中详于孟子而

略于荀子的做法大为不满。此外，他还认为，荀

子对异端的攻击比孟子更公允，并拿两人共同攻

击的对象———墨子为例进行了论证。康有为多次

强调：

墨子不谬在兼爱，孟子主意特攻其薄葬，荀

子攻墨子更妥。⑥

孟子攻墨，不如荀子之允。⑦

在康有为那里，对孔教敌人的攻击不仅是荀

子对于孔教的贡献，而且加固和强化了荀子的孔

子后学身份，更是让荀子在孔学中拥有了无上荣

光。有鉴于此，康有为将荀子奉为孔教的功臣，

与孟子一起比喻为佛教之马鸣、龙树。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他不止一次地断言：

战国则遍行天下，后世则一统大教。孟、荀

扬其镳，董子定其业。呜呼！儒家而编功臣传

耶，其淮阴、中山哉！⑧

孔子后有孟、荀，佛有马鸣、龙树。⑨

在确信荀子是孔子后学的前提下，鉴于荀子

在传承孔子经典和攻击异端、捍卫孔教等方面的

巨大功劳，康有为给予荀子高度评价。与此同

时，他肯定荀子的势力和影响，认定荀学是孔学

中的显学。基于这些原因，康有为为荀子打抱不

平，不仅反对司马迁伸孟绌荀的做法，而且对人

们偏袒孟子而漠视荀子愤愤不平。对此，康有为

说道：“后人皆知孟子为孔子学，独不知荀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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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孔子改制考》第１７卷， 《康有为全集》第３集，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０４页。

同上，第２０８页。
同上，第２０８页。
《南海师承记·讲孟荀列传》，《康有为全集》第２集，

第２２９页。
《万木草堂口说·荀子》， 《康有为全集》第２集，第

１８４页。
《万木草堂口说·诸子 （三）》， 《康有为学术文化随

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９页。
《万木草堂口说·诸子 （三）》， 《康有为学术文化随

笔》，第３０页。
《孔子改制考》第１７卷， 《康有为全集》第３集，第

２０３—２０４页。
《万木草堂口说·荀子》， 《康有为全集》第２集，第

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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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儒，甚可慨也。孟子、荀子是孔子的派。”①

这就是说，荀子与孟子一样是孔门的嫡传 （“的

派”）。对于这一点，他进一步解释说，孔学分为

两大支，一支是孟子，一支是荀子；两人皆是

“孔门之门”。正如荀子与孟子的思想都是对孔子

思想的传承一样，《荀子》与 《孟子》一样是孔

学的入门书。于是，康有为宣称：“孔门后学有

二大支：其一孟子也……其一荀子也……故当读

《孟子》、《荀子》。（《孟子》无人不读，但今读

法当别。）太史公以孟子、荀子同传，又称 ‘孟

子、荀卿之徒，以学显于当世’，自唐以前无不

二子并称……二子者，孔门之门者也，舍门而遽

求见孔子，不可得也。二子当并读，求其大义，

贯串条分之。”② 按照这种说法，荀子与孟子一

样是孔子后学，并且是孔学嫡派。有鉴于此，康

有为将荀子与孟子一起称为孔门在战国时期的

“二伯”，给与两人相同的地位。

三、从孔子亲授弟子而来的三重师承

在肯定荀子是孔子后学的前提下，康有为进

一步追溯、勾勒了荀子的思想渊源和传承谱系，

在孔子亲授弟子中为荀子找到了三重师承关系。

这既进一步印证了荀子的孔子后学身份，又从源

头处厘清、框定了荀子思想的基本内容和致思方

向。

康有为指出，荀子师出子夏。在肯定荀子是

孔子后学的前提下，他声称：“荀子发挥子夏之

学。”③ 师出子夏是康有为关于荀子师承关系和

学术谱系最早的说法，也是最重要的说法之一。

这是因为，康有为所讲的荀子出于子夏是在与孟

子出于子游的对比中立论的，并且由此推导出荀

子传梁之学、孟子传公羊之学。从这一点开

始，荀子与孟子的思想渐行渐远乃至相互对立，

也引发了康有为对两人相去天壤的评价。尽管如

此，荀子出于子夏并不是康有为关于荀子学术身

份和传承谱系的唯一观点，他甚至还有与这一说

法相互矛盾的说法。例如，康有为曾经说：“荀

子之攻三家，子游、子夏、子张，可知三家甚

盛。”④ 荀子攻子夏的说法不仅使荀子与子夏的

思想处于对立之中，也使他关于荀子师出子夏的

说法不攻自破。有鉴于此，康有为对荀子身份确

证、学派归属和思想传承的追溯不可能仅仅限于

子夏一人。于是，他又找到了荀子的另外两重师

承关系：一是子弓 （仲弓），一是曾子。

康有为肯定荀子是孔子的另一位亲授弟子

———子弓的后学，理由是荀子一再将子弓与孔子

（仲尼）并称；荀子的这一个做法意味着子弓在

荀子眼中是孔子第二，最得孔子思想的精髓。因

此，循着荀子屡屡 “仲尼、子弓并称”的思路，

康有为得出了荀子是仲弓后学的结论。他反复指

出：

荀子多以仲尼、子弓并称。子弓即仲弓，意

当时仲弓之学甚盛，于孟子见子思之学，于荀子

见仲弓之学。⑤

《非十二子篇》言仲尼、子弓，是也，按：

子弓，即仲弓也，与孔子并称，可见荀子之学出

仲弓。⑥

在这里，康有为不止一次地肯定子弓即仲

弓，并借此将荀子说成是仲弓后学。值得注意的

是，对于子弓是否是仲弓，换言之，子弓与仲弓

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历来是有争议的。当

然，大多数学者如唐代的杨絫、元代的吴莱、清

代的汪中和俞樾等人，都与康有为一样认定子弓

就是仲弓。与此同时，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近

年，又有人重提子弓与仲弓是两个人⑦。康有为

认定，子弓与仲弓是一个人，并以此为切入点，

进而推出了荀子是仲弓的后学。就康有为的推导

及其结论来说，从前提来看，因为之前多位大家

坚持子弓即仲弓的观点，康有为确信子弓即仲弓

似乎并无不妥；从结果来看，康有为以子弓即仲

弓为前提，推出荀子之学直接滥觞于仲弓之学则

颇费思量或令人倍感蹊跷。原因在于，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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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古今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

第２集，第１１２页。
《南海师承记·学章》，《康有为全集》第２集，第２１３

页。

《万木草堂口说·礼运》， 《康有为全集》第２集，第
１６０页。

《万木草堂讲义·七月初三夜讲源流》，《康有为全集》

第２集，第２８２页。
《万木草堂口说·孔子改制》，《康有为全集》第２集，

第１４７页。
《万木草堂口说·荀子》， 《康有为全集》第２集，第

１８５页。
林桂榛：《子弓非孔子弟子仲弓考》，《光明日报》２０１０

年１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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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康有为对于荀子是仲弓后学的说法似乎言之

凿凿，因为都有 “史”可查而成了铁案。稍加留

意或进一步分析即可发现，他证明荀学出于仲弓

的证据是 《荀子·非十二子》篇，根据荀子在此

篇中将仲弓 “与孔子并称”，便推导出 “荀子之

学出仲弓”。值得玩味的是，康有为在这里的证

据是荀子将孔子、子弓并称，而不是直奔主题地

说明荀子对子弓的评价或推崇。退而言之，如果

说这是康有为论证方法的问题，并不妨碍论证内

容的话，那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康有为所谓

的关于荀学出于仲弓的说法并无荀子本人提供的

“真凭实据”，而是经过他自己的子弓即仲弓的

“附加条件”才完成的。正由于这个原因，每次

说到荀子是仲弓后学时，康有为都要———或者

说，不得不加上一个附加条件——— “子弓即仲

弓”。更为离谱的是，康有为在援引 《荀子·非

十二子》篇证明荀学出于仲弓之学，并且由此断

言可以凭借 “荀子见仲弓之学”时，理由和证据

竟然是 “当时仲弓之学甚盛”。这让人大跌眼镜！

曾几何时，康有为也就是根据 “甚盛”这唯一的

说辞判定荀子攻击他自己所认定的荀子的师承者

———子夏的。同样是 “甚盛”，同样以 “甚盛”

作为唯一的理由，康有为却一会儿据此判断荀子

因子夏之学 “甚盛”而攻之，一会儿又据此宣称

荀子因子弓 （也就是他认定的仲弓）之学 “甚

盛”而出之，原因何在？

对于荀子是曾子后学，康有为论证说：“程

子以子思为曾子门人，盖王肃伪 《家语》之误。

今以 《中庸》、 《孟子》考之，其义闳深，曾子

将死之言，尚在容貌辞气颜色之间，与荀子之礼

学同，其与子思、孟子异矣。”① 据此，在坚持

孟子出于子思的同时，他坚决反对子思、孟子出

于曾子，却将曾子推给了荀子，确信荀子的礼学

渊源于曾子。

至此，康有为在孔子的亲授弟子中给荀子找

到了众多的学术源头，使荀子仅在孔子的亲授弟

子处就拥有了三重的师承关系和思想谱系。表面

上看，这证明了荀子在孔学中的重要地位，事实

却并非如此。质言之，在孔学中的地位并不取决

于师承关系的多重，而取决于所承之师的地位显

赫。康有为对荀子师承关系的追溯并不能提升荀

子在孔学中的地位。略加分析可以看到，仲弓在

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并不显赫，在康有为所论的孔

门 “十哲”中也不见踪影②。与仲弓相比，康有

为似乎对曾子十分重视，从各个角度突出曾子在

孔学中非同寻常的地位和作用。于是，他不厌其

烦地说道：

颜子之后分为两派：有子、曾子。子游、子

张、子夏，皆有子之学。有子一大派。曾子在鲁

国，未曾出过外国，为鲁学一大派，弟子旺盛。

至今传孔是有子、曾子。③

《论语》惟有子、曾子称子，余俱称号，可

知有子亦成一大派，与曾子并孔门高弟，故记二

人之言于 《论语》第一、二章，盖尊之也。④

孔子后学两大派：齐、鲁之间则曾子，外国

则子夏。⑤

曾子传经以谨言、慎行为主，子夏传经以洒

扫应对为本，故孟子谓二子皆守约。二子最老

寿，最多子弟。齐、鲁之间，曾子弟子为多。外

国，子夏弟子为多。⑥

上述引文均将孔子后学分为两派，并且是从

孔子亲授弟子的角度立论的。稍微留意不难发

现，康有为对孔子思想在其亲授弟子中就分为两

派的看法是确定无疑的，对于两派的领军人物究

竟是谁，说法并不统一，却又都有理有据，故而

斩钉截铁：前二段引文将孔学的两派分别归为有

子与曾子，后两段引文则归为曾子与子夏。从中

可见，无论哪种看法，曾子的地位都是不可撼动

的。这表明了曾子在孔学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地

位。在这个前提下，康有为将荀子视为曾子后

学，并且一再突出荀子与曾子之间的思想传承和

渊源关系。

在探究曾子学脉究竟给荀子和荀学带来了什

么之前，更为迫切而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曾子在

孔学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地位意味着什么？如果

说鉴于曾子的重要地位，康有为不得不对曾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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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５集，第４９７页。
康先生论十哲，当以颜子、曾子、有子、子游、子夏、

子张、子思、孟子、荀子、董子居首。

《万木草堂讲义·七月初三夜讲源流》，《康有为全集》

第２集，第２８１—２８２页。
《万木草堂口说·诸子》， 《康有为全集》第２集，第

１７７页。
《万木草堂口说·诸子》， 《康有为全集》第２集，第

１７７页。
《万木草堂口说·孔子改制》，《康有为全集》第２集，

第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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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视的话，那么，重视就意味着赞同乃至顶礼

膜拜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翻检康有为的著述

可以看到，曾子虽然位居孔门的 “十哲”之列，

但是，康有为却素来对曾子非但没有好感，反而

充满敌意。康有为多次指责曾子之学规模狭隘，

与孔子大道相去甚远，并因而将曾子贬斥为孔子

后学中最早使孔学 “割地”（康有为语，意为使

孔学的内容狭隘化，把原本属于孔学的内容剔

除）者，甚至声称曾子的出现是孔门的不幸。对

此，他解释说：

盖曾子之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自为笃信好

学者，然其所得品诣在善信之间，于佛法中为神

秀，与明儒康斋，近人倭仁相类，终日省身寡过

而已。其于充实光辉尚远，何况大化乎？惜其亲

炙神明圣王，而不得闻配神明、育万物，六通四

辟之道，性天阴阳之理，三世大同之法，非斯人

而谁与？举老少而安怀，但知 《孝经》守身，仅

闻孔子万法之一端而已。盖曾子少孔子四十六

岁，当孔子梦奠之年，仅二十七岁，当颜子没

时，仅十五岁。故从游陈、蔡，皆不及与，受业

未知何年。要其天资既鲁，侍教不久，所得不

深，此诚无可如何者也。乃同学诸贤，各传教异

国，或为卿相大夫。自颜子、伯牛、子路、宰我

早卒，子贡居卫，子张居楚，子夏居西河，子游

居吴，澹台游楚。其居洙、泗之故乡，因圣人之

遗教，收吾党之狂简，嗣阙里之遗音，终身讲

学，老寿九十者，惟有曾子，故弟子最多，在孔

门灵光岿然，最为耆宿。后生之从儒教者，慕其

盛名，以为孔子大宗，自皆归之。齐、鲁之间，

学者率出其门，故后学独称曾子。《论语》于颜

子尚名之，而于曾子称子，曾子之德望如此。天

下闻曾子之教者，误以为孔子之道即如是。于是

孔子之大道暗没而不彰，狭隘而不广，此孔教之

不幸也。①

基于这种理解，康有为不遗余力地贬低、打

压曾子。更有甚者，他由此 “恨”屋及乌，由于

认定 《论语》为曾子及门人所纂，便对 《论语》

极力贬低，以至于不是以 《论语》，而是以 《春

秋》代表的六经为文本发挥孔子的微言大义成为

康有为治孔学的一大特色。对于这一点，梁启超

等人的介绍便是明证，而这一切都缘于曾子。在

这个前提和背景下可以想象，与曾子的师承关系

和学术渊源，不仅不能增加康有为对荀子和荀学

的青睐，反而使康有为认定荀子禀得了先天不足

的学术基因，从而为康有为接下来贬斥荀子将孔

学狭隘化埋下了伏笔。

分析至此可以看到，在康有为所认定的荀子

的三重师承关系中，最高的当属子夏。意味深长

的是，康有为在宣布 “荀子传子夏之学”后便没

有了下文，随后甚至出现荀子攻击子夏的说法。

更让荀子的地位大打折扣的是，康有为多次将子

夏与子游、有子一起说成是孟子的先师。鉴于这

种情况，梁启超在介绍康有为的观点时，只给康

有为视界中的荀子留下了仲弓这一重师承关系。

四、以 《春秋梁传》为经典的梁之学

与师承关系息息相通又不尽相同的是，康有

为指出，就对孔子文本的传承方式而言，荀子传

承梁之学，以 《春秋梁传》为核心经典。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

《王制》之说，与 《荀子》、《梁》同。②

荀子言 “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

世”，是言天子七庙之制，《梁》全同。③

太史公与荀子不同学派，一公羊，一梁。④

《春秋梁传》又称 《梁春秋》，简称

《梁传》。根据范宁 《梁传序》、杨士勋

《疏》的说法，该书由子夏传给梁?，由梁

?写定成书。这表明 《春秋梁传》和 《春秋

公羊传》、 《春秋左传》一样都是对 《春秋》的

解释，作为著名的 《春秋》三传之一，同属儒家

的经学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强调荀子

传 《春秋梁传》，也就肯定了荀子之学与 《春

秋》相关。为了配合这个说法，在坚持荀子传

《礼》的同时，康有为肯定荀子传承 《春秋》，

指出孟子、荀子皆传 《春秋》：“《春秋》开端发

大一统之义，孟、荀并传之。”⑤ 这个说法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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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６集，第４３７页。
《万木草堂讲义·讲王制》，《康有为全集》第２集，第

２９６页。
《万木草堂口说·荀子》， 《康有为全集》第２集，第

１８４页。
《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古今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

第２集，第１１２页。
《孔子改制考》第９卷，《康有为全集》第３集，第１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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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后来一直坚持的孟子传 《春秋》，荀子传

《礼》之间具有较大出入，从强调荀子传经最多，

特别是在早期强调荀子传经最多、功劳最大的角

度看则在意料之中，故而是可以理解的。不仅如

此，按照康有为的说法，正是在对 《春秋》的传

承中，荀子开启了梁学的传统，这便是

“《诗》、《梁》、《礼》，皆出荀子”①，传承了

《春秋梁传》；孟子则传承公羊之学，以 《春

秋公羊传》为核心经典。对此，他再三断言：

孟子，公羊之学。荀子，梁之学。②

荀子传 《梁》，孟子传 《公羊》。③

孟传 《公羊》，多发大义；荀传 《梁》，

而不甚发明。④

进而言之，尽管古文经与今文经都秉持儒家

的经学传统，二者的传承方式和致思方向却不可

同日而语：今文经的学术传统和传承方式是注重

思想阐发，追求微言大义；古文经的传承方式则

注重经典传承，重在训诂、考据。同时，按照学

术界的普遍看法，《春秋公羊传》和 《春秋梁

传》都是子夏所传，并且都属于今文经学，也即

意味着二者都注重发挥微言大义。从这个角度

看，康有为肯定荀子出于子夏，传 《春秋》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在这个前提下，必须强调的是，

康有为的看法与学术界的上述观点截然不同，其

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正如强调 《春秋公羊传》与

《春秋梁传》之间呈现出一个注重义理阐发，

一个执著考据、训诂一样，康有为坚持荀子开启

并秉持着与孟子不同的学术传统，在肯定孟子注

重发挥微言大义的同时，强调荀子注重考据、训

诂。质而言之，作为一位公羊学家，康有为不仅

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而且对公羊学与同样作

为今文经学的梁学区别对待，致使公羊学与

梁学的关系在他眼中不亚于今文经与古文经之间

的界限和区别。

至此，康有为从经典文本和师承关系上证明

了荀子是孔子后学，也先天地框定了荀子思想的

大体内容、师承关系和经学谱系。在此基础上，

他给出了荀子在孔学中的定位：第一，传经最

多、最有功的荀子在经典传承中并不占优势。康

有为认为，六经虽然都是孔子所作，但是，它们

之间的地位相差悬殊，彼此之间具有精粗、深浅

之分，因而不可等量齐观。具体地说，六经之中

只有 《周易》和 《春秋》是孔子晚年所作，传

达孔子大道，孔子对二者亦格外重视，故而 “择

人而传”。对此，他解释说： “盖 《易》与 《春

秋》为孔子晚暮所作，《诗》、《书》、《礼》则早

年所定。故 《易》与 《春秋》晚岁择人而传，

《诗》、 《书》、 《礼》则早年以教弟子者。然

《诗》、《书》、《礼》皆为拨乱世而作，若天人之

精微，则在 《易》与 《春秋》。孔子之道，本末

精粗，无乎不在；若求晚年定论，则以 《易》、

《春秋》为至也。”⑤ 就孔子晚年所作的 《周易》

与 《春秋》相比，《春秋》更为重要。这使 《春

秋》成为六经之至贵，是解开六经的金钥匙。循

着这个思路，康有为甚至声称：“然则六艺之中，

求孔子之道者，莫如 《春秋》。”⑥ 六经之间地位

的悬殊不仅注定荀子在孔子后学中的卑微地位，

而且使孟子的地位足以让荀子相形见绌。原因在

于：康有为曾言荀子传 《春秋》，而这只是偶然

言之，传 《礼》才是康有为给予荀子最确定也最

长久的说法；孟子传 《春秋》则是康有为坚定不

移的认识。退一步说，即便是荀子与孟子一样传

《春秋》，梁学的传经方式和谱系也足以让荀子

在以公羊学发挥 《春秋》微言大义的孟子面前甘

拜下风。第二，孔学特有的传道方式使荀子的地

位黯淡无光。康有为认为，孔子之道有 “择人而

传”的口说与 “日以教人”的文本之分。康有

为后来又指出，六经 （又称 “六艺”）虽然出自

孔子，但是，它们并非孔子大道，而是孔子大道

表层的 “片段”，因而只能作为一种肤浅之说

“日以教人”；只有口说传达着孔子的微言大义，

故而 “择人而传”。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康

有为肯定荀子与孟子一样传 《春秋》，也只能囿

于表面，而不得像孟子那样由于得到 “非其人而

不传”的口说而领悟 《春秋》的微言大义。正

是由于这个原因，即使肯定荀子与孟子都传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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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２集，
第１４０页。

《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２集，
第１３５页。

《万木草堂口说·孔子改制》，《康有为全集》第２集，
第１４７页。

《万木草堂口说·孔子改制》，《康有为全集》第２集，
第１５１页。

《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６集，第４２９—４３０页。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自序，《康有为全集》第６集，

第３页。



荀子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定位和传承谱系

秋》，康有为也不忘强调只有孟子才是最得 《春

秋》微言大义者。他说： “然则求孔子之道者，

于六艺其可乎？子思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

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

持载、无不覆帱，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

孟子者，得子思升平之传；故善言孔子者，莫如

孟子。孟子言禹，则曰抑洪水；言周公，则曰兼

夷狄、驱猛兽；言孔子，不举其他，但曰 ‘知我

罪我，其惟 《春秋》’，又曰 ‘其事则齐桓、晋

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①如此说来，

《春秋》不在事而在义，只有以孟子秉持的公羊

学传统，通过阐发微言大义的方式解读 《春秋》，

才能洞悟孔子大道；如果以荀子的梁学传统进

行训诂、考据，拘泥于字字句句的话，则与孔子

大义南辕北辙，不惟无益反而有害。这个说法使

孟子成为孔子微言大义的正宗传人，却使荀子成

为拘泥于文字、妨碍领悟孔子微言大义的罪人。

事实证明，康有为正是循着这一思路来定位评价

荀子的。当然，这也是康有为早年推崇荀子，之

后又反过来抨击荀子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康有为视界中的荀子思想无论是

作为嫡传还是 “孽派”（梁启超转述康有为思想

语）始终不出孔子范围，孔子后学是荀子的唯一

身份和学术归属。对荀子身份的归属、定位和传

承谱系的追溯，奠定了康有为对荀子的评价。其

中，孟子和荀子是孔门 “二伯”的说法极具代表

性，是他早期对荀子的基本认定。后来，康有为

对荀子的态度急转直下，从尊荀转向倒荀———即

便如此，荀子的身份依然是孔子后学———之所以

排斥荀子，是因为他认为荀子作为孔子后学歪曲

了孔子学问，带坏了汉儒和宋儒。这就是说，康

有为始终是在孔学内肃清荀子的，与他认定老

子、墨子等人是与孔子争教最盛者，故而对两人

极尽攻击之能事具有本质区别。

（责任编辑　杨海文）

①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自序，《康有为全集》第６集，
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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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０９页）

追求，寻求与自然、自我的相接，其目的都在于

一种审美心境中领悟存在的至高的统一性从而获

得本真的感觉和本真的存在。在芬芳中，在风飞

云浮里，在梧桐，也在玄洲，人和自然合为一

体，天人合一。

四、结　　语

野朴－自然、敦朴－自我、玄朴－自由这三
种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不同侧重的审美旨趣构成了

“朴”的三重内涵，阐述了葛洪 “朴”的生命情

调与美学追求。席勒 《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

中也对 “素朴”格外关注，并谈及对素朴的理

解：“自发的平静创造，遵循自己法则的存在，

内在的必然性、自身的永恒统一。”① 巧合的是，

不严格意义上，这也蕴含了自然、自我与自由的

统一。这统一，是自我以其全部生命的历程，理

解自我以及自我在世界中的位置———不仅是自然

的，也是文化的———从而追求一种富有意义的人

生。

对于美学和艺术，葛洪从未有过自觉明晰的

表述，但却以生活实践的形式践行着。“躬耕以

食之，穿井以饮之，短褐以蔽之，蓬庐以覆之，

弹咏以娱之，呼吸以延之，逍遥竹素，寄情玄

毫，守常待终，斯亦足矣。”（《嘉?》）葛洪追

求的 “朴”的生活，也是中国古代文人 “诗意

栖居”其中的缩影。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价值

虚无、工具理性盛行的世界里，“朴”的价值追

求更是难能可贵。葛洪的思想，对于浮躁喧嚣的

现代人的生存发展和自我完善，有相当的借鉴价

值。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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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席勒： 《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前揭书，第

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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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议耿宁对王阳明 “良知自知”说的诠释

———就 《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论文集》而谈

吴　震

【摘要】耿宁的中文论著 《心的现象》尝试用现象学理论对中国心学传统尤其是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思想进行独创性

诠释，这对中西哲学交流及中文学界而言，无疑是意义深远的一项创举。本文仅限于其中５篇有关阳明学及后学的论
文展开评述，大致指出三点：１．他以 “自知”来诠释阳明的 “良知”，判定阳明的良知自知并非纯理论或纯知识方面

的自知而是一个有关意志和实践方面的自知，诚为卓识；２．就其研究的方法自觉而言，他想努力做到哲学诠释与文本
解读达到一致，以阳明本人的言论来证实他的 “诠释性假设”，大体上获得了成功，但其文本解读却不免受其哲学诠

释的牵扯，因而发生偏差；３．当涉及心学工夫论议题时，他感叹自己由于缺乏心学家的实践，因而无法真正进入心学
实践领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些心学实践作现象学的客观陈述和概念传达。这是他对自己的 “学者”身份的一种

自觉，由此值得引起我们共同省思一个问题：良知的实践性在当下如何可能。

【关键词】耿宁；良知自知；良知内在性；良知实践性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１８－０９

　　瑞士哲学家耿宁 （ＩｓｏＫｅｒｎ，１９３７－）既是
现象学家，又是佛教唯识宗、儒家心学的研究学

者。在上世纪７０年代之前，现象学研究是他的
主要工作，专著 《胡塞尔与康德———关于胡塞尔

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之关系的研究》 （海牙，

１９６４）的出版、胡塞尔 《交互主体性现象学》

（海牙，１９７３）的编辑整理，为其奠定了西方现
象学哲学家的地位。８０年代起，他开始转向中
国哲学的研究，近年出版了据说是其 “生命之

作”的巨著 《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

论 “致良知”》 （巴塞尔，２０１０）①，继而又在中
国大陆出版了他 “献给我的那些以现象学方式探

究中国传统心学的中国朋友们”的一部中文论文

集 《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论文集》 （北

京，２０１２），更令我们有一睹为快的冲动。因为
“心的现象”以及 “心性现象学”这两个名称本

身对于长期从事阳明心学之研究的笔者来说，无

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我有几次与耿宁直接面谈的机会。第一次会

面时我便有点诧异他为何对阳明学及其后学有如

此浓厚的兴趣，特别是他认为中国心学作为一种

意识哲学是可以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的观点，令

我印象尤其深刻。诚然，任何一种思想对话之所

以可能的条件是既要具备义理诠释的能力又要有

文本解读的训练，然而这两方面的条件在耿宁身

上有着 “奇妙”的统一。或许是由于受现象学

“回到事实本身”的思维训练，使他既擅长现象

学的哲学思考，又注重思想文本的客观了解。当

这两点得以结合起来，便使其研究呈现出一个重

要特色：他对心学的观点叙述及历史考察并不同

于思想史的现象描述，而是始终紧扣哲学问题尤

其是道德意识的根源问题，并在跨文化的比较视

野中，运用西方现象学哲学资源来重新展现中国

传统心学的义理及其意义。

《心的现象》一书共收论文２４篇，大致横跨
三个领域：现象学、唯识学、阳明学。当然其核

心关怀正如该书副标题所示：是有关 “心性现象

学”的考察。其中涉及阳明学及其后学的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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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吴　震，江苏丹阳人，京都大学文学博士，（上海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①　该著已由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出版。关于耿宁的学术生涯，参见氏著：《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论文集》，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编后记》（倪梁康）。
②　这５篇文章是：《从 “自知”概念来了解王阳明的良知说》（第１２６—１３３页）、《论王阳明 “良知”概念的演变及其双义性》

（第１６７—１８７页）、《后期儒学的伦理学基础》 （第２７１—２８３页）、 《王阳明及其弟子关于 “良知”与 “见闻之知”的关系的讨论》

（第２９４—３０６页）、《我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理解困难：两个例子》（第４７３—４８８页）。以下引文，直接标注页码。



略议耿宁对王阳明 “良知自知”说的诠释

篇②，议题集中在有关良知问题的现象学澄清和

诠释。笔者对现象学、唯识学素无研究，以下仅

对其有关良知问题的探讨提出一些管见。

一、良知内在性

我在一部前几年出版的旧著中，曾经开辟章

节对阳明心学的 “良知自知”及 “良知独知”

的问题进行了考察①，指出 “良知自知”对于阳

明心学而言非常重要，构成了阳明良知学的基本

特质，也是理解阳明良知学的关键所在。那么，

何谓 “自知”呢？揆诸阳明文献，例如：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

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

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

（凡意念之发，其善与不善）惟吾心之良知

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②

为了应对耿宁对阳明原典有一种特殊的文献

年代学的 “嗜好”———他认为对阳明学的发生及

发展的历史了解是其对阳明学进行诠释的前提，

因而这里对以上 ４条资料的出现年代先略作交
代。第１条出现在 《传习录》上卷徐爱所录，应

当是１５１２年的记录③；第２条乃是阳明 《答欧阳

崇一》中语，据 《阳明年谱》，该书作于嘉靖五

年 （１５２６）④；第３条资料为阳明弟子黄直所录
（一说为钱德洪录），年代已无法确考，盖属嘉靖

元年 （１５２１）以后阳明晚年语则可无疑；最后第
４条资料则是阳明遗著 《大学问》书中语，属阳

明最晚年的作品。

年代虽有早晚，但从这批资料所述的核心观

点看，其意则是完全一致、互相贯通的。其中都

出现了 “自知”这一概念 （第 １条 “自然会

知”，意同 “自知”），该词应是这批资料的核心

词汇，亦即 “关键词”，当可无疑。概言之，

“自知”概念强调的无非是良知自己知道这一观

点，细言之，这里的 “自”即 “自己”，强调的

是良知作为一种 “知”的内在性、内发性；此外

还有一意，“知”是 “自然”之 “知”，而在这

里的语境中，此 “自然”盖谓 “心体之自然”，

意近 “必然”，是对动词 “知”的一种状态描

述，强调了 “知”的必然性。故 “良知自知”

这一命题，涵指作为道德意识及道德判断之根源

的 “良知”的内在性和必然性。

须指出，关于良知内在性，阳明晚年往往用

“独知”来加以表述，如 “知得良知却是谁，自

家痛痒自家知”⑤。关于 “良知”必然性，阳明

晚年则常用 “良知即天理”这一命题来加以阐

明，如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

处”⑥。另外，“良知”还有一层绝对义，如阳明

所言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⑦，

便是表明 “良知”绝对性的典型表述，只是这层

义理在 “良知自知”之命题以外，这里暂不讨

论⑧。总之，“良知自知”（或 “良知自觉”）表

明 “知”在本质上是一种 “己知”或 “独知”

而他人莫知，但这只是对 “自知”一词之特性的

“现象学”描述。若要追问 “自知”一词的确切

含义，则我们可以说， “自知”是要表明 “良

知”作为一种 “德性之知”的道德判断之根源

在于 “自己”———此即表明良知的内在性。而此

“内在性”并非仅指良知在存有论上内在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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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以下所述详见拙著：《传习录精读》第六讲 “良知学说

的提出”第３节 “良知自知”、第４节 “良知独知”，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１１—１１７页。
以上４条原文分别见：《传习录》上，第８条 （条目数

字据 ［美］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

生书局，１９９２年修订版）；《传习录》中 《答欧阳崇一》，第１６９
条；《传习录》下，第３２０条； 《王阳明全集》第２６卷 《大学

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９７１页。
关于 《传习录》的刊刻史，详见上引陈荣捷 《王阳明

传习录详注集评》卷首 《概说·甲·传习录略史》，徐爱录１４
条，时在正德七年 （１５１２），见陈书，第７页。

按，《传习录》中卷为南元善刻于嘉靖三年 （１５２４），
早于 《答欧阳崇一》两年。陈荣捷谓 《阳明年谱》与 《传习

录》刊刻的记述，两者必有一误 （上揭氏著，第２４０页）。我以
为 《传习录》中卷的原刻本虽是南元善刊于嘉靖三年，然后来

经过钱德洪的增删重刻，已非南本原貌，故录有多封晚于嘉靖

三年的书信。要之，属于阳明晚年的资料，当无可疑。

《王阳明全集》第 ２０卷 《答人问良知二首》，第 ７９１
页。

《传习录》中 《答聂文蔚·二》，第１８９条。
《王阳明全集》第２０卷 《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第７９０

页。

按，牟宗三则有良知三性说：“知是知非”是良知的主

观性，“良知即天理”是良知的客观性，良知是 “乾坤万有基”

则是良知的绝对性。（参见牟宗三：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

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２１７—２２０页）该 “三性说”出

自林月惠的归纳，参见其文：《阳明与阳明后学的 “良知”概念

———从耿宁 〈论王阳明 “良知”概念的演变及其双义性〉谈

起》，见 《纪念王阳明逝世４８５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１４
年１月 （未刊），第２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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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 指 良 知 在 实 践 行 动 中 必 然 “自 心 所

见”① ———亦即良知 “本己”（“真己”②）的直

接呈现。

耿宁 《从 “自知”的概念来了解王阳明的

良知说》首先表示阳明的良知概念的基本意义并

不容易把握，与他的 “心理学概念” “有所出

入”，因此他表示只能透过他 “自己的范畴去了

解它”，进而提出 “一个关于王阳明良知说的阐

释性假设”，而这个 “基本假设是：王阳明的

‘良知’一词所指的是 ‘自知’”，同时，他也深

知 “这个假设当然一定要由王阳明的言论去证

实” （第１２６页）。当然，他也了解在阳明的思
想术语中，“自知”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而非

他的自设之词，故其所谓 “阐释性假设”并不是

语言学意义上的，而是哲学意义上的。

在他看来，若要展现阳明 “良知自知”的基

本意义，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与其他的思想资源

（例如现象学）的比较，于是他试图用布伦塔诺

的 “内知觉”、胡塞尔的 “内意识”或 “原意

识”、萨特的 “前反思意识”以及佛教唯识宗

“自证分”来具体阐明 “自知”其实就是 “所有

意识作用的共同特征，即每个意识作用都同时知

道自己”（第１２７页）的意思。耿宁在另一篇探
讨欧洲哲学史上 “良心”概念之问题的文章中，

指出欧洲词语 （包括拉丁语、日耳曼语等语系）

的 “良心”相当于中文的 “良知”一词，而从

欧洲词语的发展史来看，“良心”作为一种 “与

知”，都意指一种 “自知”或 “关于自己的知”，

也就是不是一种关于 “物”或关于 “他人”的

知 （《欧洲哲学中的良心观念》，第１９０页）。据
此，我们可以了解良知自知具有普遍性特征。应

当说，耿宁的这一揭示甚为重要，他至少表明中

西方有关道德哲学的思考正是在 “良知自知”这

一关节点上可以互通，尽管不同时代的各种哲学

理论对此问题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

重要的是，耿宁并没有停留在藉西方现象学

或中国唯识学来解释阳明的 “良知自知”之义，

他在强调 “王阳明的 ‘良知’也就是自知”的

同时，更强调指出这种自知与现象学 “原意识”、

唯识宗 “自证分”之概念的含义 “基本上是一

致的”，同时又指出阳明的良知自知理论与现象

学和唯识学存在 “相当的差异” （第１３１页）。

所谓 “一致”，盖指良知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必自

己意识到自己；而所谓 “差异”，则主要是指与

现象学 “内意识”跟实践活动和道德评价之间没

有必然关系这一观点不同，阳明的良知自知则

“不会是一种纯理论、纯知识方面的自知，而是

一种意志、实践方面的自知 （自觉）”，而且

“王阳明的 ‘良知’不仅是一个意志或者实践方

面的自知，还是一个道德方面的评价” （第１３１
页）。这里涉及 “意志”、 “实践”及 “道德评

价”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意志的自知，他引

述了王阳明的一段话来证实： “意则是有是非，

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而良知这

种有关意志的自知还包含一个对于这个意志的价

值判断，按阳明的说法，即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

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③，

此 “好恶”便意味着 “行为”或 “实践”方面

的自知。因此从根本上说，“王阳明的德性之知

（良知）不是对他人行为的道德评价，也不是我

对于他人对我的行为的道德评价之内心转向，而

是原来自己意志的自知评价”，这就充分说明良

知之本质 “并不是是非，不是道德判断，而是自

知” （第１３２页）。也就是说，良知作为 “是非

之心”的自知，作为一种 “道德判断”的实践，

其根本特质并不取决于 “是非”或 “道德判断”

的具体内容，而是取决于 “自知”的实践方式。

更重要的是，“自知”既是良知的实践方式，

也是一种 “本己实在”（《试论玄奘唯识学的意

识结构》，第 １４７页）的存在方式，惟其如此，
良知才能成为所有意识活动之 “意向作用的起

源”，更能成为 “‘心 （精神）’的作用对象之总

合的世界的起源” （同上）。这个说法证诸阳明

之言，当即阳明所说的良知是 “天渊”、良知是

“意”之主宰、良知是 “心之本体”、“良知即天

理”等命题的应有之义。设若良知自知不是 “本

己实在”，恐怕良知就不能是 “意向的伦理价值

的意识” （《欧洲哲学中的良心观念》，第１９０
页）。换种说法，“如果 ‘本原知识之本己本质’

既产生出善的意向，也知道由于利己主义而对它

０２１

①

②

③

《传习录》上，第９６条。
《传习录》上，第１２２条。按，耿宁更喜欢用 “本己实

在”来表述这层含义，先详见后述。

《传习录》下，第２８８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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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 ‘阻碍与遮蔽’以及在人心中对 ‘物’的

执着，那么这种知道也是 ‘良知’”（同上）。在

此意义上，可以说良知自知作为 “本己实在”既

是 “意向作用的起源”，又是意识对象的 “总合

的世界的起源”。耿宁强调指出：“王阳明将这种

‘本原意识’视为所有心理活动或意向的根本实

在或实体 （体）。”（《后期儒学的伦理学基础》，

第２７８页）。这个判断与阳明强调的良知不仅是
工夫论意义上更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这一观念

立场是吻合的。在耿宁看来，王阳明的良知是一

种伦理的自身意识，但它也是某种绝对的存在，

甚至就是天地的起源；而阳明对这个绝对之物的

思考不同于笛卡尔的 “意识”或 “统觉”或佛

教唯识宗的 “自证分”，尽管良知作为绝对之物，

与禅宗的佛心相似，但阳明的良知陈述并不诉诸

佛教，而是最终诉诸他自己的生命经验 （第

２８２—２８３页）。
要之，以上种种对阳明良知说的诠释，表现

出耿宁对阳明心学的义理之了解已达到相当的深

度，尽管其对阳明心学的文本解读仍有一些值得

探讨的余地，而且其运用 “本己实在”、 “本原

意识”或 “本原知识”等概念术语来解释阳明

的良知也不免有 “以西释中”之 “嫌疑”，但是

耿宁基于跨文化的比较立场而对阳明心学提出的

解释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特别是他强调阳明的

良知不是纯知识方面的而是一个有关意志与实践

方面的 “自知”，此说堪称卓识。

二、良知双义性

《论王阳明 “良知”概念的演变及其双义

性》一文体现出耿宁既是专业的哲学家，同时又

兼有汉学家的一面。这篇文章，展现了耿宁并非

一味注重对阳明思想的哲学诠释，他更注意将这

种哲学诠释建立在对阳明思想的历史考察之基础

上。不过坦率而言，耿宁运用其思想史知识，对

阳明良知学所作的早晚期之分判，既显示出其思

虑缜密，但又未免有过度穿凿之嫌。

所谓 “双义性”，盖谓阳明良知概念存在早

晚期之分，其标志是在１５１９／１５２０年之间在阳明
身上发生的思想 “转折”，在此之前的 １５１２／
１５１８年之间的阳明良知概念则被耿宁称为早期

概念，相应地，阳明晚期的良知概念则是 １５２０
年以后逐渐演变而成的。当然，耿宁十分清楚据

《阳明年谱》所载，阳明正式提出 “致良知”是

在正德十六年 （１５２１）５０岁时，然而中文学界
的研究早已表明这个记录可能有误，至晚在１５２０
年阳明已有 “致良知”的明确说法，耿宁显然采

用了这一研究结论。而且他也知道阳明曾说过

“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

点此二字不出”这段历史记录。他甚至了解阳明

门人黄绾 （１４８０－１５５４）将阳明良知说的提出追
溯至１５１４年的典故。但他欲追究的是王阳明在
１５１９／１５２１年之间的思想 “转折”在 “哲学上究

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而且他认为迄今为止的

研究对于阳明 “早期 ‘良知’和 ‘致良知’的

概念的使用或者干脆闭口不谈，或者述而不论”

（第１６８页）这一研究态度是不可取的①。
那么，所谓阳明早期的 “良知”概念究竟意

味着什么？依耿宁的判断，１５１２／１５１８年期间，
阳明的一个核心关怀是人心的 “善的能力或向善

的倾向”（第１６９页）如何可能的问题，只是在
１５１９年对这一问题提出最终解答之前，“尚未使
用 ‘良知’这一术语……而 ‘费却多少词说’”，

“直到１５１９／１５２０年他才通过对 ‘良知’这一概

念的重新定义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答，并从那时

起这一新的 ‘良知’概念上升为他的生活、思想

及学说的中心内容” （第１６９页）。耿宁的上述
思想史描述显然夹杂着他自身对阳明良知说的哲

学理解，若就阳明思想的历史来看，耿宁的上述

说法是有疑点的，他似乎看轻或者忽视了 《传习

录》上卷第８条阳明与徐爱的对话中出现的 “良

知”一词的重要性。事实上，以耿宁对阳明的了

解，其谓阳明在 １５１９年之前 “尚未使用 ‘良

知’这一术语”可能只是一时的笔误，这一点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耿宁言辞恳

切的如下判断：１５２０年前后阳明 “良知”概念

１２１

① 耿宁在此主要指的是英语学界的两部代表著：陈荣捷出

版于１９６３年的有关 《传习录》的研究以及秦家懿出版于１９７６
年的有关王阳明的研究，书目参见该文末附 “参考文献”，第

１８７页。不过他也提到钟彩钧 《王阳明思想之进展》 （台北：

１９９３）及陈来 《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北京：

１９９１）的研究。他认为上述四部代表著都忽视了阳明早年良知
说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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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 “不只是对于王阳明的思想发展和对中国

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性，而且对人的道德意识的

理解，对所谓良心的问题和伦理学的基础也具有

普遍的重要意义” （第１６９页）。由此可见，耿
宁对阳明早晚期 “良知”概念的 “双义性”之

问题看得很重。

在耿宁看来，阳明早期良知说的核心义与孟

子有直接关联，即 《孟子·尽心上》的那段脍炙

人口的有关良知问题的阐述便是阳明早期良知说

的主要思想来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

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耿宁分析道，

孟子在此表明 “它们 （引者按，指良知良能）

好像首先是一种自发的心理动力、心理情感或者

心理倾向” （第１７０页）。此即是说，具有 “不

学而能、不虑而知”之特征的 “良知良能”首

先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 （尽管也是一种道

德概念），而阳明早期良知概念 “受到孟子这一

阐释很大影响” （同上）。良知在早期阳明那里

如在孟子那里一样，乃是 “一种善的自发的倾

向，如果它不受到压抑的话，它能自我实现”

（同上）。此话何讲？耿宁以 《传习录》上卷所

载阳明与徐爱的一段著名对话来印证：“知是心

之本体，心自然会知……此便是良知，不假外

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欲障碍……所以须用致

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

……”① 在耿宁看来，这里出现的三处 “良知”

概念均指向孟子学意义上的 “向善能力”或

“向善倾向”、 “向善秉性”。但是，孟子且不论

（为避繁琐），对于何以阳明此处所言作为 “心

之本体”的良知只是意指 “向善”，耿宁却没有

为我们提出更多的解释理由，他只是指出这种

“秉性”表明人心的端倪或萌芽在不受压制的前

提下，是会 “自发地发展成为道德”，换言之，

作为人心之 “端”———如 “恻隐之心，仁之端

也”的 “端”，并不是已经完成了的 “良知”，

也非 “德性”本身。然而在我看来，这对阳明早

期良知概念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至少有两点值得

再思。

第一，且不说阳明自１５０８年３７岁 “龙场悟

道”之际对心体的体悟直至晚年５０岁以后，是
否存在前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这种所谓的 “发

展变化”作为思想史的 “事实性”描述是否成

立，是值得细细追究的。退一步说，即便阳明关

于良知概念的阐发在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

就此而言，我们姑且可以承认阳明良知说有早晚

期之分，然而若就义理的角度言，所谓阳明的早

晚期良知说，其实并不存在本质上的歧义，只是

在表述上的侧重点略有偏差而已。我们就以上引

１５１２年阳明与徐爱的对话为例，由其叙述脉络
看，“自然会知”的 “知”便是后文阳明明言的

“此便是良知”，准此，则第一句 “知是心之本

体”的 “知”无疑就是 “良知”，因此这句命题

其实就是阳明晚年屡屡言及的 “良知者心之本

体”之意。也就是说，无论是 １５１２年，还是
１５２０年之后，“良知”作为 “心之本体”这一对

阳明而言至关重要的根本义正是阳明所一贯坚持

的而且是有理论自觉的，若将此与１５０８年龙场
悟道之际阳明提出的 “心即理”之命题合观，则

我们可以说 “知是心之本体”已经蕴含了 “良

知即天理”的含义，因此可以说，阳明晚期良知

说的根本义已经包含在所谓 “早期”的良知说之

中，至少早晚期良知说的基本义并不存在根本差

异。而对阳明心学稍有理解者大多知道，阳明在

良知问题上的最大理论贡献莫过于将 “良知”提

升至 “本体”的高度来加以论证，“知是心之本

体”便是明证。也正由此，阳明良知学才得以真

正挺立起来。而在 “知是心之本体”这一命题之

后接着出现的 “心自然会知”一说，已如上述所

言，正是阳明 “良知自知”理论的典型表述。若

承认 “良知自知”乃是阳明良知学的核心义，则

我们可以断定：１５１２年起，阳明就已充分表明
了良知自知这一核心义。

第二，用 “向善的秉性”来解释 “良知”，

不论是阳明早期还是晚期，这种解释都是有问题

的。因为所谓 “向善”一词，并不能与孟子

“不学而能”、“不虑而知”意义上的 “良知”概

念相应，也不能与阳明 “知是心之本体”意义上

的 “良知”概念相应。若不误解的话， “向善”

一词的本来含义应当是指后天的一种趋于 “善”

的能力或倾向，既然是后天的，就必然是经验

的、可变的而且是 “习得”的，与 “本来善”、

“先天善”存在根本之不同，也就与孟子以 “不

２２１

① 《传习录》上，第８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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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能”、 “不虑而知”来定义良知良能之含义

存在根本差异。因为作为不学不虑的良知乃是先

天存在于人心中的 “本质”，即阳明 “心之本

体”的真实含义，其所表明的与其说是 “向善秉

性”，还不如说是生来具足的善之本性，即阳明

早晚期屡屡倡言不止的 “至善者心之本体”① 之

意。事实上，孟子以 “四端”来论述心善之本

意，无非是要证明 “性善”，此即徐复观 《中国

人性论史》反复强调的孟子之道德论证是 “以心

善言性善”。同样，阳明 “知是心之本体”在继

承孟子良知学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地从 “心之本

体”的高度来力证人心本善 （同时也是对人性本

善的一种证明）而非人心 “向善”。要之， “知

是心之本体”之命题盖谓人心在本质上就充分具

备 “良知”，反过来说也一样， “良知”是人心

的一种本质存在而非 “潜在”的向善秉性或向善

可能 （“潜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有关

道德意识本源性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的 “潜能

／实现”的分析模式并不适合用来解释孟子学、
阳明学的良知概念。

那么，１５２０年阳明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
从而导致他的良知说发生变化？依耿宁，问题可

以归结为：“作为具体的个人如何能够在他的每

一具体情况下将他的私 （恶）意从他的向善的倾

向或 ‘诚意’中区别出来？” （第１７４页）细按
之，此一问题之实质在于：人对自己的意念的道

德品格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清楚的，人可能把私

欲当作善的意念，或者说人们仍然习惯于传统的

看法，以为意念中既有善又有恶，而这种善恶只

是相对意义上的②。正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

１５２０年阳明发展出来的 “新的 ‘良知’概念”

的术语却是 “是非之心”，并以此来 “命名上述

能够区分善与恶的意念的东西，但在此处他还没

有完全将这一术语与 ‘良知’相提并论” （第

１７８页）。然而，耿宁的上述判断是否有史实依
据呢？就文献年代学的角度言，的确如耿宁所

言，“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③、“是非之心……

所谓良知也”④ 等等表述见诸阳明晚年的言论，

而在 《传习录》上卷中并没有出现⑤。但是一个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阳明而言，当他使用 “良

知”概念时，在其头脑中首先浮现的肯定是孟

子，而孟子 “是非之心，知也”、 “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应当早已是宋明儒的一般共识，自

然也应当是阳明良知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此我

们毋容置疑。阳明晚年反复提及孟子的良知说，

的确表明１５２０年后，阳明更自觉地将自己的良
知说上溯至孟子，其目的是为自己的思想观点找

到权威性的证明，并不足以表明所谓 “早年”阳

明良知说对 “是非之心”一词的不了解。如果真

像耿宁所说，以 “是非之心”来重新定义 “良

知”乃是阳明晚年提出的 “新的良知”学说，

这反而倒是不可思议的。

但问题并不简单。耿宁之思虑略显复杂的原

因在于，他在努力思考并企图解答的问题是，对

意念之道德品格 （善与恶）的判断依据不能诉诸

易受私欲遮蔽的人心或意念本身，而必须诉诸

“意念的自身意识”（“意念的对自身的知”），亦

即作为 “本原意识”、 “本原知识”的 “良知本

体”。那么，何谓 “本体”呢？这又是一个棘手

的问题。耿宁在 《我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理解

困难：两个例子》一文中，对 “本体”概念作

了两种区分：一是 “某种类似基质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
和能力 （Ｖｅｒｍｇｅｎ）的东西，它可以在不同的行
为或作用中表现出来”；二是 “某个处在与自己

相符的完善或 ‘完全’状态中的东西” （第４７４
页）。前者是相对于 “用”而言的，如阳明所说

“如今要正心，本体上何处用得力”⑥ 的 “本体”

便是此意，其性质类似 “单纯实体”或可称为

“单纯的 ‘本体’” （第４７４页）；后者则 “不可

能意味着在与其作用之对立中的一个单纯实体”，

而是 “完全本质”，耿宁举例道 “知是心之本

体”的 “知”便是 “心的完全本质，属于心的

真本质。某物的真本质也包含它的各个作用”

（第４７５页）。显然，耿宁所谓的阳明 “新良知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传习录》上，第２条； 《传习录》下，第２２８条、第
３１７条。

耿宁表示可以参考 《传习录》上，第１０１条有关 “薛

侃问草”章。按，该条语录详细记录了阳明早年有关 “无善无

恶”问题的观点。依耿宁，这条语录显然表示阳明所言心体之

善恶只是相对义的善恶。

《传习录》下，第２８８条。
《传习录》中，第１７９条。
另参拙著：《传习录精读》第六讲第２节 “是非之心”，

第１０９—１１１页。
《传习录》下，第３１８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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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 “良知本体”应当是指这里的第二层

“本体”义。

诚然，耿宁以其自身的解释构架出发对 “本

体”一词提出的理解是言之成理的，再就阳明所

言良知本体的具体含义看，耿宁的解释也是言之

有据的。的确，“本体”在宋明儒的语境中存在

两层含义，用中文术语来表述的话，一是指 “本

然体段”，即事物存在的本来状态、本来属性；

二是指相对于形而下而言的形而上存在，即事物

存在的所以然之故，用阳明语言来讲，就是 “真

己”或 “良知”、 “心体”之本身。根据这里的

第二层 “本体”义，与阳明 “旧的”良知概念

所说的向善秉性不同，“新的”良知概念则表明

良知是 “一个直接的道德意识，一个直接的对所

有意念的道德的自身意识 （不是事后的反思，不

是对前一次意识行为的第二次判断，而是一个内

在于意念中的自身判断）”（第１８２页），前者的
“旧的”良知最终不能解答人如何能判断自己意

念的道德品格，而后者的 “新的”良知从根本上

说已经不是 “意念”， “也不是意念的一种特殊

的形式，而是在每个意念中的内在的意识，包括

对善与恶的意念的意识，是自己对自己的追求和

行为的道德上的善和恶的直接的 ‘知’或 ‘良

心’”（同上）。

应当说，耿宁对良知本体的上述理解强调了

良知本体是 “一个直接的道德意识”之观点，对

于我们理解阳明良知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

是令我们不解的是，如果说１５１２年既已提出的
“良知自知”概念所表明的是 “直接的道德判

断”（第４７９页），如果说１５２０年才形成的 “良

知本体”概念是 “一个直接的道德意识” （即

“良知本体”或 “良知本色”意义上的良知，意

指良知的完全本质；第４８０页），那么，前者若
无后者作为基础，所谓 “良知自知”的 “直接

的道德判断”又如何可能？答案很显然，耿宁的

上述 “诠释性假设”将难以 “使王阳明关于良

知的论述形成一个有意义和有系统的理论” （上

引），也正由此，所以我们对于耿宁过于强调在

阳明思想演变过程中存在所谓 “新”与 “旧”

的良知说这一历史判断始终难以释疑。

不过究极而言，义理判断或思想诠释毕竟不

同于史实表述，而思想诠释的问题也根本不同于

史实真伪的问题，两者本应区别对待。在我看

来，若隐去所谓 “早晚期”之分，耿宁对阳明良

知概念的诠释亦可完全成立，尤其是他认为阳明

晚年有关良知本体之说，对于我们理解道德意识

问题及伦理学基础问题具有普遍意义的提法当非

故作惊人之语。

三、良知实践性

如上所述，耿宁透过与现象学意识理论的比

较，明确指出与现象学 “内意识”跟实践活动和

道德评价之间没有必然关系这一观点不同，阳明

的良知自知不是一种 “纯理论、纯知识方面的自

知”， “而是一种意志、实践方面的自知 （自

觉）”，突出强调了阳明良知学的实践品格。的

确，良知自知首先是指向 “实践”方面的，例如

当阳明说 “只好恶就尽了是非”①，其意盖谓有

关 “是非”的道德判断已经不再是 “一种理论

上的判断，而是 ‘爱’与 ‘恶’ （ｗù）”这一源
自良知自知的直接判断，也就是一种 “直接的关

于意念之道德品格的自身判断” （第 １８３页）；
又如当阳明说 “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

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②，这种 “还他是”

（肯定）与 “还他非” （否定）也显然不是一种

理论的判断，而是一种 “好恶”的行为，是良知

对意念作出道德评价的自身意识 （第 ２８８页）。
正是在此意义上，故可说良知自知直接意味着良

知的实践性。耿宁的上述观点无疑是对阳明良知

学的重要阐释，值得重视。

但我们也应看到，在耿宁强调这一观点的背

后，显然有其对西方哲学在思考良知或良心等道

德意识问题时，往往对偏向于纯思的知识上的了

解抱有某种批评意识，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③。

他曾谦虚地承认他自己还不一定能把握阳明良知

４２１

①

②

③

《传习录》下，第２８８条。
《传习录》下，第２６５条。
不过耿宁也指出，在西方哲学史上有关良知观念的思考

与中国哲学相 “类似”的学派，可能只有斯多葛学派，而该学

派在当今的大学和学术界 “也许不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

的学派那样有名，其原因可能在于，对于斯多葛学派来说最重

要的不是哲学理论，而是一种哲学的生活方式” （第１９０页）。
据此可见，在耿宁的观念中，中国哲学与其说注重理论毋宁说

更注重 “一种哲学的生活方式”。



略议耿宁对王阳明 “良知自知”说的诠释

概念的 “基本意义”，但他同时也指出，只要通

过一种诠释性假设，以他自己的 “范畴”就不难

“了解它”（第１２６页）。换言之，若要对阳明良
知学作知识上的了解，其实是不难的，对于西方

哲学家而言，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良知的

实践性表明，如果仅满足于对良知概念的知性理

解，而不能做切身的体验，那么有关阳明良知学

的许多问题将难以解释，也将难以获得真正的了

解。例如耿宁坦率地承认他自己由于缺乏体验而

始终无法理解阳明后学王畿 （１４９８－１５７３）提出
的 “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按，与此同义的另一

命题是 “一念入微归根反证”）这一 “修行语

式”（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Ｆｏｒｍｅｌ）之命题的确切含义。为
避枝蔓，我们不准备讨论王畿的思想，也不能深

入涉及耿宁有关王畿思想的解释，我们所关注的

是耿宁为何作这样的表示：王畿有关 “伦理修行

（功夫）”及有关 “这些修行经验之描述”是其

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两个 “理解困难”之一。

事实上，耿宁对上述王畿命题中的 “一念”、

“入微”、“自反”、“归根”、“反证”等术语展

开了详细的语义学及哲学的分析探讨，同时他的

探讨还指向阳明后学聂豹和罗洪先的 “静坐”实

践问题，并感叹道： “对我 （按，指耿宁）来

说，真正理解王阳明及其后学的 ‘致良知’伦理

实践是多么困难。” （第４８７页）我们应注意耿
宁的措词，他这里说的是 “伦理实践”的问题而

非 “伦理知识”的问题。在 《我对阳明心学及

其后学的理解困难：两个例子》一文末尾处，耿

宁道出了他的一个重要观点：

在理解王阳明及其后学的 “心学”方面的这

第二种困难 （按，即指 “一念自反即得本心”）

并不像第一种困难 （按，即指阳明的 “本体”

概念）那样，仅仅涉及某些哲学基本概念的含义

的困难。这第一种困难可以通过对这些概念在中

国哲学史上的使用的研究而以解释学的方式得到

广泛的解决……第二种困难无法以这种方式得到

解决，因为它们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研究者缺少

一种精神经验，唯有通过这种经验，心学的某些

陈述，例如王畿的那个八字句，才能真正得以明

了。（第４８７页）
可以看出，耿宁对自己的专业哲学家的身份

有充分的自觉，也正由此，所以他能明察到：对

于 “修行语式”的命题而言，它需要某种 “精

神经验”才能获得 “明了”，换言之，有关实践

命题属于体验而非解释的领域。所谓 “明了”，

意近 “体悟”，相当于耿宁翻译王畿 “悟”之概

念所常用的语词——— “明见” （Ｅｉｎｓｉｃｈｔ），意指
人在精神上与 “良知本体”达到完全 “合一”

或 “契合”（第４８０页）。
耿宁表示自己对阳明学的某些命题 “不能真

正理解”，就是因为他根本无法做到心学主张的

那种实践，尽管这并不妨碍他对中国心学作现象

学的解释。须指出，事实上不仅是王畿的 “一念

自反即得本心”是一 “修行语式”的命题，宽

泛地说，阳明的 “致良知”何尝不是如此？理由

至为明显：良知必导向 “自知”意义上的直接道

德判断，因而决定了良知本身就具有实践性之特

质；换言之，致良知这一工夫论命题取决于良知

的实践性，而致良知直接意味着良知自知。耿宁

也明确地意识到 “致良知”须以 “默默实施”

作为必要的前提，而后 “才能现象学地理解这种

实践”，另一方面，只有对 “致良知”这一伦理

实践作 “现象学反思”， “才会使我们有可能对

它们做仔细的客观陈述以及交互主体的概念传

达”，而心学传统能否得以传承下去，将在很大

程度上有赖于这种 “客观陈述”和 “概念传

达”。因此他的最终结论是：“现象学的意识分析

可以为中国传统心学提供有益的帮助。”（第４８８
页）无疑地，我们有理由相信耿宁长期以来对中

国心学所作的现象学诠释的努力，特别是他的生

命之作 《人生第一等事》的出版问世，为我们重

新理解自己的心学传统无疑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系。

四、小　　结

不待说，耿宁 《心的现象》一书提出了许多

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关注也

值得吾人再思：其一，他通过建立心学与现象学

的对话关系，进而对中国心学传统提出了独创性

的解释，以为 “良知自知”之命题的提出，使得

阳明良知学 “远远超出了孟子” （第３０５页）。
这个说法是建立在以下的判断之基础上的，即阳

（下转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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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视野下的阳明学研究

———王阳明及其后学论 “致良知”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廖　峰　李秋莎　王胜军　马国君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３日，由中山大学人文学
院、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商务印书馆学术出

版中心、 《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等单位联合举办的 “商务印书馆学术论坛·耿宁

《人生第一等事》研究———王阳明及其后学论

‘致良知’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贵州大学中国

文化书院召开。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

香港及瑞士等地的５０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提交论文２０余篇。会议从现象学、宗教学、历
史学、文献学等多角度围绕阳明学展开讨论。

一、现象学视野下的阳明学

浙江大学董平教授在论文 “良知说的新领域

———读耿宁教授 《人生第一等事》”及发言中，

高度评价了耿宁教授将阳明哲学引入现象学视域

的意义，但指出传统概念的内涵及其应用与意义

表达方面与欧洲语言存在着差别，将其 “世界

化”会以疏离其本体语境为代价。他对译本关于

“良知”概念的疏释提出商榷，认为汉语中知识

可能指 “德性之知”也可能指 “闻见之知”，将

良知译为 “本原知识”，可能留下将 “知识”理

解为认知意义上关于外部事物的知识的余地；另

外，从编年的角度梳理良知三义，可能与阳明以

良知为统体整合概念稍不相应。

香港中文大学王庆节教授在论文 “现象学的

现象、海德格尔与王阳明的致良知———兼论现象

学家耿宁的阳明学”及发言中，阐释了从笛卡尔

到康德的对象思路与以胡塞
!

、海德格尔为代表

的现代现象学哲学的 “现象”思路的区别，区分

了 “现象”与 “现像”，疏释了海德格尔 “现象

学的现象”概念；提出若能不仅以胡塞尔心学现

象学为背景研究阳明学，而且结合海德格尔现象

学存在论分析，或许可以开辟更为广阔的思想天

地。若对勘比较阳明学思想与海德格尔思想的核

心问题，必能互启互发。

山东大学张祥龙教授在论文 “良知与孝悌

———王阳明悟道中的亲情经验”及发言中，围绕

耿宁有关良知的第一个概念和后两个概念 （特别

是与第二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集中探讨 “对亲

属的爱”这种自然良知与致良知及良知本体的关

系；认为对亲属的爱，特别是孝悌之爱，不外于

第二个良知概念，也不可能被后两个良知概念超

越，而可以认为甚至就是它们的发端和导引。另

外，他分析了王阳明 “与悟道相关的亲情经验”，

从而得出结论：在阳明的思想世界中，亲情经验

即为良知，良知本体离开亲情经验则无可言说。

广西大学郑朝晖教授的报告题目为 “让 ‘良

知’走向 ‘良言’的现象学之路———耿宁 《人

生第一等事》述评”，认为耿宁希望通过现象学

描述心学的本己经验而非其理论，并且尽可能通

过现象学发展这种本己经验的当下意义，因此耿

宁的现象学之路，可视为以现象学方法直面中国

人的本己经验，现象学语言对此在经验进行清晰

描述，形成本己经验之良言。

二、宗教哲学视野下的阳明学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林月惠研究

员在论文 “耿宁对阳明后学的诠释与评价”及发

言中认为，耿宁对三个良知概念的区分提法虽具

卓识，但在文本与义理分析上有待商榷。阳明后

学的两种致良知工夫进路并不对立，也不以良心

为主与否而区分；耿宁认为王畿与罗洪先最具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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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敏锐度，而且罗洪先思考最彻底、实践最仔

细。但若就 “信得及见在良知”与 “即用见体”

来评论此三者，罗洪先的哲学敏锐度仍不够。因

此，耿宁可能仍难修正学界传统阳明后学学派归

属的论断。

复旦大学张庆熊教授在论文 “见证本体后不

可废量智———论熊十力对王阳明及其后学的批

评”及发言中，通过分析熊十力在 《读经示要》

中有关 《大学》的论述做出评注，阐述了熊十力

对王阳明和朱熹有关 “格物致知”的基本看法。

同时，通过熊十力与耿宁对 “致良知”概念的阐

发，梳理了他们对 “心体”、 “意念”、 “良知”

和 “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另外，通过熊十力

对 “四句教”的分析，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对

“本体”的理解。而耿宁关于 “本体”含义的分

析，恰好可以解决这一学术问题。

贵州大学出版社龚晓康教授在论文 “王阳明

对儒释道三教的判释与抉择”及发言中，通过分

析王阳明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认为王阳明对儒

释道三教的判释与抉择，对于当下多元文化互动

创新仍具有现实意义；阳明心学在对佛道义理进

行摄取的同时，也刺激了佛道思想的发展。晚明

三教合一思潮，就是在三教互相刺激、互相融摄

的背景下形成的。这说明不同文化之间应相互理

解与尊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才能实现良性

互动，促进多方发展。

中山大学张卫红副教授在论文 “良知与自证

分”及发言中，认为唯识学中第六识 （意识）

自证分与阳明学之作为道德意识本体的良知，在

认知结构、功能、所现境界等方面颇具一致性：

经由意识自证分诠释良知，凸显了良知是一泯合

能所的清净识体，也决定了良知的呈现必是其自

身的自知、自致、自我圆成，这是更高意义的主

体性。

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海滨博士在论文 “‘致’

良知与 ‘信’良知———良知教的实修方法及其难

点”中，从理学工夫的角度切入阳明学，认为王

阳明的致良知教是实修的工夫，不是理论的架构

和辨析。王龙溪的解决办法是纯用良知，不许意

识掺入；其路径是就当下一念，返照心源；其下

手处和动力是对于良知的 “信”。工夫路径起到

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并将阳明学的内涵充分显发

出来。 “致”良知与 “信”良知路径虽有所不

同，但可以相资为用。

三、历史与文献脉络下的阳明学

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在会议论文 “迈向艰难

曲折的圣学之路———王阳明早期心路历程研究”

及发言中，总结了阳明从早年为学立志一直到谪

居龙场的艰苦经历及思想三变过程，其受词章之

学、佛道二氏的影响及对于孝悌等的体悟；认为

正是这样的艰苦经历积累了足够的心性体悟，阳

明才能在百死千难中实现大彻大悟，因此龙场悟

道是阳明一生思想变化发展的关键性转折与大分

界坐标。

贵阳学院王晓昕教授的论文是 “阳明在黔思

想探析”。围绕对整个阳明心学体系影响深远的

“龙场悟道”、 “知行合一”，讨论了阳明在黔所

形成的思想，认为阳明在此期间所经历的 “悟

道”、“证道”、“体道”、“弘道”四个思想环节，

产生的 “本体与工夫的确立”、“立志说”、“知

行合一”、“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成圣境界”、

“亲民说”六个学说，是其思想发展与理论的系

统。

中山大学学报杨海文编审在论文 “阳明 ‘四

句教’出处辑考”及发言中认为，在阳明学史上

以当事人及其同时代的知情人为范围，可辑出九

种 “四句教”文献。前六种属于当事人系列，后

三种属于知情人系列。有三种辑自 《王阳明全

集》，四种辑自 《王畿集》，显示出钱德洪、王

畿在四句教的成立及其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

贵州大学马国君教授在论文 “王阳明 ‘北防

南化’战略思想及实践研究———以明朝边防形势

变化为视野”及发言中，从军事学角度对王阳明

展开研究。认为明朝中后期，内政变乱，边务松

弛，蒙古伺机南下，西南夷叛服不常，交趾、缅

甸骚扰边防成了明廷边防之急务；王阳明就北部

防御提出了 “筹边八策”，在南方却积极主张结

好土司，推行教化诸策。这些主张为边疆稳定做

出了积极贡献。

贵州大学廖峰副教授在论文 “王阳明与冀元

亨”及发言中，对王阳明与冀元亨结识进行了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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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王阳明、冀元亨和朱

宸濠之间的交往，突出从历史学方面对王阳明研

究的重要性。他得出三个结论：一、冀元亨最早

将阳明心学运用到科举考试之中，反映出阳明学

已然对地方科举产生了影响；二、冀元亨在下狱

受难时不攀诬王阳明，实践了阳明良知之学，成

就了生命的学问；三、阳明心学源于政治上的黑

暗，阳明晚年对中央政治彻底失望，开始了民间

讲学的探索。

贵州大学张明副教授在论文及大会发言中，

围绕徐爱与王阳明早期的交往展开讨论。通过考

察徐爱本人的诗文集、王阳明本人的诗文，证实

徐爱未到过贵州，但其与黔中阳明弟子却有一定

的交往及学术交流，并为贵州阳明文化的发展做

出了贡献。

最后，中山大学倪梁康教授、贵州大学张清

教授就本次会议作了总结发言。此次国际学术讨

论会举行得非常成功；会议讨论热烈，达成了许

多共识，对于弘扬阳明文化，推动文化建设具有

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任　之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

（上接第１２５页）

明的 “良知”已超出了孟子学的 “四端”之心，

良知之本质已不是意念也不是意向本身，而是一

种 “自知”， “一种对意念的当下直接的觉察”

（同上）。其二，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专业的哲学

家，他所能做的是对良知学的现象学解释，而这

种解释并不意味着对良知学的彻底 “明了”。反

过来说，正是由于难以做到对致良知的切身体

验，难以真正进入良知学的实践领域，故而不免

与中国心学传统尤其与阳明后学所热衷探讨的工

夫论问题产生 “隔膜”。

当然，要对耿宁上述两个重要观点提出批评

是容易的，即他可能疏忽了孟子 “四端”之心与

阳明晚年的良知学所具有的一脉相承之关系，而

他有关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难以统一的观点也有

可能忽视了阳明心学揭示的 “知行合一”这一在

当今世界仍具有 “普世性”（余英时语）的实践

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耿宁对学术与行

为、学者与实践家这两个 “世界”的严密区分，

足以令我们反省：难道我们在当下缺乏 “致良

知”之实践的情况下就有资格宣称已对阳明心学

获得了最终的 “明了”吗？

总之，对耿宁而言，他可以做到 “现象学”

地理解心学理论及其实践，并能尽量做到客观陈

述和概念传达，这是他对自己的 “学者”身份的

一种自觉；而对我们而言，对良知学的现象学解

释固然有必要虚心倾听，然而撇开 “实践”所获

得的所谓 “解释”只不过是纯知识的解释而已，

其在学术上固然有其意义，但重要的是在获得

“解释”之后，如何将良知理论付诸实践，才是

关涉到我们 “安身立命”的关键，质言之，这也

就需要我们省思良知的实践性在当下如何可能的

问题。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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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ｎ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Ｆａ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ＧｏｄｓｏｆＡｔｈｅ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Ｐｒｏｂ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ｅｌｐｈｉｃＯｒａｃｌｅ ＨｕａｎｇＱｉｘｉａｎｇ　７８
)

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ＡＰｒｉｏｒｉＥｔｈｉｃｓＦｏｕｎｄｅｄｏｎ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ｎｄＫａｎｔ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
ＣｈｅｎＺｈｉｙｕａｎ　８４

))))))))))))))))))))))))))))))))))

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Ｓｃｈｏｏｌ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ＭｏＢｉｎ　９２
)))))))))))))

Ｔ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
Ｔａｏ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ｉｎ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ｕｏＡｎｘｉａｎ　９８

))))))))))))))))

“Ｐｕ”（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ＧｅＨｏｎｇｓＬｉｆ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Ｐｕｒｓｕｉｔｓ ＧｕａｎＬｉｊｕｎ　１０５
))))))))

Ｘｕｎｚｉ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Ｐｅｄｉｇｒｅｅ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ＫａｎｇＹｏｕｗｅｉ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ｉＹｉｘｉａ　１１０
))))))))

ＯｎＩｓｏＫｅｒｎ（ＧｅｎｇＮｉｎｇ）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ｏｆＭｉｎｄ ＷｕＺｈｅｎ　１１８

))))))))))))))))

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ｍｉｎａｒｏｎ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ＨｉｓＩｄｅａ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Ｐｒａｘｉｓ”

ＬｉａｏＦｅｎｇ　ＬｉＱｉｕｓｈａ　Ｗ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ｊｕｎ　ＭａＧｕｏｊｕｎ　１２６
)))))))))))))))))


